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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全面开启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将从 2010 年起陆续推出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作为主

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

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

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

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

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我一时心

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

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

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

术偏好，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

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 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

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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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丛书的由末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

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

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

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

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 1984 年至 1986 年间，在导师穆尼

什奇(Zdravko Munisic)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

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

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

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

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叉断

断续续地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

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

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

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了本人以

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人物，发

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井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

陆续翻译成中文(2)' 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

＠如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 1990 年版；

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社 1993 年版；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

论一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05 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

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版，以及关千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 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 1963 年版；沙夫：《共产主义运动的若

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

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

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杜 1994 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

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 三联书店 1999 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

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等，以及黄继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02 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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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

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并没

有把他们置千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

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处千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

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在 20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

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

对千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战略，也是不利的。应当说，过去 30 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

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

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 同分支学科之间、

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

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

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

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

我一直认为，在 20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

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

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

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

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

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

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

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

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

格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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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

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

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以后的欧美新马克

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

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

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

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

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

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

工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 2010一2011 年，＂译丛“预计出版赫

勒的《日常生活）和《卢卡奇再评价），费赫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与现

代性的诞生），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尔科维奇与彼得

洛维奇主编的《实践》，马尔科维奇的《当代的马克思）等译著；“研究丛

书”将出版关于科西克、赫勒、马尔库什、马尔科维奇等人的研究著作 5

-6 本。整个研究工程将在未来数年内完成。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历

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并

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

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

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

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并陆续对“实践派"、”布

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

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

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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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

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

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墙理论家“、“左翼理

论家”等 。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定的

内涵和规定性。 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

符合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 具体说来，我认为，

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

洛维奇 (Gajo Petrovic, 1927一1993) 、马尔科维奇 (Mihaila Markovi c , 

1923一）、弗兰尼茨基 (Predrag Vranickic, 1922一2002) 、坎格尔加 (Mi
Ian Kangrga, 1923一）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c, 1931一）等；

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 (Agnes Heller, 1929一）、费赫尔 (Ferenc

Feher,1933一1994) 、马尔库什 (Gytlrgy Markus, 1934一）和瓦伊达(Mi

haly Vajda, 1935—)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 (Adam

Schaff, 1913一2006) 、科拉科夫斯基 (Leszak Kolakowski , 1927一2009)

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 1926一2003) 、斯维塔克 (Ivan

Svitak, 1925一-1994) 等 。 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

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一些理

论家，例如，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安德拉斯· 赫格居什 (Andras

Heged监），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普鲁查(Milan 片缸ha), 南斯拉夫实践

派的考拉奇 (Veljko Korac) 、日沃基奇 (Miladin Zivoti c) 、哥鲁波维奇

(Zagorka Golubovic) 、达迪奇(Ljubornir Tadic) 、波什尼亚克(Branko Bos

njak) 、苏佩克 (Rudi Supek) 、格尔里奇(Danko Grlic) 、 苏特里奇 (Vanja

Sutlic) 、别约维奇(Danilo Pejovic) 等，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

论家，但是，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我

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同的历

史背景 、共同的理论渊源 、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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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

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

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支持

者。众所周知，笫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

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

主义模式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

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强

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在这种

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

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因为 ， 1948 年至 1968 年的 20 年

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

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

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

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

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统

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

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

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

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

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

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

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

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 1953 年在南斯拉夫出

版有直接的关系 。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

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

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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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

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

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

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

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

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

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

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

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

独特作用。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

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PRAXIS, 1964一1974) 和科尔丘拉夏令

学园(Korfolavska ljetnja Skola, 1963—1973) 。 IO 年间他们举办了 10 次

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

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

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洛赫、

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

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

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

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

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 20 世纪后期，由于各

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

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

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

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

于 1981 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 (PRAXIS INTERN 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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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

果。。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

种有机的 、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三、东欧新马叉思主义的厉史沿草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为时间点，将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第二个阶

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

时期 。 具体情况如下：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

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 、 比

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

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戒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 这

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

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

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

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

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

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

义，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

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布达佩斯

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

＠例如，Agnes Heller, Luk6a Rm血«J, Oidl叫 ：Baail Blackwell Publi如r, 1983;Ferenc Fe

her, Agnes H业rand Gy叩yM吐归，一叩r N. 吐， Nt:111 York: St. Martin'a Preas, 

l郊3;Ai严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胚叩～叮 A叫毗c,- 冒呻 of 如 B吵严汹或．

New Y吐： Blackwell, 1986 ;J. GrumJ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eon 呻. • C呻叩叩d肛

叩：＆叩应0叩Mar知， H血叩血：心地瓜e Pub血妯屯 limited,200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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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遴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

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推出了一批有

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沙夫的（人的哲学》和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

义）、赫勒的(8 常生活）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

主义与人类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

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等。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不再

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

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荚美、澳大利亚、德国

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

们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

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来，这一

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点，主要体现在两个

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在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

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

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0、斯托扬诺维奇的《南

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

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

改革》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

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

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

O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一一沙夫：《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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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 ， 特别是政治

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

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

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

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这里特别要

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

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 赫勒独

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

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

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语

言与生产一范式批判》等。

四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温论建树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 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

在同一个时期 ； 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

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

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

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

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

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

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

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 ， 需要加以澄清。

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千 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

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 ， 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

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

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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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

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

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

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

基于这种定位，我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

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

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

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他们的主要

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

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

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 20 世纪 50 年

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

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

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

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

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CD' 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

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宣布

“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

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

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

的应 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辩

(D Predrag Vranicki, H泣orija Ma忐幻叨， I,D,m, Zagreb: Naprijed, 1978. 参见普雷德拉

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 、“、111).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6 、1988 、1992 年版。

~ Leszek Kolakowski , M呻 C盯印戊s of M叩如， 3 vols. , Oxf. 叫： CJ釭endon Pr也 ，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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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

视野在 20 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

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

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

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懈；三是南

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

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 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

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

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

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阔中，围绕着人类学

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

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

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

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

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主义以不

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

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

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

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

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

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 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

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

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

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

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O 心田 Heller, E叩如尿， London 叫阮 Y吐： Rout! 吨e and Kepn Paul, 1984,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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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

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

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 从总体上看，

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

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

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

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 、从理论到实践，深

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

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

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I>。 此外，从 20 世纪 80 年

代起，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

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

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

和危机的惮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

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 、《塞尔维亚：

民主的革命）等 。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 如前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

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

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

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 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

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

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

(l)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函社:a revolucija--Ocemu je rije切儿山山记 r必正k, No. 1, 

1987, p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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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

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

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 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

论。 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

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

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

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D'在我看来，其理论厚

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才能达到。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

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

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 20 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

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

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 相比之下，20 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

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典型的＂新马克思

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

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

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

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

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

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

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

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木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我们还

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

@ 参见阿格尼丝 · 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瑙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 1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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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详细文献分析 ， 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

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

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巳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

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

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

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

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

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

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

高度重视和评价。 1965 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

人道主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德拉·

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 35 篇论文中，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 10 篇一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

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

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

1970 年，弗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 ，他指 出 ，沙夫

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

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

<D Erich Fromm, ed., Soci4血 H血如出m: An ll'llematio叫分叩""ium, New York : Double
day,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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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正确理傅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心 1974 年，弗洛

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

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

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南斯拉夫、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

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

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 同 大学的教授所

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

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

响，占据独特的地位。 他们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创作的一些重

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

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

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谢尔 1978 年

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

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

基、斯托扬诺维奋、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

鲁波维奇等 10 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家波塔默 1988 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 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

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

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

拉科夫斯基等 5 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此外，一

(]) Adam Schaff, M叩血叩i tM Human l吵必叫， New Y呻： Mc也w - Hill Book Com
pany, 1970, p. ix. 

®Mihailo M吐o记， F叩i~扭叩虹 to 片心：P屈如神y吓d Social C志ci.sm, The Univenity 

of Michigan Preas, 1974, p. vi. 

@ Genon S. Sher, ed. ,Mar血 Huma心m and Praxis, New Yorlt: Prometheus Boob, 1978. 

@) Tom Bottomore,ed., /~of M. 叩， Oxf叫 UK, New Y吐 USA : Bail Blad:

wel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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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心同

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

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流派）©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

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研究成果之一 。 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

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

人一样，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其中，赫勒尤其活跃，20 世纪 80 年

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千 1981 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

奖， 1995 年在不莱梅获汉娜· 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 , 2006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荻松宁奖(Sonning

Prize) 。

应当说，过去 30 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已经

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

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 20 世

纪 60 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 、彼得洛维

奇等人所代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

向＠，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在（现代性

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

0 例如，凡m Burnheim, 加沁初l Ph心叩切矿Agna II, 必tr, 压叩rdam-Atlanta1 Rodopi 

B. V. , 1994; John 如ml可，竹匹 H必： A Moro. 血切如 Yon乙 <(Hui叱r, 压don : Pluto 

片， 2005,等等。

(%) .Le6z吐 Kolak叩ski, M呻 Cu,mw of Manrum, 3 vol&. , 应ord: Clarendon Pr王， 1978 .

＠其中，沙夫于2006 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刚刚于2009 年去世。

@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 、59 页。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 卷，洪佩郁、演青译，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又5 、552 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

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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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世界的论述Q)'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

哲学的理惮也等等 。 这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巳经真

正进入到 20 世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史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

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巳经不言自明了 。

应当涽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

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

况也越来越复杂。 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

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不能停留

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

和实践问题中，坚持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

争得理论和学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形成

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还需要我

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

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 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

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

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岩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

步。 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

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

中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杜 2004 年版，第 83 、

90~95页，这里马尔库什同祥被译作“马尔库斯＂。

＠ 参见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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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这

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

的失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学社

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

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

理论资谦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其中，我们

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

主义模式，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

改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因此，从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理论资源、可以借鉴

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

究思路，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

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

多，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

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 在这里，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

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

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

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

须加以分析批判 。 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

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

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

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

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 20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

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比较中，加以理解、

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 因此，我们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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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研究丛书＂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

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

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柬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松，反

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 。 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

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

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

才，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

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我感

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

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研究丛

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免。 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

术期待定位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柬）一~我始终相

信，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多更具

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信，哲学总在途

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

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桃

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有执著的 、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

和勇于奉献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

于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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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超越正义，回归多元生活世界

正义是政治哲学的亘古恒新的主题。 自柏拉图提出正义问题伊

始，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阐释“正义”，在一定意义上讲，之后的所

有政治哲学家都由此出发，建构著各自的“正义”理念。 在传统社会中，

由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伦理哲学三位一体，彼此没有分离开来，正

义成为统摄一切领域的最高法则，并且是唯一法则。而到了现代社会，

随着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伦理哲学的彻底分离，正义的命运也分属于

不同的领域，在相异的范畴得到解释与说明。尽管如此，正义仍是这三

者的焦点所在，阿格妮丝·赫勒就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她说：“正义的

价值与美德是所有这三种哲学的焦点，在阐释这个问题时，我并没有打

算写一部关千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或是伦理哲学的著作，而是试图闸明

一个可以将这三种哲学整合在一起的连接点问题。”＠无疑，能够将这三

者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在传统社会是正义，在现代社会则是回归良善生

活，超越正义。

一个完备的、绝对的正义符合人类理性的正当期望，赫勒却以一种

质疑的态度面对这种完备的正义概念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存在。 完备

的正义观在赫勒这里被视为静态的或形式的正义观，它的完备性体现

在它对正义观的伦理方面与社会政治方面的统合与总摄上。 问题是，

现代性肇始以来，正义概念的完备性发生了分裂，伦理与社会政治渐行

渐远，愈背愈离。其中正义概念的伦理方面渐渐退居到“袖珍道德＂中

CD Agnes Heller ,&了o必 Jw血.B函I Blackwell Ltd, 1987,p .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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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正义

去，最后仅仅沦为个体美德而失去了公共价值的维度。 而其正义概念

的社会政治方面却得到了长足而充分的发展，井且成为统领一切领域

（无论是伦理领域，抑或社会政治领域）的正义概念，静态正义观逐渐从

历史视野中消逝，让位于更为适宜而恰切的动态正义观。相伴而行的

问题是，当动态正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动态正义就无法逃离其寿

终就寝的命运了。赫勒最后主张，正义的目标是超越正义，只有良善生

活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无论是静态正义观抑或动态正义观，无非是人

类借以实现正义超越，回归多元生活的必要程序和过程。

一、从静逆的正义到兜备的正义

赫勒首先诘问静态的正义概念。 赫勒从形式的或静态的角度来研

讨完备的正义观，换句话说，这种完备的正义观就体现在它的形式特征

与静态特征上。 形式的正义概念不同千韦伯的形式正义，它是涵盖了

所有类型正义的共同特性，它关注的是最一般、最抽象的正义概念，将

之称为恒定的、静态的正义概念最为恰当。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从“平等

与不平等＂的二元视角为正义给出先决条件的解读方式，还是从佩雷尔

曼以”形式的或抽象的“正义定义所作的义务规则的诠释的角度，都不

符合赫勒对正义静态正义观的特有理解。 赫勒要说明，不是先有人群，

后有正义规则，事实恰恰是先有同一规则和规范，然后才有借此得以构

建的特定人群，而不是相反。 赫勒认为“形式的正义概念意味着那些应

用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各种规范和规则能够连续不断地、持之以恒地适

用于该社会群体内的每个成员"CD。

在赫勒看来，这种典型的形式的正义概念的图示法应该是蒙着眼

睛、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女神被蒙住眼睛，有充分且恰当的理由：她

不必看到谁的行为将被赋予意义和重要性。这点昭示着正义必须是客

观和公正的，决不能受好恶、激情或兴趣的影响，也不应受施舍、怜悯或

仁慈的影响，这也形象地说明了静态正义的优势所在。 然而，瑕不掩

瑜，静态正义也会带来社会冲突。 在静态社会中，一旦规范和规则本身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么关于其本身正当与真实与否的疑问就无须产

CD Agnes Heller, Be了。叫 Just虹.B函1 Blackwell Ltd, 198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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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超越正义，回归多元生活

生，因为静态正义的遵循与真理的认知具有同样的效力。 然而，这种静

态正义寻求的是一种普适性的正义观，赫勒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社会冲

突都与对形式的正义概念的理解有关。 这种静态正义观可以简写为如

下的”黄金规则＂，即“我对你所做的同样的也是我期望你对我所做

的“饥但是，黄金规则却只适用于对称性的关系，而不适用千非对称性

的关系。 因为当我们转而讨论那些非对称性的人类关系时，就会立即

发现问题。 主人不能告诉奴隶或者仆人说，“我很好地喂养你并且我期

望你也能很好地喂养我＂，同样，贵族也不能如此告知农奴，丈夫不能如

此告知妻子；相反，奴隶、仆人、妻子也不能对主人、贵族或者丈夫说，

“我忠实地服侍你就是期望你也能同样地服侍我"®。主人不可能对奴

隶说，“我为你所做的是你应得的。如果是我应得的我期望你也能为我

所做"@o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它适用于非对称性的人类关系，这种被称

之为黄金规则的静态正义观将被证明是完全无意义的。

说到静态正义，必然涉及它所适用的范畴。 静态正义面临的一个

最大问题就是形式的正义概念与人类概念之间的抵梧。根据形式的正

义概念，构建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必须持续地、始终如一地适用于这

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那么它就应该适用于整个人类。 首先 ，人类的范

畴无法把握；其次，文化相对主义完全否定了人类各群体之间存在着共

性，它认为没有共同的正义标准可以适用人类，可见，文化相对主义与

静态正义的绝对性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赫勒认为，传统社会的正义概念从外观上看是一种静态的或形式

的正义概念。 从其内容上看却是一种完备的正义概念，这种正义概念

作者称之为＂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其完备性与统合性显见于它囊括

与涵盖了正义的伦理方面与社会政治方面。毋庸置疑，因为这时，伦理

哲学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来。所以，从历史的时间

序列上讲，传统社会存在着三位一体的正义观（即伦理正义、政治正义

与社会正义三者合一），而且，也只有在传统社会中才会存在着这样的

静态正义概念。 说其静态是因为其恒定永续，说其形式是因为其一视

(D Agnes Heller, Beyond J四虹. Basil Blackwell Ltd , 1987 , p. 21. 

® Agnes Heller, &yond J囚血．胚ii Blackwell Ltd , 1987 , p. 23. 

@ A驴es Heller, Beyond J皿虹．压ii Blackwell Ltd , 1987 ,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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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正义

同仁。 从逻辑内在关联上讲，传统社会的正义概念的语境中包括伦理

和社会政治两个方面内容，而且，只有在传统社会中才会存在着这样完

备的正义概念。正义概念的完备方面之一即伦理方面（道德立法）代表

了正直的含义，它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真实的；正义概念的另外一个完

备方面即政治方面（政治立法）代表了社会的秩序与规则，它是有条件

的。 而且，在传统社会中，伦理方面与社会政治方面整合同一，道德立

法与政治立法互为前提。建立最佳的道德世界抑或＂次佳的“或至少一

个较好的道德世界，既需要道德立法，又需要相应的政治立法；最佳或

次佳的政治世界既反映了政治要求，又反映了伦理要求。

然而，当伦理与社会政治这两个方面相分离的时候，正义的完备性

就会出现危机，因为并非伦理所要求的正义概念都蕴涵一种政治所要

求的正义概念。前者主张好人应该幸福，后者保障好人确实是或将会

是幸福的，显然，这是应然的正义要求与实然的正义要求之间的关系。

同样道理，并非所有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都会设计出一个在其中全由

道德规范指导的社会政治秩序。

二、从不兜备的正义到动总的正义

面对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伦理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之间的张

力，宗教和哲学提供了消除二者隔闵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在赫勒看

来却是一败涂地。赫勒认为，最早的宗教解决方法在信仰的悖论中走

到尽头，而最早的哲学解决方法则在理性的悖论中达到顶峰。上帝与

撒旦的赌局展示了宗教的解决方法，这里引出的问题是正直需不需要

条件，即正义概念的伦理方面和政治方面是否可以分开，结果上帝输

了。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则展示了哲学的解决方法，这里引出的问题是

理性需不需要引导，实质上这不过是将善恶的赌局移置到了人间，通过

＂忍受不义与践行不义＂孰好孰坏的争论，结果井未昭示“宁可忍受不义

也不践行不义＂的合理性。这两个悖论反映的问题是脱离正义概念的

伦理方面去谈其政治方面，抑或相反，最终难逃正义概念被分裂的

窘境。

亚里士多德尽管发现了“正义”概念的多义性，但他通过将正义视

为＂美德的总和＂，以及有关伦理学是关于个人的道德，而政治是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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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道德的论述，保持了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完整无缺。 可以说，在

亚里士多德之后，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伦理方面与政治方面开始分

道扬镶。 这无疑是与现代性同步进行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开始分

裂发韧于现代性的肇始。 人类开始不得不用现代性的视角重新审视道

德哲学的正义概念（灵魂之城）和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 地上之城）之

间的对立。

相伴现代性造成的正义概念分裂的现实，挽救正义概念分裂的努

力同时进行。 黑格尔借用历史取代了上帝的审判者地位；洛克则通过

良好国家的形式特征替代了实质性的物质方式，将道德变成了一门科

学；霍布斯则创造了一个同时履行两个任务的政治模型，从而实现了法

律与道德的合二为一，个人的最大自由与绝对权威的合二为一。尽管

他们的目标是致力千建构一种完整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正义的伦

理方面与政治方面的裂痕并非弥合，反而加大，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不

再完整了。 从实质上讲，正义概念从完备走向不完备，无疑理性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理性替代道德占据了主导地位。 卢梭是第一个质疑

理性的人，他并没有放弃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没有伦理杜会的

共同体，就没有道德。 然而，无论是友好网络的“理想共同体”，还是克

拉伦斯共同体抑或共和国的原教旨主义方案都无法解决众意与公意之

间的矛盾。 可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共享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命

运，试图解决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努力的最终结果是自由道德的理

念，基于良知力量的道德理念瓦解了。

正义概念的社会政治方面越来越不关心最佳的道德世界。 人们需

要进行挽救的是灵魂之城。 功利主义通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宣

告了自己的救赎之路，但无法证明它就等价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美德，

哈奇森认为自然至善与道德至善是一致的，美德是首要的幸福。 但是

美德是不能计算的，而且如果没有地上之城的话，他的灵魂之城的困难

无法得到解决。 而康德坚决抵制所谓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他的意图

是挽救作为道德意图的至善概念，以使之陷人一种伦理政治的正义概

念所蕴涵的他律之中。 他设计了一个单向的解决方法，至善是通过道

德律而被设置的，反之则不成立，可见他的任务是为自然赋予道德律。

的确，对于不诉诸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而能统一道德至善与自然至善

的问题而言，这是个完美的解决办法。然而，从道德动机领域去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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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本性“是苛刻的，与现代性中的道德人格的多元化是不一致的，尽

管他的绝对律令不能被任何道德哲学所超越。在康德那里，作为绝对

自主的绝对自由观念本应该是在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破碎之后挽救道

德，然而却完全毁坏了人的道德，这是康德无法回避的自由悖论。

既然，人类学革命的思想没有使康德主义哲学摆脱自由的悖论，道

德就让它毁灭吧，正是尼采通过揭露其隐蔽维度而抛弃了这个悖论。

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将已经破裂的碎片，即正义概念的政治成分和伦

理成分拼凑在一起。马克思将挽救的目标定在了社会政治领域，因为

他注意到它们分离之后，各自均经历了实质性的改变。社会政治已经

日益丧失其伦理基础，社会政治的探究转而形成了经济科学。传统的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即好人创造好社会，而且只有好社会才能使所有

人都变好，被转化成：人类的解放创造自由的社会，并且只有在自由的

地方才能是自由的。 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所有道德规范都是异化的，因

为道德观念是一个异化经济秩序的“上层建筑＂。在马克思那里，绝对

自由是超越正义的。如此，马克思解决了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分离

问题。像尼采一样，马克思成功地绕开了自由的悖论。实质上，在马克

思那里，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并没被分成伦理成分与社会政治成分，因

为后者吸纳了前者。

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做了最后的赌局，然而既没有胜者，也没

有败者。 他实现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历史分离，虽然我们不能且

不应该接受这种分离，但是我们忍受这种分离。作为永久对话的哲学

应该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进行，这就是狄德罗的遗产。他一方面宣告了

对分裂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挽救失败了，并且宣告了不完备的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诞生。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随着伦理哲学、政

治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分裂，完备正义概念的伦理方面与社会政治方面

也开始分裂了，正义概念越来越片面地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得到发展。

这种正义概念在其外在形式上，无法保持其静态的或形式的特征，而走

向了动态的正义观。

就静态正义而言，规范和规则被视做理所当然的，是以通过实证达

成的共识为基础，以真理或谬论的评价为结果，如此应用规则的话，那

它就将毋庸置疑。如果坚持静态正义观，那么规范和规则被视做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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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的。 然而，如果我们质疑规范和规则本身正义与否的话，那么就是

对正义待一种动态的怀疑态度。 静态正义观对正义的合法性是不可争

辩的，要辨别的是事实是否与规范和规则相符，关注的是证实与证伪。

而动态正义观是对规则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存疑，要辨别的是规范和

规则是否与事实相符，关注的是有效性与无效性。 动态正义观将衡量

标准诉诸更加抽象的规范性标准，即自由与生命，这是动态正义最终所

诉诸的普遍价值。 动态正义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正义性总是不断地受到挑

战，一且一种新的制度建立，人们便开始质疑这种制度的正义性，不再
有什么是绝对的、稳定的、真实的，不再有什么被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

地被接受。 规范和规则不再是想当然的，质疑规范和规则的合法性却

是理所当然的。 在任何地方，对一切事物都存在着不同意见，无论是质

疑制度的正义性，还是捍卫制度的正义性，都是在坚持动态正义。

随着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瓦解，正义的伦理问题失去了它的社

会政治特性，而只保留了残余部分，即惩罚正义、分配正义及其正义战

争理论。 作者用动态正义的标准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了它们。 作者指出

惩罚正义理论和分配正义理论是不断演变的理论，正义战争理论也是

颇受争议的一个理论。而这三种正义理论没有一个完全符合形式的或

静态的正义概念的标准，它们属于动态正义。 在社会政治领域，完全

的、绝对的、静态的、形式的正义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

个解释学的时代，我们被灌输了文化相对主义。 在这种动态正义充斥

的社会里，各种模式的正义分配与正义惩罚，甚或战争的正义与不正义

理论均合法地粉墨登场。 正义在社会政治领域被视为正义之糖，我们

在做的并没有超过罗尔斯，也不过是将兔子事先隐藏在无知之幕的帽

子下。 但是问题是：我们会将什么样的兔子爱于帽子之下呢？为什么

这只兔子会比别的兔子更有价值？我们有一个比较兔子们相对价值的

尺度吗？ 这些问题在正义概念的社会政治框架内无法找到答案。

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正义概念只能是不完备的，我们的正义概念之

所以是不完备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放弃去设计一种对我们最好的生活

方式，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可能不是对

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 因此，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所关注

与解决的问题被转化为：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其中每一种文化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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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文化是如何彼此互惠地联结在一起的？可见，随着现代性所导

致的正义概念的分裂，我们所关注的正义观主要集中于，也只能集中于

社会政治的正义观，而非伦理的正义观。

三、从正义租序到多无的良着生活

而作者最终要寻求的，既不是静态的正义世界，也不是动态的正义

世界。 不是为了最佳的道德世界，甚至也不是为了一个“正义的社会"'

而是为了最佳的社会－政治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正义的，却是通过正义

程序运作的。 换句话，她讷千应然的伦理诉求，而敏千实然的社会政治

运行。 作者的意思是，作为价值商谈结果的规范和规则经由动态正义

的普遍律令的指导而生效。 那么，谁能够接受这个不完备的社会政治

世界的承诺呢？只有＂良好公民＂，其主要原动力是公民的美德。正是

在这些美德中，基本的需要和理性的洞察力合并在一起。不完备的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放弃了设计一个良善生活的模型的意图，面对存在

若若干个并且同样好的良善生活，我们无法确定选择哪一种具体的良

善生活类型 ，而只能关注千构建这种良善生活的道德条件。

最佳的社会政治世界对于所有人而言，是良善生活的历史条件，其

中，正义程序即价值商谈成为良善生活的逻辑条件。 作者认为，正义是

骨骼，良善生活是血肉 。 良善生活包括三个要素：正直、 自我构建（从夭

赋到才能的发展及其运用）和个人联系的情感深度。 这三个要素全部

在正义之外，既超越了形式的正义概念，也超越了动态正义的普遍

簇言。

良善生活的第一个道德条件是主体，而这个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人，而是好人，正直的人。 在一个多元化的道德体系里，我们可以为

我们的行动给出道德理由，但不幸的是，我们通常不这样做。我们的选

择都是出于口味、愿望与利益，都是给出心理的理由而非道德的理由，

这里存在着一个道德真空。为了在几套规范中选择（而不只是分享它

们），为了使自己对规范和行动负起责任，我们必须选择把自己当做一

个从“道德视角＂来检视规范和行动的人，当做一个优先考虑道德观点

而非其他（实际的）理由的人。 为此，我们必须在善恶之间作出实存选

择，这就要求我们选择自已成为正直的人，成为优先考虑道德理由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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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由的人，成为由实践的理性指导的人。

那么，什么是正直的人呢？对千康德而言是具有善良意志的人，康

德的定义是从正直的人的基本形象中排除了伦理和行动本身。 赫勒认

为有必要回到柏拉图的定义，即正直的人是宁愿忍受不义，也不愿践行

不义。 这个定义足够抽象，而且在多元的世界中，也没有涉及与指定这

个人的具体生活方式。 尽管生活方式各异，但是，正直的人仍存在着共

同特点，即道德自主，而且，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拥有最高程度的道德

自主。

良善生活的第二个道德条件是我们有机会能将天赋发展成为才

能。 善良、诚实与正直是良善生活根本的和首要的要素，良善生活必须

使我们的天赋发展为才能成为可能。如果仅仅通过道德因素，我们是

无法将我们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的，因为，道德规范是压制性的，它削

弱个性，只有一个人受他（她）自己的利益驱使时他（她）才是自由的。

通过规范、目标和现实范畴所构成的自我是虚假的，而一个由非社会

性、非政治性的和非道德性的规范构建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因为它仅是由“美”和＂自然”规范构成的，当且仅当在爱和友谊的纽带

中才能得以构建。每个人都是一个被自已塑造出来的人，自我是唯一

能够打破权威力量的基石。

那么，怎样确保自我得以构建呢？最佳的杜会政治世界是良善生

活得以构建的条件与前提，自我构建要在社会政治世界中得以完成。

最佳的社会政治世界的特点要求社会政治规范由正义程序建立，每一

位在价值商谈中都通过诉诸生命和自由的最高价值、通过交往理性来

构建自我，只要发现某个特定的规则或规范是不公正的，每个人都可以

从头开始。 如果社会政治规范不是压制性的，如果正义的商谈程序符

合伦理的要求，如果人们遵守的仅是提供人类最广泛合作的社会政治

框架而非具体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自我就是完全地构建起来的。

良善生活的第三个道德条件是情感依附。 赫勒认为，启蒙工程除

了带给我们令人误解和头疼的绝对自由、绝对自主和有关“将人神化“

的思想而外，它还存在着很好的要素，即人际关系之自由和自觉构建的

思想，统治力量与人道力量相区分的思想，人类团结的思想。 在同一个

世界里，我们在个人的人际联系中自由地选择我们的他治，我们使自已

服从千爱的力量，我们可能比它更自由。在赫勒看来，权力已经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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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自我的消极力量，“道德法则＂的权力使自我同质化，爱的力量则使

我们成为一个仁慈和完全的自我。 我们身处责任的联系之中，身处爱

的情感联系之中，如若抛弃这些关系我们只能变成魔鬼或蠕虫病毒。

在赫勒眼里，尽管人们的价值是多元的，正义观是异质的，但是良

善生活却是人所共享的。 并且，生活方式的真正多元化恰恰是每个人

的生活都能实现良善的条件，良善生活只能在最佳的社会－政治世界

里践行，良善生活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实存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是我们生活的人类共同体的共享选择。 无论是静态的正义抑或动态的

正义，无论是正义的完备概念抑或不完备概念，无论是伦理正义观抑或

社会－政治正义观，都是良善生活得以实现的程序与条件。 赫勒的最

终目标是超越正义，因为正义的自身目标就是超越自身。正义是骨骼，

良善生活才是血肉。正直、 自我构建与情感联系，这些良善生活的构成

元素会帮助我们超越正义。。

这部专著可以看做是赫勒对现代性的另一番解读，与《现代性理

论》和《 日常生活》不同的是，她立足于正义视角，通过对正义观的诠释

来批判现代性。 在她看来，对正义作静态或完备的理解，只能局限千前

现代社会，而这是赫勒所坚决反对的。 在现代社会，正义只能理解为动

态的或非完备的，因为绝对的正义并不存在，只有持续不断的正义争论

一直存在。当赫勒主张回归生活世界，超越正义时，又使我们清晰地嗅

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气息。

有幸承蒙中央编译局的陈家刚等几位专家对本书进行校译，为本

书的翻译把关增色，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校译的具体分工情况是：陈

家刚（前言、第一章、第三章），李义天（第二章、第四章），李百玲（第五

章） ，龙宁丽（第六章） 。

女冬从
0 

2011 年 4 月于哈尔滨

(1) Agn邸 Heller,B叩叫 Jw血.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 p.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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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言

本书的书名－一4超越正义》一语双关，既体现了本书讨论的主题， I

也表明了这些讨论的立足点。

当然，我要探讨的主题是正义问题。题目中“超越”一词所涵盖的

内容表明了我所采信的立场，且以本书中三种迥异却又紧密关联的论

证反映出来。 这些论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我对某些基于传统和现代

正义概念而提出的理论假设作了一个评论；第二，我认为，所有关于正

义的诉求都源于诸如＂自由“与“生命”等其他价值追求，而不是正义本

身；第三，我认为，当正义可以充当良善生活的先决条件之时，这种良善

生活就超越了正义。

本书内容由两个分析性章节、两个历史性章节和解释正义的基本

规范的章节所构成。 其中，分析性的章节阐明了“正义”概念的内涵，并

且讨论了社会及政治冲突中的那些行为者是如何运用这种概念的。历

史性的部分包括了对古代及现代正义的哲学概念的评论。 在最后阐明

当今世界”正义＂的基本规范的章节中，我尝试借助于案例分析的形式，

以形式与实质的路径相结合来探讨正义问题。 虽然分析的、历史的和

基本规范的部分都要求各自不同的论证形式，但是，就本书论证的整体

性而言，却没有任何章节比其他章节更为重要。

在前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哲学还没有完全分离；到了

现代，它们完全被分开了。 而正义问题恰恰处于上述三个哲学分支的

交汇点上。 正义的价值与美德是所有这三种哲学的焦点。 在阐释这个

问题时，我并没有打算写一部关千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或是伦理哲学的 I

著作，而是试图阐明一个可以将这三种哲学整合在一起的连接点问题。

应出版杜的要求，原来的手稿有所删节。关于正义判断的章节和

另外两个较小的部分（一部分在正义的章节，一部分在曼德维尔和吉尔

凯高尔的部分章节中）巳经被删掉。剩下的部分虽然也进行了缩写，但

大体上没有改变。

在这里我要感谢澳大利亚研究基金委员会，感谢他们在本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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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在经济上给予我的慷慨支持；还要感谢布雷特·洛克伍德对该书

的英文编撰所给予的帮助与奉献，感谢莱丽安·特里亚多对缩写本的

勘校；还要感谢拉托贝大学社会学系的工作人员对手稿的精心打印。

1984 年 11 月，我应邀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作了一系列有关分配

正义与惩罚正义的演讲。 每次演讲之后的热烈讨论使我在修订手稿时

受益匪浅。 我想感谢社会学系全体成员，并且特别感谢埃里克·欧．

赖特和伊凡·撒列尼，还要感谢其他院系的朋友和那些参加研讨会的

学生，他们的评论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1984 年 8 月，我应邀参加巴塞罗

那大学在斯坦德召开的会议，我在那里阅读了这本书的三章内容，获益

颇多。 我想表达我对参加这次会议讨论的所有成员的谢意与感激，尤

其要感谢维多利亚·卡普斯的那些有趣而重要的评论，在我们随后的

通信中，她对整部书又作了更多的评论。 我还要感谢亚瑟·雅克布森

教授（纽约卡多佐法学院），感谢他对惩罚正义那部分内容极具建设性

的批评，1984 年 10 月，他的这些评论被提交到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讨

会上。

对千我的朋友和丈夫费伦茨·费赫尔，我无法用平常的语言来表

达我的谢意。 他像我本人一样关心我的著作。他和我逐章讨论，指出

其中的错误，这促使我重新考虑某些重要的问题，而且他在技术上给予

我的手稿很多帮助。 我感谢他，不仅因为他的支持，而且还因为他的准

确判断。

阿格妮丝·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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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形式的正义概念

一、一般怠义上的形式的正义概念

形式的（或静态的）正义概念之所以被界定为形式的（或静态的）， l

是因为： (1)它涵盖了所有类型正义的共同特性； (2) 因此，它不仅是从

正义的全部规范的内容、标准和程序中，而且也从某些（有限的）理想类

型中抽象出来，这可以通过内容、标准和程序的不同结合方式而得到合

理的理解。哈伊姆·佩雷尔曼的《正义的观念》，作为我研究初期多有

倚重的著作，其中却以一种我认为是误导的方式使用了“形式正义”一

词。在他的商谈中，韦伯是以不同于实质概念的方式，提出了一种特殊

的”形式正义＂的定义。他由此指出，公正程序的形式化，一种相对现代

的正义形式是随着合法权威的理性化而出现的，因此，我认为，韦伯的
定义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不应该被其他形式的定义所取代。因此，形式

正义是正义的一种（或一类）。不过，形式的正义概念包含了所有类型

正义的共同特点，无论是“形式上的”，抑或“实质上的＂。就其形式而

言，它并不是一种正义，而只是一个概念，形式的正义概念意味着比”形

式正义”概念具有更高层次的抽象。

只要生活在特定社会或社会团体之中，人们就必须了解和遵守这

个社会和社会团体的规范和规则。 这个过程被称之为“社会化＂ 。 通常

情况下，不同的规范和规则适合于不同的群体（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

基本区分）。因而，了解和实践这些规范和规则相当于两种不同的行

为。一方面，它意味着了解、实践和期待一套特定的规范和规则；另一

方面，它意味着仅是了解和期待但并不实践规范和规则。换句话说，如 2

同内部团体(in虾,up)和外部团体(outgroup) 的行为差异一样。人们应

该确切地了解这些约束外部团体成员行为的规范和规则，并且遵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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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正义

们。然而，趋向于外部团体的实践倾向，并不是受此团体的规范和规则

的约束，而是受内部团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规制。 在一个内部团体中，期

望与行为（包括言语行为）是对称性的：我为你所做的事情，正是我期望

你为我所做的事情，简单地说，就是我们都遵守着同一套规范和规则。

与此相反，内部团体与外部团体的期望与行为（包括言语行为）之间的

关系是不对称的：我期望你所做的事情不同千我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

被认为在遵守着不同的准则和规范，或者说，至少在共同的规范和规则

之外还存在着特殊的规范和规则。 很明显，这是一个简化的模式。 甚

至在所谓“原始的“环境中，社会关系也要比这种模式复杂得多。 但是，

这种简单的公式是建构一个初步的、形式正义概念的理想的出发点。

正义理论的先决条件是，正义必须从“平等与不平等＂的二元视角

来解释，作为规则，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所述及的那样，以平等对待

平等，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然而，这个断言只有完全使用亚里士多德

似的概念分析才有意义，而现在，对它的分析通常总是超越了其最初的

语境。 亚里士多德从未认为两个人彼此之间是完全平等的。确切地

说，在《政治学》中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正相

反。 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形成对比的是，已经根据那种以平等对待平

等、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的原则建构起正义理论的人们，意欲使那些处

于事实上平等的人应受到平等的待遇，而那些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人

应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但是，两个人是平等的或是不平等的，这真正地

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人生而不同，而且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

么，我们根据什么来比较他们呢？人是不能被量化的（至少，没有一个

规范可以使之量化），所以，谁要是设立 A=B=C 或者 A>B>C 这样

的公式，那将十分可笑。“平等应受到平等待遇，不平等应受到不平等

待遇＂，这个表达式明显的缺陷就是，不是把A 和 B看成整体，而是特指

A 和 B 的某一个方面。例如，说 A 、 B 和 C 都是女孩或者都是 18 岁的

3 人。 但是，仅仅 A 、B 和 C 都是平等的女孩或平等的 18 岁的人这一事

实，并不能使他们因此而平等，除非有一些特定的规范和规则被适用于

所有的女孩或所有 18 岁的人。 ＂诸如此类的平等”意味着我们共同具

有某些特性。 确实，即使我们都是个体的人，我们也与其他人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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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属性，与每一位个体的人共同享有一些基本的属性。卢梭清楚地

意识到，这种共享的特性与社会平等或不平等没有多大关系，除非它们

是由社会规范和规则创造出来的，或者说至少是它们所强调的。如果

某种社会秩序被当成是准自然的（在那里只有那些平等的人得到平等

对待），那么，语言使用者可能每天都会将副词“平等地”等同于名词

“某个人的平等飞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日常的语言使用者都倾向于同

意作为我讨论的起点的观点一一平等与不平等是由规范所构建的。 换

句话说，如果某些规范与规则适用于一群人，我们就说这一群人是平等

的。 如果两个群体使用着不同的规范与规则，并且其相互间行为的非

对称性是不变的，我们就说这两个群体间的成员关系是不平等的，并且

对于成员本身来说也是不平等的。 如果 A 、B 和 C 是自由的公民，D 、E

和 F 不是，并且自由公民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 A、 B 和 C,但不适用于

D、E 和 F,那么，如果考虑到公民的身份，A 、B 和 C 相互之间是平等的，

D 、E 和 F 相互间也是平等的，但是后者相对于 A 、B 和 C 来说则是不平
等的（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团体）。社会的平等与不平等不是恒定的存

在，它是通过不同的规范与规则的运用而构建出来的。 相反，不同的规

范和规则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形成社会不平等：(1) 在内部团体

里了解、实践和期望是相互对等的，而当涉及外部团体时，在了解、期望

和实践之间则存在着差异。 这二者的区分是严格的。 (2) 这种非对称

性是不变的。

我们先撇开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仅仅讨论单个的社会

群体，其中，同样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但

是，即使人们遵守这个群体中的规范和规则，他们遵守规则的严格程度

和持续性也是不同的。根据违纪的严重程度，违反规范和规则可以被

认为是邪恶、犯罪、亵渎或者有悖夭理。规范与规则本身为德行和恶习 4

提供了标准（在道德上或声誉的其他形式）。通过德行和恶习来衡量

人一作为表达正义与不正义最常见的方式－是一个既不能用“平

等 －不平等“二分法，甚至也无法在现代的、高技术的和形式化的合法

体制框架中得到解释的方式。 如果 A 和 B 都被判了 6 年徒刑，人们也

没有理由假设 A 和 B 是相似的或者他们所犯的罪是一样的。 说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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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果 A 、B 和 C 都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三人在

某些方面胜过他人，但是，不能假定他们是在同一方面胜过他人，或者

说他们的卓越才能是相同的。

佩雷尔曼给形式的正义概念，或者用他的话说是“形式的或抽象

的“正义下了三个定义。这一定义被认为是一种“与同一类别中的人必

须得到同样对待相一致的行为原则＂。确切地说，它意味着”为某个基

本类别中的所有成员提供一种规则＂ ，并且＂遵守那个义务规定以特定

方式对待既定类别中的所有成员 "<D。 这些定义也是我的出发点，不过，

我稍微做了点修改。 佩雷尔曼的定义可能给人的印象是，存在著某些

特定的先在的基本类别（或群体） ，而这些相同的规则可以应用于他们。

但是依我看来，恰恰是运用于某一群体中的那些规范和规则构造了这

个群体，而不是相反。

进一步说，我不会仅仅使用”规则＂（或一套规则）这个术语，而是

会使用“规范和规则气在我看来，认为社会规制都具有规则的属性是

错误的，即使这个观点被社会学和现代哲学广泛接受。 规则只会遵循

一种单一的和确定的方式去遵守。 如果规则 Y 运用于事件 X,那么，人

们可能会怀疑，X 是不是一个事件：然而，如果 X 是一个事件，那么人们

就不应该怀疑遵守规则Y 的方法与模式；如果 X是一个事件，那么就应

该毫无疑问地遵守规则 Y,并且只有一种方式能遵守这一规则。 另一

方面，各种规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们可以分为具体的和抽象的。 具

体的规范与规则颇像标准与规则，但是抽象的规范却不然。 比如说，

＂文明的言行”这种美德就是一种抽象规范 ，但是，那些要求我们以特定

方式对待来访者的规范就是具体的。 虽然它们之间有联系，但还是存

在明显的差异。 抽象的规范要求我们总要按照特定的方式去做；而具

体的规范告诉我们在特定情境中如何做。 不过，虽然具体的规则在性

5 质上像规则，但它们却不是规则。 它们要求人们遵守的强烈程度取决

于它们与抽象规范的相似程度。 通过遵守规则不会达到对准则的完全

(I) Chaim Perelman, 加 1如 ofJi皿心叩iwf泌如o/A'i俨吵＂， 压咖n : Rou屿and

Kegan Paul , 1963 ,pp . 16 ,38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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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至少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或“基本的群体＂中不会达到，在最简单的

竞赛中就能够证实这一观点的真实性。 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员只是按

照规则进行裁判，即使在失误的情况下，他也毫无怀疑应给被犯规队以

球权的规则。另一方面，在比赛过程中，球员是否投入或者懒散，这与

栽判员无关。 不过，球员的表现会关系到教练，并影响着其他球员，最

大限度地投人比赛也是一种参赛标准（不是规则） 。 考虑到社会生活并

不是一种竞赛情境，而且无法完全用博弈理论加以描述，所以，用”规

则“一词代替”规范和规则”就限制了人们对其复杂性的理解。

我对形式的正义概念重新定义如下：形式的正义概念是指应用于

特定社会群体的各种规范和规则能够连续不断地、持之以恒地适用于

该社会群体内的每个成员 。

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同语反复，但实际上并不是（佩雷尔曼的定义

也不是） 。 这种形式的正义概念就是正义的准则，不遵守就会产生自相

矛盾。 但是，如果不是一再地策化我们自已陷人这种自相矛盾的话，那

么，行动、判断和分配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偏离正义准则指导下的行动、判断

和分配。 首先，如果应该应用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却没有被

应用千该群体内的所有成员（如果应用了其他的规范和规则）的话，那

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次，如果各种应该被运用、也确实被运用的规

范和规则的应用是不一致的 、间断的（不一致是间断性的一种特殊形

式）的话，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第一种方式遵守准则会比以第二

种方式遵守准则引起更复杂的理论问题，当它适用于规范时尤其如此。

即使我们通常很清楚哪个规范适用于哪个群体，但是，如果一个人至少

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的话，那么，确定他应该适用哪个规范就会产生一

个严峻的问题。 这时 ，道德矛盾就会应运而生；比如，就一个罪犯是否

患有精神疾病或是正常人而言，显然，对这一问题的确定，将带来对罪

行的不同的认识态度。 当然，错误的判断将带来错误决定的风险。通

常情况下，会有多种规范适用于社会群体的每个成员，但是，这也就产 6

生了哪种规范（美德或者恶习）具有优先性的问题。 进一步说，在将相

同的规范应用于社会群体内的每个成员时，人们可能带有不同程度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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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或严格。 如果适当的规范被应用的话，那么自由主义态度与严厉

(rigorouseness)态度的限度在哪里呢？对千这些问题，没有一般的答

案，但是它们在其中暗示着形式的正义概念确实是一个普遍原则。

构成某个社会群体的相同的规范和规则理应适用于该群体中的每

个成员。这一原则调控着两种不同的行为类型，言语行为包括在内。

属千群体X 的个体 A 自身必须遵循规范和遵守规则，他与群体 X 中的

其他成员的关系应该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着相同的规范与规则，如果

是的话，那么遵守的程度如何。即使这两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但

是，如果在应用规范和规则方面一个因素比另外因素更具建设性的话，

不一致(incons诅ency)就会随之出现。 人们倾向于对他人所犯错误作

出严厉苛刻的判断，这当然是不公正的，即使他们对他人持续地作出这

样判断。 最终，遵守规范和规则也可能就是如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如果持续地用这种不一致的标准判断他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对自身
是不公正的，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称他为不公正的人。

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形式的正义概念。有一条规则：

每一个在高中获得 340 学分的人都应该被允许进人任何大学的法学院

读书。这条规则将那些实际上至少获得 340 学分的学生归为一类。但

是，它并没有使这些学生很＂相像”，甚至在他们的智能方面也并不相

像。 但是，尽管存在着个人差别，他们都被这种规则平等化了，因为它

适用于所有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获得了 340 或者更高学分而没被

法学院录取，我们就有了一个不公正的事实。关千这个结论，没有人会

有丝毫的怀疑，因为这个群体是由这个规则（不是规范）所建构的。 正

如我所提到的那样，如果我们应用一个规则，我们只是仅仅去决定 X 是

不是一个事实。 如果是，那么规则 Y 就应该被运用，并且只能通过一种

方法来运用（在上面的案例中，如果至少 340 分属实的话，那么，所有得

到这个分数的学生都可以进入法学院）。

我们所讨论的由某种规则建构的学生群体是一个结果，因为它是

由先前的做法而形成的。 如果某一程序的规范和规则建立起一个社会

7 群体，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形式的正义概念的角度）说这个程序是正义

或不正义的。 在我们的例证中，先千结果群体存在的群体包括所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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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中学位(HSC) 的学生，而且，已获得高中学位就意味着他们已经遵

循了获得高中学位的标准，遵守了获得高中学位的规则（就此而言，每

个学生必须选择一定数量的学科就是一条规则，并且只能用一种方式

去遵守） 。 在另一方面，为获得高中学位要作知识准备就是一种规范而

不是规则：每个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努力程度去作这个准备。

但是，获取高中学位的这一做法所构成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群体（内部

团体－外部团体）：其中，一个是达到了这个外在标准的群体，而另一个

群体则要检验该内部团体的成员是否符合这个外在的标准（评分

教师）。

通过详细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上述的简单例子中得出三个结论。

I. 形式的正义概念同样需要有加以运用的方法。 或者，更准确地

说，当且仅当形式的正义概念被应用时那个程序才能被称做是正义或

不正义的。 这里，并不存在特定的与形式的正义概念相对的程序正义。

但是，有一个特例。 如果规范和规则 Y 适用千事件 X,那么，在适用这

个规范和规则之前，我们首先就要查明 X 是否是那种事件。 在现代的

形式正义概念（现在的”形式的“是从其狭义方面来界定的）出现之前，

一些方法被允许或最终被用来确定某种事实（例如，清白或有罪）；而对

于形式的正义概念来说，这些程序是不适用的。 由此，所罗门用来确定

一个孩子的生母的方法是以形式的正义概念的名义提出来的，而在确

定真相之后，很明显，他就能作出最终的决定。 即使这种特殊的程序没

有应用千司法领域，它们仍然与我们如影随形。

2. 我们所说的被运用于某个群体中每个成员相同的规范与规则，

它们的运用以及运用的一致性被视为道德律令，即使这些规范和规则

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属性。 相反，如果对这些规范和规则的应用有了例

外，就会违背道德，即使其主观上没有违背道德的意愿。所以，不正义

行为的本身就是违背道德，无论评分、判断、比较或是分配是否与这些 8

评分、判断抑或分配的道德动机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否与那些我们

的行为对象或分配对象的道德感有什么关系。

3. 我将规范和规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正义的，而理由很

简单。 很显然，它们是存有疑问的。 建构某个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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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或者实施的方法本身可能是不公正的，即使我

们所说的这些规范和规则是前后一致地适用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 如

何和何时它们可能或应该被界定为不公正的，将会在第三章进行阐释。

不过，通过或者宣称规范和规则或者宣称程序是不公正的，我们就会在

头脑中（或与某些人交流）形成一种不同的带有终极目的规范和规则的

观念，或者至少潜在地，意欲建构有别千既存群体的社会群体。 但是，

即使在这个“理想化的现存的”群体里，相同规范和规则同样也应该适

用于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其他规范和规则，或

者至少要有建构社会群体的可供选择的程序，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很理

性地评判现存的规范和规则。这样的话，即使这些规范和规则是需要

验证的和存疑的，但形式的正义概念本身是无疑的，无须检验的。

二、正义的关魂与形式的正义概念

从静态正义的角度来看，判断是依据美德和优点及其各自的对立

面而作出的。 除了当我们保持对自身的判断的时候，所有的判断都表

现为行为。 它们是言语行为，而且经常包括言语以外的其他行为。斥

责和赞扬是言语行为，惩罚和奖赏就不仅仅包括言语行为了。判断式

的言语行为可能具有一种语言本身和非语言行为的力量，或者可能只

包含后者。 如果一个人面对他所斥责或赞扬的人，那么他就打算发挥

判断的语效力量；公开的斥责和赞扬也与此相似，即使所指的人不在

场。 对千不在场的人所做出的判断行为只能具有语言外的力量。但

是，毫无疑问，无论这些言语行为具有什么力量，依据价值和优点所作

出的判断不是斥责就是赞扬，或者二者兼备。此外，从作出判断的人所

依据的标准和规则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判断都意味着某种分类和／或比

较。 甚至对他人穿着的品味和风格的判断也不例外。对千一个社会群

体的成员而言，如果没有恰当的关于穿着品味和风格的标准和规则，那

9 么判断就既不是公正的，也不是不公正的（正好在这个空白处我们可以

说，个人的品味是不会公开讨论的）。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分类与比

较的形式都与正义有关，只有那些根据社会规范和规则而对人们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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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与比较才与正义有关。

依据美德和优点作出的判断可以被看做是分配行为。赞扬和斥责

意味若分配荣誉和耻辱。 如果直接的行动紧随着这种言语行为，那么

它就表现为当下分配的惩罚或奖赏，这个过程通常是通过对“社会地

位＂或物质产品的分配或再分配而完成。 不论是国王根据大臣的忠诚

来分配土地，还是一个自由国家的主权者根据大臣的优点来分配晋升

机会，实现正义意味着要始终如一地遵守和应用特定的规范和规则。

因此，人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是不正义的。 第一，一个人可能把那些不

应该适用的规范和规则应用千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上。如果这种情

况发生，那么，这个人通常会被该社会群体的成员视为不正义的，哪怕

这些规范和规则已经被一致地应用千群体的每个成员。 第二，人们可

能并非前后一致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者那些理应适用的规范。

此外，还存在着两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第一，当我们对人们进行

比较和分类时就会存在不一致，规范和规则会被应用于一些人而没有

应用于其他人（这种例外也可能是一个人）；或者对某些人严厉，而对其

他一些人宽厚。通常情况下，这种不一致源于个人的动机，例如好恶、

既得利益、热情和兴趣等。第二，在相互比较的团体中可能存在不一

致。团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区别是由其自身的规范和规则造成的。 只

要相同的规范和规则应用于不同的团体，而这些团体又属千相同的社

群，对其成员的判断必须根据共同的规范和规则。当同样的 X( 行动、

行为或自我克制的方式）对两个人均适用时，如果对其中一个裁决严厉

而对另一个栽决宽松，那么这就是不正义的。 这种不一致就是所谓应

用了双重标准。它源于社会的（以及有时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当然，

如果两个团体不是隶属千同一个社会群体（由不同的规范和规则建构

的）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分别对两个团体的成员采用不同的标准，我们

就没犯应用双重标准的错误，因为我们对这些群体应用了适当的（因为

不同）规则，而且，我们这样做也符合形式的正义概念。在不同标准和

双重标准之间作出区别是最重要的。例如，如果优秀是对特定职位选

拔的唯一可以接受的规范和规则的话（无附带条款和进一步的条件）， 10

那么任何一个偏好男性而排斥女性的做法就是应用了双重标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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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限制性规定和条件也可能是规范和规则本身的构成要素，例如

正当防卫。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因为它只涉及规则而不涉及规
范（或多个规范）。不过，如果至少有两个不同规范可以适用于同一情

况，那么，其中一个就必须具有优先权。在美国，就如何运用美德以及

另外一种规范（历史的平等）以共同纠正以往对弱势群体（黑人、墨西哥

裔美国人、妇女）的歧视的辩论仍在继续；关于怎样作出公正的决定和

怎样在不违反第一规范的情况下应用第二规范，这里有一些不同的一

般性的指导意见。 虽然如此，尽管有这些指导意见，人们在不得不作出

具体决定时—一至少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倾向于使用一个规范

而放弃另一个。 在这个以及所有类似的情境中，每一个具体的决定都

必须是正当的。按照马库斯·辛格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一般原则不适

用千这种情形（在相似的清境中，我们不可能像每个人应该做的那样去

行动），因此，必须运用辩护的原则。 我们必须为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中

以特定方式行动（决定、判断、分配）提供正当的理由 。 虽然我们解决了

对待不同团体成员不一致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不一致已成为这些规

范自身的组成部分，那么同样可以说，在相同的条件下对待人们的方式

是不一致的。 对这种情况的唯一例外就是仅仅由一种非语言行为而作

出的裁决，此时，不同的规范可以在不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被同时应用。

但是，在应用两个规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对人们作出某些栽决（惩

罚奖励、分配或别的什么）的话，我们会宁愿应用其中一个规范而不是

另一个（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再次不得不通过求助千一种能

够适用于所有属于该社会群体的成员的规范来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正当

的理由 。

正义的象征是蒙着眼睛的女子手持天秤，最终，她也可能手持一把

利剑。 这是典型的形式的正义概念的图解法。 正义的象征被乔托

(Giotto) 通过舞台的仪式描绘出来，然而，这种仪式所描绘的是正义的

动态概念而不是静态正义的概念。 正义在这里表现为女王双手紧握雕

像一战争的天使和和平的天使，后者要比前者更重。但是，女王的眼

Q) M. G. Singer, General如血n in E,h归，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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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没有被蒙住，她的眼睛向前展望，直视未来。

这就是形式的正义概念的象征，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 神被蒙住 II

眼睛，且有充分的理由：她不必看到谁的行为将被衡量，正义必须是客

观和公正的。 它决不能受好恶、激情或利益的影响，也不应受爱心 、怜

悯或仁慈的影响。 对正义而言，后面这些条件与前面的条件同样重要。

如果根据特定规范和规则的要求，有 10 个人要被判处死刑，那么，那些

被同情所打动，而想救助其中一个人的人也是不正义的。 不管这些人

提出异议是因为该人是朋友或亲戚，还是被他在面对执行时所表露出

大义凛然和人格尊严所感动，其做法都是不正义的。 如果根据规范和

规则来践行，那么，仁慈和怜悯是唯一正义的。 被最高尚的感情所激发

的行为可能是不正义的。 正义是一种冷酷的美德，它有时甚至是残酷

的 。 无论多么温和或残忍，正义实际上都有赖于规范和规则本身，但

是，在有关形式的正义概念的讨论中，还不能涉及这个问题。＠ 罗马人，

他们的格言是“即使世界毁灭，也要实现正义”，还有他们的两个英雄布

鲁图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另一个杀死了自己的继父恺撒大

帝一一都是坚定不移的公正的化身。 但是，甚至在其他时代，就像我们

当代一样，当仁慈和宽恕成为人际关系的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时（如果

不是在法律体制内），正义仍保留其冷漠性，它的这种品质有时也近乎

残酷。 曾经对学生失望过的每位老师，曾经处罚过孩子的每个家长，曾

经从事过分类、划定等级、分配和裁决的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

种经历）都曾感受过正义的冷漠甚至是残酷。 即使不必将世界毁灭

(pe reat mundus)条件附加千此，正义犹行 (fiat justitia) 也是形式的正义

概念的绝对要求。

还是从形式的正义概念出发，如果人们前后一致地把规范和规则

应用于应该适用的任何社会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那么人们就可以被称

为是公正的。“任何社会群体“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 一个公正的父

亲也可能是一个不公正的朋友。 任何一个在某个方面应用双重标准的

@ 当然 ，美德有时可能转化成邪恶．遵循要求拘押罪犯的规范和规则的奴性不能被视为

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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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不公正的人，即使他做得非常具有一致性和持续性。公正的人

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公正，如果他在一方面公正而在另一方面

不公正那是不被接受的。像公正一样，冷漠也同样是一种品德。任何

规范和规则系统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取决千既定社会成员是否实践以及

12 在何种程度上实践这种德行。 一般而言，只要规范和规则系统是合法

的，那么平均来说，这个杜会中的成员就会比较公正，而非相反。不公

正是个例外，而公正则是规则。若非如此，没有一个规范和规则系统是

可以运作的，因为它们在其应用领域之外根本就不存在。 作为一项规

则，人们不是＂完全正义的”（他们不是正义的人），但是，他们在所有领

域基本上都是正义的，他们个人的兴趣、热情、好恶和偏见没有使他们

做出相反的行为。

我提到了那些能够使人们保持正义的若干品质，它们都包含在公

正(impartiality) 的观念之中。 公正是人类事务的客观性的前提条件。

我们必须超越我们个人的好恶和既得利益，并在给定的情境中确定”事

件是什么＂。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裁决的公正预先假定了我们的

规范和规则存在偏颇。盲从和正义并不相互排斥，除非规范排斥盲从。

宗教和政治团体的成员可能极端地盲从，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规范和规

则的偏爰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对标准的哪怕一点点偏离都无

法容忍。 然而他们可能是正义的，因为他们所作的责难或惩罚是完全

等比的，而且前后一致。不过，对我们自已规范和规则的偏爱扭曲了我

们对千那些不共享它们的人的栽决，因为在依据我们的规范和规则的

裁决中，甚至连相对的公正都没有了。 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

断另一种文化中的成员，这是应用双重标准的极端表现，但这种现象却

经常发生。通常情况下，在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方面得到支持的或

过千专断的规范并非对任何类型的相对性持开放态度。如果这样的规

范碰巧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里去塑造社会群体，而这些群体中的成

员则用他们自己的规范去判断其他群体中的成员，那么，结果就可能是

赤裸裸的不正义，即使他们是持续地、一致地应用这些规范。 无论那些

人表现得如何＂完全正义”（在他们的集团内），他们也可能是＂完全不

正义的”（以不同的规范和不同的信念来判断某个团体的成员）。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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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我只能在这里概述而不能加以讨论的问题。

表现正义（在形式的正义概念意义上）是实践的结果。 一个人必须

学习养成正义的习惯。 ”公正”并不是意味着人们不能追求利益，不能

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不能热情、嫉妒和羡慕，也不能拥有一颗善良

的心。 它只是意味着在不考虑个人利益和牵涉的情感（热情的、积极

的或其他）的情况下，持续地适用相同的规范和规则。 人们普遍认为高 13

度情绪化的人缺乏践行正义的能力，所以，为了“把事情办好＂，大多数

社会就会在他们认为可能受到惩罚之前，就为他们提供机会。具体的

形式可能有：自责、寻求谅解等等。 如果这种态度被接受，那么“正义的

平衡”就得以重建。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习惯与事件“教导“人们保持

正义而不是不正义，这首先仅仅是为了避免再遭受耻辱。 自我羞愧 、寻

求谅解和宽恕可以恢复一个社会的等级和权威关系，但只有当请求宽

恕的人－~与能给予他宽恕的人相比一一属于比较低的社会群体时才

成为可能。

除了公正（符合条件的）的美德之外，正义实践还需要实践智慧，一

种实践智慧(phronesis)一一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人们必须了解事实、

环境以及人，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而恰当地行动或作出公正的分

配。 在饥荒时期，如果粮食供应短缺，为了公正地分配，人们必须知道

是否有隐藏的储备和谁拥有它。法官必须查明事实，然后才能判决。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并非所有的相关事实都为人所知，但有一个知识

的门槛，低于这个门槛的正义行动或栽决的产生就只能靠运气或直觉

了。 对于规范和规则的应用来说，知识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实践智

慧通常只在前一种情况下才具有活力，因此应用方法问题就产生了。

不过，偶尔的，实践智慧可能会作为发现真实情况的工具。各种关于明

智的统治者乔装打扮、微服私访、 了解民情的故事就是实践智慧的例

证，这是一种发现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判断的能力。

没有人能够在其所有的行动、栽决、分配行为中都是正义的，即使

他／她基本上是公正的。在可用的知识低于门槛水平以及直觉也无法

起作用的时候，行动仍然是必要的。 此外，如果规范得以适用，并且不

同的规范都能够适用于特定的清况，那么，就不会有一种行为被称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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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只会有一些近似的正义行为。 实现正义意味着涵盖某一领域而

不是只涉及某一点。 真正公正的人几乎总是知道正义的大致特征。 如

果他们偶尔因为无知 、错误的评估、利用了虚假的资料（如果他们是被

骗的）而做了一个不公正的事情，那么，他们将通过公正地评价自己，以

及请求被冒犯的人的宽恕来纠正它。<D

三、赞总正义衮角下的社会冲突

14 从静态正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冲突可能会有三种主要来源：

I. 未能前后一致地应用千某种社会阶层相关的规范和规则。

2. 削足适履，试图改变社会群体使之适应于特定的规范和规则。

3. 内部团体与外部团体的非对称性。

这里，我将不会讨论检验规范和规则本身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

社会冲突。

1. 我们已经认识到，规范和规则建构了社会群体（用佩雷尔曼的术

语来说就是“基本社群")'而且它们必须持续不断地 、始终如一地适用

千与此相关的社会群体中的每个成员。 这一事实稳定了预期，同时也

在行动及其后果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的因果关系。 所谓＂相对的因果

关系” ，我是指一种强烈的可能性。在我们的行为中，我们通常会依赖

一种强烈的可能性。 如果我与那些遵守规范和规则、负责地信守承诺

的人存在互动，那么我就期望他们能遵守承诺。 根据相同的道理，如果

我与外部团体存在互动，而在这个团体中“遵守承诺”并不属于规范和

规则范畴——例如作弊 、欺骗、撒谎都是可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我就

不会期待任何承诺会被遵守。 当然，我们可能对我们的期望有些失望，

即使在第一种情形下，因为，作为一种可能性不正义绝不能被排除。满

足期望的可能性与期望失落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这取决于

不同的因素。 大致来讲，人们会说这种可能性在规则的应用方面会比

心 关于“请求宽恕＂的问题见 Hannah Arendt , The H血叩 0叫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 2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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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而在规范的应用方面则比较低。 但是，因为人们是公正的而非不

公正的，所以，如果人们的兴趣、激情以及偏见并没有支配相反的事情，

那么，满足期望与期望失落之间的关系就总是体现为或然性(probabili

ty)—可能性(possiblity) 之间的关系。

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境，其中，这种期望的网络不复存在。 当没有规

范和规则可以适用千某个人（或者不止一个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没有规范和规则适用千他们的那些人，可以选择（虽然他们没有必要那

样做）不将规范和规则适用于任何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但是必须遵循 15

“我所得亦我所求" (sic volo, sic juheo) 的原则。 这些人就是专制君主。

专制君主不仅将自 已排除在规范和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他还把自 己

视为根本不须适用的人。专制政治是一种绝对的不正义状态。 在这种

情况下，所有的期望都被打破了。 某种行为与这种行为的结果之间的

相对的因果关系被纯粹的可能性和猜测所代替。 人们不知道哪些承诺

能得到遵守，也不知道哪些规则能被运用。 遵守法律并不会使人更可

能免千惩罚和牢狱之灾，最多只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通常，在绝

对的不正义状态下，＂揣浏暴君的心思”取代了人们对规范和规则的

遵守。

绝对的不正义可以是整体性的，也可以是部分的。 如果暴君掌控

着整个社会，那么它就是整体性的，如果暴君控制着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论及多个暴君），那么它就是部分的。 斯大林

时期的苏联就是第一种情况的很好例证。 在斯大林时期，所有的期望

都湮没了。 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消失了。 奴隶制是第二种

情况的很好例证，如果－当且仅当一—－奴隶主不必去遵守应该如何

对待奴隶的规范和规则（如古希腊城邦制度就是如此）的话。 在奴隶制

的情况下（除非在整体不正义状态下实施），整个社会所运用的规范和

规则只适用于所有＂自由的“社会群体，但不包括奴隶。 社会性质的标

志通常是它是否以部分不正义形式容忍或者甚至鼓励绝对的不正义

（对任何社会而言，整体的不正义可以被容忍，却不应受到鼓励） 。 当

然，现在仍然存在着鼓励在家庭内实行绝对不正义的杜会。 家长的专

制就是部分的绝对不正义的典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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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不正义（整体的或部分的）状态是憎恶 、怨恨、变化莫测以及

有时成为社会冲突的温床。 这种冲突有时表现为暴力形式。 拥有整体

的绝对不正义的社会通常会以暴政自毁的姿态结束（如果独裁者不是

自然死亡的话）。但是这个冲突的最终结果，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都

是使在绝对不正义的国家中已失去作用的规范和规则的有效性得以恢

复（或创建），这就再次保证了人类行为的相对可预测性。

2. 社会冲突可能会因为拓展或缩小某些标准和规则被运用其中的

16 社会群体的规模而产生。 而且，规范和规则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

问题在于，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被排斥在外，或者某个特定群体被包

括其中 。 当然，这里我是在暗示，冲突中会充满了平等或不平等的呐喊

声。一开始，我就指出平等和不平等都是由规范和规则创造的。 通过

适用于某套特定的规范和规则而创建的群体使人们变得平等，或者在

另一个群体通过运用另一套规范和规则而使人们变得不平等了 。 如果

相同的规范和规则适用千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这些成员是否属

于这个社会），从我们正在讨论的规范和规则出发 ，这些规范和规则将

使每一个人都变得平等了。 ＂缩小＂或＂拓展”运用某些共同规范和规

则的群体仅仅是同一做法的两个方面。 “平等化＂（换句话说，就是拓宽

运用相同规范和规则社会群体）会采取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适用于

＂较高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可以适用于＂中间群体”甚至是“低级群体”

（古希腊时期的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 。 第二，至今仅仅适用

于中间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可以适用于低级群体，也可以被运用于高级

群体（税收—一一种平衡财产的形式一已经向上扩展到了贵族阶

层） 。 第三，至今仅仅适用于低级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可以扩展到适用于

整个社会（例如任何人不应拥有财产）。 与这三种群体相联系的社会冲

突通常会同检测及改变规范和规则本身相辅相成的；但是，从形式的正

义概念的角度还不能提出这一问题。

为了不同的权利而进行的社会斗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这时将

提出平等问题。 让我再简要回顾一下已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果规

范是受到宗教的 、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支持或者摒弃的话，那么，内部

团体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标准和规则来判断其他组织中的成员面而不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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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他们的规范和规则。为了承认规范体系的差异的斗争是为了平等

而进行的斗争，因为我们所要寻求的正是对平等的承认。 这种争论关

系到价值体系的多元论以及对多元论的承认，不管是有限的（例如两种

价值体系）或者是一般性的。关于一般性地承认多元论的斗争仅仅出

现在现代性肇始之时，并且在根据形式的正义概念所看待的社会冲突 17

的背景下无法（至少完全地）得到解决。但是，关千承认有限的多元论

的斗争却能够得以解决。 如果两套规范和规则体系被各自群体的成员

同等地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么人们就无须通过至少对二者的有限承认 · 

去检验另一套标准和规则的有效性了 。 即使是在现代性出现之前，这

种以及类似相互承认的形式通常只是短暂的，而且不承认既可能是相

反的，也可能是倒置的（先前的外部团体将他们的规范强加给了先前的

内部团体），社会冲突就会在这类事情上不断地发生。

3. 如果不同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相同环境或者相同生活世界里的

两个群体中的人们，并且其成员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是持续不断的，那么

这两个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不平等的。对于这种社会群体，

首先使人们想到的是，它与不平等应得到不平等的对待的准则密切相

关。 当然，这还会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不平等，例如，德行或优点中的不

平等。 亚里士多德式的比例原则恰恰指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不平等。 行

为 、判断和分配中的比例预先假定了共同准则（一套共同的规范和规

则）的存在，并借以衡量德行或优点。 比例的必要性（一致性原则的另

一个说法）在对待那些杜会上彼此平等的人时是有效的。 在平等的人

们之间，比例原则也是非常有效的。 这种观念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商

品交换讨论的基础。在他看来，如果两类商品互相交易，就必须有一个

共同的（平等的）标准，并由此确定恰当的比例。 而且，当亚里士多德得

出结论认为，正是习俗、特定的规范和经济规则被运用于每一个采取某

种劳动形式以生产商品的人时，他是高度一致的。 相同的规范和规则

适用于群体中的每个人，比例原则也是通过这样的规范标准得以建立，

并由此衡量人们的不同劳动形式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就可以得

到理解，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

如果没有共同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两个群体，那会怎么样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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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已经完全变得无意义了。因为各自的成员是无

法比较的。 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们不可能在自由人的行为和

18 奴隶的行为、自由男人的品行与自由女人的品行、父亲的德行和儿子的

德行之间进行“恰当的”比较。 人们可以将自由男人的品行与其他的自

由男人进行比较，将妇女的品行与其他妇女的品行进行比较，将奴隶的

优点与其他奴隶进行比较。一旦我们将他们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由此

宣称，男人与女人、主人与奴隶、成人与未成年人在事实上属于同一个

群体；或者至少我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样做了，在那里存在着某些规

范和规则适用于他们全体。

然而，非对称性，或者说各种群体或“基本社群”之间的社会等级制

度，意味着存在某些凌驾与超越规范和规则的社会区分之上的东西。

我们应该记住远古的格言：正义就意味着平等地对待平等，不平等地对

待不平等。 由此暗含的问题是：谁能够平等地或不平等地对待谁？ 平

等可以待人们以平等，但是，无论平等或者不平等，还是根据比例原则，

那些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可以如此对待那些更低阶层的人，而那些

处于较低阶层的人则不可能如此对待那些处于较高阶层的人。 在无所

不包的社会等级制度下，正义和不正义都是给予社会权威的天赋特权。

＂授命于天的国王”可以公正或不公正地对待他的臣民，但是他的臣民

却不能如此对待他（除非他们是同辈中的长者），而只能表现出忠诚与

不忠诚的，忠实与背叛。 同样，丈夫可以公正地或者不公正地对待他的

妻子，反之却不可能：他的妻子只能表现为服从或者不服从、好或坏、忠

诚或不忠诚等。 主人之于忠诚的仆人、顺从的奴隶而言，不能称为公正

的主人；或者，如果将他与公正联系起来，那么，也只是在他心中有些仆

人和奴隶能公正地对待他们的同伴。上帝可以是公正的，也可以是不

公正的；”活着的上帝“只能是公正的。 另一方面，人，可以亵渎或者反

对上帝或者众神，但他们不会对上帝或者众神不公正。 我既能复仇，也

能作出裁决~就是上帝之语。

人们可以反对所有这些观点，如果高级群体中的成员可以公正或

不公正地对待低级群体的成员，那么这个低级群体的成员就至少能够

对这个高级群体的成员作出判断。 可以这样来描述：X(高级群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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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公正地（非公正地）对待了我们。 显然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事

情的关键是高级群体中的成员不可能会受到低级群体的成员公正地或 19

者不公正的对待。 低级群体的成员不可能赋予高级群体以任何财富、

职位以及荣誉。 如果他们对高级群体的成员作出判断，这一判断对于

高级群体的成员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权威。他们

并不会因为赞许而感到荣耀，也不会因为责备而感到惭愧。 无论对等

级优越的人的判断是对是错，低等级的人们也不能被称为正义或不正

义，至少不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 但是，即使是非直接的方式，人们也

是在寻求正义而不是实施正义，因为，至少在地位平等的清况下，它在

向更高的权威、向高级群体的成员提出一种乞求。 而这一权威可以倾

听低级群体成员的抱怨（如果他想这样做）并且矫正不正义。

因此，等级关系意味两种类型的不平等：

(1) 由千不同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现存的“低级”和＂高级“社会群

体所造成的不平等；

(2) 由于低级群体的成员无法公正或不公正地对待高级群体成员

的事实所造成的不平等。

如果(2)是事实，那么(1) 必须是事实。 如果(1)是事实，那么(2)

并不必然是事实。

如果在等级之间相互交往的情况下，没有共同的规范和规则适用

于这两个群体中的人们，那么， (1) 和(2) 都会不变。 如果存在着某些

共同的规范和规则，但是规范和规则的类型不同（并且必须不同，否则

我们就不能说是两种社会群体了），那么， (1)无疑的是事实，但是(2)

就不会是，因为存在着，或者至少在事实上存在着衡量隶属千两种等级

序列群体中的人们的行为和举止的共同标准。 如果我们讨论的等级关

系是一个个人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大体上可以说， (2) 通常就是一种

事实，即使这存在着一些共享的（共同的）规范和规则。 如果，等级关系

不是个人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且如果（但是只是如果）某些规范和规则

都适用于所说的这两个群体，即使(1) 仍然是一种事实，那么 (2) 通常

也不会是一种事实。

与形式的正义概念相关，由千社会群体的等级（非对称）关系，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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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现一些社会冲突。 在静态社会中，规范和规则本身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并且关于它们本身正义与否的问题还没有产生，几乎所有的社会冲突

都可以从形式的正义概念的观点上得到理解，它们几乎都来源于社会

群体的等级（非对称的）关系或者与其有关。

不能对较高等级社会群体的成员实施正义或不正义的那些人，必

须将规范和规则视为理所当然的（否则他们既可能实施正义，也可能实

施不正义） 。 社会冲突常常变成私人之间的，这时候规范和规则仍然不

受影响；税务官，而不是税赋制度是人们反对的目标。在这些情况下，

是愤怒而不是义愤才激发了可能导致反抗的冲突。愤怒和乞求并不是

相互排斥的。如果某些特定的违犯者是由较高权威所解雇或惩诫的，

高级群体成员就遵守了与低级群体成员交往的规范，那么，正义就被实

施了。

随着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转变成一种杜会等级关系，那么，冲突就

产生了。 在这时，一种最重要的杜会范畴，即低级群体的成员所享有的

权利的范畴就出现了 。 在两种状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种状态

是，高级群体成员必须遵循与低级群体成员交往的行为规范，并且低级

群体的成员也期望他们这么做；另一种状态是，下层群体的成员已确立

了一些不同千高级群体的权利，但仍然是权利。 这些差异可以概括如

下。第一，权利被乞求所代替。第二，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义务，并且

人们有责任去描述义务的构成。 因此，无论低级群体成员在何处”拥

有“某些权利，正义或者不正义的条款都是相对互惠的。 有时，获得某

些“权利”并不会根本改变规范和规则，但是却能改变高级群体与低级

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低级群体的成员在与高级群

体成员的交往时可以实施正义或者不正义。

像在婚姻这种最原始的关系中，冲突也可以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依

赖转变成社会等级。 即使一名妇女受到其丈夫的“善待＂，但是，这种表

述本身就能推断出她没有权利：她受到她丈夫的支配，而她不能支配她

21 的丈夫。她有义务去执行，但未履行这些义务并不是不正义而是不顺

从。 如果丈夫粗暴地对待她，而且违背了他自己“善待妻子＂的规范，唯

一适合妻子的矫正渠道就是仰仗她的父亲或者兄弟（与丈夫平等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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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他们可以替她伸张正义而她自己却不能为自已伸张正义。不过，

如果她仍然拥有某些权利（和义务），那么，正义和／或不正义就可以是

相对互惠的，就像在罗马法之下的情形那样。 但是在婚姻关系中，人们

之间的相互依赖完全转变成等级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关系

是不可变更的私人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冲突无法解决性别之间形

成的”群体壁垒＂的原因；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正好既适用于男人，也

适用千女人的相同的规范和规则。

四、炒总正义的蜕则

研究正义通常涉及＂黄金规则＂，这是形式正义的一种简写。 “我对

你所做的就是希望你对我所做的“确实是一个规则，并且是一个形式规

则。这就告诉我们，我应该为你做我所期望你为我所做的事情，但是这

也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才确切的是我应该做的呢！

黄金规则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解释：＂我对你所做的同样的也是我期

望你对我所做的。＂虽然这不是唯一的解释并且也不是唯一遵守这个规

则的方式，但是它可以表明，黄金规则只适用于规则可以作明确解释的

相互关系 。 简而言之，黄金规则只适用于对称性的关系，而不适用千非

对称性的关系。 回顾一下有关形式的正义概念的最初定义：适用于某

个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应该适用于这个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黄

金规则建议我们怎样行动才能达到遵守静态正义的目的。如果说规范

和规则应该适用千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就是说它们被用于这

个群体中的任何 A 或者 B。因此 A 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 B,如同 B

应该对待 A 那样：我(A)期望 B 对我能像规范和规则要求的那样去做，

因此我(A)对 B 也应该像 B 那样按照规范和规则去做。

关于黄金规则拥有不受约束的普适性假定，来源于犹太人的基督

教传统，至少某些规范，而且相当抽象的规范一例如十诫一一被适用

千每一个人。 换句话说，这存在着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抽象的）规范，而

无论它们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原则上来说，每个 A 都必须在与每个 22

B 的相互交往中遵守上帝的戒律，并且应该期望每个 B 的做法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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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然而，普通的常识是，甚至这些抽象的规范在属千不同社会群体的

规范和规则内以不同的方式被具体化或者加以解释了 。 奉行黄金规则

所假定的普适性是一种作了必要的努力的实例。某些价值的普遍化，

以及随后根据道德规范中的分层的原则而导致社会分化的消除，在黄

金规则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规制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它们已不再受制

于遵循某些共同的规范。 因此，它并不是作为规则而是作为规则的观

念在起作用。

总结一下：只有当人类的关系是对称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

之间的相互交往是社会平等的，即使不是德行和优点方面的平等，黄金

规则才可以为我们的所有行为指引方向。 正如我们所知，如果相同的

规范和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那么，在比例原则假定了社会平等（共同

的标准）的情况下，任何成员都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依据德行和优

点） 。 从这个角度来看，涉及黄金规则完全或有限应用的各种方式都必

须加以辨别。

(1) 我为你所做的同样就是我所期望你为我做的。

这是一个绝对互惠的公式。 虽然预先假定了平等，但并不是比例

化的（“我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你，我期望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得

到你的帮助")。

(2)我为你做的是你应得的；如果是我应得的，我期望你对我做同

样的事。

这一公式并不意味着我期望你为我做我对你所做的同样事情。当

我为你所做的事情表示感谢时，我不期望你对我为你所做的事情表示

感谢，除非我已经做了相同价值的事情。 这里应该将比例原则考虑

在内 。

、 ( 3) 我为你做的是你应得的；如果是我应得的，你就应该像我那样

去做。

同样，这个公式也并不意味着我期望你做出就像我对你所做的相

同的事情。但是它却与公式 2 不同，因为我不期望你为我做相同的事

情。这就是适用于公正惩罚时的公式。我不期望做那种应该受到惩罚

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惩罚别人，如果我罪有应得，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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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惩罚我。这里考虑到了比例原则。

但是如果我们转而讨论非对称性的人类关系时，我们会立即发现 23
这些公式没有一个能够适用于黄金规则。 主人不能告诉奴隶或者仆

人说，“我很好地喂养你并且我期望你也能很好地喂养我＂；同样，贵

族也不能如此告知衣奴，丈夫不能如此告知妻子，相反，奴隶、仆人、

妻子也不能对主人、贵族或者丈夫说：＂我忠实地服侍你就是期望你

也能同样地服侍我。”主人不可能对奴隶说：＂我为你所做的是你应得

的 。 如果是我应得的我期望你也能为我所做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

如果我将它适用千非对称性的人类关系，黄金规则将被证明是完全

无意义的。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能够适用于非对称性社会—一个

人关系的有关正义的抽象原则。通常情况下，高级群体的规范和规则

包含着与低级群体成员交往的行为和举止的规范，反之亦然。当然也

有例外，如果我们在主要讨论专制体制中提及它们的话。 在专制体制

中，根本没有正义可言，并且也没有抽象正义的规则。

在非对称的关系（与黄金规则无关）中，抽象正义的规则如下。

(1)我为你做了 X,我期望你对我做 Y。

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关千互惠的定义”己所不欲，勿施千人”在《中

庸》中的解释是：”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

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呐这一原则使非对称性的和对

称性之间的互惠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非对称性互惠通过使用动词

”事" (I serve) 、对称性的互惠通过动词“施" (I behave)而得到强调。

这个一般性的公式意味着：我这样做，因为我就是我，并且我期望

你这样做，因为你就是你（至上的权威、上帝说，“我就是我＂） 。 因此，

“我命令，你服从"("我为你做了 X;我期望你为我做 Y")意味着我是

长官，你是士兵；我是丈夫，你是妻子等等。

这就是非对称性的互惠公式。之所以是非对称性的，是因为 X 和

CD H. H. Rowley, Pr, 叩比叮叩dR必驴叨 in A心切it Chi心 o心 /srod, loodon: Athlone 

Press, 1956,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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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不能相互交换。 但是它必须包含互惠，因为，正如我所假定的那样，

24 倘若高级群体的成员对千低级群体成员来说，既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

是不正义的。 因此，“我为你所做的就是我期望你为我所做的”这一公

式可以被理解成＂为你服务耗费了我的一生；我期望你不要让我年老时

挨饿＂ 。 这就是正义，因为仆人的最大期望就是在年老时有所养，如果

他的一生都服务于主人的话。

(2)我为你做了 X,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你应该做 Y 千我，这是我

应该得到的（因为我为你做了 X) 。

这只能适用千高级群体的成员对待低级群体成员的情况。”因为

你的忠诚，我把你从奴隶中解放出来，因而现在你应该忠诚于我，因为

我解放了你。”

(3)我对你做了 X,这是你应得的；我期望你为我做 Y, 因为我已经

做了你应该得到的。

例如：＂我克服所有逆境跟随你；我期望你能对我好，因为我…... " 

(4)我为你做了你应得的事情，你应该接受它。

在关于公正的惩罚中的所运用的这一公式不是互惠的；甚至也看

不出有什么近似的互惠。 至少从形式的正义概念角度来看不是互惠

的。 所给出的正义的规则，包括所有的公式，仅仅是静态正义的规则

（形式的正义概念的规则） 。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

五、形式的正义概念褒角下的正义概念

佩雷尔曼列举出了如下的正义概念：

(1)相同对待每一个人；

(2)根据人的价值进行分配；

(3)根据人的工作进行分配；

(4)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配；

(5)根据人的等级进行分配；

(6)根据人的合法资格给予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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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拉斯·莱斯切(Rescher炒列举了下列有关的可能的分配正

义观：

(1) 平等（除了可能的某些“负面的“分配情况，如惩罚 ） ；

(2)根据人们的需求；

(3)根据人们的能力；

(4)根据人们的成就和奉献；

(5)根据人们实际的生产性贡献；

(6)根据公共善或者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人类的福利，或者最大

多数人的最大善；

(7)根据他们社会有效服务的价值，按照基本的经济学术语就是供

给和需求方面的稀缺性。

正义的观念（也可以称为原则）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展开讨论：作为

建构性的或者规约性的观念。 在讨论观念的建构用法时，我们脑子里

的想法是，这一用法实际上规定了比例规范。例如，涉及“根据人的德

行 、工作、等级以待人＂的观念规定了确立比例的方法；但是“对每一个

人做同样的事情＂的观念则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比例原则。在讨论规约

性的观念时，人们头脑里有自己的哲学 、社会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它们

会促使接受一两个包罗万象的观念，而后者将为我们规定为实现社会

正义而确立比例原则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观念与我们无关，因

为它们提出了“正义的社会”这一问题（我将在第五章中进行阐释）。

在这里，我将讨论严格限定在建构性正义概念的范围之内。

正义的观念一直是正义的实质－~就是说，适用于社会群体每

个成员的规范和规则——和正义的标准（就是正义所立基于其上的价

值，通常是指价值而不是正义） 。 例如， “根据其价值对待每个人”就对

我们心中所怀有的价值是什么留下了很多悬念，什么样的行为是有价

值的，什么行为是没有价值的。 所有形式的价值，例如国家的善、灵魂

的救赎、博爱与效率，都可以借助“根据其价值对待每一个人”这一观念

来转达吗？”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会有所不同。

Q) N. Reacher, D过改叫叩 J巴血， Indianapolis: Bob妇-Merrill, 196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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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尔曼用他所列举的这些正义概念是不可调和的这一论点开始

了他的讨论。后来他通过引进形式的正义概念来解决不可调和性的问

题，这种形式的正义概念包含所有的正义概念，对此我非常赞同。 事实

上，在引介形式的正义概念时，他发现了正义的准则，并由此出发来重

新审视所有的观念。 大体上，我会遵循这一范例。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

当且仅当它们被设想用于规制或者构建相同的杜会或人类关系时，这

些观念才是不可调和的，而当它们被设想用于规约或者构建不同的社

26 会或人类关系时（或不同视角来看的相同关系），这些观念则很容易和

谐。 作为建构性的观念，它们中的所有观念实际上在同时地规约着人

类的交往。 我们应在头脑中保持这种观念的规约的用法（这种假定包

罗万象的观念，为的就是构建“正义”或“善的“社会），同时应用不同的

观念不应该被排除在外。 此外，我从未听说过这些观念中的任何一个

应该独自地运用千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例如“对

每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以及“根据其需求对每个人＂的观念在过去

（而且现在）都被认为是分配正义的观念，并且只有这种正义概念。第

一种观念关注的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第二种观念关注的是超越正

义的社会理想。无论我们认为这些观念如何，它们都将这种正义观念

限定在用于物质财富的分配方面（并且有时也包括其他财富形式） 。 例

如，当马克思在其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区分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时，他就试图使人们接受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

以及第二阶段的”按需分配＂。很明显，他指的就是物质财富的分配。

当佩雷尔曼提出“对每一个人分配相同的东西”观念时，他也在同自我

创造的幽灵进行抗争：

根据这一概念，人们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所有人， 而不

考虑任何各自的特性。 年轻的或者年老的、健康的或者患病

的、富有的或者贫穷的、品德高尚的或者有罪的、高贵的或者

粗鲁的、白人或者黑人、罪恶的或者无辜的－所有这些都应

该予以同样的对待才是正义，而不应带有任何歧视或者差异。

在通俗的意象中，完美的正义形式就是死亡 ， 它 降临每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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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用考虑人们的任何特权。。

但是，真的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能够规约所有社会关系的正义概

念吗？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事情。 同时，我可以负责地说，关于“给每

一个人以同样的东西＂的观念（或原则）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是作

为正义的规约观念而出现的，司法正义可能是最重要的。 当然它也有

明显的局限性。 例如，莱斯切认识到（即使他只是顺便提到）”给每一个

人同样的东西＂的观念不可能合理地完全适用于他所谓的“负面分配”

（惩罚）的情况之中。

准确地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下。 虽然不同的正义概念适用于

所有的（真实的或者虚幻的）社会，但是，总是存在着支配性的正义观

念，例如（某种程度上的）限制性的正义观念。 事实上，某些支配性观念 27

可能排除了整体上在杜会中起作用的某些其他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

性。 其他的支配性观念能够使次要的观念退居于次要位置或特殊的领

域之内，或者仅分配给它们一种矫正的功能，尽管没有祛除它们。

即使我相信佩雷尔曼在反对其逻辑的可能性而不是真实的概念，

但是，我仍进一步沿着他的思路来分析＂分配每个人以相同的东西”这

一观念。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同样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并

因此必须适用于每一个人。这里，所有的人都将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

务。 那样的话，原则就会变成＂同等对待每一个人＂ 。 ＂同等对待每一个

人”这一观念的应用井不排除“根据每个人的价值来分配＂或者”根据

每个人的优点来分配”观念的应用，因为不同的人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履

行着相同的标准，并据此进行判断（比例原则）；但是它肯定会排除“根

据等级来分配”原则的应用，这也意味着某些权利和义务的排他性。

“以相同的东西分配每一个人”这一观念存在着很多可能的和实际的解

释，但是，甚至最主张平等（物质分配中的平等）的人也远非无意义的。

我尽可能表达不同于此的看法。

事实上，我们通常会运用“以相同的东西分配每一个人＂的原则，尽

管它远非是支配性的观念。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再想一下高中毕业

<I) Perelman, 加 I如 ofJ四如，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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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例子。 根据规定，任何获得高于 340 分的人将有资格进入任何大

学的法学院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用了“以相同的东西分配每一

个人＂的原则。 如果妇女要求同工同酬，那么指导她们斗争的规则不是

”按劳分配＂，而是“以相同的东西分配每一个人＂的原则。她们相信，

相同的规范和规则应该像适用于男人的工作那样也适用于她们的工

作；“根据她或者他的劳动来分配＂的标准应该不存在性别差异。 此

外，一一这已经遵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同等比例原则的解释，“根据价

值（或者无价值）＂的观念除非与＂相同对待每一个人”观念一起，否则

不能单独应用。 重复一下佩蕾尔曼的举例：如果人们根据其犯下的罪

行而受到相应的惩罚的话，那么，两个犯了相同罪的人应该受到同样形

28 式和程度的惩罚，无论是黑人或白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尊贵或

粗鲁，年轻或年老。 换句话说，这就是＂相同地对待每一个人”观念的

应用。

通过我最初论题的实例而进行的简短讨论可以表明，没有正义概

念是排他的，而且很多观点事实上并非完全是不可调和的，但同时某些

观点确实与其他观点不可调和。 如果我们深人分析佩雷尔曼所列举的

其他观念，我们就会正确地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里，我还应该提到，我

只是讨论了佩雷尔曼的所列举的观点，因为莱斯切的列举更为随意，而

且也完全不相一致。 莱斯切将正义（价值）的标准和正义的观念混淆

了。 在(6) 中，他列举了如下的分配观念：＂根据公共善或者公共利益的

需求，或者人类的福利，或者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尽管如此，这些是

（大多数是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而不是正义概念。 在(7) 中，他简单

地定义了正义概念的内容：＂根据他们为社会所作的有用的服务＂，在

这里”为社会所作的有用的服务”代替了＂价值＂或者”劳动”。只有在

(l) 、 (3) 、 (4)和(5) 中他才列举了恰当的观念，即使以一种相当混乱的

方式。 在(3) 中他提及了“根据人的价值“以及在(4) 中“根据人的努力

和奉献”，这样做好像是两个不同的观念，虽然”努力”和＂奉献“确实只

是价值的两个次级范畴。 这些不一致说明，从佩雷尔曼的列表中脱离

出来是更好的。

应该注意的是，我关于形式的正义概念的分析，已经足以应对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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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1) 、 (2) 、 (3) 和(5) 的观点。在讨论非对称关系时，我指的是(5)

中的“根据人的等级进行分配”这一观念；在讨论到对称性的关系时，我

指的是(2) 中的“根据人的价值进行分配”和(3) 中的“根据人的成就进

行分配”这两个观点＠，以及最后(1) 中的“相同地对待每一个人＂的观

点。有恰当的理由，使我既没有讨论(6) 中的“根据合法资格分配＂的

观点，也没有讨论(4) 中的”按需分配＂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在莱斯切的

列表之中。

“根据人的等级进行分配＂的观点在每一个等级社会都是起作用

的。“根据人的价值进行分配＂、“根据人的成就进行分配“以及“相同

地对待每一个人”等观点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是起作用的，无论真实的

或者虚幻的。如果规范和规则（任何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所有情况的

话，那么，这三种观点也同样适用。 假定说我们无法设想这种不能确认

任何规范和规则有效性的社会的存在，那么我们也无法设想其中三种

正义概念都不能适用的社会，无论哪一种观念处千支配地位。 然而，我

们将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它将超越正义，一个既不拥有正义，也不拥有 29

不正义的社会。我会在第五章来阐释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只有在心

里记住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普遍的意义上提及正义，我们所说的就

是这三种正义概念的应用。

，丿 因此，＂相同地对待每一个人"、“根据人的价值进行分配＂与“根据

人的成就进行分配＂的观点都是普遍的正义概念。“根据人的等级进行

分配“是在每个等级社会中适用的一般的正义概念。

“根据合法资格分配“既不是一个普遍的观点，也不是一个一般的

观点。要“拥有＂＂合法资格＂，在除去伦理－规范结构之外，必须存在

一种司法体制，事实却并不总是如此。同样，在几乎所有的前现代社会

中，＂合法资格＂与等级是相同的，是对千成就的一种奖赏。 在现代社会

中，至少在民主国家中（以及所有的民主理论中），“人和公民的权利”

已经得以构建，并且＂根据人的合法资格进行分配＂也与“相同地对待每

@ 我更喜欢佩雷尔曼关于”按劳分配＂的这一表述，因为如果应用千如剑术、玩器械或

跑步方面，那么劳动似乎是一个不固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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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观点相同。 结果，“根据人的合法资格进行分配＂的观点只能够

被认为适用于分配正义的限制性的观点，并且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

当提倡普遍正义概念时，接受有限的正义概念，可能会引起很多的理论

麻烦，那些哲学家已经意识到这包含了观点的不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

洛克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去证明财富产生于劳动（成就），并且＂根据人的

合法资格进行分配＂的观念只是应用“根据人的成就（劳动）进行分配”

这一观念的范例（次级）而已。 所有挑战继承权的理论家，已经在考虑

当涉及财产时要取消“根据人的合法资格进行分配”这一观点，他们提

出，这样的合法资格（对财产）应该只是对成就和价值的回报。 如此一

来，“财产权”将由“根据＂的语境转变到“分配……＂的语境中去。

在讨论”根据人的需求分配＂的观点一一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并不是

一个正义概念一之前，我想提及一个迄今不曾在任何审慎的列举中

出现的正义概念。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其未被提及的原因：第一，它永

远不能够成为一个支配性的正义观点；第二，在佩雷尔曼看来，它与“根

据人的需求分配“是相同的。这种观点就是＂分配给他的是他作为社会

群体或者基本社群的成员而应得的“。如果仁慈是社会规范，那么，对

30 千那些“饥饿群体中的人”就应该被提供食物，而不考虑其价值和成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或暗示若我们”按需”提供食物，我们给他们食物，

只是因为他们“处于需求之中“（我分析这个例子是因为佩雷尔曼运用

它来阐明与“根据人的需求＂的观点之间的关联） 。 生命本身是否拥有

一个诉求（不管社会等级，价值或成就）－~虽然它通常会拥有一一取

决于社会的规范和规则。 某些文化已经形成了适用于外国人和外部团

体成员的规范，这些规范和规则也准确地界定了那些人应该得到什么 。

在这一点上，古老的遗嘱浮现于眼前：如果你不收割你田地边上的谷

物，那么，就将它留给外人吧，你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 。 再者，如果宽

恕敌人的孩子，那么声称这是依照＂根据人的需求＂的原则是非常奇怪

的。 换句话说，在这里相关的正义概念不是“根据人的需求“原则，而是

依据“给予他所应得的”（依据的是特殊群体的成员身份，一种社会认可

的规范） 。 如果适当的教育是一个特殊阶层的孩子应得的，而在这种环

境下的孩子却在愚昧中成长，那么他可以正当地控告他父母的不正义；

30 



第一章形式的正义概念

这是莎士比亚著名故事中的一部分。 可以说，这种正义概念只是＂相同

地对待每一个人”观点的附属情况，但总的来说，事实井非如此，即使这

两个原则在实践中偶尔重叠。 所有病人都应该得到救治的规范并没有

暗示出所有人都必须得到同祥的救治("同样的规则＂） 。 这可能会很

可笑。一个家庭中的所有孩子都应该接受教育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同

样的教育；同样，仁慈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分配同样质量与相同数量的商

品。当然，当佩雷尔曼将“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配＂的观点运用于前面

提过的至少一种情况时，井没有误导人们：食物、生命、 良好的教育、医

疗救治一一所有的这些确实是人们所需要的。所有关于＂作为社会群

体或者基本社群的成员而应该得到“的观念的例子都与需求有关，但是

有关＂相同地对待每个人”这一原则的运用的例子却与需求无关，关千

人权的例子除外，因为这里运用的原则是重叠的。

佩雷尔曼很清楚＂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配＂的观点，就像它所表达

的，并不是一种正义概念。相反，他提出了另外一个具有严格限制性的

解释：＂根据人的基本需求进行分配。”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简

单地将需求分成“基本的”和＂非基本的”，就像佩雷尔曼自已在别处所

承认的那样。 除了只是动力减少而外，在需求中没有什么是天然“基 31

本的”，并且即使动力减少的目的是被社会塑造的。 食物对于人类生存

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什么样的食物被认为是重要的就完全是另外一件

事了。需求体系是由每个社会的规范和规则（价值）所塑造的，因此，不

同的需求体系分配给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分配给每个社会群体的需求

体系都是公认的需求。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假定说社会群体的成员”拥

有“那些借助规范和规则分配给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就会认为，社

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基本的“需求恰好是那些分配给属千那一社会群

体的需求。 哪些需求是“基本的”，哪些不是，则取决千规范和规则。如

果，例如，＂良好的教育”按照规范和规则被分配给了“贵族阶级＂的成

员，良好教育的需求也分配给了贵族家庭的孩子，所有任何不让孩子接

受教育的父亲都是不正义的，因为他拒绝提供这些公认的需求。 如果

一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将生命视为一种价值（事实远非总是如此），那么

单纯地生存的需求也会被承认，并且将食物分配给需要的人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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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需求＂的满足，而且这样做就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即使那种有限制性的“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

配＂的观点一一即“根据人的基本需求进行分配"--&是无法令人信

服的，因为它包含了一个自然的谬误。 所以我用“作为社会群体或者基

本社群的成员而应得的来分配＂的观点代替它。 很明显，在我看来，这

就是问题的关键。 规范和规则本身在这里就界定了作为社会群体或者

基本社群的成员，应该得到什么。如果有人没有获得应归于他的那些

物质和／或精神的商品或者适当的方式，那么，不正义就产生了。最后，

我讨论的那些与“基本社群”一起的“社会群体”就很清晰了。 这里，存

在着并不与任何社会群体相关的基本杜群。“病人应得到医疗救治”就

是例证。 进一步讲，人们可以在相同的社会群体中区分出“基本社群,, ; 

例如，贵族的孩子属于相同的社会群体，但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孩子，

因为他们可能属于完全不同的“基本社群”，所以，就可能接受完全不同

的教育。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个人的需求体系是非常稀少的，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就应该

33 与社会群体或基本社群中的每个成员的社会需求体系是完全同一的。

通常情况下，社会性的分配需求确立一个框架，在这之中可以演生出个

人需求体系。 我或者像我一样的那些人所应得的东西规约若我的欲

求，激发我的幻想或者将其置千严格控制之下。 不过，那些特殊的个人

需求体系则因人而异。 没有什么规范和规则能够完全地确定需求体

系；换句话说，没有规范和规则可以适用于那些曾经存在的个人需求体

系。 此外，规范和规则还具有平衡功能。 它们的特性包含那些来自于

我们视为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具体需求体系的抽象特征。 既然个人需求

和社会需求几乎从未完全一致，就没有规范或规则适用于个人需求，所

以，正义就阻止了个人特殊性的缺失。 个人的需求结构是对正义的限

制。当然，从原则上讲，与个人需求相关的观念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并

逐渐接近正义概念的形式。 例如，我们可以说”根据人的特殊性进行分

配＂，但是，这种观点将不再是正义的观点。 在定义上，特殊性超越了比

较和分类，而没有后者也就没有正义。 掌握特殊性是一个无休止的任

务。 我们可以说，在一般意义上，判断是有限的而并非无限的，这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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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一系列相关的、能够借助所有宗教式的正义概念得以清楚理解的

观念。法语中的俗语一理解一切便宽容一切(tout comprendre , c' 函

tout pardonner)—可能在道德上是存有疑问的，但是，它确实传达了

一个重要讯息。要理解每件事是一个无限的任务，而且完全理解某一

个人的某一个行动可能意味着无限的解释和再解释。 因此，如果一个

人试图去理解每一件事，那么，他可能既不会原谅，也不会谴责。当然，

判断是通过应用规范和规则而作出的，而且人们应该理解，只有充分的

个人行为才能够允许适当的规范应用千判断过程（通过所谈论的行为

与其他人的行为之间的比较） 。

到目前为止，我简要讨论了“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配”不是一种正

义概念。读者必须牢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建构性的而非规约性的

正义概念。 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讨论，但是某些限制性条件也应该

加以明确。 即使单一类型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单一的，所以

无法作为典型），单一需求体系与各种规范和规则之间的关系类型可以

被构建。 我在这点上所作的尝试没有什么特别：它是一个尝试，而且并

没有要求一个完整的解释。

(1) 至少在像我们自己这样的文化中，存在着并不是正义规范的道 33

德规范，因为它们不适用于某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除去某些特定的

其他规范（这里不需要讨论），还存在着适用千个人关系，以及具有

(qua)个人关系性质的规范。其中，能够满足他人需求的规范是最重要

的规范：换句话说，如善良（或者”好心") 。 如果我们所爱的朋友或者

谁说，“我需要你＂，回答是，“我在这＂ 。 如果那个人说，“我需要这个" , 

回答是，“给你＂。而那些说＂我需要你＂或＂我需要这个这个＂的人，不

需要为其需求或所要的“东西”提供理由 。 总之，人们不可能为需求提

供理由 。 不过，相反的说法则是正确的：正是那种已经表达但又拒绝诉

求的人不得不为其不作为进行辩解。由马科斯·辛格(Marcus Singer) 

详尽阐释的正当性原则也可以适用这样的情境0(J) 正当性必须诉诸某

些规范而不是我们没有遵守的规范。 这样，我就可以通过指出满足讨

(i) 详情请见 Si屯er, Ge心alization in Et尬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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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需求将违反某些规范或价值，包括正义价值，来证明我拒绝满足

他人需求的正当性。 如果规范是病人应得到救治，那么每个病人都应

· 得到救治。这是从“作为社会群体或基本社群成员而应得的来分配＂的

观点出发而产生的正义问题。 但是一个不分昼夜地照料生病朋友的

人，并不是在实践“正义”；他没有满足一个社会，而是在满足一个个人

的需求。虽然他确实是在满足他朋友的需求（“我需要你＂一一＂我在

这,,)'但是，这样的以及相似的行为并不能包含在“根据人的需求进行

分配＂的原则中，因为没有哪个社会可以为人们”提供＂好朋友。即使如

下的规则也是不可能的：病人的每个朋友必须每天都来照料他。从一

开始，这个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些病人通常喜欢独处。 满足单个

人的需求是最伟大的美德之一，但是，它因此而超越了正义。

(2)在分配某些社会需求的同时，基本规范体系就会将其他的需求

界定为非法的。 他们可以在相对的和绝对的意义上这样做。

如果社会群体是分等级的，并且它们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

话，那么，相对来说需求就会被认为是“非法的“ 。 因此，社会上分配给

高级群体成员的需求，就低级群体的成员而言可能就会变成个人的了。

34 教育不是奴隶＂应享＂的，所以他对教育的要求就不会被认为是正义的。

如果这些需求未被这些需求者所属于的无论什么杜会群体的标准

和规则所认可的话，那么，它们就绝对是“非法的”，并且一定是纯粹个

人的。 总的来说，我所想的并不是“压制＂，因为那是一个太过宽泛的问

题而无法在这里讨论，但是，这是一个可以用如下事例加以俐释的现

象。 政治家通常感觉需要权力，那就是他们选择政治作为职业的原因。

然而，在民主政体中，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们个人对无限权力的需

求是非法的。 只要主流的社会条件（政治的民主）仍然存在，那么，这种

需求甚至不能以正义诉求的形式来表达。

(3) 即使”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配＂的观点不是正义概念，它仍然

可以作为矫正的正义观念，即作为平等的观念而得以应用。无论哪种

正义概念应该适用于既定的行为，那些正在分类、比较、行动、判断和分

配的人可以考虑到每个人的特殊性，首先是所讨论的那些人的特殊需

求体系，尽管它可能只在某种程度上发生。 这种程度是由规范本身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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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和规定的，然而，在运用规则的情况下，公平则是毫无疑义的。 公

平，作为矫正的正义，可以修正判断、行动、分配并且减少对规范的僵化

应用。 在别的方面，相同的规范和规则依然确立了在这里流行的特殊

的正义观念，这些相同的规范和规则必须避免极端僵化的应用。矫正

的正义是正义的附属范畴，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如

果人们在评级、分类、行动、判断和分配过程中通过违反正义规范的方

式来考虑某些人的特殊性，那么他既不可能是正义的，也不可能是公平

的（虽然他可能仍然是善良的） 。 然而，平等通常是有条件的，而正义总

是无条件的。

需要记住的是，“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配＂的观点，作为公平的观念

（修正的正义），并没有完全地促进这种观念的适用。 只有那些从规范

适用的视角看完全相关的需求（通常这样的需求只有一种）类型才可以

得到考虑。 “根据人的需求进行分配＂，作为公平的原则，很少会包含需

求的满足；更确切地说，它促使提供一些备用方式以满足某些特定的需

求。同时，还存在着既不适用正义也不适用公平的满足需求的要求，例

如对爱的需求。

六、形式的正义概念与“人类”

当代的政治行为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甚至不局限 35

于几个国家或者几种文化。 曾经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建构并适用于

”所有时代＂的“世界历史”，巳经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现实。 不同的文

化（因此不同的历史）不仅仅共享着同一个地球；它们也共享者这个星

球的命运。 当我们提到“人类＂的时候，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时刻萦绕

在我们心中。“人类”被定义为“居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的总和" 。

自现代性肇始以来，哲学费尽心机地去探寻当下所有存在的可能

的人类文化的共同要素。 ＂文化”观念本身就是探索的产物。 ＂共同要

素”不仅必须是事实上的，而且是能够证实的共性；它们必须指出人类

的”本质＂ 。 它们必须包含各种倾向而不只是单纯的现象。 人类（在所

有人类文化中）所具有的这些基本特点．被称为人类的普遍性。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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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时，我们可能会在脑中浮现这些普遍性，或者至少我们在心中拥有

其中的一个。我们可以将人类称为“根据 X,而成为智者" (Homo sapi

ens), 这里，X代表着人类的任何普遍性（科学层面的智者在当代也被

创造了出来，如果不把这个表面上看是纯粹＂分析性＂的概念完全地与

人类至少一个方面的普遍性的相结合，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从价值的观点看，人类的普遍性被分析为某些经验事实的诠释。

相当真实的是，一种评价形式也被牵涉在作为“居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的人的总和＂的人类定义之中。然而，通过稍微修正康德哲学的绝对

框架，“人类”被定义为“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总和＂仅仅是一个

经验概念，然而，根据“人类普通性＂的定义，它并不是一个经验概念，即

使这个定义涉及被解释的经验事实。 根据这种方式理解的“人类”概念

是一个各种价值植根其中的理论观念。 仅仅是对人类的经验界定并不

具有约束力，因为＂作为人类的一员，你应该这样行为＂的绝对命令并不

遵循＂你与同种族的成员共享这个星球＂的断言。 然而，甚至通过人类

普遍性而得以界定的人类概念也不具有道德约束力。不管“工作＂或

”语言＂或＂劳动分工“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都无法为我们提供任

何道德上的必要性。

36 即便如此，那些将”自由“或者”理性＂观念提升为人类普遍价值的

人并不是简单地提出一个理论；他们也作出了一个道德承诺。重新发

现与重新阐释＂自然法”为这一承诺提供了证明。 至少在一种消极的意

义上，对那种不受任何积极法律侵犯的特定的”自然法＂（世俗化的天赋

法则）的认知，包含者一个实践性的承诺。不存在什么其他的人类普遍

规则会为此提供更多的承诺。 但是，甚至”自然法＂也有严重的缺陷，最

严重的现象就是［如柯罗斯(Croce) 所指出的］它井不存在。为了＂自

由“和”理性＂的承诺，即使是消极的目的，人们也必须首先选择自然法

的观念，而根据定义，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拒绝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自然法是不＂存在＂的） 。 第二，即使很多人将“自然法“解释为道德承

诺（例如以下列的形式：＂作为人类的一员，你应该尊重所有人的自由和

理性，并且应该以其能够合理运用它们的方式而行动")'但是，这种承

诺并不是直接来自自然法理论（作为人类的普遍规律） 。 直接遵循这种

36 



第一章形式的正义概念

理论陈述的是这样的诉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生而拥有自由和理性；

我有权利运用我的自由和理性＂ 。

“人类”概念也可以通过实质的目标来加以界定。 通常情况下，历

史进化论构建了这个实质的目标。因此，“人类”并不是居住在我们这

个星球的人的总和，即使所有人都被界定为生而自由，并平等地赋予理

性和良知，但是，历史本身是朝向自由和／或理性状态发展的。 “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是一个实质的目标，虽然这种功利主义的信条建立

在“每个人都渴望幸福＂的假设之上。 作为历史，以及从其最终结果来

理解人类，意味若一种与实质的目标和谐共生的行为的承诺。 然而，快

乐 、 自由或者理性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则是决定性的问题。 因此，对于最

终结果的不同解释就产生了不同的承诺，并且通常是相互冲突的承诺。

进一步讲，如果人类的本质是一种目的状态，那么，实现这一目的状态

的手段问题就必须提出来。目前的行为、判断和分配都只是实现这种

目的状态的手段，必须通过它们想要改进的实质性结果来加以评价。

因此，任何行为的普遍诉求都仅仅是间接的，从来不会是直接的，也不

是实践的，而只能是实用的。 几乎任何类型的行为都可以在其能力范

围内理性化为实现实质目标的手段。

当前，所有的政治行为者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我们所有人都是“代 37

表人类”在行动，并且我们在这样的行为中承担着诸多不同的责任。我

们观念中可能对“人类”存在完全不同的解释：最终，甚至会出现三种关

千“人类＂的解释。一般意义上，“代表人类＂的行为是正义的。 因此，

从行为者的角度看，每一个行为都被认为是正义的，所有的行为者都是

“以人类的名义”使其行为理性化。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代表行为“既

不是一个定义，也不是正义的观念，事实上与正义无关。 ”代表 X 行

为“既可能是正义的，也可能是不正义的。

当然，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是以人类的名义做出的。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某些行为已经受到我们道德观念、正义感的完全赞同，但是，某些

其他行为因为不道德和不正义而遭到完全的反对。 但是，即使与前者

有关，如果我们试图将形式的正义概念运用于所说的行为当中，它也只

会引起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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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我在这里很轻视那些以＂人类”和”正义＂的名义所做的

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我们的道德意识和正义感所否定的。 这样的行

为非常之多，人们已有了广泛的了解，对此不需要更多的评论。 这里，

我只想指出一个被普遍的正义感完全认同的行为：纽伦堡审判，就是为

此目的的恰当范例。

很明显，纽伦堡审判的基础就是自然法；如果审判不以自然法为基

础，那么，“反人类罪＂的概念就将毫无意义。 人类没有共同的、明确的

法律制度，所以，人们可以违反国际法律协议，但是不可能违反人类的

（明确的）法律。这种观念就意味着，人类的所有成员生而拥有某些不

可剥夺的的权利，最基础的就是生命权。 违反这种”自然权利”就是违

反最高法律，而且，那些违反它的人就是犯了反人类罪，即使他们的行

为是根据指令、国家权威和明确的法律要求做出的。甚至那些并不赞

同自然法理论的人，也能感觉到本次审判是正义的，而且是在最崇高的

意义上所体现的正义，这并不仅仅是代表着胜利者对被征服者的报复。

我们感觉它，我们知晓它，我们对此作出承诺，但是我们无法解

释它。

38 我们可以暂时约定，“生命权”和＂自由权”事实上是每个人的权

利。 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服从同样规范的权威。如果生命权和自

由权建构了社会群体”人类＂的话，那么，这一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根

据这种权利得到对待，并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其他人的自由和生命

("对每个人同样＂） 。 任何违反这一规范的人必须得到惩罚，并且根据

其程度，刑罚相当("根据其违法行为来惩罚,,) 。 , 

不幸的是，这种规范是作为一种规约性的观念，而不是建构性的观

念而存在的。 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规范。主持纽伦堡审判的法官的

罪行与那些坐在被审席上的人是类似的（反人类罪、反自由罪）应同

样的罪行已经犯过无数遍，但是，并没有得到惩罚。 通过纽伦堡审判，

@ 审判中的苏联法官也是布哈林公开审讯的法官，作为审判6 月 20 日反希特勒阴谋者

的首席法官，依据是类似于弗赖斯勒(Roland Freisler) 的法理精神，无疑他活著经历了协约国

的胜利却要被胜利的协约国所绞死。关于文件请见 R. Conquest, 九e Great Turor , London: 

Melbourne: Macmilla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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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构建了一个典型的例外，但并不是一个规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

么审判是正义的，即使我们感觉和知道它是正义的。 在裁决中，人类应

该变成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应该与其不同的东西的诉求提出来了，而且

它仍然不是一个社会群体。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所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者，无论他们追寻什么样

的利益，谈到“人类”时，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为了人类的福扯＂、”代表人类”、”为了人类的利益＂。这种人类指向

完全是空洞的，就像指向上帝那样完全是空洞的，因为它所保佑的善行

和恶行都是相同的。 在所有方式中，明喻是唯一近似的：对千那些追寻

上帝保佑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来说，上帝之法是有效的，但是，尽管人们

可以以上面所提到的任何解释来指向人类，而在这些解释中，只有＂自

然法“理论可以建构某些（如果只是事实上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 因

此，指向人类比指向上帝更加空洞。我们的行为是＂为了上帝的福扯＂、

”代表上帝＂，特别是＂为了上帝的利益”，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一种亵

渎的说法。然而，人们仍然可以“以上帝的名义＂而行动，因为这样行动

意味着，首要的是遵守上帝的律令。当且仅当人们遵守了对于人类种

族具有约束力的律令，他才可以声称是＂为了人类＂而行动。但是，不存

在这样的需要经验的人类，以及“居住在我们星球的人的总和”所认可

的“律令＂（规范） 。 而在这样反复兜圈子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了康德那

里：在经验的人类和人类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会为在一般性判断中以及在对特殊政治行为和行为者的判断 39

中使用双重标准而相互责备。如果压制和暴力这些相同的行为在不同

的政治制度或文化传统的国家中被实施了，并且 X 在某个案件中宣称

这样的行为是“可怕的”，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又证明它们是＂恰当的做

法＂，那么，我们就指责 X 怀有和践行了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的概念带有“不正义＂的含义，但是为什么呢？根据包

含所有正义概念的形式的正义概念，如果相同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一

个社会群体，相同的规范就应该适用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双重

标准”则可以被定义为如下：适用于两个人类团体一一即使他们仍然作

为不同团体的成员一一的特定的共同规范会使他们成为同一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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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然而，我们对这两个团体适用了不同的规范。 双重标准的适用

是不正义的，因为它与形式的正义概念相抵触。 但是，将不同的标准适

用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休绝不是不正义的。 这在拉丁格言 quod licet 

lovi , non licet bovi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有所表达。 因

此，如果我们因 X 适用了双重标准而愤怒地加以责备，那么，我们必须

首先了解“双重标准”概念在这些接受调查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完全地发

挥作用。 我们会得出极其令人不安的结论，即我们愤怒地否决了某些

行为和行为方式，不是由于适用双重标准而是由于适用了不同标准，因

为人类不是一个社会群体。 不存在适用千所有人类而不考虑其文化的

共同规范和规则，所以也不存在对人类进行比较和分级的普遍的标准，

甚至不存在一个被每个人认为无条件地具有有效性的单一标准。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正义感会坚决认为我们确实拥有那样一个标

准，即人类。但是，哪种人类呢？作为终极目的的历史当然不会在这上

面发挥作用；人类的普遍性或者人类的经验概念也同样如此。我们唯

一可以在自然法理论框架内选择的，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答案（生命、自

由、理性）的人类普遍性。对于自然法理论，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

绝，而我们曾经接受过，它仅仅是有条件地具有约束力 。 但是我们的正

义感继续主张接受。 按照形式的正义概念，这种主张不可能得到合理

说明，因为它超出了后者的能力范围。 在第三章中我会围绕“正义感＂

40 问题开展讨论，但是它在这里必须被陈述，无论人们何时能够听到这种

“正义感＂的呼声，它都预示着对新的规范，以及新的社会群体的诉求，

并且这就是为什么它没有与形式的正义概念相冲突的原因，即使它超

出了其能力范围。 正义感反对应用“双重标准＂，即使它确实面对不同

标准的应用。正是这种正义感将不同的标准转变为“双重标准飞在这

样做时 ，我们的正义感就提出人类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人类应该成

为最为基本的群体，至少一些共同的规范和规则应该适用于所有文化

和所有人类(Homo sapiens) 中的成员，而且应该存在着比较和分级的共

同标准。 将不同的标准转换成“双重标准＂的正义感（在那里它将表面

上的不同标准理解为双重标准），意味若一个新的人类概念，这种概念

与经验的或目的论－实在论的人类概念并不同一，或者也不与借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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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而界定的人类概念相同一。作为由某些规范和规则建构的基本

的人类群体的“人类”概念是人类的一个概念，只能被构想为一种义务

约束。 因为，如果某些普遍规范建构了人类，那么，这些规范对所有人

都是有效的，并且应该适用千人类的所有成员，人类的所有成员也应该

平等地应用它们。 进一步说，将这些规范适用于它们本该适用的情况

是正义的，而不适用它们则是不正义的；一致性地适用它们是正义的，

不一致地适用则是不正义的。 作为基本的社会群体的“人类“是经验的

人类和人类观念的统一。它是经验的人类，因为它是居住在我们这个

星球的人类的总和。 它也是人类的观念，因为基本的社会群体的成员

关系是由普遍的和有约束力的规范构成的。 建构基本群体的规范既不

能选择又不能拒绝；它们只能被遵守或者违反。 每个人都有义务去遵

守普遍规范并且持续地、一致地将它们适用于其他的每个人。这里存

在着比较和分级的一个共同标准；形式的正义概念被认为是正当的。

那种引导我们批评将不同标准的应用当成“双重标准＂，并因而被

视为不正义的正义感，不能说明而只能作为将人类分析成基本社会群

体的意愿的表达。

听起来，它可能也符合逻辑，但是，这种解决方法给我们留下了若 41

干的疑问。 这些疑问同样来自能够形成最合理的、即使是不满意的 、人

类观念的地方，即产生人类普迵性观念的地方。 这里，我们想的是人类

＂文化＂的普遍性，这一点可以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精神来解释。

下面，我要讨论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正义感的主张相冲突。 如

果我们接受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我们就将不再能指责双重标准的应

用。 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形象可以平等地出现在观念学派(Geistes

geschichte) 、文化解释学和宜接的实证主义之中，即使我这里无法讨论

它们各自的特征，但完全能够列举出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可以假定所有的价值、观点、世界观、行为模式和信念都具有

非常多的偏见，所有这些都与它们所栖居的时空有关。 那么，在任何一

个给定的时期，包括现在，都会存在若干截然不同的共存的文化，每一

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点 、世界观以及行为模式，所有这些都被理

所当然地视为“信念＂ 。 每一种文化都与其他的不同，因而没有办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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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它们。 而且，它们作为整体的文化也不可能加以分级。 没有一种

文化的单独行为模式或特殊风俗可以与任何其他文化的单一的、功能

上相近的行为模式相比较。 原因很简单，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作为整

体牢牢地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之中。 同样的信念和行为，在某个特殊文

化传统下，可能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在其他文化传统下，则是错误和

不正当的。 我们甚至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某种行为模式是否比其

他的模式更正确（或更好），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作出评价的共同标准。

无论我们何时作出任何类别的分级，无论我们何时适用共同的标准来

判断那些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做出的相同行为，我们都是从我们自

己独特的文化视角出发，从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点和衡量标准

出发的。 因此，我们将我们的偏见添加到了其他的文化之上。 双重或

多重标准的应用要比将共同标准应用于所有文化更为正义。 那些适用

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人只是将自身置千与其自身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模

式之中。 他们将不同的文化传统等同于，或者将自己的文化遗产理解

（解释） 为一种性质不同的偏见系统。

42 很显然，这里的论证逻辑是错误的。 它所提出但没有得到解决的

问题，毫无疑问也是真实的。 让我们首先来分析其逻辑错误，然后再到

问题本身。 那些声称所有文化都是独特的人，声称我们无法用任何共

同观点来对文化进行比较和分级的人-以及那些认为不仅仅文化作

为整体是真实的，而且每种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特殊信念和行为模式也

是真实的人，在原理 (in uno actu炒中提出了关于真理和关于正确（好

的）判断的诉求。 这种诉求就是，”所有文化都是独特的，并且无法用任

何标准加以比较和分级＂的命题是真实的，并且“不要用任何共同标准

对文化继续比较或分级，因为它们是独特＂的规范是正确的。 然而，只

要有人认为这个命题是真实的，这种规范是正确的，那么，各种文化之

间的比较就已经发生了。 下面这些观点至少应该得到认可。 在所有问

题都包含着真实的观念和正确的规范（其中，流行的规范和观点被认为

, 

(D Uno aclu 原理(Uno actu principle ) , 指生产与消费在时间上重叠的原理。常用于服务

业和电子商务的理论阐述。 例如网上银行的服务，消费者的消费可能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主

机的很远之外 ．而网上银行服务的提供和消费者的消费就发生在同时异地。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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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的和正确的）的意义上，所有的文化都是独特的和平等的。那些

文化都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独特的和平等的，因此，它们不应该因为

比较和分级而优越于那些并不分享这些观念的其他文化，原因很简单，

它们要求某种文化比其他所有文化具有更真实的观念和更正确的规

范。假定说西方文化是至少允许提出这样诉求的少数文化之一，那么，

它与其他文化在价值方面也不是平等的，而是更优越的，只要至少考虑

到一个规范和观念。最终的结果是一个高度种族中心主义的命题，它

暴露了整体模式的内在的脆弱性。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更多的需

要讨论，而不仅仅是勾勒这个（不可消除的）非一致性。

这里，我将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分为(1) 事实陈述， (2) 必要

性或建议。

. (1)它是一个超越合理质疑的陈述，即人类文化是不同的，并且每

种文化都是独特的。 即使不是所有批评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人都同

意我的观点，但我也接受作为整体的独特文化不能够加以比较或分级

的观点。 事实上，无论文化什么时候根据这种方式加以分级，它都是由

许多文化中的某一种文化的标准来实施的，并且评价文化的规范体制

理所当然地被认可，并且被看做是＂真实的”和＂正确的”，或者与低劣

和缺陷相比，这种用以评价的文化至少是＂先进的”，最终也是“基本

的＂ 。 现在所谓的“种族中心主义“是所有文化针对异己文化的一种自 43

然态度。历史哲学仅仅是这个”自然态度＂的牵强的和使之合理化的表

现形式。

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从这种事实陈述中推导出它的必要性。 在我

看来，从“是＂的句式判断推出＂应当＂的判断，是一个合法的程序。不

过，在这种情况中，问题的关键是从事实的陈述中推断出来的必要性并

不能从已经确立的事实中得出来。

(2)它确实遵循了所有文化是独特的并且它们应该根据其独特性

而得到理解这一陈述。 然而，它们根本不应该排序、比较或分级的必要

性完全没有遵循上述主张。让我们简要分析一个相似的情况。所有的

个人都是独特的，人们不可能完全地理解个人。 他们理解的过程在原

则上是无限的，并且其解释方式在原则上也是无限的。 但是，对个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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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和分级，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与他们的独特性有关系。人们可

以通过将规范适用于特殊的行为来比较个人，并且通过运用作为分级

和比较尺度的规范来行动。当然，在个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的独特性之

间存在着差异，因为文化是各种规范和规则的系统。但是，如果人类是

重要的（基本的）人类群体，那么至少应该有一种规范被每种文化所共

享。 文化将不再是独特的，但是它们可以并且应该可以由其所共享的

规范标准加以比较。因此，一方面，是认可所有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

面，比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定模式是可能的，从原则上讲，它们并不排

除相互排斥。 然而，应该排除的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的比较、排序和分

级，因为每种文化的独特性都包含着特殊的规范、规则和行为模式，而

后者是不会与其他文化分享的。

正义的观念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如果不同的和独特的文化

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比较、排序和分级的话，那么就不存在正义，而且

谴责那些运用“双重标准＂的人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效的。 但是相

44 同的正义观念并不反对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如果我说泛神论在 X 文

化中是适当的，而在 Y 文化中是反常现象，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正义观

念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仍然会有人提出异议，说我错了，即使我在这

个问题上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判断者，但是这井不意味着我适用了双重

标准我就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观念认为，“某种事情＂应该加以比

较，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应该比较。如果正义观念表达这样的意

愿，人类应该成为”重要的（基本的）群体”，并且相同的正义观念要求

应该比较某些事情而不是每件事情，那么，将“善“作为目的就会在共享

的“善＂的范围内考虑各种“善“一一各种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但是，

在正义观念所诉诸的目标意义上，＂共享的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试图做到符合正义观念的规范要求，那么，我们也完全没

有必要为了发现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应用一种共同的标准而诉诸一种选

择“在无知之幕下＂的假定情境。没有必要作出历史陈述（关千过去、现

在和将来），也没有必要沪易U所谓人类种族的“普遍性＂。它完全能够确

定我们在当代的定位，观察当代的历史意识，以及解释由这种历史意识

所揭示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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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谴责对

方适用了“双重标准＂？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正义观念将这种

不同标准的应用看成是不正义的？这个问题唯一能够发生的时候，就

是当我们判断或评价控制、强制、暴力和冲突行为的时候。如果在特定

的文化范畴内，有人被监禁、折磨、杀害、羞辱，甚至受到歧视，那么，仅

仅在其时，正义观念就会要求我们准确地对他们适用相同的标准。妇

女是否带面纱或穿迷你裙是一个特殊的（独特的）文化问题。然而，假

如她们被迫带上面纱，那么，它就不再是＂文化独特性”问题，而变成了

强制或暴力的问题。

诉诸共同标准就是诉诸比较和分级。尽管正义观念将不同的标准

转变成双重标准，但是，它不仅要求应用相同的标准来评价涉及控制、

强制暴力和冲突的行为、行为模式和体制性局限，而且还要求从这些

标准的角度来对文化进行比较和分级。

由正义观念所提出的要求(postulate) 在控制、强制、暴力和冲突中

是减少的。所有那些反对应用双重标准的人都必须根据这种要求来对 45
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排序和分级。显然，所有文化都以这种或那种方

式，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控制或强制或暴力或冲突。当某种特殊

的文化根据一个共同标准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时，它就会在某些方面

得分较高，而在其他方面得分较低。总体上具有较低程度的控制、强

制、暴力和冲突的文化，将比那些由较高程度上述要素构成的文化得分

要高。

上述程序是正义的，并且可以由形式的正义概念来加以说明。根

据形式的正义概念，构建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必须持续地、一致地适

用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这个群体的成员必须用作为比较和分级

标准的共同规范和规则来进行比较和分级。 如果人类不是一个社会群

体，那么，我们在什么基础上来比较不同的文化呢？而且，事实上它确

实不是。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正义观念表达了将人类构建成重要（基

本的）群体的意愿。所有那些在其判断中没有适用双重标准的人在行

为中就表现出似乎人类真的是重要的（基本的）群体。虽然现在我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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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起点，但我是以一种不同的水平来进行讨论。 首先，我的结论

是，正义观念表达了一种意愿，特定规范或者至少一个规范应该是衡量

所有人类 、所有文化的共同标准：这种规范将人类构建成基本的群体。

现在，我们的认知还远不止这些：我们知道哪种规范（或者单一规范）应

该将人类建构成重要的（基本的）群体。 既然我们的正义观念只有当控

制 、强制、暴力和冲突的行为和模式受到判断或评价的时候才警告我们

反对双重标准，那么，作为基本群体的人类共同规范应该是这样，它们

对规范的遵守应该将每个独特文化中的控制 、强制、暴力和冲突减至最

低程度。 可能还会存在有不同的规范。康德已经提出了关于它们的最

伟大和最抽象的观点：人不应该仅仅作为他人的手段。

人类并不包括那些在无知之幕下缔结社会契约的单个的个体，不

管这种契约是真实的或实际的。人类是由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构

成的。 个人根据不同的传统进人不同的文化中，并且成为不同历史的

46 一部分。 在它们之中，有些是值得珍视的，而有些是令人不快的。 在象

征的意义上，只有文化而不是个人才能够通过接受一些共同规范，尤其

是要求我们尊重所有人和所有＂外部团体”成员的生命和自由的规范，

而缔结＂契约＂ 。 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居住在我们星球上的人的总

和＂，那么，我们仅仅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正在讨论人类文化的

总和。

这种情况并不能从关于上述“社会契约”形式的可能性和可欲性的

考虑中，推断出其重要性。 相反，其意义在千此刻不面对它我们就不可

能是公正的。 问题的关键在千，即使我们将一些共同标准适用千所有

的文化，如果一个行为或体制模式包括控制、强制、暴力和冲突的应用，

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种共同标准来比较不同文化中的单个行为者。

我们也不可能仅仅适用这些共同标准，根据其优点或缺点来给他们排

序，即使事实上一一也就是说，在暴力和冲突等类似情况下，他们应用

了它们。 这是一个深切的忧虑，即禁止适用“双重标准“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规制我们对那种情况下对个人的比较。 虽然没有提供一个十分安

全的方法，但是，我想，韦伯学派的“责任伦理”可以为这样的决定起到

指导作用。 人们可能会说，在恰当的政治行为中，有足够的理由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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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标准也应该适用于个人行为者。 世界历史，历史哲学曾经的构建，

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了现实。 无论这个星球的一个角落里可能或

时常发生了什么，都会对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的居民生活产生重大

的影响。 既然恰当的政治行为影响了——无论它发生在哪个文化

中——当代文化中的每一个居民的生活，那么，任何恰当的政治行为的

结果都会超越在它自身发生的框架之中的文化局限。 政治行为者不可

能仅仅借助他们各自的文化标准而得以评价，而且也应该借助那种承

担其行为后果的文化标准来评价。 然而，如果我们适用任何其他文化

而不是他自己的标准来评价一个政治行为者，那么，这个判断将是不正

义的，因为我们应该将规范和规则适用于社会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但在

这些群体中，那些规范是无效的。 如果我们应用所有的实践与文化标

准来评价一个政治行为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我们的评价中达成一

致。 在我们的判断中，唯一正义的方式是将并不构建成重要的（基本 47

的）群体的规范适用于恰当的政治行为者的行为之上。 尊重生命和自

由就有资格应用共同标准。 根据他们是否尊重所有人－他们本身也

包括在内——的生命和自 由 ，政治行为者就可以并且应该得到比较。

这样一来，我只是重申了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诉求。 只有那些包含

控制 、强制、暴力和冲突的行为应该得到彻底的分级或比较。恰当的政

治行为或多或少 、至少包含这些替代中的一个；并且恰好是这个＂或多”

＂或少＂的程度为比较和分级个人政治行为者提供了严格的标准。

总结一下我的讨论：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我们的正义观念存在

冲突。 如果我们接受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我们就不可能反对“双重标

准＂的应用。 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我们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要求正义的判

断和行为，或者我们不得不将种族中心主义视为正义的。正义观念确

实存在，因为我们将“双重标准＂的应用看成是不正义的。 反对它的明

显观点是，虽然我们拒绝使用“双重标准＂，但是我们确实一直在应用它

们。 政治对手谴责对方应用双重标准，但是他们并不担忧自己运用它

们。 然而，这个悲哀的事实并没有驳斥这种观点，即“正义观念是存在

的＂。 无论什么规范应该适用于某个社会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同样或者

相似的事情总会发生。 在任何情况下．公正地判断别人永远比判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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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已更容易。 第二个可能的反对观念更为严肃。 人们可以认为存在

着通过一些实质目的来界定后者的特定的人类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本

身排斥正义，并从实质目的角度鼓励施用不同的标准。 这无疑是真实

的。然而 ，它只证明了正义观念不是普遍性的，也不是不存在的。 对于

某些应该适用的规范一—这些规范应该鼓励我们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和

自由，不管他们属千何种文化一一来说，人类应该是重要的（基本的）群

体的意愿确实存在，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意愿，如果所有人都有

这个意愿，人类实际上就会成为重要的（基本的）群体。 对于这样的人

类群体而言，所有附属千政治的人都必须具有这个意愿，但是，很显然，

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可能并且应该这样行

为，就当是他们确实都有这个意愿。 不管其他人如何行为，我们自己都

不应该适用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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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琨的正义概念

好人应该幸福，因为他们值得幸福；坏人不应该幸福，因为他们不 48

值得幸福。 这种观点是伦理的正义概念的基础。 因此，从伦理的正义

概念的视角来看，一个好人在其中过得幸福而坏人过得不幸福的世界

秩序，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

并非所有的伦理的正义概念都蕴涵一种正义的政治概念。 一个人

可以声称好人确实是幸福的，或者他们将会是幸福的，而不是声称好人

应该幸福。一个人可以说，“善本身就是回报＂ 。 如果确实如此，并且如

果相应地，邪恶自身就是惩罚，那么在每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秩序中，

好人就是幸福的，而坏人就是不幸的。

并非所有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都会设计出一个在其中规范全是道

德的社会政治秩序。 恰恰相反，绝对的乌托邦只是个例外，而并非常

态。这种概念的拥护者们所要求的是建立一种政治秩序，在那里，遵守

一个由不同种类的规范和规则所构成的体系并不一定会违背道德规

范。最后，那些在道德上不得不被视为善的 、有美德的、值得嘉奖的东

西，通常是根据那个被设计为“正义的“政治秩序的形象而定义的。 有

关“善“（幸福）的各种定义的多样性，同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所具有的

多元性是一致的。

确实，为了坚定地遵守正义的伦理政治概念，一个人必须知道“善“

或“美德“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谁是好人，那我们就不知道好人是

幸福的，还是不幸的。 好人和有美德的人都是善良的和有德行的，因为 49

他们在不正义的社会秩序下依然会遵守某些道德规范的正当性。

如果有人把“正义之人＂同正义的形式概念联系起来谈论，而另一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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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则把“正义之人＂同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联系起来谈论，那么他们

并不是在指相同的品质或美德。 甚至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他也意识

到了“正义”这个概念的多义性。 很明显，当《塔木德》说世上共有 36

种“正义之人”时，“正义”在这个语境里并不代表时刻准备将那些占主

导地位的规范和规则应用于某个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每位成员，而是代

表某种在此之上或超越其外的事情。

接下来，我将用“正直" (righteousness)来指称伦理的正义概念。 如

果一个人不顾社会制裁而遵守道德规范，那么这个人就是正直的。

正直之人的行为通常被认为就是＂目的本身＂ 。 假设所有行为都与

一个目的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一个确证该行为的目的相关，那么

这个解释似乎就是唯一弄清楚最“崇高“生活方式之含义的相关解释

了 。 然而，“我有善的良知，而我并不关心这世界将要毁灭”这种态度，

绝非正直之人的态度，它在那种认为正直性就是＂目的本身＂的理论当

中没有解释力。 在这个问题上，我简要地提出自己的理论，正直的行为

与行为本身之外的一个目的相关，而且，这个目的必定是自我确证的。

确证正直的行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正直之人可以希望每个人都

应是正直的，换言之，他希望每个人都应不顾社会制栽而遵守道德规

范。 这可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目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不顾社会制裁

而遵守道德规范，那就没人会被留下来去实施社会制裁，而这意味着根

本不会有社会制裁，并且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顾这种制裁而行

动。 正直的人还希望所有的社会规范都应是道德规范，它们将同社会

制裁和内部制裁形成绝对的一致性。而这同样意味着社会制栽的消

失，以及（那种不顾社会制裁而行动的）正直之人的消失。 因此，一切正

直行为所固有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彻底道德的世界，在那里，善恶之间

的选择将不再存在。

如果正直之人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这似乎使得我们必须诉诸这

50 样的理论，即正直的行为只不过是＂目的本身＂，并且它仅仅具有这种意

义。 如果任何行为的目标都是自我确证的，那么正直之人就不能对一

个缺乏正直的世界抱有希望。 但是，如果正直之人希望每个人都应该

正直或者每个社会规范都应该是道德规范．那么她（他）就不能指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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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是正直的。 然而，这种自相矛盾能按如下方式解决：正直行为所

固有的善的目的并不是彻底道德的世界，而是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

在一个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正直，也并非所有规

范都是道德的。 虽然没有规范会设立反对正直之人的制裁，但是有些

规范和规则却会鼓励非道德的品质，并在缺乏这种品质的时候实施制

裁。 在一个最可能的道德世界中，那些值得幸福的人是能够获得幸福

的 ，但是那些不值得幸福的人也能够如此。 因此，＂真正的幸福”和”观

念上的幸福“不完全一致。 最可能的道德世界是否确实可能，这是一个

没有意思的问题。 有兴趣的只是如下这种观点，即，最可能的道德世界

能够没有任何逻辑矛盾地被视为所有正直行为的内在目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所有的规范和规则都构造社会群体（换言之，根

本不存在群际间的规范和规则） 。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规范和规则都

排他性地适用于这个或那个群体中的成员 。 不同的规范和规则可以具

有不同的规范力量。 有些是可选择的，另一些则是绝对的。 由于所有

的规范和规则都构造社会群体，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就是相互交织的，遵

守它们意味着遵守所有这些规范。 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规范同时或

多或少就是伦理的规范。 在小型的部落社会中，通常都是这样。 即便

是实用的规范和实践的规范之间日益增加的区别，也不一定会带来社

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之间的区别。 如果正义的全盘和首要理念就是”按

照等级来给予＂，那么这便是事实。 一套规范和规则构造了一个等级，

另一套规范和规则构造了另一个等级。 构造某个单一等级的所有规范

和规则，构成了该等级成员的生活方式。 所有等级的成员都是根据他

们的规范和规则而被衡最和评判的。 最高群体的规范和规则的总和是

最高的伦理行为模式，它构成最高的伦理行为。 而较低群体的成员则

不可能在道德上处于最高位置。 事实上，如果他们意欲如此，将是对伦

理世界秩序的一个挑战。 只有当存在那些井不构成一个杜会群体，而

是群际间的道德规范和规则的情况下，才会造成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 51

的区别。 正义和正直之间的分界线就在这里出现。

＂群际间规范”这个概念（适当的道德规范）需要更进一步的阐述。

它们可以是一个“理想群体”（在涂尔干的术语中则是“理想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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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能够同现实的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并排放在一起。这里，群

际间规范和群体内规范之间的区别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地主、衣奴和

公民会被同等地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理想群体，即基督教群体，后者本身

会进一步地面对其他现实的和理想的（异教）群体。。无论一个人属千

哪个群体，他（她）都可以选择遵守该理想群体的规范，而不是遵守他

（她）自己的现实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在第一章里，我曾提到那种社会

行为者如果打算扩展或缩小某些特定规范和规则所适用的群体便会引

起的社会冲突（从正义的形式概念的视角来看）。构建一个理想群体的

群际间规范的真实存在，有助于论证那种改变现实群体之广度的社会

目标。 “社会契约”概念，以及区别千“国家“的“社会”概念，在迈向普

选权的发展过程中就为这种扩展或解放充当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和

论证） 。

然而，不同的群际间规范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起源。世上存在着各

式各样的道德规范；尽管它们假定具有群际间的有效性，但它们不能构

建任何社会群体，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的。让我谈谈一个在当代道

德商谈中已经格外流行的规范，即“信守承诺”这个规范。如果“信守承
诺“是这样一种规范，那它就不能构造一个社会群体。这个规范只有以

下列方式得到详细说明时，它才能构造一个群体：＂群体 A 的成员应该

承诺对同一群体的成员实施或给予 a 和 b,并且应该承诺对群体 B 的成

员给予或实施 c 和 d,并且应该信守所有这些承诺。”

然而，“信守承诺＂的规范作为一个群际间的规范是有效的和实质

性的。如果我向你承诺了我的友好，我就应该信守这个承诺；如果我向

@ 根据Le Goff 的说法，良心在中世纪，即第十二世纪发展起来。 Goff在“基督教的苏格

拉底哲学”中提到 Abelard, Saint - Bemard 和其他人的，它表达井同时加速这个倾向。招供的

斜度化使我们知道犯人和犯罪。 他提到弗莱堡的（忏悔大全）中的约翰井且加于此，”这个手

册的第一部分，致力于一般性犯罪中的犯人，紧跟着第二部分论述不同杜会职业种类的犯罪：

(1) 主教和其他高级敦士,(2)传教士和圣俸的持有者. (3)副牧师、他们的教区牧师和为信教

而被迫害的教徒 ，(4)男修道士和偿侣,(5) 法官，(6)律师和法律顾问，(7) 医师， (8)教授和学

者， (9)王子和其他贵族， (10) 已婚的外行， (II)商人和中产阶级 ， ( 12)艺术家和工人， (13)农

夫和衣场主，(14)手工劳动者。在群集和跨群集规范之间的区别因此被实现“。见 Jacques Le 

扭．冗1M, Work and C呻叩臼如 M必也 A&a, Chicago: Univemty of Cb沁叩 Press, 1980,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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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承诺助你一臂之力，继续我的研究，照顾你的孩子或是戒酒，那也应

该信守这些承诺。但我不能要求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这么

做。 我甚至不能要求得太多地说：所有能缝补衣服的人都应该承诺为

其他人缝补衣服。信守承诺同样是一个调节个人关系的规范。然而，

正义的规范则要求某些特定的承诺应该被作出，而某些其他的特定承 52

诺不应该被作出，并且，那些应该作出的承诺也应该得到遵守，因为这

样做是正义的。 那些构造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为一种既不能被命

令也不能被禁止的承诺留下了很多可能性，而这些承诺是应该得到遵

守的。如果我不遵守它们，我就违反了“信守承诺＂的规范；但是，从正

义的形式概念的立场来看，我却井非不正义。 普通的语言使用者能十

分正确地作出这种区分。 如果有人根据正义的规范和规则承诺做某事

（例如，“我将在有需要的人当中平均分配食物")'而后来却食言了（没

有平均分配食物），那么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就会说他是不正义的。但

是，即使没有信守承诺（例如，在个人关系中）与＂成为正义的”这种美

德无关，它也可能与“正直”这种道德品质有很大关系。 确实，一个正直

的人会信守他的承诺，无论这些承诺是些琐碎之事，还是重大之事。一

个正直的人是“言行一致的”，人们可以信赖他。

所有的群际间规范，无论它们是一个“理想群体＂的规范，还是个人

关系的规范，都被或者至少能够被正直的人遵守。 违反某些特定的群

际间规范，根本不会遭受社会制裁。 只要所谈论的那个社会群体的规

范和规则没有被违反，那么，为了获利而奉承某人就不会遭到社会制

裁，承诺帮助而后又食言也不会遭到社会制裁，感情上的做作（通常就

是伪善），或是吝啬、空虚或嫉妒都不会遭到社会制裁。 但是，相反的情

况也常常是存在的。 如果一个男人承诺迎娶一个比他社会级别低的女

人并且遵守了诺言，那么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他的行为就会遭到社会

制裁，反之亦然。 如果一个人没有奉承，他可能就被否决［考狄利娅0

(Cordelia)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 如果一个人为受政治迫害的

人提供避难所，该行为就会遭到杜会的制裁。 不幸的是，经常发生的情

(])考狄利娅．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女主人公。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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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在与社会权威面对面的交往中，忠诚也会借助千社会制裁。现在

我们知道，成为正直之人意味着不顾社会制裁而遵守规范一—当然，这

并不意味著正直之人从不遵守那些若有违反便会遭到社会制裁的规

范。 然而，正直之人是为了这些规范本身的目的而遵守它们，而不是因

为担心违背这些规范会招致社会制裁才去遵守它们。

我对“正直＂的分析没有为正直的概念增加任何新的内容。 在表述

我的看法时，我多多少少是在努力遵循一条可以上溯 3000 年的传统。

“多多少少”这个限定条件是在指称会被正直之人遵守的那些群际间规

53 范本身的变化。不过，令人惊异的不是群际间规范性体系中可变因素

的出现，而是那些不变因素的主导地位。 康德认为道德没有＂进步”可

言的看法似乎是颇有根据的，尽管有人可以补充说，“除了道德自身的

出现之外＂ 。

正直的概念是道德的概念，并且，它是一个绝对主义的概念，因为

它是无条件的。正直之人的行为举止暗示着他们的目标就是最佳的可

能的道德世界。 我们不知道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实际上是否可得，

正如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从道德的立场来看是绝对没有相关性的。 但同

样的问题对于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而言却非常有关。

正义的伦理政治概念的伦理方面（伦理的正义概念）代表了正直的

含义。但这个概念的政治（社会）方面却说的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

行为。 所谓“有条件的“行为，我指的是政治上的立法行为（广义的“立

法＂） 。 道德立法与政治立法互为前提。与道德立法相比，政治立法能

够洞察可能性。尽管从正直的观点来看，“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根本

上是否可能”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但是可能性的问题还是会出现在任何

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中。 在这里出现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关心

的，是对建立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而言所需要的那种政治立法。 如

果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创建者得出结论说，没有哪种政治立法能够

建立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她）将为次佳的

或者只是一个“较好＂的道德世界立法。 柏拉图在设计了“最佳的可能

性＂之后就曾考虑过次佳的道德世界。 另一方面，某些正义的伦理政治

概念（它们主要是一一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一宗教的）坚持那种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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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世界的形象，以及关于不可能的绝对主义理念。 而我确实认为

不可能。 如果我们期待一种人类学革命或神的宽恕，那么一个绝对的

道德世界的可能性只能被维持。我仍然认为，为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

界进行立法，正如为＂次佳的“或至少一个较好的道德世界进行立法一

样，是合理的和可接受的。

二、伦琨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出裘

正如布洛赫曾经精妙地指出，一个人为了承认一个局限而不得不 54

打破这个局限。 对于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来说，尤其如此。 这个概念

最初不是被刻画为一种肯定，而是被刻画为否定之否定一而且，是一

种双重的否定之否定。世界被看做是不正义的，是对正义的否定，而对

正义的这种否定本身必须也被否定。 现存的正义被认为是双重的：人

们因其腐败和邪恶而成为不正义的，而不是正直的；社会（或者国民）则

因其鼓励邪恶，容忍正直之人遭到践踏和毁灭而成为不正义的。 因此，

否定必须也是双重的：正直的新人和正义的新社会应该得到确证。 邪

恶和不正义的肤浅、愚蠢和谎言的本质需要被揭露，而正直和正义的构

想世界应该在本质、智慧和真实的光芒中熔熔闪耀。 正是因为这种否

定之否定的双重特性，我们才会谈及正义的伦理政治概念。人们呼唤

谴责，不仅要谴责具体的罪犯，而且要谴责那个催生犯罪的社会。 然

而，社会和国民的不正义并没有给罪犯个体带来赦免。 伦理政治的正

义概念的伦理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只能

在宗教和哲学中才能消除。 但是，它真能被消除吗？在下文中，我将简

要说明试图解决该问题的最早的宗教和哲学尝试。 我将说明，最早的
宗教解决方法在信仰的悖论中走到尽头，而最早的哲学解决方法则在

理性的悖论中达到顶峰。

我将以预言的正义理念为例来展示宗教的解决方法，而以柏拉图

的哲学体系为例来展示哲学的解决方法。 我们将看到，信仰的悖论求

助于哲学，而理性的悖论则求助于宗教。 我不会整个地讨论以色列先

知的预言和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毋宁说，引起我兴趣的是他们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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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态度。 这两种态度之所以被当做象征，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解决

这个问题的所有其他的尝试方案。 预言者们和柏拉图都可以根据各自

历史境遇的特点而获得解释。他们拥有各自时代和文化的历史意识。

但是，他们所表达的象征性态度却是永恒的。更准确地说，这种态度是

超越历史的，因为它们激起了关于我们历史本真性的最深层和最苦恼

的间题。

55 1. 预言的正义概念和信仰的悖论

关千正义，赫舍尔(A. J. Heschel) 是这么说的：

两个关键的术语是慈善(tsedakah) 和审判 (mishpat) 。 审判一词意

味着由审判官（法官）作出的判断，因此，这个词可以表示正义、规范、法

令、法权、法律等含义。而“慈善”这个词大概可以用“正直＂来描绘。

尽管合法与正直井不相同，但它们必定总是相互协调……正直超越正

义。正义是严格的和精确的，代表给予每个人其应得。正直蕴涵若仁

慈、善意、慷慨等含义……正义可能是合法的；而正直则与一种针对被

压迫者的热烈同情有关……假定审判和善意之间存在分裂，这是错误

的……如果丧失了人性，正义也就灭亡了，无论它可能会被多么严谨地
施行……正义的逻辑似乎是非个人的，然而，对正义的关心却是一种爱

的行为。。

正义的形式概念因此可以在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框架内得到解

释。正直是正义的最高形式，而公平(tsaddik)之人一一正直之人一

则是所有人当中最正义的人。 正义和仁慈不是两个分离的美德（它们

在现代社会一一经由休谟一才被如此看待），而是一个美德。 原因很

简单，对遭受苦难的人所表示的偏爱是被当做正直而囊括于正义之中

的。 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仁慈、帮助、偏爱等规范

会适用千他们。预言者们经常举出这些群体：寡妇、孤儿、穷人。 如果

有人没有表现出对这些受苦受难者的偏爱（如果他不是正直的），那么

他就损害了抽象的正义。

然而，最令人困惑的是，怜悯行为也作为正直而归属千正义之中。

(D A. J. Heachel, 九P叨如。, New York: Harper and R四，1969, I, 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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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伦理的正义概念的一位信奉者一对此有极好的理解。

哈姆雷特对波洛尼厄斯说，＂倘若根据每个人的应得来对待他们，那谁

不该打？要根据你的荣誉和尊严来对待他们：他们所应得的越少，你的

宽大就越值得赞扬" (《哈姆雷特》， II . ii) 。 至于预言，正是上帝提供

了这个例子：＂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 《 以赛亚书》 30:

18沙然而，怜悯不能在正义的形式概念的框架内得到说明。 如果我们

对每个人都怜悯，那就没有罪行会受到惩罚，而我们也就不能像正义的

形式概念所命令我们去做的那样，根据人们的应得来对待他们。 如果

我们对一些人而不是对全部人怜悯，那么，除非我们遵守一个要求在如

此这般的情况下倡导怜悯的具体规范，否则我们就是在违反形式正义。

如果怜悯，作为一个一般的美德，被当做正直而包括在正义里，那么正 56

义的形式概念和伦理概念就是分离的。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们会对在神

的正义里包含怜悯感到如此不安。

当先知们表达他们反对不正义的声音时，他们是在用这个词同时

表述邪恶和不正义。（除非另有标记，本节中的圣经引文均出自《新美

国圣经》 o )

……因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的人，

为 了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阿摩司书》2:6 -7) 

我知道你们 的罪过何等多，

你们的罪恶何等大。

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势，必静默不言，

因为时势真恶。

（《阿摩司书》5:12-13)

0 引自 H如hel, ibid. , p. 201 (重点附加） 。

57 



超越正义

以人血建城、

以罪孽立邑的有祸了！

（（哈巴谷书》 2: 12) 

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

为要屈枉穷乏人，

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

以寡妇当作掳物，

以孤儿当作掠物。

(《以赛亚书》 10: I -2) 

人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如果你将提议我大屠杀，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阿摩司书》5:22)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伸冤，

为寡妇辩屈。

（《以赛亚书》卜 17)<D

而审判将会是这样的：

51 是的，黎明正在到来，统治者上帝说．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

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引自 H蚐hel, ibid. 令 p.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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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书）8: 11 -12) 

祸哉！你这毁灭人的，

自已倒不被毁灭；

行事诡诈的，

人倒不以诡诈待你。

有你毁灭罢休了，

自己必被毁灭；

你行完了诡诈，

人必以诡诈待你。

（《以赛亚书）33: l)CD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

炼尽你的渣滓，

除净你的杂质。

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

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

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

忠信之邑。

耶路撒冷必因公平得蒙救赎，

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以赛亚书） 1: 25 -7)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把枪打成镜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以赛亚书）2:4) 

这整个大厦都建立在信仰之上。但是这种信念并不是非理性的，

0 引自 Heschel, ibid. , p .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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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知识和智慧的信仰。 知识是三重性的。它包括了关于上帝的戒律

和规范的知识，关于世界（即，戒律未被遵守的事实，人们怎样和为什么

违反它们）的知识，以及最后一点，关千上帝是正义的审判者的知识。

以这种不受时间影响的知识为基础，一个人就＂与上帝同行“。与知识

58 不同，智慧是世俗化的。 它通常包括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分，尤其是现

在的表象和未来的本质之间的区分。 正如阿摩司所说，谨慎的人在这

个时代是沉默不语的，因为这是个邪恶的时代。并且，正如以赛亚所

说，灾难将会（在未来）降临在那些（现如今）做出不正义行为的人的头

上。将来发生的事会和现在发生的事形成对照。知识与智惹之间存在

一种辩证关系。 正是这种辩证关系，使得预言的正义概念成为最典型

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先知所极力扞击的世界是一个不仅施行不正义而且遭受不正义的

世界，在这里，邪恶强势而善良犀弱，因为邪恶使人强壮有力，善良却会

助长虚弱，并使正直之人变得沉默。在这种观念中，没有什么内容指向

下面这种哲学观点——即使在黑暗的时代，美德之人也是幸福的。 那

些信念坚如磐石的人们虽然知道他们与上帝同行，但是这并不是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归给美德之人的那种幸福。 美德之人如何才能幸

福。 如果他们看到一—并且他们确实看到一弱者被践踏＂成为地上

的尘土＂？他们又怎样才能幸福，如果他们看到（他们也确实看到）城市

是＂靠流血而建立的”？正直，并没有一丁点的甚至最微小的功利基础。

然而，尽管缺少了幸福的承诺，先知的正义概念仍已包括了柏拉图的理

念，即最糟糕的行为是施行了不正义却没有遭受不正义：＂你是悲哀

的…..一个背信弃义之人，却没人这样对待他！”

人们可以缺少幸福的动机，正是因为使神的正义”世俗化＂的智慧

是现存的。 然而，神的正义并不包含哪怕最微小的功利性内容。 在所

有的意愿都将由他们的价值优劣来评判的地方，此后也没有任何承诺。

正义将在世间实现，将对各民族实现。其城市是靠流血而建立的民族

将被毁灭，正如那些为了银子出卖正义之人和为了一双凉鞋出卖穷人

的人也将被毁灭一样。正直之人既不幸福，也不购买尘世的其他幸福。

成为正直之人只是为拯救其族人而作奉献。 但是，正直之人无法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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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是否会被挽救，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其他人是否会让上帝＂大开杀

戒＂ 。 这超越了知识的范围。没有超越知识范围的只有下列各项：如果存

在拯救，那么我的正直将对此作出贡献。因此，正直的行为可以在绝对的

道德世界中施行，在那里，＂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 ! 

先知的正义理念建立在有关神圣正义的智慧的基础上。无论我的

命运怎样，正义都将被施行：这就是与正直相匹配的智慧。 虽然正直就 S9

是目的本身，但它也蕴涵一种外在于行为的目的，这种目的不是为了行

为者自己，而是为了全体人员—一为了“我的“人民，偶尔也是为了所有

人（以赛亚书对后者的强调尤为突出） 。 因此，良知不仅是＂目的本

身＂，而且是搭载着一个有关正直未来之承诺的载体。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所有非功利方面，都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有三大支柱支撑若信仰。

1. 我必须相信道德规范是上帝的戒律。我既不能测试也不能质疑

它们。 知识是有关上帝戒律的知识。 对这些戒律的任何偏差，与异教

神灵及其规范和习俗的任何调情，都是罪恶的。不许比较，不许推理。

信念和知识是一致的。

2. 我必须相信上帝看到我所做的和其他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仅仅因为上帝看得到我是正直的，我的正直就会有助千我的人民可能

获得拯救。如果我反抗压迫，保卫无助的人，为寡妇辩护，那么上帝的

眼睛将眷顾我。即便没人赏识我，他也会赏识我；即便没人喜爱我，他

也会爱我。

3. 我必须相信如我一般的人将在上帝审判各民族时被召回，如我

一般的人将住在“正义之城，信仰之城＂。我必须意识到，我是全体的

（我的人民，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意识到全体的命运也依赖个人及其正

直，依赖如我一般的人们！

预言的正义理念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信仰是知识与智慧的结合。

然而，知识和智慧的这种一致（结合）是极其脆弱的：它趋向千毁灭。 一

旦有人真正反思预言的正义理念，这种分离便会立即发生，而我们就遭

遇到以信仰为基础的这种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悖论。

如前所述，＂怜悯的上帝”这种理念带来了一个悖论。因为上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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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的，因为上帝要求怜悯，因此，正直之人便是怜悯的。然而，如果上

帝是怜悯的，如果正义包括了怜悯，那么上帝就会把拯救扩展到那些生

活败坏的人身上，如果他们悔改了的话。但是，如果上帝能够宽恕坏人

（以悔改为条件），那么一个人的正直（贯穿千整个人生的那种正直，如

同亚里士多德在后面会说到的那样）就不是获得拯救的不可欠缺的条

60 件。因此，一个人可能走上邪恶之路，因为正直将不会被上帝看做是正

义判断的一个必要元素。尼尼微是邪恶的，然而它逃脱了上帝的惩罚，

因为它的居民最后转向正确的道路。如果上帝是怜悯的，那么我的正

直就只能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于是，一个人将是为了

正直而成为正直的（如果一个人选择成为正直的话），而不是为了他的

人民，也不是为了未来，或许根本都不是为了上帝。正直可能只是个良

心问题。但是，如果我得出这种结论，那么我的正直也就不再建立千信

仰的基础上，而成为哲学的，因为我将不必顾及上帝的道路而成为正

直的。

这个悖论乃是智慧问题化的结果。然而，一个更加令人迷惑的悖

论则来自千知识的问题化。 听听《哈巴谷书》怎么说：

耶和华啊，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1 :2;) 

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僻，不看奸恶；

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1: 13;)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

(1 :5:) 

62 



第二章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一直被解释或捷塞的那个关于信仰的永恒悖论，在这里第一次得

到详细的说明。 为什么上帝不听？为什么他不介人？为什么他看到背

信弃义却沉默不语？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哈巴谷书没有质疑神的正义，

却质疑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当哈巴谷问：”为什么上帝不听？＂他认为

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我们并不懂得上帝。 我们只是不知道

上帝的道路。 先知恳求上帝看看各个民族。 然而，他总是看不到每件 61

事吗？上帝真是我们所了解的上帝吗？如果上帝的眼睛太纯净以至于

看不见悲惨的东西，又将如何呢？如果上帝让他的目光远离他所造的

这个世界，又将如何呢？如果我们的信仰转向一无所知的信仰，又将如

何呢？如果判断和知识是一致的并且知识先于判断，又将如何呢？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一

《哈巴谷书》2:14) 很明显，“隐蔽的上帝”这个主题已在这里吟咏，并

且，这个主题是和约伯书中最极端的激进主义一同展开的。

约伯的故事是从撒旦和上帝之间的打赌开始的。这场打赌的实质

与特拉西马库斯和苏格拉底之间的那场争论的实质是一样的。撒旦声

称，约伯之所以正直和虔诚，是因为他享受着赏识和福利的回报，而上

帝却坚持认为，他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也会是正直和虔诚的。在宗教的

范围内，这个问题不能通过论证只能通过打赌来解决，好人自己必须证

明或证伪正直的价值。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他的一切所有的，他必当

面弃掉你。" (《约伯记》1: 11)而上帝伸出他的手，人们便看见一纯粹

良知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力量。

这一步就已经构成了悖论。为人所知的是，上帝输掉了这次打赌，

因为约伯确实咒骂了上帝，并且约伯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在反对他（指

上帝一—译者注）的整个世界。表述宗教常识（或者，用柏拉图的话来

说，宗教意见）的朋友们，以及相信日常知识即是真正知识的朋友们，由

此坚持认为约伯必然是个罪人，否则上帝就不会离他而去。他们知道

上帝是正义的，上帝不可能惩罚无罪之人。哪里有这样的苦难，哪里就

必然有罪恶。但是，约伯在为其正直而辩护时十分固执。 他的良心是

纯粹的。无论上帝做了什么，他都没有罪。 他并不怀疑自己的正直，而

是更多地怀疑自已关千上帝的知识。 “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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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9:22) 正如布伯所写的那样：＂如果事情就

是这样的话，那么跟者上帝的道路走就是不对的。无论是不是这样，约

伯对正义的信仰都没有被毁掉。不过，他不再能对上帝和正义拥有单

一的信仰。他对正义的信仰不再为上帝的正直所及。现在，他信仰正

义而与信仰上帝无关，他信仰上帝而与信仰正义无关。飞）因此，约伯相

信，即使上帝不是正直的，人也应该正直。他的一个朋友以利法提出间

62 题说：＂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4:17') 约伯回答：”就是愿神把我

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荣，在

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6:9-10) 而当左法尔问道：＂你考察，就

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悄涓透全能者吗?" (11 :7) 约伯回答如下：＂你

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

神理论。"(13 :2 -3) 在最后的请求中，他重复了这些话：”这是我最后

的请求；愿全能者回答我。"(31:37)

对千约伯的主张和祈求，还有进一步的衍生。首先，他的祈求本身

就是一个要求。他没有把他自己理解为上帝愿望的服从者；他想知道

真理，全部的真理，超越那种关于信仰的知识。他的正直本身，就是证

实其要求的基石。他提出的要求是倾听上帝的理由。他想与上帝论

理，他不想接受缺乏理由的知识。隐蔽的上帝是非理性的。但是真正

的上帝，真理的上帝必须是理性的：他必须倾听正直的人，倾听他的理

由，并对那些理由给出理性的回答。真理不能被隐藏，它必须被表述，

并且作为理由而被表述。只有理性能够祈求不正义中的正义。宗教里

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要求一种哲学的真理，而约伯得到了他的真理。

上帝问：＂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38 :2)想知道

真理的约伯一直是无知的，因为他不理解神的正义的本质。再次引用

约伯的话来说：＂世界的创造是正义的，不是回报正义和补偿正义，而是

一种分配正义和给予正义。上帝这个造物主给予每个人属千他的东

西，使每一事物得以存在，在上帝允许一物完全成为自身的情况下……

(1) Martin Buber, On 如 B让比，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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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正义……使每个创造物是其所是。叨）神的正义因此不具有奖惩的

本质，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愚蠢，一种被他们用来替代了知识的愚蠢。

每个创造物都能＂完全＂成为＂它自身＂，这就是神的正义的全部内涵。

即使约伯有所咒骂，上帝仍然赢得了与撒旦的打赌。但是，约伯咒

骂的是表象的上帝，而不是本质的上帝。他的双眼并没有看到本质的

上帝，在此意义上他是无知的：约伯并不知道他（上帝－一－译者注）。但

是，他的行为却好像已经知道了他（上帝一译者注）。因为约伯对他 63

的正直非常执着，因为他从自身的行为中认识自己，因为他从未相信自

已有罪，因为他没有听取朋友的祈求，因为他不认为他已经遭到上帝的

处罚，因为他咒骂了那个有可能扬善惩恶的上帝，即表象的上帝一一因

此，这就是为什么约伯即使处千无知，他对隐蔽的上帝即本质的上帝也

要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成为正直之人一正是这个因索而绝不是别
的什么因素，使得一个人＂完全＂成为＂他自身＂。造物主给予每个人他

之所是。 约伯坚持自己的正直，坚持他的真正所是，并且通过这么做，

他能够根据神之正义的本质而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在诗的末尾

对这些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42 :8) 

但是，如果本质的上帝既不惩罚坏人，也不奖赏正直之人，又会怎

样呢？要是他（指上帝一一－译者注）的正义是分配正义，又会怎样

呢？－一－如果它意味着每个被创造物都可能完全成为自身。那么，对

和错就完全在于被创造物的所作所为，为了善，为了一个人的人生目的

而行动，就是对的，它就是真正地成为其所是，正直之人并没有被许诺

正义之城，因为他不再是许诺的载体，不再身处时间之中。人成为自己

的命运。天堂不会帮助他，也不会阻碍他。创造成为过去，或者更准确

地说，成为永恒，在那里每个人都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 人能够成为他

注定成为的人。他可以成为正直的，或者，他可能在其罪行和邪恶中而

无法成其所是。但是上帝会保持沉默。因此，哈巴谷书的问题将得到

这样的回答：上帝既不听，也不干预，他将沉默地看着背信弃义的人。

效仿莱布尼兹的话来说，虽然上帝创造的最佳的可能世界仍是一个不

＠酝d. , p.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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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正直总是可能的，因为人确实能够成

其所是，能够完全地成为自身。

在约伯记中，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瓦解了。 没有“正义之城＂的许

诺，这个概念中的政治成分便消失了，伦理方面还单独保存下来。让我

们再回忆一下哈姆雷特的话：＂要根据你的荣誉和尊严来对待他们。”这

里为信念留下了什么位置呢？一个人根据荣誉和尊严而行动，并不需

要对创造有什么信仰。 此外，作为分配正义神话的创造神话也不是宗

教的，而是哲学的。 我们的世界是录佳的可能世界，而并不存在死后的

灵魂生活。 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上帝就会像伊壁鸠鲁派的神灵一

样，宗教的天堂就会是空的。 约伯不再祈求上帝，他已然理解了他（上

帝一一译者注）的本质，而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斯多亚派的

原因 。

尽管如此，约伯记仍不是关于哲学的正义概念，毋宁说，它包含着

宗教概念的悖论。因为在故事的最后，约伯恢复了健康 、财富和幸福。

上帝成了他自己说过他所不是的那种东西，上帝做了他自己说过不会

做的事情。他因为约伯的正直而奖赏他一此外，还因为约伯曾经”公

正地谈论”他（上帝一译者注）而奖励他。 约伯曾公正地说，虽然＂他

消灭了诚实的人和邪恶的人＂，但是上帝恢复诚实的人，从而通过他的

表象而表达了他的本质。 上帝可以既是本质又是表象。 尽管上帝向约

伯提供了理由，而约伯也很好地理解了它们，但是理由井没有束缚上

64 帝。 他按照自己的选择而行为，他是非理性的。我们不知道他（上

帝一一译者注）的方法，他仍是隐蔽的上帝。 哈巴谷书的问题仍然存

在，到最后也没有被回答，它们今后也不会被回答。虽然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仍可以抱有信心和希望。

2. 哲学的正义概念与理性的悖论

圣经的传统已经默默塑造了柏拉图之后的许多世纪，甚至时至今

日，它仍是一种潜意识流。 所谓“圣经传统”，我并非仅仅是指对基督教

的接受。 在《柏拉图的哲学》中，阿尔法拉比写道：

当他（柏拉图）……环顾四周，世界是完全不正义和极其

邪恶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变得很显然；只要这些城市如其继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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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这些严重的邪恶——－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邪恶－就

不会减弱或消失；应该建立一个不同于这些城市的别的城市，

在那里……真正的正义和所有真正的兽将会存在 。(J)

许多学术书筹仍旧将柏拉图的正义理念概括为那种体现在并且实

现于“正义之城“里的正义，在那里，每个群体（每个阶层）各尽其职。

这就遗漏了柏拉图论证过程的复杂性及其方法所具有的那种令人困惑

的现代性。 下面我将证明，正如神的正义概念包含着信仰的悖论，人为

的正义概念同样包含着理性的悖论，而柏拉图充分地阐释了这个悖论。

约伯记是以撒旦和上帝之间的打赌开始的。 随后有一个简短叙述

（即，关于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的叙述），在其中，赌局的对象并没有

采取行动。这篇记述最后以另一段简短叙述作结，在那里，赌局的对象

同样也没有采取行动（约伯的悔改） 。 行为是以争论的形式而恰当出

现。正是在谈话行为中，在对话中一首先是在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

而后则发生在约伯和上帝之间—一正义和正直的问题才得到提出和解

决，尽管这种解决方案的悖论性质（信仰的悖论）在最后的叙述中显而

易见。

在柏拉图对话（《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也有打赌，它涉及正

直在纯粹哲学理性的框架内何以可能的问题。 而这里的赌局同样是善

恶之间的赌局。 但是，既然这是哲学的方法而不是宗教的方法，因此善

恶的载体是人，而赢得赌局的唯一手段则是理性的论争。 理性的悖论 65

没有被述及，因为它镶嵌在论争本身当中。 简要地说，它由如下因素组

成：在哲学里，只有理性的论争才能赢得与邪恶的赌局。 然而，理性的

论争不能赢得赌局，因为理性的论争无法证明，遭受不正义要比实施不

正义更好。 但这还不是全部悖论。如果它是，那么我们所应该处理的

就不是悖论，而只是邪恶在论争上的优先性。事情的要点在于，叙述在

柏拉图那里与它在约伯记中发挥了完全一样的作用。 这一叙述既没有

在《高尔吉亚篇》也没有在《理想国》中被描绘，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存

＠从far咖. ., P, 归ophy of Pl吵叩dA心吵，廿. With an intro. By alubsin Mahdi, Ithaca , 

NY: Cornell Univ叩ity Pr由，1969,\1.31,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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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藏在争论之后的叙述，乃是有关苏格拉底之死的叙述。意识到

这一叙述，我们就能知道，那种赞成正直的人，以及那些无法通过论证

承受不正义要比实施不正义更好而证明自已观点的人，是依靠其信仰

而生存和死亡的。哲学家的行为方式跟上帝的仆人完全一样。如果被

指控有罪，他仅仅听命千他的恶魔，他的良心。恶魔保持沉默。哲学家

知道他是对的，他知道他是正直的，并且会像约伯一样坚守这个信念。

正是这种隐藏的叙述使悖论变得完整。正直的行为、姿态，均潜伏在争

论的后面。正直的真理因此是在没有论点可以证明它的那种姿态中得

以表达，但这一真理却是那种不能得到证明的相同论证的产物。苏格

拉底宁愿选择承受不正义，也不愿意实施不正义；他在没有证明它的情

况下，已经证明了它；他遵从了超越理性的哲学理性。而我们不应该忘

记时间顺序。《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这两篇对话，不像柏拉图的某

些其他对话，它们发生在苏格拉底遭到审判之前。 苏格拉底尚不知道

他的命运，但是我们却已知道。我们在后见之明下阅读这些对话，采取

了未来姿态的视角。不过，这还不是全部的悖论。

善恶之间的赌局并没有在天堂而是在人世间进行的；它不仅是一

场关于人的赌局，也是在人们之间发生的赌局。善与恶的载体是人。

苏格拉底赞成正直，卡里克利斯（在《高尔吉亚篇》中）和色拉叙马霍斯

（在《理想国》中）则赞成邪恶和不正义。在这种世俗的背景下，正是最

正直的人才会打赌，因此赌局的对象就不是最正直的人（如同约伯记里

一样），而是那些持有中间立场的人们，他们有善的倾向—一如普拉斯

（在《高尔吉亚篇》中），阿得曼托斯与（特别是）格劳孔（在《理想国》

中） 。 到底是支持恶的论证更令人信服，还是支持善的论证更令人信

服，或者，毋宁说，到底哪种论证对一般人而言完全具有说服力，这就是

66 赌局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正是在这里，悖论得以充分阐述。仅凭理性

争论不能证明正直。哲学的真理，亦即苏格拉底的姿态，是超越论证

的。但是这一姿态是那些掌握了真理的哲学家的姿态。那些没有掌握

真理的哲学家怎么办？那些不是哲学家的人怎么办？《高尔吉亚篇》的

结局和《理想国》的结局是相同主题的不同变奏，尽管它们在后期著作

中是以更复杂的安排和更高级的含义表现的。这里出现两个主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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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关于“正直确实导致幸福”这个基本命题的扼要概述，这是通过诉

诸主观经验而展示的。 另一个是关于非世俗正义的主题，即，关千神的

奖惩的神话。拉达曼堤斯叹Radamantus) 的神话和厄洛斯的故事®< vi

sion of Er) 都是用来代替论证的图像，这些图像使得平衡向右倾斜，但

这种倾斜只对那些相信它们的人、那些有信仰的人来说是如此。卡里

克利斯和色拉叙马霍斯不相信＂愚蠢的故事＂，但是处于中间立场的人

们仍有可能相信。引人神话是为了试图赢得赌局，争取处于中间立场

这些人的灵魂。但是，理性的赌局是无法靠援引信仰而获胜的。 善的

那种令人愉悦的主观经验仍然存在。 但是这一经验只能给那些根本不

需要证据的人一一正直的人一充当证据。经验必然优先于论证。苏

格拉底说：＂卡里克利斯，我现在确实相信这些故事……所以我抛弃了

大多数人所给予的荣耀……我尽可能做一个好人……我尽力劝告其他

所有人……分享这种生活，展开这方面的竞赛，我认为这种竞赛的意义

超过其他一切竟赛。飞）苏格拉底此时假装相信＂愚蠢的故事＂ 。 这可以

被当做喜剧来阅读，原因很简单，苏格拉底不能说他已被自己的论证说

服了，因为他的善先于他的论证而存在。 然而，这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

说服力的来源，而是一种邀请（“我尽力劝告其他所有人…...分享这种

生活，展开这方面的竞赛"),是对善的超凡魅力的醒悟和运用。主人邀

请客人一一那些并不拥有令人愉悦的善的内在经验的人，而主人的经

验必须通过信仰而被当做一个真实的解释予以接受。 理性的悖论终结

千信仰之中。 但它仍然保留若理性的悖论。 因为，正是哲学而非宗教

在最后提供了信仰本身。

那么，关千邪恶，柏拉图不得不说些什么呢？

他是激进的和悲剧性的思想家，在喜感和痛苦之间涨落，在解构式

的论证和说教式的传道之间波动，在最后进行关千“人类条件＂的概述 67

@ 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宙斯与欧罗巴之子，为冥府三判官之一。——译者注

@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 ，郭斌和 、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418 页。 一一译

者注

@ Plato, Gor, 驴心， tr. Terence Irwi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邸， 1979 ,52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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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柏拉图仍然非常吝啬言辞。。 他从未说过，”这是一个邪恶的时

代＂ 。 他说的是，所有的国家都统治得很糟糕，伯里克利使雅典人堕落，

强权者是邪恶的，财富和贫穷是不正义的温床，并且在这条脉络上提出

了许多命题。 他还说过，坏的宪法孕育不正义的公民，不正义的人制定

不正义的法律，而在他生前身后的雅典人就是这样的。 在这些主张中，

没什么新鲜之处，更不用说令人惊异的地方了。 它们是相当常识化的。

欧里庇得斯曾以远远更为戏剧化和激进的方式，描绘了某个“邪恶时

代＂的生活经验。

在柏拉图的灵魂概念中，也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或独特的内容。

智慧不但将愤怒，而且将欲望都置于严厉的控制下。 愤怒和欲望无论

在灵魂中还是在国家里都是破坏性的。但它们仍不构成邪恶。 邪恶必

须到别处去寻找。

柏拉图的概念中既新奇又宏大的这样一种发现，即邪恶是理性的

误用。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误用“一词。邪恶等同千理性的使用，这种

观点是一种前启蒙(pre-Enlightenment) 的陈述或是一种源于对启蒙否

定的陈述。邪恶是理性误用的观点，则是对启蒙的捍卫，以反对那些源

自启蒙自身的结论。在柏拉图那里，哲学代表着理性的恰当运用，而诡

辩或花言巧语则涉及理性的误用。

哲学（理性的恰当运用）是正直、智慧与幸福。 而花言巧语和诡辩，

即理性的不适当使用，则是邪恶、愚蠢和痛苦。 诡辩家或修辞学者是否

真的拥有柏拉图归给他们的那些观点，这根本不重要。在苏格拉底时

代，很明显并非如此。 而在柏拉图自己的时代，他们中有些人持有至少

接近柏拉图所谈论的观点。 但是有关卡里克利斯或色拉叙马霍斯的完

整论证是被柏拉图自已创造和解释的。正是柏拉图从某些信条得出了

最终的结论：争论的游戏是在他灵魂深处进行和开展的。 柏拉图援引

他的老师一—苏格拉底来表达他关千理性恰当使用的论证，以便证明

正义比邪恶更强大。 如果柏拉图以他自己的名义而不是借助苏格拉底

(D See the d虹皿sion of Greek historical consiciousn够sin my A兀 ofHut吹r. (London: 

Routled氏 and Kev.an Paul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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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吻来表述，那么这种姿态的影响力就会丧失。 柏拉图没有为他的

正直而死，而且，他也知道他不愿意。 然而，只有当理性的恰当使用能

被证明赢得赌局，才有可能在理性的恰当使用和理性的误用之间予以

区分。由于柏拉图知道仅凭论证是不能解决赌局的，因此他让苏格拉 68

底，这位滑稽的正直骑士，打破平衡而支持理性的恰当使用。

邪恶表现为“对邪恶的论证＂，剧中人（卡里克利斯和色拉叙马霍

斯）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论证。 有关卡里克利斯和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证

线索之间的差异性经常被人指出，卡里克利斯和尼采之间的类似之处

也是经常被人指出 。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一个色拉叙马霍斯的现代翻

版，曼德维尔是最容易被想到的。

卡里克利斯在对话中发表了他的演讲。 他干预普拉斯，试图使之

远离苏格拉底的影响，并且指控苏格拉底不是“基于本性＂而是“基于习

俗＂来使用“正义”范畴，而同时又想谈论两者：

依据本性，事物越坏就越可耻，比如受恶。 但依据习俗，

则是作恶更可耻。受恶甚至不适用于公民， 而只适用于奴

隶……我认为那些立法的人是 一群弱者，多数人都是弱者。

他们为自己立法，为自己的利益立法。他们的规定和审查也

一样，是为了防止强者超过他们 ，夺取他们的利益。 他们吓唬

强者说，超过其他人是可耻的，是一种罪恶，向他人谋求利益

是不义的……我假定，这些人是低劣的，因此希望享有与他人

平等的待遇...…但是在我看来，本性巳经彰明了这一点，强者

谋取弱者的利益是正确的。人越是能千，就应得到更多的利

益...…我们在我们自己中问塑造最优秀 、最强大的人，但乘他

们还年轻时就把他们像幼狮一样抓来，用符咒使他们成为奴

隶，要他们满足于平等，并说这样做才是正义的、公平的。 但

若有人生来就非常强大，我相信，他会站起来摆脱各种控制，

打碎一切枷锁。 他会把我们写着符咒的那些纸踩在脚下，破

坏我们一切非自然的习俗。他会站起来宣布，他才是我们的

主人。而以前他是我们的奴隶，符合本性的正义之光将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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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闪耀。＠

卡里克利斯的反对正义的论证是基于“本性”概念，而色拉叙马霍

斯的出发点是法律或习俗的特性。他论证道，所谓“正义“只不过是关

千“统治者和强者的利益，臣民和仆人的损失＂的表达。真正的正直之

人（与卡里克利斯形成对比的色拉叙马霍斯，假定存在这样一个人）将

始终受损 。 那些抢劫他们公民的人，那些邪恶之人，将被称做是快乐的

和幸福的人。 因此，正直的人遵循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强者和权

势者的利益。确实，不正义符合他的利益：”所以，苏格拉底，不正义的

事只要千得大，是比正义更有力，更如意，更气派。所以像我一上来就

69 说的：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已有好处、有

利益。，心

立场和论证方面的差别并没有模糊这里的共同要素，这种要素不

只是为不正义提供理由，而是某种在它之上并且超越它的事情一为

那种反对屈从于规范的奴隶制度的自由提供理由。这是一个完全崭新

的自由概念，当然它与＂自由公民的自由”之间还有很大距离。这个概

念改变了幸福的“地位＂ 。 根据这个概念，美德之人不可能幸福，这不仅

因为他既不会获得财富也不会获得权力，而是因为他不是自由的。 在

这个方面，自由无论是遵循自然还是遵循个人的利益而定义，都是次要

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遵循＂自然＂而不遵循＂习俗＂，这在古代语境中

也并不一定就会赞扬不正义，因为＂自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

对于卡里克利斯和色拉叙马霍斯来说，自由意味着失去任何外在的权

威，即集体的、传统的、法定的或神圣的权威，也失去任何内在的权威

（良心） 。 柏拉图把一种伦理政治的“不正义”概念归结为邪恶。 在这

个概念中，外在权威是奴隶制度（政治方面），而内在权威则没有（道德

方面）。

<D Plato, Go屯皿, 483a-484b . 参见＜柏拉图全集）第 1 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杜2002

年版，第 369 页。

®Plato, 加 R叩虹 tr. By Benjamin Jowett , ed. Scott Buchanan, Harm呻worth, Mid

中： Penguin,1977 ,343b -344 c.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

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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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柏拉图来说，邪恶没有居于人的本性，也没有居于城市（或

法律）之中。 人可能是坏的，城市也可能被糟糕的统治，但是，邪恶一

用康德的表述一一是以一种邪恶的方式来行动的准则。 但是，如果实

施不正义的准则即是邪恶本身，那么邪恶就是被误用的瑾性，而绝非别

的什么东西。 被误用的理性准则意味着，没有什么规范是有效的。正

是这个准则使人类和时代变得邪恶。 法律很糟糕，人们不守法，正义之

人贫穷而不正义之人却沾沾自喜于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这些事情都是

错误的，但这些事情却并不是邪恶的。 为所有这些事情而论辩－这

里才是邪恶的。 柏拉图具有惊人的现代特点，但他并非完全现代则因

为缺少普遍的价值，在他那个时代也不可能将它们普迵化。 我们只有

等到启蒙时代，价值的普遍化才会发生。

但是，苏格拉底如何为善的理性提供充分的理由，从而反对遭到误

用的理性呢？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应

用了康德在很多世纪之后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所使用的相

同方法：从常识进入到哲学。这里我将只讨论《理想国》，其中有关邪恶

的演讲不能将论证一分为二。 事情的要点是，虽然苏格拉底从他要始 70

终捍卫的主题开始论证，但他不能为使用常识的论证方式提供充分理

由。 当他以如下表述结束第一轮（第一卷）时一一”因为我既然不知道

什么是正义，也就无法知道正义是不是一种美德，也就无法知道正义者

是痛苦还是快乐”＠一这真是一场喜剧（因为他相当了解正义是什

么），但它又不是喜剧（因为事实必须被证实，而它还没有被证实） 。 所

以格劳孔的问题（在第二卷开端）直击要害：“苏格拉底，你说无论如何

正义总比不正义好，你是真心实意想说服我们呢，还是不过装着要说服

我们呢?"®正是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清楚地表明，他不仅要面对伦理

的正义概念，而且还要面对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因此我计划我们要

探究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首先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

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心）因此，关于国家的讨论开始了 。

(I) lb记. ,354c. 

®l应. ,357a. 

@ Ibid. ,3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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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第四卷已经包含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我们所学到的

是，就城邦而言，”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

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

了"<D。 并且我们知道”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

涉＇，气 但是，只有当所有这些被说过后，我们才懂得了哲学。

理想国，正如柏拉图所描述的那样，被视为一个多义的象征。 通过

详细的审查，它为作为正直的正义问题提供了三个解决方案。

首先，一个人能够根据其表面价值而接受《理想国》的乌托邦。 它

是一个城市的乌托邦，在那里，正义的美德属于全体，并且智慧、勇气和

节欲这三个更深层的美德在三个等级或社会团体中被分配。 这个城市

事实上是形式的正义概念的完美体现。 在这个城市里，形式的正义概

念是唯一的正义概念。 适用于哲学王群体的规范适用千该群体中的每

一个成员；适用于护国者群体的规范适用于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适

用千生意人群体的规范适用千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 。 无论如何都不

存在跨群体的规范，因为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独特的美德。然而，我们知

道，正直使得对某些特定的跨群体规范的遵守成为必需。 没有这种规

范的地方，就不会存在正直。 当他说正义是整个城市的美德而不是不

71 同社会群体的个人的美德时，这就是柏拉图心里所想的。 伦理政治的

正义概念的伦理方面缺失了善，而它的政治方面也没有进展得更好。

那些生活在一个不正义城市里的人，就像苏格拉底及其所有对话者一

样，承认正义就是在一个乌托邦国家的想象中得以实现的东西。他们

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能够选择这么做：他们能够选择正义，而不选择

不正义，能够将前者与后者相互对照。 但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乌托邦城

市里的人会是怎样的呢？由于不熟悉不正义，因此他们无法将不正义

的城市与正义的城市进行并列，他们将没有选择的余地。

如果我们把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解为一个正义城市的理想或模

型，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柏拉图、苏格拉底，并没有解决一开始的正直问

CD I应. ,434c. 

® Ibid .• 4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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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是消解了问题本身。苏格拉底想要证明遭受不正义要好过实施

不正义。 在没人遭受不正义、也没有人实施不正义的那个理想城市里，
这个问题甚至不可能被提出 。 最初的论题没有通过论证来证实，而是，

毋宁说，被绕开了。

但是，就此而言，我们仅仅触及《理想国》最初的和最表层。虽然这

一层是表层，但它仍旧存在。我们非常了解，柏拉图真诚地相信哲学家应

该统治国家，并且他的国家观或多或少应该得以实现。然而，如果我们要

进入第二层，那么对正直的最初问题的解决就要从揭示它本身开始。

柏拉图设计了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城市。在那样做时，他建立了

这座被称做“哲学＂的城市。请允许我们问一个问题：＂存在一个被哲学

家统治的城市吗？”答案是：存在这样一座城市，它被称为＂哲学”。在哲

学中，你愿意设立多少城市都可以。每个哲学家都建立他的城市，即

“天上之城＂ 。 先知们对“正义之城＂论及甚少；他们只知道它将是正义

的，因为上帝是正义的，它将是上帝之城。但是哲学被哲学家统治，他

们有责任按照正义的模式去构建他们的城市和铸造“天上之城＂。哲学

是乌托邦式的现实，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都是正直的。 因此，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政治方面就被转换到乌托邦现实的层面上。 哲学

家按照“天上之城＂的规范而行动，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是正直之人的原

因。色拉叙马霍斯或卡里克利斯的争论并没有为哲学家证明任何东

西，因为哲学家的幸福源于他自己的理想国。卡里克利斯和色拉叙马

霍斯是荒谬的，因为他们视而不见。他们不能用论据击中他们的目标

（苏格拉底），因为他们对“天上之城＂一无所知。

但是，那些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能够提出“是遭受不义更｀好＇还 72

是实施不义更｀好＇＂的问题却仅仅是个讽刺，这不仅因为这个城市的居

民没有选择，因此无法实施不正义，而且因为他也不可能遭受不正义。

正如《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所说，安匿托士©(Anytos) 和迈雷托士奴 Me-

@ 安匿托士，又作 Anytus,苏格拉底案件原告。 参见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严群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译者注

© 迈雷托士，又作 Meletus,苏格拉底案件原告，诗人。参见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

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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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os) 能够杀死我，但是他们不能伤害到我。 在无法实施伤害的地方，

也就不会遭受不正义。 住在“天上之城＂的人无论其环境如何都是幸

福的。

这场赌局是有关正直的。 哲学家为了捕获非哲学家的灵魂，必须

为正直而论证。 因此，为正直而论证就是为哲学的论证，此即“天上之

城＂ 。 然而，没人能够仅仅通过接受令人信服的论点就成为哲学家。 谈

话本身，据我们所知，必须以歪曲的理性一方与良好的理性一方的和局

为终结。瞥见这一理念就是打开通向“天上之城＂大门的启示。哲学家

为他已经看见的某种事悄，即自我所知，而进行论证。 因此，启示先千

争论。 仅凭论证是不能带来启示的。

城市的第三个含义是我们内心的城市，这个城市被称做＂灵魂” 。

“正义的灵魂＂的所有部分必须各司其职，这种一开始的解决方法现在

得到完整的解释。 我们不仅知道智惹意味着将愤怒和渴望置于严格的

控制之下，而且还知道有些事要超越于此：我们还要知道智慧是什么。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在灵魂中存在真正的智慧（即真正的哲学），那么

愤怒和渴望就根本不应该被置千严格的控制下，因为在灵魂中没有坏

的事物被保留。 灵魂不仅不可能被邪恶毁坏（正如在马车的那个比喻

中所展示的那样），而且它是不可毁坏的，因为其中不存在坏的或邪恶

的事物。 我们不能相信（所以柏拉图才说）灵魂，”就其最真实的本质而

言，它充斥着多样性 、差异性和不相似＂吼 灵魂之城，更确切地说，这座

城市就是灵魂，不再像个理想国。 在这里，没有等级、部分和差异，只有

同质性以及善的统一。 如果人成为了自已城市的统治者，他就可以是

正直的，并且他对此统治得越多，这座城市需要的统治也就越少。 这个

灵魂，即这个真实之城就会变得不可毁灭，因为，如果某物不能从其内

部被毁灭，那么它也不能从其外部被毁灭。 因此，我们到达了最后阶

段；我们遇见拥有纯粹良心的人。并且在这里，我们也达到了灵魂不朽

的神话，一个童话故事增强了我们为普通人的灵魂中的善而征战的决

73 心。 但是，再－次地，这个神话并不完全是个童话。 它表达了柏拉图的

(i) Ibid. ,6l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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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信念，即，完善的灵魂（不能从其内部被毁灭）配享不朽。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成为我们自已城市的统治者呢？我们怎么才

能把我们的城市改造为纯粹良知的同质性灵魂呢？

答案在第七卷中被尝试提出，柏拉图在那里谈到了哲学的信徒。

苏格拉底说：

兹说明如下。 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光荣的？ 我们从小

就已有了对这些问题的观念。 我们就在这种观念中长大，好

像在父母哺育下长大成人一样。 我 们 展从它们，尊重它

们 。 ……还有与此相反的习惯风尚…...虽然它不能征服任何

正派的人……正派人仍然尊重和服从父亲的教诲…...那么，

“什么是光荣？”当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根据从立法

者那里学得的道理回答时，他在辩论中遭到反驳；当他多次被

驳倒并且在许多地方被驳倒时，他的信念就会动摇，他会变得

相信，光荣的东西也不比可耻的东西更光荣......你试想，此后

在尊重和服从这些传统方面他会怎样行事呢？＠

这是一段关于失败的忏悔。苏格拉底主张善的理性以反抗被误用

的理性，并且得出结论说，任何尚不正直的人将无法抗御邪恶。 如果你

已是正直的，那么你就能够既不遭受不正义，也不实施不正义。 如果你

尚不是正直之人，那么，被误用的理性将说服你最好实施不正义而不是

承受不正义。理性的人对于推理显得犹豫并且趋向权威。 苏格拉底为

哲学权威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对智慧的热爱，对这种权威的热爱，是灵

魂最可靠的读者。 但是，即使传统的权威（父亲的权威）也要比什么权

威都没有要好。 只有坚定地接受外部权威，内部权威才能真正发展为

纯粹的良知。 理性的悖论因此以最极端的方式得到表达：推理导致非

理性。 信仰以三种形式呈现了三次：超俗正义中的信仰、权威中的信仰

和启示中的信仰（不同理念的视阔） 。 因此，启蒙在地上之城被废除，而

全部转向“天上之城＂。人们永远不可能证明，承受不正义要好过实施

(I) /; 应. , 538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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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义；但是它一直在被证明，井且在这个“天上之城＂中始终是哲学的

真理。

信仰的悖论和理性的悖论在古代绝对属于激进的立场。 通常，当

宗教和哲学为正直与正义提供充分理由时，两者都会止步千激进主义。

正是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深层危机，促进了这种激进主义的产生。

74 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的先知们，除了哈巴谷，都没有遭遇这种悖论，因

为他们坚信上帝是正义的审判者。 同样地，这种悖论在柏拉图之后的
希腊哲学体系中也被消除了。 正如前文所言，亚里士多德发现了“正

义”概念的多义性，并明确地区分了对这一术语的不同使用。 然而，在

这些区别中，他保持了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完整无缺。 作为＂美德总

和＂的正义是伦理的正义（正直）概念，它拥有自己的政治对应物，即政

治组织。 正是在这种政治组织中，即正义的国家中，好公民的美德与好

人的美德是一致的。 再次，幸福的问题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 亚里士

多德同意柏拉图的看法， 只有好人才能是幸福的，但是他没有进一步

说在所有条件下好人始终是幸福的。 我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重新表

述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来更好地理解他：不善良的人不能幸福，尽管他会

享受”运气的善“ 。 美德是幸福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幸福本身。 在亚里

士多德之后，伦理政治概念的分解开始了。

在古代的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说中，正直观念是一个纯粹的

伦理概念。 被称做＂灵魂＂的那座城市是唯一的城市。 但是被称做＂灵

魂＂的城市也是“天上之城＂ 。 作为乌托邦的城市的丧失，以及作为乌托

邦事实的“天上之城＂的丧失，标志着对正直本身的解释。 实践正直不

再等于是实践善，不再等于是施行正义，而是冷漠地面对我们所可能遭

受的所有不正义。 ”不幸福感“是在纯粹良知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关于它

的感受。 从此不再有任何赌局发生。

三、伦琨政治的正义概念雀裘代性中的分翠

崭新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是随着歌德的《浮士德》所描绘的那种

现代赌局而结束而非开始其历史变迁的。《浮士德》与约伯记在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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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立。尽管在约伯那里，积极主动并且最后胜利的是上帝，而撒旦只

是被动的并且等待结果，但在这里，梅菲斯特才是主导者和说服者，而

上帝是被动的并等待着结果。 赌局的对象不是正直之人，而是有知识

的人。 赌注既不是信仰也不是理性，而是自由。包含在《浮士德》中的

悖论是有关自由的悖论。 它是最突出的现代悖论。在约伯记中，正直 75

的人必须经历所有苦难。而在《浮士德》中，有知识的人获得新生活，他

所想要的都一而再 、再而三地得到满足。 前者忍耐无限的苦难，后者却

享受无限的自由 。 浮士德甚至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衰竭。然而，无论

是在悖论的脉络上还是在其他方面，这两则寓言的结果却惊人的相似。

尽管赢得了赌局，但撒旦和梅菲斯特都以失败告终。约伯虽然咒骂上

帝，但坚持他的正直；他保持自己的一贯作风。虽然浮士德因为无所事

事的时光是美丽的而为它辩护，但上帝赢得了赌局，而浮士德被拯救，

因为他对自由的最终看法是关于所有人的自由。在比较这两个悖论的

过程中，最令人惊奇的是如下这个更加令人困惑的事实：重新获得健康

和财富的约伯是一个现代人，是一个相信自身正直的人，而浮士德之所

以获得拯救，则是因为他回到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浮士德关于＂自由

土地上的自由人＂的看法再次将个体的正直生活与“地上之城＂的正义
和自由联结在了一起。 那些渴望知识、财富和权力却违反传统规范的

失意的现代人，梦想着得到那种在受规范制约的人类合作范围之内的

自由。

但是，这个特殊的赌局不是关于“人性＂的，它不是关于“如此这般

的正义＂的，它也不是关于“遭受不正义是否好于实施不正义”这个问

题，它不与这种通常来说一般很难解决的准则相关。 它是专门关千现

代人的赌局。 由于赌局是历史化的，因此，赌注的困境在原则上就不再

是无法解决的。 然而我们仍处在正直在其中作为赌注的赌局之中。 这

个赌注既没有被上帝赢得，也没有被梅菲斯特（诱惑者）赢得。

自由的悖论是最突出的现代性悖论。 无论是理性的悖论还是信仰

的悖论，都成为这个基本悖论的各个方面和构成要素。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困惑，据此，即使最古老的问题也需要被重

新表述。最大的难题是关于“善＂的问题。 在远古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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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直意味着什么，即便是卡里克利斯和特拉西马库斯，他们事实上所

论证的也是，如果成为正直的人，我们就会伤害到自己，因此成为好人

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们却从未说过，如果成为正直之人，我们就可

以伤害他人；他们也从未说过，成为正直之人能够导致邪恶的结果。正

直之人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能成为正直之人？如果我们面对不同的

甚至矛盾的关于正直的规范，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正直不再＂先于论

证”，而这种情况对于约伯，甚至对于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来

76 说却是事实。 这种事实上是正直的正义性只有通过推理才能被发现

的，而推理不一定就是自我反思，它还包括对规范自身的反思。 实践理

性不能仅仅是靠将有效的规范应用于特殊情况而作出正确的决定。 它

还必须检测规范自身以决定其是否有效。良知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

解释法律（习惯法） 。 依靠理性，我们可以自由地拒绝规范，并为替代性

规范的建立进行论证，而没有理性的运用就没有道德的承诺。 因此，在

我们寻找善的准则的过程中出现的在自由悖论范围内被重述的理性悖

论，具有双重作用：它既能带来一种后传统的自由道德，又能带来一个

我们不再能够区别善恶的舞台。 这个问题在正义的现代伦理概念中是

居于中心位置的。 在保持其完整性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后，伦理政治

的正义概念瓦解了。伦理的正义问题失去了它的社会政治特性，而只

保留了残余部分。这些残余被称为回报正义、分配正义和”正义战争理

论＂ 。 它们将在第四章得以分析。

1.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与现代性的诞生

麦金太尔断言，在现代我们经常使用道德术语却不能赋予其意义，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特别的术语从曾经赋予道德概念以意义的道德信

念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在古代，麦金太尔认为，存在一个关千道德目的

和完美德性的共识，并且人性被视做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一“善“而

被塑造的原材料少他继续说，现在关于道德目的的共识是缺失的，因
此有关“人性”及其道德潜力的每次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J) Al.-wr MacIntyre, ,1知 Vin四， N如 Dame, Ind. : Unive函ty of Notre Dame 恤，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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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充分意识到这个改变；此外，他还知道得更多。在《精神现

象学》中，他写道：

古代的美德有它自已明确可靠的含义，因为它在人民的

精神实体中拥有一个内容完整的基础，并以一种已经存在的

现实的善作为目的。 因此，它也没有把现实的世界当做一种

普遍的错乱颠倒来加以反对，也不是在反对一个“世界进程”。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美德［现代的美德概念］却脱离了这种

精神实体，它是一种不真实的美德，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和名义

上的美德，它缺乏那种实质的内容。<D

先知所说的“邪恶时代”之所以邪恶，是因为人忘记了上帝的戒律 77

并且变得不道德。这是一个永恒的时代。谈论美德的现代道德家们不

是面对这个永恒时代的不道德，而是面对那些产生不道德的时代。但

是，在一个产生不道德的时代，在一个不是上帝而是历史成为审判者的

时代，美德是可能的吗？即使在黑格尔那里，“时代的不道德＂也被理解

为只是主体性的建构，并且，正是这个主观是必须被克服甚或被丢弃

的，在他的哲学中，针对现代美德概念的诊断非常准确。 现代的实践理

性和良心变成了事关善恶的最终仲裁者。© 良心培育了善的形象并且

将它同现实并列在一起，以至于现实经过这种并列而变成非理性与邪

恶的了。 作为道德决定的最终仲裁者，良心既可能是坏的良心、怀疑的

良心，又可能是立法的良心。 由于坏的良心求助于神的审判，怀疑的良

心将自身限定为一种伦理的正义概念，只有立法的良心构建了伦理政

治的正义概念的新形式。很明显，关于人性的想象决不是立法良心的

真正出发点。这里的程序与麦金太尔所描述的古代程序极其相似。首

先，存在关于目的的想象，关于善本身的想象。人性是按照一种能使之

成为最终目的的实现载体的方式而建构的。 相应地，人性不能以极端

邪恶的方式来建构，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不能使自已成为合乎“善的目

Q) G. W. F. H屯el, Pl比心~心屯y of 5, 户心， London: Ox.font Univer血y Preea,1977, *390. 

@ 对于这点的详细说明，请见我的有关合理性研究的文章，The p. 叩叮。ifShame: a ralion

al persptcliv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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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目标。然而，人性也不能被建构为极其善的，因为，那样的话社

会就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邪恶的，而此时将不需要立法的良心。

古代和现代之间还有另一个相似处，它对于我们考察的问题具有
最大的重要性。作为目的的“善“不只是“有道德的人”，而且是＂良好

社会中的有道德的人＂。立法的良心不单为人，也为社会和国家立法。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基本结构依然是完整的。然而，不同之处却是

显著的。首先是在解释的良心和立法的良心之间存在差异。解释的良

心，如黑格尔所断言，可以指向一个已经存在的善来作为它的目的，即

使它是从与纯粹意见相对而言的真正知识的角度对这个善予以重新解

释。然而，对于立法的良心来说，没有预先存在的善，它必须解释这种

善。 一个人不能仅仅通过隔离或提出主观良心的声音就能（在哲学中）

78 解释善；一个人必须证明特定善的善性，必须找到“证据“，在其基础上，

善可以被推导出来。因此我们回到“人性＂。我们将从人性的角度来推

论善之为善。人类的本性是所有个人的本性，并且所有个人都必须分

享相同的本性。最好的可能世界被看做是具有最适宜的（或最大限度

的）自由，最适宜的（或最大限度的）理性和最适宜的（或最大限度）道

德的世界。因此，人性必须包含自由和理性，而善必然是要么从一个、

要么从另一个中推演出来，或是由二者共同推导出来。自由还不是悖

论式的，因为它还没有被设想为是绝对的；它是最适宜的或最大限度的

自由（而最大限度就是最适宜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形式的正义概念仍

然适用的社会（国家）之中的自由。但是，避免悖论却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由正义的现代伦理政治概念所付出的代价是，建构了一个缺少＂具

有完整意义的基础...…和一个已经存在的真实的善＂的实质目的，从而

再次反映了黑格尔的说法。通过构造这样一个实质目的，伦理政治的

正义概念的现代信徒在哲学上解决了一个根本不能在哲学上予以解决

的问题。但是黑格尔，即使他拒绝了这种问题重重的冒险方案，也没有

做得更好。现代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只是在浮士德梦想的浪漫抽

象的层面上才是没有疑问的。赌局仍然存在。

霍布斯致力于一种完整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霍布斯和洛克之

间的相似处和不同点已经通过比较他们对人性、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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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对契约概念、对特定的社会政治解决方案的选择的看法而得到了

很多讨论。 无论霍布斯是捍卫专制主义国家，还是放弃自由主义原则，

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 就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而言，两人

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分裂。正是洛克为这种正义概念的分解扫清了道

路。 在洛克那里，正义的惩罚方面和分配方面，从一般的（伦理政治的）

情境来看是被分割开来的（如果不是完全分割开来），而良好国家的形

式特征则替代了实质性的特质（比如，默认同意） 。 道德变成了一门科

学（就像数学），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尽管霍布斯和洛克在探讨“科学＂的道德概念时十分相似，但霍布

斯完全根植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无论是在讨论正义抑或是将正直与 79

遵守社会政治规范相联系时，都是如此。政治社会无论是被视为人和

人类联合的”自然目标＂的产物，还是被归因千著名的“契约关系”，在

这里没什么不同。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

正义就是将每人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予自己的恒定意

志。…..…而契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

力建立之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正

义与不正义这两个名称用于人的方面时所表示的是一回事，

用于行为方面时所表示的是另一回事。......义士便是尽最大

可能注意，使他的行为完全合乎正义的人；不义之徒则是不顾

正义的人。在我们的语言中，把这两种人称为有正义感与无

正义感，比之称为正义与不义更为常见，只是意义并没有两

样。因此，义士便不会由于一两次因感情冲动或是弄错了人

或事所做出的不义行为而失去义士的称号；一个不义之徒也

不会由于出自畏惧而做出或不做的行为而失去不义的品质，

因为他的意志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他所要做的事情的明显

利益形成的..…·这种品行上的正义就是以正义为德，以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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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恶的地方所指即为不义。(i)

关于正义的法则，即第三条自然法则，受到第十一条自然法则即平

等法则的补充：＂一个人受到人们的信托而被推为评判者后，平等地对

待他们，乃是自然法则的一个表现。飞）正是君主建立了法律，即，关于我

的和你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善与恶的规则。 对立法者的轻视被视为罪

过，犯法的意图也是罪过。 我将不详述上述看法的偏执性；这足够说

明，在最后的分析中，苏格拉底只是因为＂蔑视立法者＂而非其他理由才

被处死。然而，黑格尔的批评，虽然主要是针对卢梭的，但在霍布斯那

里也发现了目标。 因为霍布斯已经创造了一个同时履行两个任务的政

治模式。 首先，法定的和道德的规范应该一致，至少是有一致的趋势：

法律应该提升正直。其次，个人的最大自由应该在绝对服从法律和规

范的基础上得到保护，包括意向上的服从（合法性和道德性）。确实，对

千霍布斯来说，国家更多的是恰好实现那种能够确保公正、正直和适当

教育的自由程度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即实现了的自由。然而，这种实

质性的模式已是非常不真实的，它是经由一种演绎程序，通过主观的设

计而构造的，根本没有根植于伦理（集体道德）的既有形式。 ＂世界的进

程”转了一个不同的弯，并且这个转向不久就会在英国被感觉到和表达

80 出来。在那里，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第一个宏伟体系同时也成为了

最后一个。

关千霍布斯和卢梭之间有关人性的不同想象的著述也有很多。我

们知道，在霍布斯那里，“人“生来是恶的，在卢梭那里，人生来是善的。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种解释更会引起误解。 如果我们超出单独的陈

述的比较，而把这两个哲学体系作为整体来比较，那么我们也能获得相

．反的结论。然而，正如我已经提及的，对于霍布斯和卢梭来说，人性既

不是极恶的也不是极善的，而更多的是具有可塑性，能够进行调节而适

<D n四皿s Hob妇．匕位吐mi, ed. C. 8. Macpherson, Harmondsworth , Mid中 ， 1968 , pp. 

加2 一 7.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09 -

113 页。

®Ibid . , p. 2 12.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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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社会要求或相关的匮乏。霍布斯和卢梭的不同之处在千他们的哲学

框架和风格。 霍布斯以自然国家和市民国家的简单井列开始其论述，

而卢梭则通过辨别”人性＂演变的不同步骤来使之历史化。霍布斯的风

格是客观的，甚至是怀疑的，而卢梭始终在热情的喜悦和恶意的轻视中

来回交替。霍布斯并不是只君到了人的实然层面，卢梭也不是只看到

了人的应然层面：两人都从两方面看待人。然而对于霍布斯来说，不需

要很多东西，只需要对理性的良好运用和摆脱恐惧的欲望，就能使人变

成正义和正直的人（这就是他们可以也应该成为的样子） 。 然而卢梭在

彻底的退化和完美的上升之间设置了一道鸿沟。 霍布斯更偏异教，卢

梭更为基督教化。 确实，在霍布斯和卢梭对人性的想象中存在着显著

的不同。但这不是因为前者把它看做“恶＂而后者把它看做“善“，也不

是前者“以实然”观之而后者“以应然”观之，这是因为，对霍布斯而言，

理性是完全没问题的，而对卢梭来说，理性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理性是

”自然法＂的载体，良好的实践理性对霍布斯可以说是自然的。理论理

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恰当的良心是基于善的理解（霍

布斯为了证明这点详述了＂良心”一词的语源），虽然良心的“发言内

容”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可能是根本错误的承诺和无知的表述。卢

梭质疑理性，并且他是第一个比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意志和理

解因此被分开。 这一转变导致了＂美德”概念的变化，对霍布斯来说，等

同于正义和正当而别无他物的美德已经获得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为

了发展康德的道德观念，它被完全地主观化；另一方面，在绝对的共和 81

式美德中，它又被完全地非主观化。人的道德和公民的道德不仅在种

类上不同，而且每一种道德只有在另一种道德缺席的地方存在，反之亦

然。 可是，卢梭并没有放弃完整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而且从未使之

变成纯粹的道德概念。没有某种伦理－社会的共同体，就没有道德。

孤独的人（或寂寞的人）可能是善的，但他们不能是道德的（有道德

的） 。 而善仅仅是否定性的，是对社会败坏的回避，因为自然之善（仁爱

或执著）的肯定方面不能在封闭隔离中得到运用。 因此，在正直和公正

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仍然有效。 人何以成为自由的？理性何以成为实

践的？社会何以能够这样，以至于人应该是自由的，理性应该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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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应该是善的？这是个问题。并且，因为卢梭发展了两个不同的

美德观念，对这一问题也就有了两个不同答案。

然而，两个解决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幸福。 这个古代伦理政

治的正义概念的核心观念，变成边缘的，而自由成为讨论的中心。 在现

代这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中，情况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自 由思索或对

神的理智的爱（斯宾诺莎）的幸福，与那种被所有好人和公民共享的美

好生活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相比，甚至与柏拉图在美好生活中所设定

的那种与“灵魂之城＂相和谐的幸福相比，是令人十分着迷的。 对霍布

斯来说，幸福仅仅意味着欲望的不断满足；因此，它是贬值了，而不是被

抛弃了 。 诚然，不义的人在霍布斯的国家中由千受罚而不能幸福。 但

这并没有解释是否”品行上的正义”（或正直）会使人比仅仅避免不义

行为更快乐。当卢梭看见高贵的原始人的纯真之中的幸福时，他走得

更远。缺乏反省的幸福并没有表现为一种迷人的体验，即使卢梭作品

的一些读者持这种看法。无知的幸福与古代的那种反省的幸福大不相

同。 在阿纳托尔·费朗斯关千＂幸福人＂的衬衣的故事中，他对卢梭＂幸

福”观的理解要比哲学评论家们更多。

（作为道德的）美德这种主观概念在卢梭的《新爱洛绮丝》中被全

部解决了。 这部伟大而复杂的哲学论著是以小说的形式一—而且还是

一部糟糕的小说一写出来的，这种不幸使之成为一部无聊的读物。

即使是其中的伦理态度，也看不出卢梭的自由和远见。

卢梭自己所发现的决定性事实（而他有些郁郁不快，因为他的读者

一直对该事实不够敏感）是，在整部小说中不存在一个否定("坏的")

的人物，甚至没有低劣的或反道德的行为。故事是关千正直、体面和善

良之人的，但是他们全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现正直、美德和正派

的？ 小说完全是关千各种各样的正直态度。 浪漫的狂热者、神秘的基

督徒、理性的怀疑者、高度的自制者，甚至是带有仁慈禀性的传统人

士－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善良的，井且是同等的善良。 圣普鲁克无疑

是卢梭的代言人。他是一个为道德热情所煎熬的人，他为简单、自然和

美德所狂喜，并且对“社会人＂怀有痛恨的轻视。 他是把城市生活形容

为空虚自我的化妆舞会~是在高夫曼发明“空桩＂（即没有东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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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这种类似说法的 200 多年前。 但是卢梭在这里把他自己的热

情和自负相对化了。 他暴露他自己，因为他将圣普鲁克，他的代言人暴

露在其他人和同等正直之人的友好批评中。

这部著作是一个反对完美主义的信条。正义与人性的“完美性＂完

全无关，而只与它的可修正性有关。 小说的所有人物都是正直的，但没

人是＂完美的”，所有人都有缺点和弱点。 他们有时会因为错误的观点

和并不值得称道的热情而进人忘我的境地。但是，如果就是这样，那

么，他们为什么不做坏事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属于一个“网

络＂，友谊的网络、理想的网络以及一个真实的共同体的网络。

由于这部小说是由信件组成的，我们可以直接洞察“网络＂的运作。

主体间性的关系基于所有成员的相互承认。 承认意味善承认彼此的需

要，彼此的个性以及一最重要的一彼此的价值承认。 只有某些价

值会被圈子内的所有成员共享。 然而，这些共享价值滋生千且取决于

价值的多元性。 正是因为有共享的价值；朋友们才会尊重彼此的价值；

正是因为有共享的价值，每个人才应该真诚并践行他（她）自己的价值；

正是因为有共享的价值，圈子内的成员才会听从彼此赞同或不赞同的

意见。 朋友们没有为其判断而争吵。 他们赞扬和谴责彼此的意图和情

感，正如他们在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一样。 如果他们赞扬，他们是在赞扬

人格；如果他们谴责，他们是在肯定人格的同时谴责某个特殊的意图 、

情感或判断。相互承认包括相互抱有信心，但是，相互的信心并不包括 83

完全的自我披露。 虽然人际关系是互惠的和对称的，但并不是所有关

系都表现为平等的强度或同样的亲密程度。 对于某个特定的个人关系

的亲密程度来说，真诚是普遍的，坦诚是相对的。 在危急情况下相互帮

助被认为理所当然，朋友会留意何时需要提供这类帮助。但是，相互间

不断的关照却是不必要的，除非这种关心发生在最亲密的关系中，因为

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得到了真正的尊重。

基千正直的多元性和相互承认的这种个人关系模式，很明显是一

种蜓而走险(a fuite en avant) 。 fuite( 逃离）一词是指如下事实，即所有

的朋友在朋友“网络＂中寻找安慰和家园之前，他们在“广阔社会“里体

验到不同的失望。 en avant("进入未来＂）一词指的是该模式本身，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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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摆脱了古代的正直想象，该模式是以既有的共享规范为基础的

模式。 卢梭的模式完全是现代的，它使我们面对我们必须要提出的那

些问题：如果”美好生活“是多元的，那么一个伦理的世界又何以可能？

如果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如何听取彼此的意见？当保留我们的独特

性、 自由和分歧时，我们如何达成理性的理解和合作？ 卢梭已经提出这

些问题，《新爱洛绮丝》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蜓而走险(a fuite en avant) 。

但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只要有一个相对的解决方案的话）却是卢梭

从来无法抵抗的诱惑。 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这首要的是因为卢梭想要

保持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完整无缺。

将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概念应用到《新爱洛绮

丝》著作中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所有的个人接触都基

千爱，而且只是基于爱。 网络是友好稍神的“理想共同体”，但它不是一

个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它尚未被制度化。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真正的共

同体（克拉伦斯的共同体）的形成。 用当代的行话，克拉伦斯可以被用

来指一个“反体制＂。在那里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一种缺乏＂客观精神”

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事实上，形式的正义概念不能应用千＂朋友的

网络＂，在那里人们是根据其独特性（奇异性）而获得承认的。 这就是为

什么卢梭意欲发明一种体制，在其框架内，“网络“模式能够普遍化。 由

以于他承担了这项任务，最终他设计了一个拙劣的家长主义共同体。一

个“聪明人＂（或一个聪明的国王）的家长式统治，乃是启蒙的主流观念

之一。 如果萨拉斯托演唱莫扎特的曲子，那么，我们就因为音乐的媒介

力量而接受完全的家长主义思想。 如果瓦尔马背诵卢梭的散文，我们

就会彻底失望。即使在这个期待着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克拉

伦斯中具有生活质量，卢梭的乌托邦－一－在那里，美德的热衷者和有理

性的人对待仆人就像对待顽皮的孩子一样，通过在基本教条方面远远

超过霍布斯式君主所制定的法律的那些严格规范词节他们的行为；在

那里，所有的喜悦和快乐都是在中心被组织和编制的一一公然的贵族

化气息也使我们感到惊恐，正如（社会契约论》中的“带锁链的自由”使

我们惊恐一样。 重新陷人启蒙主流被视为一种间接的忏悔。 在小说的

第一部分提出的那种有远见的问题，无法在一种充分而完整的伦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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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正义概念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虽然卢梭所影射的“网络“能偶尔地

解决它们，但是在诉诸这种网络的过程中，一个人只能证明伦理政治的

正义概念具有及时出现的可能性。

《新爱洛绮丝》以悲剧结束。 卢梭并没有对此解决方法表示犹豫，

他在第二部分中恢复了第一部分中的某些哲学优点。 既不是最好的

人，也不是最好的社会能够确保人们的幸福。 甚至态度的宽松也不能

防止责任之间冲突的产生。 有关这个最佳社会能被谈及最多的是，它

的悲剧事件被人深深愧惜，这些悲剧本身成为所有美好生活的组成

部分。

通过上述所言，我们在卢梭那里能够构建出三个而不是两个伦理

政治的正义概念－~其中两个是完备的，一个是不完备的。 我称之为

最后的挺而走险。 既然这三个解决方案都是根据完全相同的哲学前提

而得出，那么值得怀疑的是，我们能否要求这些哲学前提，而且就只有

它们，来为根据克拉伦斯所描绘的家长主义共同体中的正统基督徒的

解决方案以及《社会契约论》所设计的共和国承担责任。 让我简要地总

结一下主要的前提。

1. 美德与自由是结合在一起的，而邪恶与不自由（奴役）是结合在

一起的。 在人们是自由的地方，他们也会有美德，反之亦然。当身处锁

链之中，他们也就是邪恶的，反之亦然。这是关于每一种伦理政治的正

义概念的基本命题。 然而，＂自由“和＂美德”概念在新诞生的现代性条 85

件下不得不被重新解释。

2. 人类的激情本身并不必为人们的邪恶负责。 更确切地说，我们

是在竞争性的 、分割性的和压迫性的文化中被改变了本性。 甚至是＂本

能“范围内的现象，例如性欲，它是空洞的，它本身并不是将人引人歧途

的欲望。

3. 理性本身可能被腐蚀。 如果它仅仅为特殊意志服务（使之合理

化），它就会被腐蚀。 理论理性的发展并不使人进步，而事实恰恰相反。

为了使理性恢复正常，某些规范（或法律）不得不通过人类共同体或人

类的共同理性来建立。 正确的理性不能成为特殊意志的表达，正像它

不能是特殊意志的总和（众意）的表达，它必须是＂公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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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

4."公意”（在其最广泛的解释中）是集体的内在权威，是人类的集

体良心，其责任在于检测规范、规则和民意等的外部权威。 它是一种立

法权威，因为它必须建立新的和合理的规范，以使自由的和有美德的人

们谨遵于它。

5. 为了区别公意和众意——特殊意志的总和－~必须有一种方

法。 卢梭在这点上断言，人们很容易知道公意的律令：＂公意在每个个

体中是纯粹的理解行为，即当激情消退时，思考一个人能够对他的同伴

要求什么以及他的同伴有权要求他什么。叨）这个表述预示着康德解决

方法的大纲，但是它没有社会－政治的相关性。卢梭表达了＂文明人”

的缺陷：＂我承认我能清楚地看见在那里我必须考虑的规则……但是我

仍然看不见我应该受这个规则支配的理由 。 这不是一个教我什么是正

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向我展示成为正义之人对我有什么利益的问题。"(2)

据我所知，在某些现代哲学比如斯特劳斯的哲学体系中<ID , 这个问题已

经成为道德规范的主要问题。 然而，斯特劳斯是错的，卢梭是对的。 问

题是现代固有的，它只是被＂歪用的”，或者用较平实的话来说，通过“工

具“理性而提出。但卢梭声称，问题的确被提出了，而且必须回答。如

果我们回顾《新爱洛绮丝》第一卷中的朋友网络（我已经称这个模式为

86 蜓而走险），我们将立即注意到，他们从未问过这个特殊问题。他们从

＂公意＂的理性中推导出很少的规范，而且＂公意”恰好与＂众意”相符，

因为他们没问这个问题。 每一个特殊意志都自由地表达自己，价值的

多元性被尊重，因为这个问题从未被提出。这个网络中的朋友能够进

人关于善恶的理性谈话，相互补充，彼此纠正。

在这里我试图展示的是卢梭的“公意”不必然同＂众意＂相矛盾的

事实。这是因为公意“是在每个个体之中飞在《新爱洛绮丝》中的（多

元的）特殊意志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形式表达了＂公意＂ 。 但是在卢梭看

来，为民主交往的程序准备就绪是相当罕见的。并且这是为什么那些

(J) Jean-Jacqu蕊 R叩归eau , 'The 萨neral 的ciety of the human =', in 冗e So吐Jl Co吵act

叩.d Di..sco缸也， tr. G. D. H. Cole, London: 比nt,1973, p. 160. 

® lb记. ,pp. 159 - 160. 

@ P. F. Strawson, Frttdom and Ru叩ment, London: Methuen, 1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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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人们自由的其他模式会被创造的原因。 在《社会契约论》的模式中

没有为多元化和商谈留有空间：只有一致的义务（服从“公意") 。 在这

里，＂成为正义的人，我能得到什么好处＂的间题远远没有被取代，毋宁

说，它被强化了 。 如果一个人＂咨询理性＂，他就会遵守理性，而尽义务

地服从君主，确实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公意“变成一个外在化的和异

化的“绝对命令＂，即“异化的良心＂的体现。 这不只是个回顾式的观

点：卢梭的同时代人狄德罗就以相似的方式概括了这个解决方案。

这一规划的雄伟程度不能被否定。对千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问

题而言，它是一个激进的一确实是一个极其现代的一一－解决方案。

冒险行为的所有传统主题在完全的和谐旋律中重新回归：正义的国家、

有美德的人和公民、自由、幸福、理性和信仰等品质都将符合，并且它们

在人民主权和平等的庇护下都将符合现代性的全新价值。然而，对此

仍有一个限制条件，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相同的家长主义形象隐

藏在《新爱洛绮丝》的第二卷中的人民主权和平等的外表之后。我们在

《社会契约论》中读到，“个人看到善，他们拒绝了；公众渴望善，但没有

看到。所有立场同样地需要指导。前者必须被强迫，以使他们的意志

符合他们的理性；后者必须被教育，以便知道他的意志是什么 . ..…这个 87

成为立法者的必需品＂矶因为每个人同时既是一个个体又是公众的一

部分，每个人都需要双重指导。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享有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命运。 试图解决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难题的努力，最终结果是该计划一开始所代表的理

念一—即自由道德的理念、基于良知力量的道德的理念—一的瓦解。

实施不正义比承受不正义更好吗？~ 像柏拉图一

样，卢梭以双重解决方法即根本没有解决方法告终。在《新爱洛绮丝》

的“网络＂中，人们既不践行不正义，也不承受不正义。 对于他们来说，

不去实施不正义是更好的（这不是别的东西，就是居千其意志之内的

＂公意,,)。他们从外部的“社会世界”遭受了不正义，但是他们没有在

(D R叩sseau, 加＆立il Co心如， ib记. , p. 193. 参见卢梭：《杜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
务印书馆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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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因为他们从未实施不正义。（虽然朱丽叶的

悲剧性死亡归因于她父亲一一此人代表了“社会世界”一所实施的不

正义，但朱丽叶从不相信她父亲的决定是不正义的。）良心作为内在权

威，在朋友良心下被映射，在“灵魂之城＂中是唯一的引导者。正义再次

在卢梭的理想国中成为制度化的。 形式的正义概念是存留下来的唯一

正义，而把规范（根据＂赋予每个人相同事物”原则）应用于每个人的人

们是公正的。 要么是只有主观道德，要么是根本没有道德。 伦理政治

的正义概念再次被证明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 ， 由于价值的转变，理性的

悖论将会成为自由的悖论。 柏拉图并没有不遗余力地展现一个在其中

所有的自由都将被保证的国家，没有什么事是希腊人未曾考虑过的。

然而，这就是卢梭所选择和践行的，人们被强迫成为自由的，这就是该

计划所导致的悖论。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关于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最后作品。

这不意味是一个历史综述。 基于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各种模

式，在整个 19 世纪甚至在 20 世纪都能被看到。 然而，它们不再体现其

时代的代表性态度，单纯的“学院哲学”也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但是，

撇开这种陈词滥调的理论固执，一种新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我将称

之为“不完备的")将从旧的废墟中孕育产生。 我将在第五章回到这个

特殊的正义概念。

88 黑格尔挑战的不是卢梭，然而费希特却完全重复了卢梭的结构模

式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尽管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哲学语境中。同

完全罪恶的世界相对照，“封闭的商业国家“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脉

络而设计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甚至超过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原

教旨主义。浪漫主观主义，黑格尔的另一个对手，已经与伦理政治的正

义概念断绝关系，或者说，促使我们所熟悉的《新爱洛绮丝》模式获得新

的活力 。

众所周知，黑格尔通过构造一个完全的和自足的历史哲学而战胜

了主观主义。 ”自足”一词意味者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在其中，＂历史的

终结”被设置在现在。 待会儿我将展示，只有这种历史哲学才能完成黑

格尔想要完成的任务：维护和强化一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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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概念既是充分现代的，而且是立足于现实中的。”充分现代的“首先

意味着自由在上述所有价值里是中心价值；“立足于现实中”意味着，个

体正义的条件是处在一个特定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习俗（伦理）的世界

中，而伦理则被想象为现存世界的理念。一个“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

概念“包含三个成分，并且将这三者归在一起：现实之城("地上之

城")、"灵魂之城＂和“天上之城＂。黑格尔通过把伦理政治的正义予以

历史化而使这三个“城市＂完整无缺地结合在一起。他把“地上之城"

设置为＂历史的终结＂，别名为善。“善是理念...…是实现了的自由，世

界的绝对目的和目标。"(l)善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在其差异和同一中

的观念，是作为最适宜的自由的所有人自由的现实化。”灵魂之城＂（伦

理人格）代表了两种正直（在其差异中）的同一性：服从“善的城市＂的

法律，服从作为最大自由的纯粹良心的道德动机。“天上之城＂的哲学，

作为承认世界历史（善）之终结的载体，是绝对的自由。这三个“城市”

（主观的、客观的和绝对精神的）没有相互争斗，没有悲惨地分开，因为

＂应该”并“是＂相互协调的。黑格尔相信，他已经彻底完成了柏拉图可

能无法完成的事情，因为世界历史那时还没有走向它的终结处：

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巳成为 一个成语，指空洞的理

想）本质上也无非是对希腊伦理的本性的解释。柏拉图那时 89 

巳意识到，更深刻的原则正在突破而侵入希腊的伦理，这种原

则还只能作为一种尚未实现的渴望，从而只能作为一种败坏

的东西在希腊的伦理中直接出现。为了与其进行斗争，柏拉

图不得不求助于这种渴望本身。但是这种援助必须来自上

面，于是柏拉图所能做的，就是首先在希腊伦理的特殊的外部

形式中去寻找。通过那种方法，他想要克服这个败坏的侵略

者，而他因此却最沉重地损害了伦理深处的冲动，即自由的无

限的人格。但是柏拉图关于国家的理念中的独特之物所围绕

的原则，正是当追在眉睫的世界变革所围绕的原则，这就证明

(l) G. W. F. Hegel, 加 P屈吨神y of 肋如， tr. T. M. Knox, 凶ord: Claren如iPres&,

1952.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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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伟大天才。“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

合理的。II Q) 

虽然黑格尔拒绝无论在柏拉图还是在费希特那里的“超智慧＂，但

他完全接受柏拉图式的方法，并且宣告那些被指控为追求＂空洞理想“

的古代哲学家无罪。柏拉图的“深层原则＂，即黑格尔自已采用的、在上

述引语的最后一行所展示的那个原则，既不能经受柏拉图自己时代的

考验，也与现在完全相关。 哲学的任务不是建设一个应然的国家（柏拉

图没有试图这样做），而是针对“道德世界应该如何被认识。这里是罗

德斯岛，就在这里跳吧®"给出指导意见（改变） 。 ＂与现实相调和“是一

种态度，是唯一能被哲学采纳的态度。 当下现实中被揭露的理性就是

自觉精神（哲学）的理性必须掌握的理念。关于现实的理性不能被理解

为＂万物即如此“，它是目前的十字架上的玫瑰花。

为了在他的历史哲学的框架内重新作出诠释，黑格尔收集了所有

传统类型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1)虽然黑格尔拒绝激进的邪恶观，他在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内和用

一种比霍布斯、卢梭甚至康德更严肃的态度来研究邪恶的问题。 在简

要地讨论了邪恶的历史性之后，他细察了邪恶的现代形式。问题在第

139 节及其附释中被提出。它采取的形式是＂外国人和消极的人怎样成

为积极的人和好人？”并以下列方式来回答：

当自我意识把其他一切有效的规定都贬低为空虚，而把

自己贬低为纯粹的内在性时，它就有可能或者把绝对普遍物

作为它的原则，或者把任性即自己的特殊性提升到普遍物之

90 上，将其作为它的原则，井通过行为来实现它，即有可能成为

恶的。

在这里，这种邪恶的不同表现形式不是我们所关心的。然而，值得

<D Ibid, Prefa也 ， p.10.

@ 飞ic rhodus hie 雄ltus' 拉丁短语翻译为”这里是罗德，跳了！”这句话出现在伊索寓言。

这是关于一个自夸的运动员的故事，他声称在罗得岛赢得了惊人的跳远比赛，他说如有必要

他可以找到这一壮举的目击证人。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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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黑格尔的确发现了邪恶的真正现代形式，它滋生于我们对在

道德决定中作为唯一仲裁者的良心的信任，并且这在他的时代仍然处

于酝酿阶段。他对现代态度的研究模式是浪漫主义的。这个很适合

他，因为他能发现在道德决定中作为唯一仲裁者的良心辩证法中的“理

性诡计＂：将绝对的主观主义逆转为绝对的臣服（我已经在我的《羞愧的

力量》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看法） 。

特殊的东西没有通过自身而与普通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彷佛我

们知道当善为了善而作为善（出现）时，善是什么。 在本质上它是…...

(d) 由主体决定的； (e) 它被安置在它之中……它纯粹是个意见问

题一从一开始，它是否是客观的善就应该同等地被悬置起来。 这里，

只有信念是客观的。缺乏原则……对客观性的探索一一在另一个极

端－就会成为天主教徒。＠

在这里黑格尔将邪恶的现代模式描述为一种幽灵，从那时到现在

一直折磨着我们，并且黑格尔哲学中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目标就是

为了战胜这种邪恶。

(2)黑格尔用下列方法区别美德与正义：

只要个体的性格是由其本性决定的，那么美德便是反映

在个性中的伦理秩序。当 美德仅仅表现为个人对其所属位置

之义务的简单匹配，那么它便是正直。 ……在现存的伦理秩

序中…...真正的美德只有在非常环境中或是在义务发生冲突

中才有地位并获得实现。 ……如果＂美德论”不是一种单纯的

“义务论”，从而它包含着以自然规定性为基础的个性的特殊

方面，那么它就是一部心灵的自然史（准确地说，“一部精神自

然史,,)。@

这个区别所包含的内涵远远多于黑格尔自己所指出的，其中的内

容仍旧与现在密切相关。 他把美德描述为＂伦理的技巧＂，他认识到这

<1) G. W. F. Hegel, Gr凹必心如 Phi如叩加如 Rec加， *r,7, in Werle , Frankfurt: Su

hd<amp,1978, \I. 
® Hegel, Phi如o冲yo/R屯比，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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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在现在的时代一—因此，他特别认为，对德国人而言一一已经日

91 益无关。 现代性对于黑格尔是相当乏味的，没有伟大的冲突，而只有这

样的冲突才能要求智力牺牲，由此产生美德。 美德与正义的区别很适

合黑格尔哲学中有关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狭义自由主义，并且被所

有抛弃了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自由主义所采纳。

然而，黑格尔针对同一区别提出了第二种解释。 这里的美德属千

性格的范围，并且美德的研究成为性格的研究。至此人们可以这样对

它进行提问：＂美德品质在具有多元社会性格类型的社会里仍是可能的

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什么使它们具有美德品质呢？”很明显，仅仅尽义

务，不会使我们变得有道德（这在黑格尔语词意义上仍是“正直")。我

们现在很熟悉已在卢梭的《新爱洛绮丝》中所出现的这一问题，但是对

于这个问题我们至今没有答案。 我们顶多会有一些到哪里去寻找答案

的提示：例如，在德国的古典主义尤其是歌德那里。 性格模式在多元主

义杜会性格类型的一般框架内越多地被个体化，由我们个体自身所＂构

成＂的性格便具有更多的美德。 性格表现得好像它就是本性，但事实上

它是“第二本性＂ 。 一种性格可以是“崇高的“或＂低劣的”，可以是＂高

尚的“或“基本的”，而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异可能是巨大的。 如

果我们只牢记“职责的履行”就不能对它进行解释。

(3)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政治元素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社会政

治元素。 他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是非常著名的，他关于“内

部＂与＂外部“国家的区别也是如此。 对我们来说，后者是饶有兴趣的，

因为它是独特冒险的奥秘。 黑格尔式冒险的特色在于，通过一方面确

认市民杜会与国家的差别，另一方面保持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的完整无缺，从而把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当时的哲学努力通常

都会描述和肯定前者，而放弃后者。 市民社会被定义为国家合法化的

来源，而国家被设想为宪法、各种法律总和以及合法政府的三位一体

时，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必定成为碎片，并且它坚持思考原因 。

92 在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中，其政治方面（制度）必须是积极道德

力量的来源：它必须是至善，而不只是一种为犯罪寻求报应并保证消极

自由的制度。 伴随蓿作为＂外部”和＂内部“国家的双重化，黑格尔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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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构想为与市民杜会的“共同福利”有关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

机关，同时也是至高的善，是善与自由的最终来源。可是，＂外部”和＂内

部“国家是同一个国家，因此集体道德（伦理）的那些不同的和极端异质

的制度必须以一种和谐的方式被组合起来，而黑格尔必须表明这何以

发生。在考虑这个最终结果时，黑格尔不可避免地需要列举一个或另

一个制度的某些实质性特征。事实上，尽管他避免给奶妈提供建议，避

免推荐通行证肖像的说明，但是他不能避免他曾在柏拉图或费希特那

里非常坚定拒绝的“超智慧＂。这是因为他坚持相信女人的卑贱，坚持

认为婚姻是一种“伦理责任＂（他甚至描述了一个像这样的婚姻），并且

草拟了亲密范围的模型和阶层的模型，包括作为＂一般阶层＂的官僚体

制。即使他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景象，但是，当他在描述作为“善＂的现

存秩序的理念时，他仍然对优良政体提供了一幅全景透视。在这里我

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孟德斯鸠曾经坚持认为这个及其类似的问题应该

保持开放，从而看到黑格尔并没有克服的所有现代完备的伦理政治的

正义概念所固有的原教旨主义。 关于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最

后语调，听起来似乎是一种反对单纯形式主义的警告，并且在这种否定

性中展现自我。然而，在它的肯定性中，它所能提供的很少；而且，即便

是这很小的数量也是极有问题的。

现代性把自已扔回古代，以保证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不受现代性

的影响。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时刻，时间停止而密涅瓦的猫头鹰开始

飞翔。但是，时间并没有停止。我们只需要从大陆穿越海峡，去看看

”历史”已经前进了多远。
2. 重新检视的“灵魂之城" 93 

在英国，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被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道德

哲学的正义概念和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欧洲大陆没过多久也出现了

这种情况。然而，一个概念不能分成两半，而且每一部分在发展进程中

都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越来越不关心最佳的可能的

道德世界。它倡导一个也许可以保护市民权利（自由）的法律政治秩

序，但不是它们的善。它使道德服从千理论理性的质询，同时忠于“价

值－自由＂的程序。它批评道德观念的同时又解释它们（或说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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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会政治的正义概念致力于分配和回报的问题。 关于最佳的社会世界

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正义分配＂的问题上。 正义的分配，正义的惩罚

和一偶尔一放任的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 被代替为＂美好生活”。

当罗尔斯分析＂作为公平的正义”时，他只对“正义”观念随后的衰弱有

所贡献。 正义，确实变成了公平，而这个结果一—有意或无意地一冲

击了关千赞成和不赞成的道德问题。 赞成的对象是＂公平”，它是曾经

被称为“正义＂的“美德总和＂的拙劣残余。（这种减少开始于休谟的正

义观，并且我将在第四章与分配正义一起讨论休谟。）在社会政治的正

义层面上，只有袖珍道德(minima moralia) 。

杜会哲学可以不提关于至善和美好生活的问题，正像它可以不对

人的动机进行追问，但是道德哲学不能这样，主要因为它是道德哲学，

因为它就应提出这些问题并进行这些追问。 但是，如果”地上之城＂的

理念没有同时被解释，那么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就缺乏对称。正

如黑格尔所言，“地上之城＂一直建立在既有的道德秩序（伦理）的基础

上。它不是别的，而就是关于集体道德的理念。 这个“理想“城市的规

范和规则既被认为是美德（正义）之人获得教育（教养）的前提，又是美

德行为的最终结果。 如果不存在既有的集体道德，现在的规范和价值

就不能被理想化，个体的伦理规范也就不能被解释为对这些理想化规

范和价值的遵守。 道德因此损失了它主体间性的基础，它必然被定位

94 于主体之中。 但是，即便如此，道德也不能是主观的。 如果人的行为

（或行为准则）不能产生某种一般的有效性，那么道德就会坰塌，就会成

为一个体验问题。 在现代，一般性就是普遍性。 我所提到的这种情

况一—即，以实质性标准运作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崩溃，有助千普

遍有效性观点的出现一一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主体，作为一个道德

存在物，应该成为最终普遍性的载体一人类。 读者可能会想起第一

章关千人类的陈述：它不是一个社会群体，形式的正义概念不适用千人

类，这就是为什么形式的正义（人类）概念必须超越现代道德哲学。但

是，如果主体和人类必须一致，那么，一个人就不是通过减少道德的形

式化，而是通过增加道德的形式化而超越形式的正义概念。道德哲学

成为形式化的和程序的，是为了维持和加强关于至善与美好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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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我完全同意麦金太尔关于直觉主义和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根本不

是道德哲学的观点。 在我看来，在现代性中只有两个道德哲学能简要

处理上述所有问题：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 然而，尽管二者都能应对它

们，并且同等地应对它们（两者都有同等数量的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

是些不同的问题），但是康德主义更优于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法，这不仅

因为它更具哲学意味，而且由千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 首先，通过（其

他方面是有问题的）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完全切割，康德成功

地保存了实践理性区别于计算的那种传统意义。 其次，他把正直看做

是最有可能的道德世界的基本条件，同时，无条件地将“善“与“利益”

的观点断然分开。 但是，在公开声明我的偏爱之后，我要重申，“我应该

做什么＂或＂我应该如何行为”这些问题只是在近两百年里在功利主义

和康德主义的完整的哲学论证中获得支撑。迄今为止，在这一方向上，

还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选项。

＂灵魂之城“是英国伦理学者唯一关心的问题。 曼德维尔喜剧的出

现成为一个有益的震动，哪怕它仅仅被体验为一次震动。幸福和善，动

机和后果，私人（个体）和公众（整体），如此嘲讽般地被分开和并置，推

进人们对传统的道德概念和解决方法进行再思考。 恢复至善与良好动

机之间的界线而不必回归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乃是一项任务。 我将 95

通过哈奇森的道德哲学来展示这一时期的关注点，虽然我并不是随便

地选择这个哲学家。 哈奇森的早期功利主义（伴有前康德主义的序曲）

代表了一种基本趋向：从“灵魂之城“转向现代的伦敦城。

哈奇森很少谈及杜会 、法律和国家，并且他所说的内容也没有什么

新奇的。 他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存在及其何以可能。据此得出另外三个

问题：我们如何区分道德的至善和自然的至善？这两种善怎样结合？

如果社会规范是相对的和变化的，并且适当指导的手段因此是不可靠

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区分善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描述性的，对第

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描述性的和规定性的，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规定

性的。

“道德存在＂的断言是在经验上得到证明的。 我们总是试图区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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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德动机的行为和那些基千自爱或利己主义的行为，我们赞成（尊

重赞美）前者，而不考虑实施无私的行为是否有利于我们或他人，以及

它们是现在被实施的还是在遥远的过去被实施的。 这个经验事实能够

通过如下假设而获得解释，即，每位人类成员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

感，并且这种“美德感“优先于获利的念头。 道德善因此被定义为出千

仁爱而行动。在我们实际的(de facto)行为中，我们既出于自爱而行动，

也出千仁爱而行动。 在与道德无关的行动范围内，自爱不能被指责。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理性人而对其他人采取行动，那么如果我们的动机

是混合的，我们就不可能是善的。 在这里，只有当我们的动机是纯粹的

仁爱之心时，我们才是善的。我们顺畅地把康德主义范畴应用于此概

念。 仁爱是我们的人性。成为仁爱之人，我们就是理性人链条中的一

员，因此，仁爱是我们人性的普遍理性的实践理性。哈奇森将仁爱视为

对理性行为者的爱。 人性（合理的人性）是善的来源。 如果我们由普遍

的仁爱推动（而不是由私利或自爱推动），我们在道德上就是善的，道德

至善存在千这种动机中。

在第二个实例中，人性表现为自然的至善，并且人类的幸福就是自

然的至善。问题在于道德至善与自然至善之间的联合。正是这一点，

使得哈奇森不再是前康德主义者，而变成了功利主义者。

96 显而易见，如果道德规范和规则是特殊的、历史的和可变化的，道

德就不能被解释为对规范和规则的遵守。道德必须是普遍的，对每一

个人（虽然人类不是一个社会群体）都一样。被康德后来称之为＂他

律＂的道德，因为两个原因而被哈奇森排除在外：道德不能基于私利，但

它也不能基千对任何具体规范的遵守。 无论如何，社会规范意味若通

过制裁来反对那些违反规范的人，如果行为不是由对杜会制裁的畏惧

而推动的，那么动机就只是纯粹的慈善。必定有一个公式，能够适用于

每一个选择和判断；这个公式对所有理性之人和仁爱之人都适用，在其

基础上，每个仁爱之人都能选择善。的确，仁爱是道德动机，但是道德

动机却能将我们引人歧途。 如果我们不应用一个可靠的和普遍的公

式，就有可能出千道德动机而选择邪恶。 在道德问题上存在许多意见，

也有许多错误的意见。 在错误或＂关于其行为的自然趋势的偏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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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这种道德感会将他们引向邪恶"(I)。 如果仁爱之人能依赖一

种关于＂其行为的自然趋势＂的真实意见时，邪恶才能被避免。 但这里

不存在这样的真实意见。 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中决定他（她）应该如何行

为以便其行为是善的，这取决千仁爱之人。 只有一个空洞的（没有给出

内容）但同时是绝对可靠的公式，才能指导仁爱的行为。

气仁爱（无私的道德动机），这种道德至善，将自然至善（至善）作为

其内在目标（目的）而包括在内。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承担的行为结果

（这个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至善，人类的最大幸福）会决定仁爱是

否就是它应该是的样子：完美的善。 哈奇森的解决方法与康德主义是

刚好对立的，即使他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相同，他的概念意味着对道德

进行最大程度的形式化。 但是必须强调，哈奇森的早期功利主义包括

而不是排除伦理(gesinnungsethik) 关于意图的伦理学。 如果两个人的

不同行为导致相同的幸福，但一个人的行为源千纯粹的仁爱，另一个人

则源于自爱，那么只有第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善的。 自然善并不是标

准，而是道德善的结果。 确实，哈奇森承认，有时很难说一个特定的善

的行为是由纯粹仁爱心推动的，还是由自爱推动的，或是由两者推动 97

的。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康德的术语，要知道某人是出于义务而行动，还

是＂仅仅合乎义务＂而行动，这同样也很困难。 哈奇森只是说：如果我们

出千自爱而行为，那么我们在原则上就不是由人性的自然善推动的，而

是由对我们自已福利的关心来推动的；结果可能一样，但目的却不

相同。

关于行为的相关善，哈奇森论述如下：

为了在各种行为建议中调控我们的选择，或是为了在它

们之中发现哪一个最具道德卓越性，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美德

(D F. Hutch如n,'An inquiry concerning moral good and evil', in Bri心h Moral-如， ed. L. 

A. Selby-8妆；e , ( Indianapolis: Bob归Merrill, 1964 , p. 153 . )黑格尔在之后强有力地强词了这

一点。 然而，我怀疑黑格尔从未读过哈奇森的文章。 在关于哲学的历史的演讲中，在“更多的

苏格兰哲学家＂中，黑格尔只是顺便提到了哈奇森的名字。无论如何，黑格尔对洛克之后的英

国哲学有很低的评价；他把它看做“只是哲学探讨＂ 。 因为这个未考虑，他的哲学在英国被不

适当地忽略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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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去作判断；如果行为被指望带来同等的幸福，那么美德就与

幸福所涵盖人数成比例……所以，最好的行为，能够为最大多

数人谋取最大幸福…... (j) 

但是，我们如何能知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哈奇森论证说，

只要我们把适当的公理应用于我们的决定，我们就能知道。 他发明了

六个这样的公理。 为了防止将一般公式（例如，道德上善的人的幸福要

重于自爱之人的幸福，等等）进行单纯的定量应用，这些公理得以明确

表述，并以数学方程式的形式提出 。 因此，道德上的善行取决千正确的

估计，或者像哈奇森所说的”计算＂。只要你计算得好，你就能作出正确

的决定。 然而，哈奇森意识到了我们并不总是很好地进行计算的问题，

即使我们想要这么做：＂让我们读一读被我们视为不正义的那些法律导

言……我们将发现，毫无疑问，人们在计算自然善的超额或某些行为的

邪恶结果时经常犯错..…."® 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就是犯错误的

人，而不是我们呢？毋庸置疑，是后果决定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如何

才能知道，我们的行为将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而且，即便是

已经感受到了结果，我们又如何知道已经确保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呢？

很明显，“最大多数人＂必须宣称自身的幸福。 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

那么他们的幸福就取决于他们的意见。 如果事情不是那样，那么计算

就不足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最大多数

人的幸福“是什么。 但是没有公理可用以帮助我们决定它。 因此我们

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意见一一这次，取决于我们关于“幸福＂的意见。

但是，正是这种“意见”被哈奇森在开始论证时视为相对的、变化的和不

可靠的。 诸如＂他们不可能愚蠢地遵循公共善的首次出现“＠的建议没

98 有消除谬误。 而哈奇森要比后来的功利主义者更为意识到这一点。 在

完成了将自然至善提升为道德至善的目的之后，哈奇森颠倒了他的论

点，自然至善（幸福）与道德至善是一致的最终得到证明。关千普遍的

(l) Ibid. , p. 107. 

®Ibid. , p. 121. 

@ Ii应. ,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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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存在着不同观念，但是在它们当中，“最正义的”观念是：”在关于全人

类的判断中，美德是首要的幸福。"<D

所以，最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等价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美德。 但如果后者就是目标，那么公理就完全是多余的，并且精明的

”计算＂也对我们毫无帮助。 我们能计算其他人的自然善，但不能计算

其他人的道德善。 这取决于其他人想要成为仁爱之人而非自私之人，

而且我们不能通过计算来断定是否我们的行为会使最大多数人更具美

德。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成为有美德的，并仁慈地行动。 通过这个

行为（或选择），我们能够在人世间增加善，而且我们可以希望其他人也

这么做。

很明显，哈奇森的循环论证（他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循环）是由千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破碎所直接导致的。只要他说出诸如＂如此这

般是成为有德之人的社会政治前提，如此这般的制度应该作为自然至

善而被建立或被发现，从而道德至善将会产生＂的话，他的问题就将被

解决，正如它已经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那里被解决一样。

但是，如果不存在“地上之城＂，甚至如果在地平线上没有这样一个城市

的想法，那么，这个理论问题的困难就会变得无法克服。 哈奇森站在一

条很长的路的开端；更准确地说，他正好站在两条长路的交汇处。他发

现了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法，但是因为他坚持主张道德在千意图，因此脱

离了功利主义。 他倾向千康德主义的解决方法，但是同样离开了那里，

因为他必须保持如下这种观点，即人类行为的后果至少构成道德赞许

或贬斥的一个标准。 他把道德人等同于理性人，但是他也把理性等同

千“感觉”和＂计算＂ 。 他将道德决定形式化为计算，但他没有成功地使

道德感本身形式化，他认为道德感是一个经验事实。 他笔下的具有善

良的人，是在本性上就具有善良的人，或是在性格上具有善良的人。 简

单来说，他的目标是建立下列各项：人能够在任何环境下成为具有好品

质的人；并且，如果他们如此，他们将在成为善良之人中发现快乐，在做

与善相反的事情时感到痛苦。

CD lb记. ,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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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因此，在讨论了所有这些以后，我们回到柏拉图的观点，即承受不

正义强过施行不正义一虽然有个附带条件：这适用于仁爱之人。然

而仁爱者之所以仁爱，正是因为以他的观点来看，这适用于每一个人。

那么，从哲学上讲，解决方法就是多余的。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能被谈

及的都已谈及。哈奇森已经唤起我们现代世界中的真诚之人的理念。

当外部规范和规则是会促进自私或棕狭时，真诚之人做出惊人行为是

从他自己的良心中获得力量的。当处理一个道德选择时，尽管他井未

忽视自已在那些与道德无关的事情上的利益，但他依赖的却是他与理

性人关系之间的纯粹仁爱（或善良）。他关注其他人的自然善如同关注

他自己的自然善一样，但是他宁愿承受不正义也不施行不正义。真诚

之人做的所有这些都伴有某种人性观，而这种人性是不存在的。哈奇

森在经验上推导出这个＂真诚之人＂，而康德则先验地建构了他。康德

写道：

对于一个我亲见其品节端正而使我自觉不如的素微平

民，我的心灵鞠躬...…为什么如此？他的榜样将一条法则立

在我的面前，当我用它与我的举止相比较时，它平伏了我的自

负……纵然我可能同时意识到，甚至我自己也具有同样程度

的品节端正，而这敬重依然不变……尊重是我们对于功业不

得不表示的礼赞，无论我们愿意与否。＠

被哈奇森和康德分享的主张是，我们不能帮助仁爱之人而只能赞

许他。但是，只有康德对千“正直何以实现”这个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

答案。＠

康德坚决抵制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正如他所注解的那样，这种概

(D I. Kant, Crit你 ofPractical Rea叩，切 C呻归 ofPr, 釭也Q/.R如叩叩d吵 IJ'nt"'8S in 

Moral Ph如呴mr, 让 and ed. Lewis White 应，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叩 Press, 1949 , pp. 

184 -5. 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 83 -84 页。

@ 哈奇森之后，功利主义成为更加确实的和精确的，也是有疑问的。自从功利主义说服

力的道德（或非道德）结果在近期已经被著名的作家所讨论，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这些作
家，例如，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中一一我可以随意

地驳斥这一问题。 相比较．康德哲学自康德以来而变得更少诡辩和更少精致。

104 



第二章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念在现代已经彻底解体了：

古人由于如下 一点公开地透霓 了 这个错误：他们 把他们

的研究整个地置于对至善概念的规定之上，因而置于一个他

们想随后使之成为道德法则里面的决定根据的对象上...…在

现代人那里，有关至善的问题已经过时了，或者至少看起来 已

经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了，他们把这个错误隐藏在不确定的语

词之后（就像他们在许多其他方面所做的一样） 。。

康德的意图是挽救作为道德意图之目的的“至善“概念，以使之不

陷入每一种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所蕴涵的他律谬论。 康德并没有考虑

正直与（社会政治的）至善之间的互动，而是设计了一个单向解决方法： 100 

至善是通过道德律而被设置的，反之则不成立。 任何行为的道德属性

都取决于这个行为法则；意愿仅仅由道德律（自由、理性）决定。 除了道

德律本身，不存在其他的道德立法情况，因为它的任务就是为自然赋予

道德律。 主体只是设置客体（至善），但不是以他（她）作为个别主体的

能力，而是在他（她）作为从所有个体性（感情、愿望、兴趣）中剥离出来

的那种主体的能力，即作为一个纯粹理智的存在物，作为理性人。

的确，对千如何不诉诸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而能统一道德至善和

自然至善的间题而言，这是个完美无瑕的解决方法，无论在整体还在其

所有细节上，都是毫无瑕疵的哲学解决方法。 如果公意和众意处千不

同的世界（自由世界和自然世界），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

将卢梭引人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框架内的自由悖论中）就并不蕴涵若

悖论。 经验存在的规范和责任的异质性、矛盾性和变更性也不会引起

任何困难，因为任何规范或责任都可以也应该就其是否有资格普遍立

法并且相应地被接受或拒绝而接受检测。 只有能够进行普遇立法的规

范和义务才是责任，因为所有其他东西都是道德上的对立物。 美德学

说（德性论）就很好地以此为基础，因为美德和恶习正是源自已经得到

检测的责任和对责任的忽略。 因此，对康德来说，有责任的人必定反对

(D Kant, C由iq匹 of Prac也al R四son , p.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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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贪婪和虚伪谦卑（奴态）的恶习＂觅与这些恶习相比，他称美德

为 Ehrenliebe(内在诚实）。

康德式“道德＂严格的形式主义总是遭到批评，而且确实如此，但是

绝对律令却从未被同样令人满意的哲学解决方法所代替，这一解决方

法是针对康德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在黑格尔那里，一种复兴的伦理政

治的正义概念的有限的原教旨主义，或者舍勒的有限的新柏拉图主义，

都不是可行的选择办法。 甚至更糟糕的是韦伯在其《以政治为业》中的

建议，即在经验主体中将现代性的两大道德哲学（康德主义和功利主

义）结合起来。 从康德的评论中我们知道，如果不涉及责任冲突的话，

绝对律令的形式公式可以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导方针而被应用；康德排

JOI 除了责任冲突的问题，因为他只关注意图 。 我们知道，康德关于“没有

矛盾＂的标准是冗余的和空洞的。我们也知道，从道德动机领域祛除人

的“经验本性“是苛刻的，与现代性中十分重要的道德人格多元化是不

一致的。 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以及更多。 可是，依我看来，至少绝对律

令的一个表达不能被任何道德哲学所超越：人绝不应该只作为手段而

使用，而应该总是作为目的本身来对待，因为在每个人身上，人性都应

该得到尊重。

3. 超越正义或人类学革命

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都是超越正义的哲学。我们知道，各种正义

都必然具有一种能够允许应用形式的正义概念的本质。康德自己没有

抛弃正义的概念，而是把正义保留在法律教条的框架内。在道德哲学

中，理性的人类（理智的人类）并不是形式的正义概念可以适用的一个

社会群体。 ＂成为正义的”并不属于那种足以充当绝对命令的准则和好

理由的规范。只有绝对具体的义务能够充当”如此这般的贲任＂。如果

道德律令规定，＂你不应该谋杀" , "你不应该说谎＂，＂你不应该偷盗”等

等，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一个戒律规定，＂你不应该

是不正义的”，那我们必须首先预知到正义或不正义是指什么。我们确

CD I. Kant , 71比匹丘 of Vin四 (pt D of 加 M也吵＂比 ofMorals) , tr. M叩 J. Grego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边， 1964, p. 9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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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要知道：成为正义的意味着将组成社会群体的规范应用于该群体中

的每一成员 。 然而，根据绝对命令，我们必须首先检测的恰恰是这些被

应用的规范。 如果后者不是自然法的意志体现，很明显我们就会肯定

它是不正义的，因为我们不被允许应用那个规范。 但是要重复一下，康

德超越了正义：我们应该这样行为，我们的行为准则能够成为普遍的法

则；就是说，法则适用于所有理智存在者。 因此，康德为一种不存在的

正义塑造了普遍的标准。 我们应该在行动时仿佛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尽管它（经验上）并不存在。我们甚至能补充说，根据这个公式，没有人

应该只作为手段而被另一个人使用是这个标准及其最终具体化。 该戒

律指示，你不应该以这种方式使用任何人。 换句话说，每一个属千人类

理智世界中的人都应该作为目的本身而被平等对待。 另一方面，功利 102

主义处于“正义之下＂，因为它没有提出任何关千正义的普遍标准。 它

是为最大多数人实现最大的幸福，而不是为社会或人类中的每位成员

获得同样的幸福，甚至不是一种在任何正义理念指导下与某物成比例

的幸福。

所有道德哲学中的最大谜题——可以概括为如下著名命题，即，遭

受不正义要比实施不正义更好~ 在功利主

义眼中，进退两难的局面很容易（太容易）被解决，而在康德那里，问题

得到很认真的对待，然后被消解了。 “现象的人" (phenomenal man) 由

于受到权力、名声和财产的欲望驱使，显然更愿意实施不正义而不愿遭

受不正义，他们的不义行为甚至可能有益于公众并促进物质进步。 另

一方面，“实体的人" (Noumenal man) 不能施行不正义，这在伦理上将

是自相矛盾的。 就其粉碎了自爱、欲望和特殊目标等概念而言，“我们

心中＂的道德律是会带来伤害的，它引起痛苦。假使人类存在双重品

质，那么我们就不能既是善的，同时又是快乐的。 但是正直的人，并且

只有正直的人才配享幸福。 康德的论证没有在此停止。 如果它是如

此，那么就不能假设道德至善和自然至善的统一。 在康德那里，正直不

是一个单纯的主观选择。 应用现代术语，它是坚定性，针对自主、自由

和理性人的坚定性；并且因此，世界作为由道德构成的目标（至善），就

不能停留在仅是希望的阶段上（仅仅作为现象界之人的希望） 。 因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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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可能性不可能是从经验中推论出来的，所以它必须以一种假定的

形式先验地推论出。 康德以一种独创方式绕开了理性的悖论和信仰的

悖论。那种试图在理论上证明道德至善和自然至善存在统一的努力将

会引起理性的悖论。但是，不能接受这种尝试正是康德的出发点。 信

仰的悖论是信仰一个隐秘的上帝（上帝是正义的根源，但我们不知道他

的方式）所导致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并且不能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

在，才是康德的出发点。上帝存在这一假定的先验推论避免了上述两

种悖论的陷阱。 ”因此，只有在自然（它具有一种合乎道德意图的因果

关系）的最高原因的前提下，至善在世界上才是可能的。..<D在最佳世界

中，有关最高的原初之善的假定支持着有关最高的推衍之善的假定。

[03 但是我们不对上帝（我们只是假定它的存在）负责：＂凡属千责任的东西

就是产生和促进世间至善的努力，至善的存在因此可以被假定...... " ® 

因此，康德最终假定了最佳道德世界的可能性。但它是什么样的？

康德断言，想象这个世界的唯一在理论上可能的方法，就是把它假定为
自然领域和道德领域的统一。 因此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预示了人类

学的革命。

只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崭露头角的解决方法，在《单纯理性限制

内的宗教》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在这里，绝对律令的最严重问题变得

清楚。 在理性悖论与信仰悖论之间的紧绷绳索上找到适当平衡之处的

康德，一头扎进自由的悖论之中。

“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及其可能性，必须一直在人类学上得到
论证。任何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一个基本命题始终是 人性不能

抵抗变革。 但是，没有哪个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假定了一种人类学革

命。 哲学家认为，如其所是的人能够变得更好，而这个“更好“是更好到

什么程度则可能取决于目标，亦即被他们假定为可能的”好社会” 。 在

霍布斯乃至黑格尔那里，人们很少提出要求。 人类学的变化没有受到

亚里士多德的正视，甚至柏拉图也只是描写了次佳的国家，在其中，人

<l) 丘t, C心印i,e of片也匹alR~幻n, p.228. 

(2) lb认.. p . 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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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的被推荐的变革也是适度的。 我们知道在卢梭的《新爱洛绮丝》

中，“网络＂成员经常犯错误，蛮横的热情使他们失去自制力，但是他们

能够用友好的批评纠正彼此的错误。虽然《社会契约论》要求了某种人

类学革命（即第二个非自然化），但是自由的悖论（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

自由）却意味着这个革命不能彻底完成。 我们都知道卢梭的自由模式

对康德来说是不可行的。 然而，当康德使自己摆脱自由的一个悖论时，

他却最终纠缠于另一个同样严重的悖论中。 如果正直是绝对的道德、

纯粹的理智和绝对的自由，那么由它所设置的至善，即最佳的可能的道

德世界，就必定是绝对道德、纯粹理智和绝对自由的世界。 人性的全部

必然是理智的，每一个必然性必定成为自由，没有特殊性能够在这个最

佳世界中存留。简而言之，康德哲学的“最佳世界＂预示了人性的绝对 104

完美性。虽然这确实是狂妄之论，但是它是从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

瓦解中得出的。 只要(a) 自然至善（幸福）没被抛弃， (b)"地上之城＂仍

被假定， (c) 自由被绝对化，以及(d) 道德至善与自由和理性的概念是

统一的。

虽然最佳的世界被构想为纯粹理智 、绝对自由和绝对道德的世界，

但他没有停留在实现“地上之城＂的层面上，他将地上之城的建立视做

遥远未来的事情，这是康德的过人之处。。但是康德的“完美主义＂的

确依赖千最佳世界的假定，而不是它最终实现的图像。借用马克思的

说法，康德哲学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无形教会＂的建立，他的

＂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前提，最佳的道德的“地上之城”已经预示了一

个人类学革命，关于意图的革命。就道德而言，良好的市民国家仍是
”自然的国家" :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只在法律上，而是在道德上成为一

个好人（取悦上帝）……这不能通过渐进改革而产生……而必

须通过人类秉性的变革（对秉性之神圣性准则进行仔细检查）

<D .. 然而，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说｀夭国向我们走来＇，一旦牧师的信仰逐渐转变到理性

的普遍宗教，甚至世上的（神的）伦理国家的原则成为一般的，它也就获得了一个公共的立足

点，即使这个国家的实际建立离我们还是无限遥远的。 ”一一I. Kant, R必炉In w汕m 心 Limits

矿Rea皿 Alo心 . 廿. Theodore M. Greene and Hovt H. Hudson, N叩 Y吐： H釭氏r,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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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 他只能通过一种新生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犹如一

个全新的创造物……并且改头换面。＠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在秉性的革命之后一一邪恶仍旧在

意识中出现。 人们仍然属于两个不同国家；＂伦理市民的" (ethisch -

hurgerlich) 国家和“法律市民的" (rechtburgerlich) 国家。 所有人必定属

千这两个国家，因为感官必定会在秉性革命发生后经历一场变革。

相应地，该过程的结果如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完美的，我们

就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法律市民“社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完美的，我

们就在多大程度上属千＂伦理市民“社会。 在“伦理市民“社会或伦理

共同体中，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就我们在善恶之间没有选择，甚至在好

与更好之间也没有选择而言，我们首先是有美德的。简而言之，我们根

本没有选择。

被康德正视的“世间伦理国家“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原因很明显。

天使不需要国家。康德的“无形教会＂的成员已经驻进自由的领域，他

们就类似于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信念骑士＂。甚至“隐者”这个概念也

105 适用于他们，因为人们很难将这个教会的成员同那些只是合乎义务地

行动的人区别开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但是，即使目标（派生的至善）

给绝对命令本身投下阴影，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解决方法和道德

问题的康德主义解决方法仍是分离的世界。 只要我们身处两个领域

（自然的和理智的）中，只要我们在道德律的自由和我们自然素质的伦

理任性之间被撕裂，我们就仍是道德的人类存在者。© 而我们之所以是

道德存在者，不是因为我们绝对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并不绝对自由。并

Q) Ibid. , pp.42 - 43. 

@ 在正直的人的描述中，康德遵循了古希腊哲学。一个人的行为遵循有资格充任绝对

命令的准则越多，他的目的（意图）就变得越道德。 如果这个人在开始就除去他的意见，正直

的达成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也将引起越来越少的痛苦。最后，正直的人除了在有资格充任绝

对命令的准则的指导下不能行为。 一个人可以说在某个人成为正直的个别情况下，人类学

（道筏）革命已经发生。 但是，甚至拥有最好目的的最好的人在选择一个准则时也能犯错，或

者轻率地选择。 在较少的多数派成员的道德规范中，例如亚里士多德派的人，偶然的道德失

误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善。 这不被康德所接受．至少在“道德革命”之后已经发生。然而，犯错

者总是归因于感觉，从不归因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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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即使我们没有道德选择，我们也仍然在坚持道德律与不坚持道德律

之间有所选择。 必须记住的是，在康德那里，作为绝对自主的绝对自由

的观念本应该是在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破碎之后挽救道德。 但是，作

为绝对自主的绝对自由却完全毁坏了人的道德。 这是自由的悖论，如

果自由被解释为自主的话。

人类学革命的思想没有使康德主义哲学摆脱自由的悖论；恰恰相

反，正是尼采通过揭露其隐蔽维度而抛弃了这个悖论。 事实上，通过人

类学革命而出现的绝对和谐摧毁了道德：那么就让它毁灭吧。 一旦采

取这一步，悖论就会消失。 虽然很难以任何前后一贯的方式来评估尼

采的那些格言妙语，但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哲学看做是通过保证打碎圣

经“厚石板＂的道德传统来消除自主性悖论的最激进的尝试，那么这个

人就没有错得太远。

马克思的计划甚至更为雄心勃勃。 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将巳经被

撕裂的碎片一一即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社会政治成分和伦理成

分一拼凑在一起，但是他不想用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来连接它们。

然而，在分离之后，这些方面都已经经历了实质性的改变。 社会政治已

日益丧失其伦理基础，社会政治的探究主要成了经济科学，在其中 ， “看

不见的手“居于最高统治地位。 关千正义的社会哲学集中千在丰裕或

缺乏的可选择条件下的分配正义问题。 需求的发展被看做是一个自我

永续的过程（在康德那里也是这样） 。 作为社会政治行为的原动力的利

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从道德至善（或自然至善）的“应当”和＂应

该＂中解放出来，社会探究巳经成为“实证的“科学。 同时，伦理政治的

正义概念的伦理成分也已经抛弃了评估现实可能性的陈旧任务，抛弃 106

了从“实然”之中谋求＂应然“从而思索一个良好社会秩序之真实特征

的职责。 结果，绝对的自主和朝向“完美＂的人类学转变的狂妄念头巳

经被人设想，“天国＂的宗教观点也已被世俗化。 呈现正义概念本身的

任务就在于将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社会政治成分与其人类学－伦理

成分结合起来，而现在的世界是分开的。 马克思（几乎完全）成功地做

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关于绝对自由的理念，他早在其关于伊壁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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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中就对此有所论述。 绝对自由就等于是没有权威和没有约束。

所有外在于个人的规范 、规则和价值都是权威，所有社会政治的必然性

和决定性都是约束。 康德哲学在现象的人与实体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历

史性的，实体的人是＂类本质" (gattun萨wesen) 在历史上被异化了。 迄

今为止，历史是通过异化而进步的，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在向颠倒的趋

势转变，历史的最异化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 资本主义已为历史的改

变扫清了道路，甚至已经拆除了所有传统的伦理权威和机构（规范、规

则 、价值、责任） 。 经济约束是现在留下的唯一障碍，这个障碍应该被祛

除，通向绝对自由的道路将显现出来。 资本主义也制造了祛除这种经

济约束的社会主体，即无产阶级，他们若不同时解放全人类便不能解放

自身。 只有祛除经济约束，人类真实的和真正的历史才会开始。 这个

历史一一即共产主义一一将导致人类学革命并祛除异化，就是说，实现

个人和人类的统一。 作为个体和人类、本质与存在 、现象人与实体人统

一的绝对自由提醒我们记住康德（康德式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为这个类

似之处作出了贡献） 。 然而，康德和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没有相同之处。

在马克思那里，理论理性（批评的科学）执行双重任务：重建历史，以及

从已经重建的历史中推出作为一种必然未来的绝对自由。实践理性并

不是一种道德能动性。它就等于社会政治的实践（阶级斗争） 。 革命不

是一场意图（准则）方面的革命，而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 诚然，利益在
107 马克思那里也不是解放的动机。 但是他区分了需求和利益，并把基本

需求看做真正的原动力 。 基本需求是存在的，但无法在现存的秩序中

得到满足，而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会激发社会实践的载体（无产阶级）在

最终的解放行动中粉碎这个秩序的原因。

于是，传统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好人创造好社会，而且只有

好社会才能使所有人都变好一一被转换为如下：人类的解放创造自由

的社会，井且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所有人才能是自由的。 在不自由的

社会中，所有道德规范都是异化的，因为道德概念是一个异化经济秩序

的“上层建筑" 。 “鼓吹道德“是无用的，因为没有自由的地方不存在真

正的道德。 在消除异化（或异化终结）的条件下，类本质和个体接合，每

个人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为道德存在者。 在绝对自由的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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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类本质）是在个体之内而不是之上。马克思因此将“应当＂剔出

史前史（在那里，＂应当“是无用的）和现实的历史（在那里，＂应当“是多

余的）应从正直配享幸福的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伦理的正义理念（按

其价值分配），在马克思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但这并不是整个情况。 不自由和自由（必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

的绝对并列，加上自由本身的绝对化，使得所有关于正义的规定性观点

都与马克思的计划无关。对马克思而言，唯一合乎情理的正义概念就

是其形式概念。 在每个社会中，一个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应用于该

群体中的每位成员。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推论说，所有的社会都是正义

的，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规则确实不断地

被应用千社会所有成员。而既然所有社会都已经是异化的和不自由

的，但同时也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一个空洞的价值，从而无关紧要。

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在人类学革命之后，没有留下外部规则和规范，

没有留下约束，所有关于正义的理念和观念都将变得微不足道，抽象正

义也将永久消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是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

会。我们知道，马克思后来为这个概念补充了某些条件，例如“正义的

形式概念仍然适用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自

由），而“甚至在共产主义中生产领域仍处于必然性领域”，而这就是为

什么责任（和正义）在这里不能被消除的原因。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规

定说明，基本模式都仍旧完整无缺。自由是绝对的：在自由的地方，没

有责任或约束；在自由的地方，个人和类接合；在自由的地方，没有正 108

义。绝对的自由是超越正义的。

没有分析概念的历史演变，在这里应该谈及的是，对人类学革命的

强调在“巴黎手稿＂中如此有力，后来却减弱了，虽然它从未完全消失。

马克思后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

他作品中丰富概念会成为主要范畴的原因。 将绝对自由与极大丰富的

@ 我已经在下面的短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Marx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kind , • 

P屾叩由叫 Social Criti血， 9. 3 -4 , 1982 ;'The legacy al Marxian ethics today', 严I心r

心血nal, I . 4 , 1982 ; and'Marx, freedom, justice : the libenarian prophet', Phi如吵比a,33. I,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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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联系起来，这的确是替代“人类学革命”理论的一种办法，虽然它

是－至少在哲学上是－~一个次等版本。然而，即便是这个情节也

排除了正义，因为”按需分配＂的理念并不是一个关于正义的理念。更

准确地说，它可能在一种解释下（每个人的需要都被承认）才是一个关

于正义的理念，但它排除了绝对自由 。 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绝对自由

和（任何一种）正义。

像尼采一样，马克思成功地绕开了自由的悖论，虽然他是以一个完

全不同的方式。 马克思没有假设超人，而是假设了超级社会，一个纯粹

合理的 、理智的（透明的）和绝对自由的社会。 绝对的自由是一种没有

道德规范和道德选择（在善恶之间，乃至好和更好之间）的状态。 人是

独特的和有差异的，然而他们的差异不在于他们的道德方面（因为所有

个体够享有＂类本质") , 而在于他们充分发展的体能和智能方面。 因此

个人的独特性和单一性在品质上是美学的，而不是伦理的。 （ 当马克思

考虑人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做什么，他总是提到艺术活动。）正直的人

不被视为至善的载体，没有什么道德要求会在自由领域内得以实现。

整个异化范畴代表着个人对象化过程的异化，在此过程中，个体成为一

种他并不适合的累积的社会财富。 那些不能发展自身、能力被削弱、愿

望被践踏的人，就是要求得到绝对自由的人。 简而言之，不是正直，而

是苦难提出了这个要求。 绝对自由是人类苦难的结束（虽然不是人类

痛苦的结束），而不是正直之人的应许之地。 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并

且，它在同样程度上与康德主义的“伦理国家＂的想象一样植根千宗教

传统。 这个概念非常接近一种“苦难的神正论”，因为许诺不属于那些

109 没有践行不正义的人，而是属于那些承受了极度不正义对待的人。 无

产阶级承受的最多，因此它是希望的承担者。得到拯救的人之所以被

选择，不是基于他们的正直，而是基于他们的受难。 正是通过这种方

式，马克思绕开了自由的悖论。

然而，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重建却失败了。 苦难的终点

不是正义的黎明，而是正义的结束。绝对自由的思想要么是以人类学

革命的狂妄言行（所有个体和类本质的联合）为转移，要么是以绝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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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自相矛盾概念为转移。＠ 撇开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

偏见（对此，我曾在《历史理论》中有所分析），即理论理性的明显僭越

（这是马克思的问题之一）以及对政治领域和文化价值模式等等的疏忽

或曲解，马克思的解决方法并没有因为别的理由而说得通。黑格尔是

对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大厦只能建立在一个已经存在的道德秩

序（伦理）的理念上。 就其建立在这个理念上而言，该理论预设了一种

匹配该理念的社会改革，以及一种实现它的人性改变。如果这种概念

建立在道德之上，那么，那种假定的“宏观世界”就必然已经在“灵魂之

城＂的“微观世界＂中出现。 人性，即是其所是，必须拥有“善“的所有成

分，依据某种特定的“原初的“善或“理性法则＂。必须赞成“遭受不正

义要比施行不正义更好＂的主张。 马克思设计他的“地上之城＂，而没有

参考＂灵魂之城＂，在他的理论中，没有为后者提供空间。因此，不只是

那种人类学革命的狂妄言行建立在沙丘之上，根据这个理论，甚至现存

人性的改良也不能被正视。在原则上，一个人能够把“基本需求“解释

为＂灵魂之城＂的主要成分或至少是其动机，但马克思并没有考虑这个

选项。 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会用一个民主的自由概念来替代关于绝

对（空洞）自由的自由主义概念。但是他随后用生产力的发展代替了

＂灵魂之城＂ 。 在马克思那里，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没有被分成为它的

伦理成分和社会政治成分，因为后者吸纳了前者。 然而，它通过二者从

不可能在一个理性平台上相遇的方式，而确实被分成了重建的（批评

的）部分和预言的部分。 马克思没能将必然性和绝对自由相结合，没能 110

将批判性科学与人类学革命相结合，这可以被看做是完备的伦理政治

的正义概念退位的标志，也是一个反对任何企图复兴它的警告。

4. 迈向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在狄德罗生前未出版的一部作品——《驳爱尔维修（论人〉》一书

里，我们发现了下列重要一段：

我们都生而具有正义精神！但是正义精神是什么？…...

@ 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与人类的自由）中，我已经找到了展示这一概念的方式，正如它

被马克思在 The C巾叩比 of如 O如i Progr叨血e 中阐述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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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通常组织良好的人有能力做任何事。请相信这一点，爱

尔维修，如果它适合你……我没有找到正义，而我为寻找它付

出了比你要求的更多的努力……例如，我确信，即使在一个同

我们这个社会一样组织糟糕的社会里，在那里成功的恶习经

常被称赞以及不成功的美德几乎总是被嘲笑。我确信，我是

说，总之，一个人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做得更好，而是婴成

为一个好人才能做得更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巳经考虑了

一百多次，竭尽我所能的一切精神强度；我想我有必要的天

赋：我应该向你坦白吗？否则，我甚至不敢拿笔写第一行。我

对自己说，如果我没有在这次努力中获得胜利，我将成为邪恶

的辩护者；我会背叛美德的事业，鼓励人们去为非作歹。不，

我感觉自己对这个任务还不充分。 我将徒劳地为它贡献我的

一生……你想要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吗？这里就有。是不是一

位哲学家被要求出庭，坦白他的感受井因此把他的 一生置于

危险之中？……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最好的政府是什么样

的，并且通过什么样的坚固防范我们有可能成功地限制君主

权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简单地个体能够相信他自

已是所有意志的解释者？好事还是坏事是雄辩的？我们不得

不为了将来一代人幸福的而冒着牺牲现代人的幸福革命危

险？是否野蛮国家比警察国家更可取？这些不是幼稚的问

题，井且你能信仰每一个从自然中获取能力去惮决它们的人

吗？没有虚伪的谦逊，请分配给我。。

这个充满热情的陈述带来了三组信息：

(1)值得哲学反思的问题是那些被不同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提

出并且最终解决了的问题。

(2) 由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错误的。（在这

里，狄德罗也想到了卢梭。）它们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哲学家没有深人到

(i) D. Diderot, Refi吵妇立过e 心 l'。四 d'儿如心＂切出中 L'Ho叩记，切＆吵＄沁i

losophiqUD, Paris: Editk叩 Gamier F比元.. 1964,pp . 5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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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从事的问题的深层次中。 即使这里不乏如此行为的勇气，一个 111

人也不可避免地陷人矛盾。 在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不等同于解决

这些问题本身。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没能作出这个区分，这就是哲学

之所以能够成为危险的甚至是有魔力的事业，并且能够在其追求真理

的过程中为邪恶谋求理由的原因。 现代哲学承载着巨大的责任。 由于

它更有责任，因此只提出问题而不作出草率的尝试去解决问题，才是更

可取的。 由于它更有责任 ，因此，伴随若我们行为与决定中的那些不能

克服的矛盾一道，以我们作为人类与市民的能力而生活在一起，才是更

可取的。 是的，遭受不正义要好过施行不正义。 虽然我们可以根据这

个原则生活，但是我们不能证明它。 并且，我们不应该假装我们能够证

明。哲学家必须放弃建构一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3)最高哲学问题的解决是有可能的，因此，放弃不应该是结束。

提出问题，面对矛盾，渗透问题的深度，可以预设这样的问题能够得到

解决的规定性理念。 但这的确是一个规定性而非建构性的理念。 如果

生命没有为其终结提供坚固的基础，那么哲学就必定是未完成的 、不完

备的。

如果我们只草草瞥一眼狄德罗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所尝试的许多

道路，他尝试了数个解决方法。在他总是闪耀灵光的思想中，我们可以

看到卢梭、歌德、康德和黑格尔，有时甚至还有柏克和克尔凯郭尔。他

预示或影响了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但又不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位。

狄德罗探究的多面特征并非源千他没有能力进行系统化。 狄德罗在许

多方向上寻找答案。 他没有把自已限定在任何特定的探究途径中。他

是构想审慎且不完备的哲学规划的第一人，这种规划之所以还是不完

备，不是因为它厌恶哲学的最高（和传统）问题，而正是因为它在处理它

们，并且只处理它们。

这位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行动的倡导者从未发表他的最初原稿。 狄

德罗对《百科全书》的贡献被写进了启蒙精神的主流精神之中，他信仰

这种精神 ，并以如此纯粹良心来表达它。害怕惩罚不能解释他对发表

的不情愿（在他展现其公民勇气的过程中，他胜过所有同时代人）。害 112

怕伤害其盟友也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 （《拉摩的侄儿》没有打击任何

117 



超越正义

盟友。）我们仅仅必须接受的是，他在上段引文中所给出的那些理由是

决定性的。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狄德罗大多数小说和先锋作品（除了对爱尔维

修的批评以外）都是以对话体(entretien)撰写的。在当时，哲学作了最

后的充分尝试，以求以一个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将其异常问题

予以系统化，同时哲学也第一次尝试超越这个概念，文学作品能够在作

为问题的问题陈述中取得进展。毕竟，卢梭的锯而走险（《新爱洛绮丝》

的第一部分）也是一个文学作品。启蒙的淫邪戏剧，萨德的《贾斯廷》也

是如此。 德国文学使这个趋向达到顶峰。当然，莱辛和歌德都对狄德

罗非常感激，莱辛在设计其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时追随了狄

德罗的脚步。＠ 而《拉摩的侄儿》第一次出现在歌德的译文中 。 一方面

是《智者纳且》，另一方面是《威廉·麦斯特》乃至《浮士德》，都提出了

狄德罗精神的问题。 规定性理念和建构性理念之间的区别一在哲学

中是相当严格一一可以在小说中被克服，正如它在浮士德的最后的白

日梦中被克服一样，在那里上帝赢得了赌局。

在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这部最卓越的哲学作品中，既没有赢家，

也没有输家。 对话完全不同于柏拉图式的，甚至更不同于文艺复兴时

期的对话（例如，乔尔丹诺·布鲁诺的对话） 。 柏拉图的对话是永恒的，

因为真理被认为是永恒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则是受时代约束的：

这些对话所描写的冲突发生在崭新的与现实的、陈旧的与过时的真理

之间。 无论它是以柏拉图的复杂和诡辩的方式，还是布鲁诺的简单和

片面的方式，真正的知识总是胜利，而且是依靠论证而获得胜利。 狄德

罗的对话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有密切关系，因为它也是受时代约束

的q 然而，这不是旧真理与新真理发生冲突，而是关于新的和现代的真

理的两种解释彼此发生冲突。 狄德罗的对话在一种决定性的方式上与

柏拉图有密切关系：主角没有简单地说出理念；他们也坚持理念，他们

过着一种与其理念相协调的生活。他们不但有个性，而且他们就是个

＠关于莱辛＂见我的 'Enli护tenment ve呻s fundamentalism: 如 example of l..eesing', N, 如

German C心勾也， 23, Spring-Summer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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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性。在柏拉图和狄德罗那里，“善“的代表是那些坚持“承受不正义好过 113

施行不正义”这个原则的哲学家，该原则是所有道德哲学永不衰退的伦

理原则。 然而，在柏拉图和狄德罗作品中，“恶＂的代表却毫无共同之

处，除了他们论证中的提议内容以外。在柏拉图那里，每种个性都是一

个理性行为者。暴君、诡辩家、修辞学家是成功的、富有的和强大的，他

们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然而，拉摩的侄儿以非理性的方式为恶辩护，

因为实践他的理论使他完全感到不快乐和沮丧。在柏拉图那里，是苏

格拉底在表演喜剧，尽管他的对手是严肃的和华而不实的。在狄德罗

那里，演员表被掉了个头：拉摩是小丑，声称“我不知道任何事＂，而哲学

家则保持严肃，就像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中的 B 一样。 为了避免

任何误解，对话中的“我“不是一个责难欢笑、欢乐或人类弱点的死板的

传教士。 但是，嘲讽的态度只有当它为新的“天上之城＂扫清道路时才

是伦理的，所以他不能是嘲讽的，仍旧保持其人性尊严的完整无缺。拉

摩成为嘲讽和自我嘲讽的主人，并且他不把嘲讽用作为洞察事实 、扫清

道路的手段，而是用作一种生活形式，以及同样地用作一种自卑和轻率

的模式。狄德罗把苏格拉底的人格分成两部分一一道德家和小丑，并

且使二者都变得有问题，即使并非在同样的程度上。

很可能，拉摩的侄子和狄德罗之间的讨论确实发生过。 狄德罗被

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健谈者。 他喜欢与每个人讨论生活的问题，也喜欢

把表面平凡的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 狄德罗付诸论文特别是这个谈话

里的事实表明，他最关心的不只是谈话的主题，还有进行谈话的方式。

用卢卡奇的术语来说，狄德罗的那双具有幻想性的眼睛把拉摩的真实

特性转化为一个“预言的个性＂。的确，拉摩是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

前一个世纪的属千陀氏笔下的人物。 狄德罗把他自己（对话中的

“我＂）放在了一个极其微弱的位置上（这在哲学对话中是不寻常的） 。

他不是通过对自己建议的论证性重申，而是通过沿着拉摩的基本建议

而反对拉摩的论证来改善这个微弱的位置。 每当我提到狄德罗对于论

证方式的关心时，这就是我心中所想到的。

如果拉摩只是重复了特拉斯马库斯或曼德维尔的思想（他做过这

一点），狄德罗就能够在一条陈旧的道路上前行并证明美德的优越。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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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拉摩的王牌是，他已经”选择他自己”，对此，狄德罗只能回答，他也选

择了他自己("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并且你的原则不是我的原则")CD , 于

是，结果陷人僵局。 然而问题甚至更深。 虽然狄德罗轻视拉摩，但两个

114 人有个共同乱他们认为天才是人类的顶点。 道德学家的阿基里斯之

踵被拉摩在讨论的一开始便暴露在外，当时他说，有道德的人和天才基

本上是不一致的。 拉摩怨恨天才之人，因为他不是一个天才。 如果他

（拉摩）拥有狄德罗的天赋，他就会喜欢狄德罗了。 但是，拉摩不惜一切

代价地想成为一个天才，因此他选择自己作为邪恶的天才：＂如果在任

何事情上成为卓越者是重要的 ，那么在邪恶方面尤其如此……你在每

件事情中做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品质的一致性。飞~优是在这儿，狄

德罗走出新的一步。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作为邪恶的天才，因为成为

天才不是选择的问题，拉摩选择成为一个天才的要求因此是自相矛盾

的。 他实际上己选择的是模仿；他成了别人，而不是他自已。 ”然而，仍

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行动而不用进行模仿，那就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求

的哲学家。"®-一狄德罗指的是第欧根尼。 但是王牌的这一交换不是

特别地令人信服。 如果哲学家是唯一能选择自己的人并且能够不模仿

地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能选择成为一个天才，那么选择我们自已而不模

仿也就是一种自然天赋，并且这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选择。 结果再次

是一个僵局。 并且对话的结局记录了这个僵局。 “再见了，哲学家先

生。我不总是一样的吗？一一唉，不幸地。一一寻找E有另外四十年那

么久的不幸啊！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 ＂＠事实上，谁笑到最后？

提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然而作者所采取的立场是没有疑

问的。 狄德罗把自已分成两部分的解释站不住脚。 “我”和＂他＂的关

系不仅是用消极语气明确表达的 ，而且它也被分开来了：狄德罗虽然轻

视拉摩 ，但是发现了他的有趣。 （在这一点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憎

a) D. Diderot, Rameau' e Nephew, in 酝血叩',N叫叩血d D'Alembm'., Dream, tr . 

Leonard Tancock, Hannon中叹呻， Middx: Penguin,1966 , p. 112. 

(2) /I, 记 , p.93 . 
@ JI, 认, p. 122. 

＠归. , p. 1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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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这要归因于这种分离。）角色的分派不只在美德与恶习之间，而且在

高尚与基础之间，在人性尊严与缺乏人性尊严之间进行。 然而，论证并

不令人信服，尽管我必须再说一篇，是狄德罗使它们成为不足为信的，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善在他的哲学世界里变得有问题，而是因

为真理变得有问题。

狄德罗在仔细考察理性的悖论时走向了极端("是好事还是坏事更

具雄辩＂ ） 。论证既服务于善，也服务千恶。 因为恶也能平等地得到理

性的证明，所以善依旧是善。 然而，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定善的优越性的

哲学方法，井且，我们不应该假装我们已经找到。 我们已经看到，柏拉

图距离相同的结论有多么的近。 但柏拉图有他的主角，即为真理和善 115

而死的苏格拉底。 他的殉道成为最后的证明。 狄德罗也涉及这个证

明。 “我：今天谁是耻辱的，是苏格拉底还是让他喝毒药的法官？——

他：他身上已经承载了太多的善! ...... 因为他轻视坏的法律，这会阻止

他鼓励白痴还是轻视好人？＇心这个争论没有更进一步推进，因为狄德罗

他自已不相信为某种理由而死的姿态能够证明它是真理。 的确，几乎

每一个立场、信念或知识都将证明是真的，只要我们以为了它而自愿死

亡来作为真理的唯一证明。 支持一个人的道德不一定就是支持此人所

提倡的事业的真理性。这就是狄德罗把一个现代哲学家是否应该像苏

格拉底那样行动列在未解决的问题中的原因。

狄德罗实现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历史区别。 虽然我们不能且

不应接受这两种看法的分离，但是我们必须忍受这种分离。 我们必须

像道德主体一样行为，不管理论理性多么充满歧义。 但我们不能放弃

实现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再统一的要求。 如果狄德罗知道康德，他会

拒绝他；如果他知道黑格尔，他也会拒绝他。一直提出问题和讨论问

题，继续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把那些可能为魔鬼谋便利的解决方法排除

在外。 作为永久”对话＂（谈话）的哲学应该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进行指

导~我称这个遗产为“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

义概念＂ 。

©lb记. ,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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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会沿用第一章的研究方法来阐述这一章。 因此，我的陈述将

是分析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而非历史的。 因为要讨论的是动态

正义，所以，在解释过程中我也会关注现代性问题。

一、正义的标准

如果我们宣称规范或规则 X是不正义的，那么，我们就作出了一个

判断。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同时也是一个事实陈述。 根据其形式，这一

判断与在静态－形式正义框架内作出的判断并没有区别，例如“法案 X

是不公正的”，这是一个可以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的评价性判决的一

种简要表达（例如 A 是无辜的；而 B 却判处了他，这就是法案 X;因此法

案 X 是不正义的） 。 不过，在相同的形式中却涵盖了相当不同的程序。

如果规范和规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

如果 A 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动的，那么，B(对于其他人）也将以这

样的方式行动，但是如果 B 不是以这种方式行动的话，那么，根据定义

将会产生不公正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评价要遵循事实的陈述，即使

这个过程被简要公式（法案 X 中 B 的行为是不正义的）所蒙蔽。 尽管

如此，如果我们断言规则和规范本身都是不正义的 ，那么程序就是＂相

反的＂。我拥有从我个人角度评价（说明）事实是不正义的价值观、准

则美德、原则或者公理。 事实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那些行之有效的、

人们遵守的、予以合法化的、习以为常的）就是规范和规则本身。 就应

用这些“理所当然的＂的规范和规则（静态正义）而言，关于评价陈述的

真假问题，将以通过实证达成的共识作为结果。如果这样应用规则的

话，那它就将毋庸置疑了。（在犯规的情况下，足球裁判应该给被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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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一个任意球叨。然而，如果我们声称规范和规则 X 或 Y 是不正义

的（动态正义），那么也就会有其他人声称他们是正义的。如果没有人

作出这样的声明，所说的这些规范和规则就将不复存在，因此也就不会

有什么需要证实和否决的了。＠

在这一点上我接受贝尔的建议，我们一方面要辨别证实与证伪的

关系，另一方面要辨别具有效力与不具有效力之间的不同。©如果规范

和规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静态正义），那么，评价性陈述的真实性
（”这是正义或不正义")就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然而，在动态进程时，

一旦规范和规则因其不公正被拒绝，以及用可供选择的规范和规则替

代那些业已存在的规范与规则时，这种评价陈述的真实性就不应该被

证实或证伪，而只能被证明是否有效。而且，正如我曾简略地指出的，

有些人认为这种表述是有效的，同时另一些人认为它们是无效的。规

范和规则可以因其不公正而被证明无效，如果规范和规则的批评者诉

诸规范性标准，而对于规范性标准和惯例的遵守是与那些被证明是无

效的规范和规则相矛盾的；如果”这些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表述来

自于对那些标准的遵守，矛盾也会出现。＠最后，规范和规则的批评者

要求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是正义的规范和规则，因为它们与可遵循

＠确从这种类型的“是＂句子中扣除的“应该＂句子的例子，虹飞.urt Baier, 九e Moral 

Point ojl Vi叩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由， 1958) ; and MacIntyre, After Virtue。

@ 当”这些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这样判断在过去发生时，并且，当被摒弃的规范在

现代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时，通常情况下这不再是一种情况。 我们，在现在，可能同意“那些

规范和规则曾经是不正义“是真实的这一陈述。现在没有人会怀疑奴隶制是不正义的，井且

奴隶制的存在要求其废除。 当特洛伊妇女和汤姆叔叔的小屋面世时，在第一种情况下，几乎

所有的人都相信，将人视为奴隶的规则与涉及奴隶待遇的规范和规则是正义的，而在第二种

情况下，很多人也这样认为。 这样＂应该＂句子中的“奴隶剂应该被废除，因为它是不正义的“

将不被遵守，更不用说协商一致。

@ See Baier, 加 Morol P, 咖 of Vi叩．

＠任何给定的规范和规则的失效都不能，或者事实上不能以”这些规范和规则是不正

义＂的评价式陈述的形式被确定。我们可能因为价值判断的理由而摒弃规范和规则井且坚持

说它们是恶的．不人道的，等等，而不用同时界定它们是“不正义＂的。 如果，例如，在一个婚前

贞洁是两性的共有的规范的文化中，一个人可以因其“不人道”而废除它，却不能因其“不正

义＂而废除它。一个人可以因其“恶＂而以纯粹务实的理由摒弃规则，通过诉诸务实的标准，在

那里“恶＂的负面评价不等同于“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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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是一致的。中

如果我们对不同事例做一个假设性的统计调查，在这里，某些规范

和规则被批评者宣称为不正义的，我们就可以将这些批评区分为两个

理想的形态。要么声称另一个正义概念应在一种或另一种社会关系

（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中构建规范和规则，要么声

称该正义概念的标准应被重新界定。很明显，两种主张都可以作出 。

在此产生的问题如下。

谁应得同样的东西（然而不是同样的）？

应得的东西是指什么（然而却不是）？

按照优点和品质应得什么（然而却不是）？

那些值得奖赏的优点和品质应如何被说明（然而没有被说明）？

属千 X、Y 及其他基本社群的人应得什么（不应得什么）？

118 应得某物的社会阶层是什么样的（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又是什么样

的）？

特定的阶层应得什么（不应得什么）？

让我重申：对规范和规则的批评者通过诉诸那些与现行规范和规

则相矛盾的规范性标准，以使现存的（一直被遵守的）规范和规则失效。

这些准则在类型上是有所区别的。他们可以是(1)特定的原则（或

观念）； (2)道德规范与实践准则（根据康德的概念）；(3)实用准则； (4) 

实质性的价值。我想阐明下面的假设：前三种标准无论是直接的，还是

在最后一点上，都根植于（一个或者多个）实质性的价值。最终的标准

总是实质性价值。在现代，对千我所限制分析的时间段而言，最终的实

质性价值就是普遍价值。普遍价值本身既可以解释为普遍原则，也可

．以解释为普遍目标（宗旨）。尽管如此，实质性价值被正义的标准排除

@ 如果一个人不主张用已被认为是正义的可选规范和规则来替代现存的规范和规则，

他或者她可以因其恶、不人道、不合理而摒弃现存的规范和规则，但是却不能因其不正义而摒

弃它们。如果一些人相信，某类的人类学革命将剔除所有的外部规范权威（就像我所看到的．

康德和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或者如果某些人声称每一个个人都有能力在每一种环境中作出

理性的选择，面不用诉诸任何规范和规则（不用置身于人类学革命中），”这个或者那个规范或

者规则是不正义的＂的判断不可能有意义，因为所有规范和规则应该被认为是不正义的（或者

它们中没有任何一个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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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正义＂价值则坚持追问其原因。如果有人认为现存的规范和规

则不正义而使之失效，并且主张选择他所认为是正义的规范和规则的

体系时，就必然要争论为什么是这样。正义，作为价值不应成为这个争

论话题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乞题(petitio principii吩。对这个问题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诉诸另外一种价值，它

将证明被接受的价值（或者是被推荐为接受的价值）在替代的一套规范

中是完全被遵循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证明为公正的原因）。

在我将之描绘成一种“文化鸿沟＂的例子的情况下，特定原则（观

念）可以使这些规范和规则失效，它可以意译成奥格本学派的表达。 在

特定的社会中，如果在不同类型的规范和规则中存在着差异，就会与所

说的“文化鸿沟＂相关。社会中存在的“男女应该同工同酬＂的原则就

是这一类型的一种特殊原则，在该社会里，人们在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

中已经承认了两性平等（男女双方都被平等地视为合法的人，拥有平等

的公民权利，等等）。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因特定原则而失效的规范和规则是一种正常

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日常现象。此外，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过程，总是存在一些（甚至许多）我们认为是不公正的规范和规则。大

部分的公共争论都是围绕此类问题而展开。

并不是每个借助特殊原则而使规范和规则失效的人都能诉诸最终 119

的和实质性的价值。有时，他们还可以诉诸其他的规范和规则，以及诉

诸这些规范和规则与某个失效的规范和规则之间的不一致，为此目的，

只要有一个也就足够了。 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一个人选择充分地辩

解，那么他至少诉之于最终的价值。

从道德的美德或价值或准则的优点上，并不总是因为规范和规则

的不公正而遭到摒弃，只有当它们表现出恶、不道德或者冷漠时才会遭

致摒弃。 无论是道德规范（美德、价值）还是道德准则，如果它们满足了

上文提出的第三个要求（即提出了替代的一套规范和规则的话），那么

都会充当那样一种程序的参考框架。基于道德准则上的失效是一种基

<I> petitio principii 意为“以待决之问题为论据“，又称为乞题或丐题。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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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道德规范上的次级失效。 如果人们从道德美德的角度认为规范和规

则失效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人们不但使一套或另一套规范和规则失效，

而且会使所有的被遵守的规范和规则与道德准则相抵触。如果有人赞

同著名的康德律令，即每个人都不应仅仅被视为他人的手段，那么人们

因此就可以因其不公正一一即遵守它们就暗示着将他人仅仅视为手

段一—而宣布所有的规范与规则失效；如果一个人准备而且能够赞成

那种可替代的规范与规则，对它的遵守就会与谈论中的道德准则相

一致。

从道德准则的优点上来评价，因其不公正而对规范与规则的摒弃

是很少见的，就如同基于特定原则而对规范和规则的摒弃很常见一样。

那些通过诉诸道德价值评价而使一个或者另一个规范和规则失效的

人，通常不会同时地考验和质疑它们中的全部。但是，通过道德准则而

重新生效或失效，则与同时使所有的规范和规则失效（或者是最终重新

生效）相等同。 这一程序需要完整的连贯性和自觉的一致性。不过，这

很少见但并不是从未出现。有许多人，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同时

也反对那些允许使用暴力的规范和规则（例如，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甚

至拒绝”正义“战争的概念）。

如果一个实用性的准则将一个或另一个具体的实质性结果（目标）

置于正义的位置上，那么就会有人宣称这个（正义）目标的实现摒弃了

那些对其遵守会阻碍此目标实现（达成）的规范和规则。在某一特定领

域，规范和规则会被视为对所说的目标的各种阻挠、最终达成或者实现

120 的手段。在建立一个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先前的几个特殊领域的规范

和规则会因其”不正义＂而被视为无效，将会被那些被视为与实际的（特

殊的）目标相一致的规范和规则所替代，例如一个国家整体健康方案或

者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等。当然，还会有许多人认为新的规范和规则从

另一个实质性的目标、特殊的原则或者类似的角度来看是不正义的。

这只是顺便提及此事，因为读者不应该忘记，我们在这里是要阐述动态

的正义概念。

如上所述，无论是通过使用特殊的原则、道德价值或者准则（命令）

抑或是实用性的准则都会使不正义的规范和规则失效，对每一个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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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则系统的摒弃最终都是根源于实质性的价值。在现代，所有的原

则或准则都来源于这两个普遍的价值：自由和生命。

这一表述可以被所有现代版本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所验证，

无论此概念是完整的还是残缺的。同时，它也可以被涉及的各种各样

的人权宣言所验证。当哲学家思索“正义的社会”时，他们总是构想这

个社会的宪法、法律、规范和规则能确保所有人（霍布斯意义上的）的生

命或自由 。 生命和自由（或两者）被先验地设定为普遍价值，在此意义

上讲它们是不言自明的。不像在罗尔斯的模式中，生命和自由并不是

从正义中推导出来的，而是相反：一个社会（或宪法）只要能确保公民的

生命以及自由，它就被定义为正义的。 在正义的概念中，正义必须诉诸

自由和生命的实质性价值；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或在法国的《人权

宣言》中都有这一层含义。

可以断言，在现代性中只有两个普遍的价值，也可以说：所有的因

其不公正而使规范和规则失效的那些原则，在最终意义上都要诉诸这

两种价值，然而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们即便是粗略一瞥关于这些

原则和准则的讨论以及例示它们实际应用的那些事件时，我们也宁愿

把平等视为它们中所有一切的指导性的一般价值。自然法理论不仅强

调每个人生而自由，享有生命权，而且我们都平等地被赋予理性和良

知。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把＂良知”定义为＂与实践的理性有关＂，正如

我在其他地方所定义的一样也这本身足以将理性（合理性）作为另一

个终极价值。因此，我们最终不是以四种，而是以四种普遍价值而结束

我们的讨论：生命、自由、平等和理性。

在第一章中我讨论了平等和不平等都不是自然的习性这一假定。 121

人是独一无二的，平等和不平等是规范和规则所造成的。属于同一个

社会群体中的人具有社会性的平等，因为相同的规范和规则适用千他

们。 我也曾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声称人类应该超越在社会群体

之上，但是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我们正义感的指引下，共同的规

范和规则应该减少，或最终废除这些统治、武力和暴力。简而言之，构

@ 见我的著作 ~p.如心 of Sha叩中的标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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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支配性的主要的社会群体的这些共同规范和规则应该确保自由 。 如

果我们不把建构人类主要的社会群体的共同规范和规则置身于确保自

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正义感就会强烈地反对人类应该是支配性的社

会群体的建议。 我也认为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人类是唯一的社会

群体，因为拒绝规范制度（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就等同于拒绝自由 。 平

等的要求从属千自由的要求，换言之，平等不能被视为最终的普遍

价值。

此外，每当人宣称平等时 ，他们要求在某些事情上的平等。“某些

事情“可以指代很多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能被归结为平等的两种形

式：自由平等和生命机会平等［这一术语来源千流行的雅各宾期间的

”事实的平等" (egalite de fait) 的政治哲学］ 。 阿纳托尔· 法朗士(Ana

tole France )关千资产阶级社会平等的著名见解，同样禁止富人与穷人

睡在桥下，指出了产生千生命机会的明显的不平等是一种非正义，即使

一种自由中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实是有保障的。

对于自由的平等之要求意味着：第一，两种要求可能都是相关的；

第二，两种自由的解释。 第一种自由的解释是民主的，第二种是自由的

（以赛亚·伯林分别定义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一个人可以

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参与所有关乎他的 （她的）社会或者自身的政

治问题的决策中去的平等权利，同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做这样的事情

以及有做这样事情的可能性。 因此，两种不同的权利要求同时归属于

自由的第一种诠释——民主的诠释。 接下来，一个人可以主张，每个人

都应该有权利决定他或她自己的命运，选择他或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

122 任何并不阻碍他人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并且他也可以声称，每一个

人都应该有践行这种权利的可能性（生命机会） 。 这样，两种不同的权

利就从属千自由的第二种诠释一—自由的诠释。 两种要求和两种诠释

根据如下公式而汇聚在一起：＂社会中的规范和规则应该确保每个人都

拥有参加关乎他（她）的社会或者自身政治问题（追求公共幸福）的所

有决策过程的权利（并且最终有能力），因此所有的无论属于哪个社会

群体的规范和规则都应确保相同的权利。”进一步讲：社会中的规范和

规则都应该保障每个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最终有能力），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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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因此每个人都拥有离开这

一社会群体而加入另一个社会群体生活的权利（平等的能力） 。

很明显，上述关于自由平等和生命机会平等的公式被认为在现实

中是同时存在的。同样明显的是，平等不仅被看做一种独立的普遍价

值，而且更被看做一种完整的、永恒的生命和自由的现实价值的条件而

存在。 此外，这里所适用的“以相同的东西给每一个人＂的思想并没有

使每个人涉及彼此的平等。 只要规范保障自由，它们就会保障平等的

权利。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选择过不自由的生活，或者别的无须保障的

自由。只要规范保障平等的生命机会，它们就不会排除不平等的生命

机会，因为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好地利用这些平等的生命机会。 这

虽然不是一个所有的规则都适用，但却是所有的规范都适用的情况。

一个人会完全地履行道德规范，另一个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履行道德规

范，第三个人会完全不履行道德规范，即使人们各自的生命机会是完全

相同的。 此外，在“良善生活＂中还有很多的首要的价值，它们既不需要

任何规范和规则提供保障，也不需要任何规范和规则提供分配，原因很

简单，它们是超越正义的。 爱情就是这样的价值之一，尽管爱情相对自

由或生命来说是更崇高的一种价值。 没有任何的正义思想适用于爱

情，甚至基督教的正义观也不例外。基督教宣扬爱，包括了对你敌人的

爱。 要求你彼此相爱，并且平等地爱每一个人，或者按照人的品质等等

（事实上，它要求的是不平等的爱，因为在其信徒来说他们应该爱上帝

而胜于爱其他任何人）。

虽然从逻辑上讲，在自由的平等和生命机会的平等之间并没有任

何冲突，因为我们可以声称对包含这两种平等的规范和规则都拥有权

利，但是现实中的确存在这样的冲突。也正是这一事实推动了把平等 123

提升到普遍价值的高度上的尝试；同时，声称它应该是至上（最终）的价

值。 在这次尝试中，飞galite de fait" (译者加双引号）确实被释译成了事

实上所有人的平等，而不是作为生命机会的平等。既然所有的人（本体

论上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整体不能比较的，那样的规划包括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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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接受对需求、价值和意见的独栽权应 把这个冗长的讨论简单化，

＂铭alite de fait"在这个极端的解释中是一个自我矛盾的规划，因为它包

括了自由的平等，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些人施行专政；而其他

的人屈从千专政） 。 因此，那些举荐接受“平等＂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

的 、最终的价值的人，根本不会选择平等作为人类的普遍价值。重申一

下，平等不会被设想为人类的普遍价值，因为它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

条件的。©

我认为平等不适合作为最终的普遍价值：事实上它不是那样一种

价值，因为把平等作为普遍价值是自相矛盾的。 我会遵循关千理性讨

论的相似路径。 通过导读，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平等的问题。

我们中的全部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天生具有理性的。 这一表

述应该有公式，“人人都生而具有恰当地使用日常语言的天分，使用人

造物和遵守人际交流中的规范和规则的天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地生

而具有这样的天赋＂，这一表述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不过，我们生而平

等地具有这些天赋，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天赋是平等的（或者是我们在夭

赋方面是平等的），更谈不上它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他或她的

天赋。 在这里“平等“是有条件的。

按照理性去行为（包括言语行为）就意味着理性地行为。 如果在社

会环境中，一个人自觉遵守那些关涉到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成年成员的

自我保存之先决条件的规范和规则时，那么这个人就是理性的人。 将

规范和规则应用于其所实际适用的每一个人，根据定义，包含在“对规

范和规则的遵守＂中。 因此，静态正义就是一个理性的程序。 静态正

义，在第一章中所分析的形式（形式的正义概念） 中，是由我所定义的一

种“理性合理性＂＠的理性程序所践行。 显而易见，如果理性被理解成

有关“理性合理性＂的实践，“理性“不能成为这样的价值，对千这些价

124 值的遵守而使现存的规范和规则作为不正义而失去效力，因为这些规

＠对于这个问题的深人，可见 F. FeMr 和 A. Heller, " Fonru of叩叫切" , in E. Kamenka 

and A. R. Tay(呻） ，严ice(London : Edward Arnold 1979 ) 。

@ 关于“平等的可能性＂别名“生命机会平等＂的问题，见第四章分配正义的讨论。

@ 详见我的文章 ' E印ry life ,rat如叫ity of rea. 如， r啦o心比y of血必ect' , ib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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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规则本身就是被理性所遵守的。 然而，我辨别了两种理性态度，我

将之称为第二智力。“智力合理性＂（根据理智理性地行为）包含了所

有行为，言语行为也包含其中，这些行为至少诉诸一个规范和规则，对

这一规范和规则的遵守与对被认可的规范和规则的遵守是并存的。 由

此，动态正义预设了“智力合理性”这一态度。很明显，理性不能作为动

态正义的原则以及准则最终根基于其中的普遍价值，因为，只有一种理

性态度而没有这样的理性能够担当此任。

乍一看似乎很明显，智力合理性确实有资格胜任此位置。 智力合

理性以一种理性的程序使被认可的规范和规则失效。或者，在一个更

为谨慎的构想中，至少一个较高级（最充分的）的智力合理性等千起到

了那样一种理性程序的作用。如果智力合理性通过至少遵守一种（可

选择的）规范而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规则失效的话，那么失效也

会发生在理性争论的形式之中。 智力合理性的载体（即人一一译者）会

为他们业已遵守的规范之遵守辩解；他们同时也会反驳对理所当然的

规范和规则的遵守，这样做就是为了反驳这些规范和规则的正当性。

因此，失效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争辩的过程。

所有的这些都应该考虑在内，智力合理性只是形式上有资格占据

现代性中的最终的普遍价值的位置；尽管它没做到这一点，但它胜任实

质性的资格。

既然任何规范都可以与任何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规则并存，既然从

替代规范角度可以主张否决任何规范和规则，那么，＂哪一种规范会成

为替代规范＂的问题就被完全开放化了。 在其他人中，一个人可以同意

”精英＂价值，一个人也可以制定有关“社会应该产生新的统治精英、新

的超人那样＂的规范，这样就会使得所有民主的规范和规则失效。 这一

点可以合理性地赞同。 结果，对智力合理性的充分论证也可以使普遍

性失效。 对此的明显异议是，这一争论仅仅是理性的（在沟通合理性的

意义上），如果一个（支配性）自由的一致同意(consensus omnium)实际

上是一个假设。 然而，如果我们像哈贝马斯通常所做的那样构想的话，

那么，我们就已经接受自由（自由的平等）作为终极价值。 如果我们应

该做的是诉诸“理想的商谈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一种合理的沟通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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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可以假设一种一致同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把生命置于最高的价值

位登上（以生命机会平等的形式自由地使用理性）。智力合理性概念，

正如在形式上所表达的，并没有涵盖自由或者生命的价值，除非我们如

此定义它，除非我们制造了这些实质性的资格条件。因此智力合理性

不能作为最终（或最终之一）的普遍价值，因为理性论证的规范必须涵

盖自由和生命的价值（或至少其中一种）。

因此，在现代性中只有两种终极价值：自由和生命。 平等（自由中

的平等和生命机会中的平等形式）是基于普遍价值之上的任何普遍的

目标或者任何普遍的原则可以被放置或者制定的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

没有满足，任何的目标和原则都不能视为具有普遍性。智力合理性（可

争论的合理性）是一种程序，依此我们可以使由生命和自由的最终价值

所构建的普遍准则的规范和规则生效或者失效。 简言之，如果普遍原

则规定了这个程序，那么智力合理性的程序就是这种普遍性的程序。

这也可以被反过来构想：如果规范和规则由于争辩而失效，如果所有的

根基于生命和自由价值之上的规范和目标能够赞成合理性的话，那么，

只有这样的自由（以及／或者）生命的价值才能作为最终的普遍的价值

而被遵守。

无论规范和规则是否被视为理所当然，都会经常发生道德决定不

得不在义务冲突的商谈中进行的情况。 如果至少有两种道德规范或价

值可以指引我们的道德选择，两个或者全部的，如果都被遵守了，并且

它们责成我们采取不同的行为准则，那么义务冲突就产生了。如果义

务冲突是这样的话，行为主体必须赋予规范之一以优先权，遵守它而摒

弃其他的规范。 在具体的语境中应该依据良好的判断（实用性的学识，

实践知识）来作出决定。

如果我们回想所有关于现代性的两种（至上的以及普遍的）价值的

说法时，以及关千在那些普遍价值的指导下使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规则

作为不正义（正义）而失效（生效）的程序的说法时，我们就应立即意识

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相类似的冲突的商谈情境。虽然自

由和生命的普遍原则在逻辑上不会自相矛盾，因为它们的同时遵守可

126 以被认为是无逻辑矛盾的。然而存在着无数的具体情况，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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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止在其中不可以同时都受到这两种原则指导，或至少不能被同等地

指导。同时也存在着这样具体的语境，我们在选择中必须赋予一个优

先千另一个的地位，从而决定赞成一个而反对另一个。如果我们假定

行为主体无条件地接受两种终极价值和两种普遍原则之有效性（如果

我们不这么做，与规范的冲突相类似的惜境将被打破）。如果他们在任

何具体的情况中都必须优先考虑其中的一个，那么这同一个行为主体

也不能无条件地同时遵守这两种价值和原则。

我想提出一个假设，所有现代仍未解决的价值讨论最终可能归结

为两种类型：第一，自由和生命最终以冲突方式被解释；第二，自由和生

命的价值之间存在蓿冲突。第一种类型的冲突虽然有时仍未完全解

决，但是在原则上可以马上得以解决少不过，第二种冲突不能得到解

决，至少在某些情境中不能解决，即使是最重要的情境。

麦金太尔所讨论的这两个价值的冲突（堕胎和税收）无疑是生命和

自由之间的冲突（一个作为反对生命的自由解释，一个作为反对自由的

生命解释）。我们可以把两个当前的价值讨论归结到这上来。一个是

和平主义的价值讨论；另一个价值讨论是在两种运动之间展开的：一种

是为了改善生命机遇而无视自由，另一种是以损害生命机遇为代价而

重获自由。虽然我相信自由和生命机会都可以同时得到改造，但是这

种选择并不是在所有具体决定的清境中都是自由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生命和自由之间的冲突可能发生，还要意识到，

即使我们对最终价值都遵守，但在很多高度敏感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

无条件地同时遵守它们。 如果我们问如下问题一

存在着“正义战争”吗？暴力可以是正义的吗？剥夺一个人的自由

（甚至是生命）可以被合法地宣称为“正义”吗？我们有权改变一个社

心 如杲自由或者生命的解释井不包含其他价值的解释，井且将其置于次要的位置的话，

它们只能被解决。选择他或者她的职业将涉及每个人的自由商谈。决定他们孩子的职业将

涉及父母的自由商谈，很明显，在这里和现在这能得到解决（生活机会是平等的：每一个孩子，

在原则上都会成为一个家长，并且每个家长都曾经是孩子） 。 例如，上面的那些讨论在通常情

况下会受＂文化鸿沟＂的引导，并且会由特殊的原则指引。然而 ，一个价值的解释包含其他价

值的解释．同时将其置于次要的位置（减少生命机会中或者自由中的平等），那么最终的冲突

将发生在自由和生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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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群体的生命机会以改善另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命机会吗？如果是这

样，是在什么情境中，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我们有权利违背

个人的意愿而挽救他的生命（例如，靠机器维持生命延续的植物人）吗？

人们可以自由地反对他们自己的意志吗？我们可以选择基因工程以增

加生命的预期吗？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就带有这种意识。

我已经简要地论述了现代性中作为动态正义最终标准的普遍的价

127 值／原则。不过，应该始终牢记的是，动态正义（动态正义的概念）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现代性形成之前。追溯到生命和自由价值以及与其相关

的原则普遍化之前，虽然无论动态正义抑或动态正义的概念都没有被

视为人类的普通性。动态正义的程序一那些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规则

的失效或生效一一可以在人们诉诸任何已经被接受（验证）的价值、规

范、道德、规则、原则或准则的时候被实施，这些价值已经被认可（验

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从“规范或规则 X 是不正义的“或反过来说从

“即使规范 X 被摒弃或被违背也是正义的＂的这种表述来看，可以作为

一种真实的表述而得到合理的支持。价值不能被任何的主体”发明"'

但主体可以对先在的价值给予新的解释，或者是制订原则使之清晰化。

在前现代时期，存在于价值之正当性和现实性间的矛盾，以及同一个规

范之抽象和具体层面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动态正义的出发点。 显然，这

一出发点在现代性中也同样自告奋勇。 规范和规则可以从我们社会或

者不同于我们的社会（在今天仍然时有发生）中的一整套规范和规则中

获得或者提取，它们也可以从较早时期所创造的（艺术、哲学、宗教著作

中，等等）自身对象化心中获得和提取。 在同时代的动态正义中，为了分

析的清晰而将这种方法的经验多样性忽略掉，时至今日仍有发生。

二、正义患

在第一章我提及了“正义感＂。我认为，“正义感”就是当我们要去

判断专制、武力和暴力的行为时，我们借以谴责将不同标准作为双重标

O 我在 The Power of Shame 中讨论了 自身客观化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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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来运用。这样，“正义感＂便声称，人类应该高于人类（社会）群体。

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正义感＂存在的假设，它除了对使用“双重标准＂

进行谴责而外无须借用任何其他证据来支撑。也根本不需要对这种正

义感的来源、倾向和功能进行表达（如果这种正义感存在的话）。

我现在提出如下理论性建议：“正义感“是有关正义与不正义问题

的道德感。在这一观点中并无新奇之处。罗伯托·曼加贝拉· 昂格尔 128

关千儒学写道：

它认为道德感存在人类中既作为人类的一般天性（仁），

也作为正义（义），据此产生了标准，或者作为行为的不言而喻

的法则。在培育和治理的适当条件下，这一道德感会得到发

展以确保个人间的和谐 ，社会间的和谐……其目的就是为了

激发潜在的、先在的礼节观。＠

为了证明狭义范畴的“正义感＂，我将首先简要讨论广义的“道

德感＂。

“感觉＂的概念有两个内涵：精神能力的感觉［这种“共同感＂的表

达可以理解成正当理性(recta retio) ]和”可触及的感觉＂。不过，无论

是第一或第二个内涵在使用“感觉”这一概念时更为有力，它始终是指

在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真实与虚伪、有益和有害、正当与不正当、正

确和不正确之间进行分辨的能力，以及在行为和判断这些品质之间进

行辨别的能力。拥有对一个事物的”好感”就意味着那些在音乐、商务、

数学政治等具体条件下的特殊领域中，能够做到永远的正确，可以去

伪存真，去害存利，去丑存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显然，当且仅当认识

到具体领域的规范和规则时，才有可能对某事有＂好感＂。如果我说，

”所有的人都生而具有理性＂，因此我是说所有的人都生而拥有参照所

有的价值取向来分析的能力，这种价值取向就如同在其出生的这个世

界中所展现（以及包含）的原有的一整套规范和规则。©但是这个关于

”所有的人都生而具有理性＂的表述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人都生而具

(D Roberto Mangabeira Un穿r ,Law in Mod叩沁过y(New York:Free Press,1976), p.107. 

@ 在 The P. 叩er of Shame 中我定义了这种主要的规范和规则为＂自身客观化的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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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其他的客观领域中进行分辨的能力，因为并不是每个人事实上都

能熟知和实践这些“其他的“客观存在的规范和规则。实际上，这一表

述很难说明人生而具有与这些客观存在相关的良好分辨感。

如果一个人到目前为止接受这一连串解释，那么，道德感就必须形

同于在善与恶之间，形同千在正当与不正当之间进行辨别的能力，假如

后一种分辨中的至少一个方面包含着善与恶之间的辨别的话（如有正

当与不正当代替了“正确和不正确＂，那么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每个人

129 都生而具有道德感，因为绝对必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正确地辨别善与

恶（以及，上面所提到的附加条件：正当与不正当），这慈味着每个人都

能做到这一点叨康德是对的：如果你应当做某件事，你就可以做成） 。

不过，有一个可比性的命题（很早就已经讨论过了），每个人都平等地生

而具有某些天赋，“每个人都平等地生而具有道德感＂的表述并不形同

于“每个人都生而具有平等的良好的道德感”这一表述，而只形同千“每

个人都平等地生而具有良好的道德感＂的表述。

关于“每个人都生而具有道德感＂的表述意味人类种群中的每一个

健康的家伙都有能力辨别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如果缺乏这种能

力，该人就是道德的疯子（“道德错乱“是一种非常精确的表述）。“每

个人都平等地生而具有良好的道德感”这一表述就意味若每个人都可

以为善（人应该做的事情），即使一个人因为相反的动机或追求包括使

用好感的目标而没有这样做，而是依据另外一种价值取向（例如对我有

害还是有益）。虽然，对每个人做他们应做（能做）的事情的人来说是同

样的容易（或困难），但是，关千“每个人都生而具有平等的良好道德

感＂的主张意味眷或者至少意味着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条件下是如此。

除了我们有充分的实践证据证明这种主张是不真实的事实而外，这里

还存在一个包括＂好感”所有可能情况的完美类推：我们平等地生而具

有＂好感＂（对某事），但是我们并不是生而具有平等的好感（对同一事

物）。在良好道德感条件下，这些实证的证据被我称为＂跨文化的好人”

中法律类别犯意(mens rea). 这是哈特的主要论点．只会有意义，因为这个事实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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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类型所代替＠，即一个道德的艺术鉴赏家。 然而实践＂ 良好的道德

感”并不需要这些卓越的技巧。

这一段落我是以假设为开端的，即“感觉”概念包含两个内涵：精

神能力的感觉（如正当理性）和可触及的感觉。 哲学将“理性“创设为

一个涉及“好感”和＂良好的实践理性＂的一个可评价的抽象概念。 “道

德感＂同样也具有相同的假设。 它有两个方面：辨别以及参与到已被辨

别的事物中的积极部分（善和正当） 。 如前所述，如果＂想当然的”规范

和规则被遵守的话，那么理性的态度就被称为“理性合理性＂ 。 遵守这

些规范和规则是以规范及其遵守其中的积极方面为前提。我曾在其他

领域把“可触及的感觉“定义为“参与到事物中去"。© 我们的羞耻感是

源千我们参与到了“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规则及其遵守中。 规范和规则

是行为判断的外部权威。 如果某些规范和规则从所遵守的那些可替代 130

的价值、规范、规则、美德这样的观点来看是被摒弃的，那么智力合理性

（适当的实践理性）就会成为人类行为的判断权威。 我将良心（道德

感一一译者注）视为次要的道德感，囊括于这种（内部） 权威之中（从次

级的历史观点看，而不是从高级的崇高来看，既从系统生成的角度也从

个体生成的角度来看） 。＠

读者必须进一步记住，规范和规则也会从价值、美德或者道德等角

度来看的，会由于其不道德、恶劣、罪恶而失效，即使并非由千其不公正

（在某些条件下，这一说法没有意义）。 同样地，我们可以通过斥责其不

道德和罪恶而摒弃行为，却并非因其不公正。 这在相反的情况下同样

适用：我们可以把一个不公正的行为评价为值得称赞的或者职责外的

行为。 这一切只表明（这很早就被假定为） “道德感“是一个比”正义

感”更为广泛的范畴。如果规范和规则被认为是不正义的，那么没有任

何道德感可以证明它是善或者是神圣的规范和规则。 同样，会有另一

个相同主张的构想，如果一套规范和规则被认为是不正义的，那么它也

不能同时被判定为“善“ 。 这再次表明（事先假定的事情）“正义感“是

0 详见冗e p叩u of Shame 中 'rationality and democracy• 一文。

® A. Heller .A冗 of Feelin伊(A瓟en : Van Goroum , 1977) . 

@ 详见 Heller 的九eP叩石 of Shame 中的标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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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感＂的一个具体体现。

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采取伦理的正义概念的立场并且熟知作为

正当（美德的总和）的正义的专门技术，“道德感”和”正义感”之间的区

别就是空洞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正义的概念中涵盖了社会政治的正

义，这种辨别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思考一下静态正义。 假如规范和规则适用于一个社会群

体，“正义之事”就是使同一的规范和规则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适用

于那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 换言之，＂与正义相关的事情“是对这些

规范和规则的正当应用。“正当的“也解释为“正确的“。关于＂如下规

则"、“正当的“与“正确的“是相一致的，虽然一旦遵守了这样的规范事

实就并非如此了。 “正确的人”在遵循规则方面是公正的人。 我在第一

章中已经表述过，构成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绝不会是主要的道德来

源。 但我还指出，对任何规范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被应用，不论道德

与否，都将是道德问题。 因此“正当的”概念（正当的判断，正当的决

定）就意味着“善＂的概念。 结果，“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辨别（如同

131 "正确＂与“不正确”之间的辨别）就包含了善与恶之间的辨别，即使规

范和规则被“正当的“适用，无论如何与道德并无关系。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动态正义。 如果我们由于其不公正而摒弃规

范和规则，那么我们通常不会因为它们不被因循或遵守（即使有时我们

在此问题上似乎存在争议）就称他们为不公正。 我们宁愿断言，第一 ，

因为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因此对它们的遵守是不公正的；第二，它

们不能够（没有）被遵守或因循，因此他们是不公正的；第三，它们不应

该被遵守或因循，因此他们是不公正的；第四，不管它们是否是正义的，

它们都应该被因循和遵守，直到被另外的那些被认为是正义的规范和

规则代替时为止。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进行辨别，应该依据这些规范和

规则本身是否正当或者／并且依据他们的遵守行为本身是否正当来

作出 。

理论上讲，一个人可以摒弃任何形式的规范和规则。然而，如前所

述，一个人不能因其不公正而摒弃它们中的全部。 如果我们能证明（证

实）被否定的规范是不正当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因其不正义而摒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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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规则。与静态正义的领域中不同的是，“不正当”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显著的原因而不能指代“不正确＂。如果我们论及被因循的规则而

不是被遵守的规范时，“正当”在此只能指代“正确＂ 。 智力合理性总是

诉诸规范、价值观念原则、准则，但是它不能诉诸规则。它可以提出要

求，就像它实际上所做的那样，索取一套可选择的正当的规则来替代现

有的那个，但是这些仍然不是规则。 当然，一个人可以因其“不正确＂而

摒弃现存的规则，但是当且仅当在这种规则经过了正确与否的推断之

后在此基础之上的价值才是专门技术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被否定的规则不会因其不公正而失效。

纯粹的道德（群际间的）规范也可以依据道德准则或在原初状态下

的群际间的规范而被宣布为失效。 但如果它们充当因其不公正而遭到

否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合法化的道德规范时，那么它们就只能因其不

公正而失效。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失效的道德规范就不会因其不

公正而遭到否决，而会因为不人道或者邪恶，或者干脆因为不合理而遭

到否决。

因此，只是纯粹的专门技术规则以及只是纯粹的群际间的道德规

范都不会因其不公正而被宣布为失效（因正义而生效）。不过，社会－

政治规范和规则可以因其不正义或正义而被宣布为失效或生效。群际

间的道德规范可以起到因其不正义或者正义而使社会政治规范失去和

获得法律效力进程的作用，即使它们不能因其不正义或者正义而失去

或获得法律效力。但纯粹的专门技术规则（目标）甚至不能执行失效

（生效）的进程，不管是否被判断成正义或者不正义。

我们因其不正当而宣布社会政治（社会的以及／或者政治的）规范

和规则失效，或者因其正当而宣布它们生效。 “正当" (right) 与“不正

当'(wrong) 的辨别包括善与恶之间的辨别，虽然前者不等同于后者。

我会在第四章中讨论这一论题。在第四章中将会讨论正义之社会政治

观中的三大问题一一惩罚正义、分配正义以及“正义战争＂的问题。如

果我们假定这些假说已被证实，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正义感就是

道德感，在其能力内可以在“正当与不正当＂之间作出辨别，如果后一种

辨别中的至少一个方面包含了蕃与恶之间的辨别的话。如果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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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这种辨别，我们就是在论及作为正当的正义。如果并不是辨别

的所有层面都包含善与恶之间的辨别，我们就是在论及杜会－政治的

正义。 如果反思性判断以及决定性判断的合理过程是始终如一地且持

续不断地进行，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判断会是正义的。

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别是通过判断进行的（决定性的以及反思性

的）。正义感是通过判断实现的。 这就是我必须在“正义感”和＂良好

的正义感＂之间作出明确辨别的地方，而这一点至今没有做到。

“正义感“是一种能够在正当与不正当之间进行辨别的能力（如果

至少这种辨别的某一个方面包含了善与恶之间的辨别），无论是在决定

性判断还是在反思性判断中。 每个人都生而具有“正义感＂，因为每个

人都能依靠这种辨别作出判断。 每个人既被赋予了正义感的认知方面

也被赋予了正义感的清感方面。

每个人都被平等地赋予良好的正义感就如同其在静态正义中所实

现的那样，因为每个人都能做她或者他应该做的事情—一即作出了正

义的判断。 加上这一条可能是多此一举，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实际上

作出了关乎正当或不正当的良好判断。

然而，井非每个人都被平等地赋予良好的正义感，如同其在动态正

义中所实现的那样。 这项表述是指如下内容：每个人都学会了如何达

成正义，以及根据现行的规范和规则（静态正义）如何作出好的判断。

你应当做些什么，你就能做什么 。 然而，分析那些替代（想象的）规范

和规则以及因其不公正而使现有规范和规则失效，对于全体人类来说

133 并不意味着一种“应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执行这个程序。一个

人无法确信，在每个人那里都存在着有关判断的无论其心理方面抑或

情感方面强度的不断提高。 总存在着那么几个过度敏感的人但却不是

过度聪明的人，他们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这样的人越多，他们越

能创造出一个“社会氛围＂，其中，动态正义本身的程序会成为理所当然

的。当然，关千＂动态正义本身成为理所当然的程序＂的表述，并不等同

于关千新近提及的规范和规则是理所当然的表述，这是矛盾的。只有

在现时代中，动态正义的程序，即使不是完全的，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如此，现在，但是只有现在，可以说每个人都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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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良好的正义感，就如同动态正义中所实现的那样。 现在，只有在现

在，每个人都可以从幼儿教育开始就从观念、原则和价值的角度审视现

行的（具体的）规范和规则；现在，只有现在，判断才能是“有见识的“ 。

“有见识的＂的资格条件包括了实际的和判断的信息，它是关于社会、文

化和政治的模式、程序以及是我们目前的生活世界所不可比拟的更为

广阔的选择与视角 。 即便如此，关于“每个人都被赋予平等的良好正义

感＂的表述对比关于“每个人都被赋予良好的道德感＂的表述更虚伪。

我们甚至可以说，第一个表述和第二个表述一样是普遍意义上的虚伪，

并不仅仅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感与特定意义上的正义感之间的区别，仍然存

在若很大分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正义感是对正当与不正当的辨

别，而非对善与恶的辨别（即后者的辨别包含在正当与不正当的辨别之

中） 。 无论我们何时问到“正当的规范还有多大的约束力”这个问题，不

能导引出那些已被他们所定义的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善的规范）。

在道德冲突的清况中（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平等地具有约束力的规范不

能被同时遵守，那么我就必须优先考虑其中的一个），我必须证明我的

决定之正当性。我只能在明确地认识到优先考虑一个而非另一个道德

规范而进行抉择的痛苦事实时，去证明它的正当性。 普遍性原则和道

德准则一样也以相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即类似于有关价值讨论（生命

和自由的冲突）问题的争论方式。不过，如果我们说，”这些规范和规则

是不正义的”，如果我们能推荐另外一套可选择的规范和规则作为替 134

代——简言之，如果我们声称，”这些规范和规则都是不正当的“－一－就

判断而言，这个表述是有约束力的，但是没必要涉及直接的行为 。 如果

我们声称，所谓＂市场＂的所有规则都是不正义的（不正当的），并且我

们仍然去超市购物，那么我们就不必证明我们的行为的正当性：我们几

乎不能想象按照其他的行为方式。 我们可以规定这套特定的规范和规

则是不正当的，而按照同一套规范和规则去行事仍然被证明是正义的

（除非“不正当的”规范和规则中的道德方面一一坏的，邪恶－－－责成我
们采取另外的行为方式）。康德关于公共理性与个人理性之间的辨别

就与此有关。 如果我们声称，”这些规范和规则都是不正当的”，在公共

141 



超越正义

辩论中这样的声称就是有约束力的，因为我们必须为全部的失效而辩

解，并且有责任提供可选的正当（别名正义）的规范和规则以替代现存

的那些规范和规则。不过，相同的表述在所谓的“个人领域＂中不具有

约束力，在行动中是依照现有的规范和规则而行事，除非这种行为也违

背了道德准则（道德规范）。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依照

因其不正义而被谴责的那些规范和规则行事，如果，只是如果，我们可

以证明遵守一种道德规范（准则）而非违背它的实践行为之正当性。我

们不能公正地被称为“不正义”，纯粹是因为我们遵守了因其不正义而

遭否定的那些规范和规则（因为“正当“不会具有“善“在以相同的方法

和广泛的方式上所具有的约束力）。但我们可以公正地被称为恶棍、伪

君子或不诚恳者，如果我们在言论或行为上符合了包含道德败坏（恶）

的不正当规范和规则的那些要素的话。同时，我们也可以公正地被称

为偏激的（由此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公开地赞成一套失效的规范和

规则而且避免赞成另一套失效的规范或者规则，这与我们所承认的与

前者一样正义的价值或规范相矛盾。最后，我们可以公正地被称为伪

君子和不义者，如果我们遵守了一定的规范和规则，但在其他规范和规

则中却谴责同一个行为。

我已经假设正义感因为不正当而非因为恶而使规范和规则失效，

甚至可以说，失效的规范和规则中的至少一个方面包含着道德上的恶。

我由此断定，规范和规则的失效在判断上是有约束力的（一个人不能辩

称说一个规范或规则是不正义的，但相同种类的另一个规范或规则是

正义的），但在行动上是不必有约束力的（一个人仍可遵守他因其不正

当和不公正以及上述讨论过的其他限制性条件而予以摒弃的那些规范

135 和规则） 。 现在，这种辨别怎样能在正义感将不同的标准转变为双重标

准的条件下作出呢？

依照正义感进行判断具备无条件的约束力。如果有人反对采用双

重标准，但却将自己的国家，或个人崇拜的或高度评价的国家的文化或

者是政治制度视为例外，那么这样的人可以公正地被称为不义者或是

一个伪君子。

接受这一点，对行动可以说什么呢？让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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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在自己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中行为与做事情。这显然是一种简

化，但它却是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如果我声称，与其他的文化相比，

我自己的文化（系统）包含更多（或更严重的）专制、暴力、武力和胁迫

（这点比别的行为更糟甚至更为不义）的行为，那样的话，我就言行一致

了 。 更确切地说，言语行为越构成直接行动，我的表述越接近纯粹的真

相。（如果我作出了并非是我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系统的正义判断，情况

就并非如此了。）坚持我的判断并且理性地为它辩护对于我而言是有约

束力的，但是，我的表述越真实，我就越受刮于我所摒弃的那些专制、武

力、暴力、和威迫的行为 。 当我说．“坚持我的判断是有约束力的”，我意

味着这是一种道德行为。但是，我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或文化是不正

当和不义的（由千规范和和规则包含高度的统治、武力、暴力和胁迫行

为）表述产生于自由和生命的价值观点。 如果公开地承认这样的判断

会危及我的自由和生命（或者直至威胁到我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听了

我的判断而没有谴责我的人的生命和自由），那么我的判断就是绝对真

实的（甚至没有争论的余地），对我来说，公开承认这一判断不具备道德

约束力。 这将是一个不必要的行为。 如果我的终极价值是生命和自

由，对这些价值的遵守并不能强迫我牺牲我的自由和生命。 这同样适

用于直接行动。如果我认为我的杜会政治制度或文化中的规范和规则

是不正当和不义的，因为它们牵涉到了大量的暴力、武力、胁迫和统治

的行为，我势必要按照我认为应改变的信条行为，只要我不危害我或他

人的生命或自由。如果这样行为不危及我的生命或自由，那么关于“我

的社会政治制度或文化中的规范和规则是不正当和不正义的＂的表述

可能仍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公开讨论，但是关于“我的社会政治制度或

文化中的规范和规则比其社会政治制度或者文化中的规范和规则牵涉

到了更多的暴力、武力、胁迫和统治行为＂的断言毋庸置疑是不正确的 136

（因此，我的正义感将绝对不会被证明是好的正义感）。因此，我们得到

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结论：即关千“我的社会政治制度或文化中的规范和

规则比其他的规范和规则更恶劣＂的判断，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

那么在行为上它并不是无条件地具有约束力；如果这项表述是不正确

的话，那么在行为上就会产生绝对无条件的约束力。但悖论只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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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在这里这也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因为

善的正义感很好地起到了比较（排序）的作用，并且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因此，如果我提出了一个关于我的社会政治制度或文化中的规范和规

则比其他的规范和规则更为恶劣的比较性表述，那么我必将按照我的

信条去判断和行为。我的信条就是，它们应该变得更好，但是需要有条

件地去这样做，因为如果无条件地这样做，就意味着适当的道德冲突。

原因是，如果限制性条件不被应用，并且不涉及所谈论的状况，那个比

较性的表述将会被定义为虚假的，因此我们有权利概括这种理论性要

求。如果上述的比较是在善的正义感的帮助下达成的，那么这个正当

主张就只能对行为具有有条件的约束力。这一理论性建议可以成为所

有比较和排序的指导性方针。因此，如果我称赞我的文化或社会政治

制度中的规范和规则具有优越性（成为所有中的最为正确的），我有责

任承担以下的精神实践：如果正好对立面是我的判断的话，在我的身上

（和其他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会暴露在这种道德

冲突之下？如果我的判断是相反的话，我既不受制千武力、暴力和胁迫

行为，也不会受制于他人去行事，那么我的第一个比较性表述将是正

确的。＠

不过，这个“约束力”概念迄今只能被用千解释判断和行为，并且

判断是依据规范和规则而作出的。但是我们如杲把“约束力“解释成

“以依据规范和规则的判断相反的方式行为，即不去行为，不去判断“会

是什么样呢？在这种判断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将意味着如下责任：如果

你的正义感判断这样的规范和规则是不公正的，你也不应该作出相悖

的判断，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的。 我建议，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解释

＠就任何规范和规则而言，很容易地解释这个相当抽象的建议。例如，让我们比较如下

的规范和规则：男人和女人只有在父母安排下的婚姻中才能一起生活；男人和女人在自由地

选择他们的另一半之后才能在婚姻中生活；男人和女人能够一起生活而不用考虑他们是否结

婚了。或者让我们比较如下规范和规则1劳动人民是雇主的财富；劳动人民不是任何人的财
富，但是他们不能够选择他们工作的任何地点1劳动人民能够选择他们的工作地点，但却不是

他们所会的工作1劳动人民可以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但是必须是在授权服务下工作；劳动人

民能够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同时也能够选择不在授权服务下工作。现在，因其厌恶而摒弃

包办婚姻规范的一个女人，并不在道德上有义务地不去嫁给她父母所选择的男人；因其不正

义而摒弃奴隶制的奴隶并不在道德上势必煽动叛乱或者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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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束力的＂的概念，那么每一个事关正当和不正当的判断都是平等

地具有约束力，不管条件和结果如何。 如果判断它们是不正当的，你就

不应该作出这些规则是正当的表述，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你的自由和

生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生命和自由的至高解释 137

是至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尊严的个人自主。如果完全缺失了关千生

命和自由的这种至高表达，那么就会剥夺人身自由和单纯生命的价值。

因此，即使没有人在道义上有义务公开地承认”规范和规则都是不正当

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以及他人的生命）处于危险时，人有道德义务

不去承认那些不正当的规范是正当的。 关于放弃某人自身的信仰优先

权不能被称为例外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并且可以这么

做。 相同的观点持有行为的真理。一旦他或她的（以及他人的）生命和

自由处千危急关头，这些规范和规则就应修改。 但是没有一个因为不

义和不正当而拒绝那些规范和规则的人应该有助于那些如践行暴力 、

胁迫 、武力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同样应该被拒绝。 熟知极权主义社会内

部运作情况的每个人都会知晓与我们的表述相关的两种“约束力”之间

的巨大差别。否定社会中的所有社会规范和规则的人并不是无条件地

自愿参与到非议的公开行为中。例如，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俄罗斯，这

种行为无异于自杀，无异千牺牲家庭 、亲戚、朋友 、邻居的生命和自由，

同时失去自由也成为了这样行为的普遍代价。 显然，没有人愿意自杀，

牺牲别人，甚或迫使他或她自已沦入自由的丧失。 与狼为伍，自愿做卑

鄙的事情，爬上权力的阶梯，独占武力 、暴力 、胁迫和统治之源，然而这

些行为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即使不情愿做这些事情的代价是我们的自

由和生命（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

结果，一旦＂约束力”这一概念以积极意义方式解释，那么关于＂与

其他社会政治制度或文化中的规范和规则相比，这些规范和规则是完

全不义的，因为它们包括大量的武力、暴力 、胁迫或类似的行为＂的判

断，或关千”这些规范和规则与那些涉及最不义的规范和规则的制度和

文化一样牵涉了大量的武力和暴力行为＂的判断，就都不是无条件地具

有约束力 。 不过，如果”约束力”被解释为是宽容 ，那么同一个判断就是

无条件地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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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特殊状态下，规范和规则系统才完全由专制、暴力、武力、胁

迫行为所构成，即使它们只是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后者的这些行为。我

138 们知道，正义感并不要求在规范和规则的实际的系统中进行比较，除非

它们包括这种行为，只有它们确实包含这样行为时才会如此。 因为只

有规范和规则中的那些方面－—-直接地相关于普遍价值（准则）~

受到这种比较的影响，就这种特殊情况而言，康德关千个人理性和公共

理性之间的区别必须修改，因为所有的对相比较的规范之遵守或违反

的事例都是道德问题。当然，我们所没有比较的那些规范和规则仍然

受制于正义感所作的判断。 所有关于“个人”理性运用的事例在这里也

适用。 可以说，义务教育的规则包括了胁迫（它是强迫的），但并不能说

教育机构的这种行为是暴力行为，虽然这种行为可能是。即使在最暴

力和最胁迫的社会中，无数行为都是以不涉及暴力、武力、胁迫（或者涉

及这些只是因为有人想这样行事）的规范和规则而行事。因此，经由最

终讨论而摒弃那些规范和规则，可以与那些遵守不涉及道德矛盾的规

范和规则的应用同时考虑。

三、动态正义我角下的社会及政治冲突

在第一章中，我从作为静态正义的形式的正义概念视角对那些可

能出现的社会（或者政治的）冲突作出了一个简要的概括。我现在要详

细地阐述的这个问题，包括了产生千或者得论于检验与质疑规范和规

则本身正义性与否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及政治冲突。”不检验”和

“检验”之间不可能作出严格区分。 显然，如果我声称某些规范和规则

应构成一个比现在能构成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类别，那么，我可以作出一

个目前这些规范和规则的适用领域（外延部分）是不正义的判断。 在原

初状态中，在这种问题之外的社会冲突也可以被归类为动态正义。然

而，如果社会冲突起源于附属于社会地位的规则和规范的不相协调地

应用的话（例如，一个农夫对税收者的反感），那么这些规范和规则必须

从静态正义的角度被单独地验证。

在上一节我曾指出，无论何时我们由于其不正义而摒弃了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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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我们的判断都是在正义感的指导下完成的。 不正当的规范可以

称为不正义的（不只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具备我们因其败坏（罪恶） 139 

而予以摒弃的道德方面。但我们因其不正义而摒弃的规范和规则并不

是道德方面的，而是社会或政治方面的。因此，关于”这些规范和规则

是不正义的”这一陈述表达了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观点。 那些声称”这

些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的陈述和针对同一规范和规则的另外说法，

即”这些规范和规则是正义的＂的陈述代表了彼此之间的社会（或政

治）冲突。 前者想改变或者废除这些规范和规则（由其他的取而代之）；

后者将捍卫它们，因为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使它们生效，或两者兼

有之。 社会（政治）的冲突可以通过言语行为单独来解决，当且仅当这

个程序是一种被双方共同认为是有效的社区（等级、阶层、机构、整个社

会）中的一个规范的时候。如果没有，冲突就会凭借直接行为（实践）而

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如下可替代的办法。第一，一方可能会

迫使另一方听取他的论点。 第二，一方可能会迫使另一方遵守后者认

为是不正义的规范和规则。第三，妥协可能出现在规范和规则或多或

少地被改变但是建议的可选择的规则还没有替代的地方。 社会矛盾可

以在第一种和第三种解决方案下得到解决，如果双方都能及时地同意

新的规范和规则是公平的话（尽可能的正义）；但它们绝不会在第二个

方案中得到解决，而只是临时性压制。

我的理论性建议是，所有的社会及政治冲突都起因千（应用的、有

效性的范围内的、规范和规则的、各自的规范和规则的）正义／不正义的

问题；进一步讲，所有杜会和政治压迫是对特定的一种正义要求的抑

制，并且所有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妥协都是事关某些规范和规则的正义

或不正义方面的妥协。

当然，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每个定义也意味若排他。因此，我把

“社会－政治冲突＂的范畴排除在外：

(1)在那些利益冲突中（个人或组织中的竞争，冲突产生于个人野

心以及对权力的渴望，冲突遵循着“游戏规则＂）没有人会因”不正义”

而或者去挑战那些规范和规则，或者挑战其应用。

(2)在所有的战争中没有任何参与方拥有关千这个特殊战争或者

147 



超越正义

140 一般战争的任何限制性的规范和规则（这可以正当地被称为陷人了＂自

然状态＂） 。

(3)发生争辩的那些冲突所关注的是一个纯粹技术性规则的正确

与否。

(4) 纯粹的道德冲突——就是说，群际的道德规范（或者准则）之

间的冲突，不管这样的冲突是否发生在个人的灵魂中或者是商谈中，即

使这样的冲突与社会冲突一道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于社会冲突之中。＠

(5)关千事实的任何表述的真理／要求的争论，如果，首先，接受或

拒绝这个表述既不会被评价为善，也不会被评价为恶；第二，如果评价

没有直接地遵循表述的话，或者如果这个评价性的结论被所有的人接

受的话，那么就证明了这个陈述是真实的。

(6)情感和激情之间的所有冲突，除非能被合理地证明，大多宁愿

被第三方证明，激情的引发是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一显然，如果情感

或激情明显与正义方面相关，我们就是在讨论社会－政治冲突。

关千所有的社会及政治冲突产生于正义／不正义的问题的表述，会

使社会及政治冲突的动力问题公开化了，因为这绝不等同千下列表述，

即社会冲突中的组织或个人是受正义理想激发的，即使他们只是很少

受到那样的正义理想的激发。 我应该说，只受正义理想的激发是一种

罕见的现象，对团体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捍卫由于正义而被视为理

所当然的规范的那些人，通常受既得利益的激励（或连同其他受既得利

益激励的事情），而由于其不正义而挑战同样的规范和规则的那些人，

则会受到动态利益的激励（如果对利益的追求完成于，可能完成于规范

和规则的变更之中的话，那么这个利益就可被称为＂动态的") 。 特殊的

社会冲突往往是通过私下的或公共的激情展示而出现的，或者最终获

得动力的（举例来说，勃然大怒或不合理的反抗，我称之为“不服从") 。

这种无法从“利益”方面理解的激情可能会助长这种冲突。从世界的

0 公民抗命和拒服兵役间的区别，被罗尔斯和阿伦特详细论述过，在这里能够代替其他

的任何例子。 公民抗命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冲突；拒服兵役是一个道德冲突的结果。在第

一种情况下，人们使某些规范和规则失效；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在“正义战争＂中的战

斗是否是正当的或者是否完全地遵守群体间的“你不应该杀人＂的戒律之间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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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在合法的抑或批判的角度内，内在的或者超越的激情拥有巨

大的推动力 。 这是一个明显的并且几乎是多余的表述，因为所有规

范和规则合法化都是支配性的世界观使然，所有的可选择的世界观，

包括在关键性用途中起主导地位的，挑战了至少占优势的规范和规

则之应用方面，并且最终也挑战它们的正义性。 但是，无论动机是什

么，是否一方抑或另一方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是否这三方面具有平等 141

的影响，或者也许一方或多或少地缺失，基本的动机在其中或通过它

们被构想的，或者只是被展示的是一种社会需求＠，或者需求结构，即

对满意的要求。

在社会冲突中，无论是捍卫抑或是获得社会正义（或政治正义）的

想法都拥有着强大的动力，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它并不与在此被检

验的间题密切相关。©我只是声称，所有社会及政治冲突都是产生于正

义与不正义的问题。

冲突是围绕正义／不正义的问题而产生的，如果遵守者（包括参与

者的遵守在内）可以以正义／不正义的术语来描述或重建这个冲突的

话，如果遵守者能识别被挑战的规范和规则，或者被冲突中的行为者宣

布为失效或生效的规范和规则的话。 如果这点不能做到，那么仔细查

看下的这个冲突在特点上既不类属于社会，也不类属千政治。

尽管看上去很贫乏，所有社会和政治的冲突都产生于正义／不正义

的问题的观点应允许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

在讨论正义的标准时我们看到，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直接或间接

地诉诸两种最终价值：自由和生命，每一次我们会因正义或者不正义而

使规范和规则生效或者失效。 进一步讲，我们知道平等是有条件的价

值（自由中的平等，生命机会中的平等），而“理性＂ （作为智力合理性）

是至高的程序性价值。 我现在将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

0 社会需求能够，当然能够，成为冲突中的动力而不是社会－政治冲突中的动力。

©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正义概念无论何时都不存在于动力中 （在我们的判断

中），井且我们能够确定所捍卫的规范和规则不再被合法化，或者由角逐行为者（们）所建议的

可替代性的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 但是这能够成为一种情况， 即使.. I£ 义”一词存在于每个
人的嘴中。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正面对着的是欺骗或者“虚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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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自由作为那种一—也就是，作为普遍的价值一只有在现

代才能成为最终的价值。 然而在过去的例证中，当冲突集中千正义或

不正义时~言之，在每一个政治或社会冲突中一一正是那些起到

生效或者失效作用的价值观、原则或假言命令才是被嵌人于并且关涉

于自由或生命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或两者兼有） 。 两种表述都可以界定

冲突。 竞争方可能这样表述，“规范和规则是不正当的，必须被替换掉，

因为自由意味着这个，而不是那个，生命机会实际上是这些，而不是那

些＂（解释不同，但被赋予自由和生命的社会群体仍保持不变）；或他们

可以声称，＂自由应该｀或多或少＇地属于每个人；一些人应该拥有更多

的自由，另一些人应该拥有更少的自由。 生命机会对千每个人来说应

该被增加或被减少；它们对一些人而言应该增加，对另一些人而言应该

减少＂（自由和生命机会的解释是经常不断的）。一般情况下，两种形式

的要求相融。

142 再作一些评论是必要的。 对千每个人而言，自由应该减少的主张

仅仅是自由的正义论争，它可以产生于典型的杜会的（而不是政治的）

冲突中 。 所有的其他关于正义的论争应归千有关自由的、要求自由的、

拌击自由的任何特殊解释，都是最典型的政治冲突。 同样地，对千每个

人而言，生命机会应该予以减少的主张仅仅是只能产生千典型的政治

的（而不是社会的）冲突中的｀生命”观的正义论争。 在一般的形式下，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基于 自由而驳斥正义，冲突就是政治的；如果

基于生命（机会）而驳斥正义，冲突就是社会的。 虽然在这里我已从动

态正义的视角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转向静态正义的角度，结论也

将是相同的。如果事关生命机会的规范没有被持续不断地应用，社会

冲突可能就会产生；如果事关自由的规范没有被持续不断地应用，政治

冲突可能就会产生。 当然，一个人也可以通过同时诉诸两个（生命的和

自由的观点）观点来使相同的规范和规则失效或者生效。 但是，如果发

生了这种悄况，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就会共融或者彼此限制。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即政治冲突产生于自由原因，而社会冲突产生

于生命机会原因。那么，平等的条件性价值和合理性的程序性价值在

所有社会及政治冲突中也是构建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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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社会平等是由规范和规则构成的。规范和规则会

使同一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平等＂，也会使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人们之

间”不平等＂ 。 清楚而且合乎逻辑的是，每次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产生

于对社会群体扩大或限制（以适用相同的规范和规则），或每次这样的

冲突都包含了要求引荐和发现可替代的规范和规则去构成新的，或者

扩大或者缩小群体的主张。 列人议程上的问题是自由的平等还是生命

机会方面的平等 ，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这种主张仅能从“社会平等＂的

定义中得出。 试图改变社会群体的社会－政治冲突意欲争论的是，根

据定义，恰恰是由巳构建的规范和规则构成了那种平等与不平等。类

似于此的主张，远非等同于那种特有的主张人们在其自由和生命机会

方面应该普遍尽量少地不平等的观点，就像不等同千主张一些人应该

在一方面或在两方面应该比他人尽量少地不平等的观点，虽然这后一

种主张时常发生。角色的改变同样也可以被提出（例如，现在是“统

治＂阶层的应该成为＂被统治＂阶层，等等） 。 对于每个人来说平等的自 143

由和平等的生命机会的主张，在前现代历史中只作为期望而出现，即使

在那时这只能是一个梦想和愿望而不能是一个真实的要求，因为它不

能被行动者创制于社会政治冲突中。 现代性中的自由和生命的价值的

普遍化，对于作为一个真实而存在的主张而言，既是其前提，也是其结

果。 这一主张是真实的，如果它在社会及政治冲突中既是调整性的，也

是构建性的话。

同样地，并非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冲突都是以增加或减少平等抑或

颠倒社会的和政治的群体阶层（这被称为“平等”概念的偿还性和报答

性应用）为目的的。 如果既不存在规范和规则之实质，也不存在规范和

规则之广度被质疑，而且，社会和政治的冲突仍然产生于规范和规则的

井非持续不断地应用的话，那么，主张更多或更少的社会平等的要求就

不存在了（辩争者依据静态正义而要求更大的正义）。如果社会冲突是

以不服从或叛乱的形式出现的话，那么这同样是真实的应这井不是一

@ 大多数的骚乱属于这一层面。然而，骚乱．相对于叛乱．在寻找替罪羊中结束，而不是

在寻找那些对犯不正义负责中结束。 这就是为什么后者经常煽动暴乱：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组

织叛乱或者为了缓解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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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决定较大程度的平等还是较小程度的平等是否处于危险中的社会或

者政治冲突的形式问题，而是由社会的（最终是个人的）行为主体作出

的显性或隐性的要求问题（这种要求是隐性的，如果遵守者能够理性地

将社会或政治冲突作为平等和不平等的争论而解释或重建的话，即使

参与者并没有显性地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实践我们的政治或社会冲突的理性程序是什么呢？我把“理性合

理性“定义为＂遵守规范和规则＂，而把“智力合理性“定义为＂当质疑 、

检验和摒弃其他规范时至少遵守一个规范或价值＂ 。 智力合理性是录

后的沟通理性，因为被遵守的价值（或规范）会使现存的规范和规则失

效或者生效，并且这只能经由正当理由的理性论争而发生。因此，如果

就一个社会或者包括那样一个程序的社会群体而言，或者，换言之，如

果规范和规则被如此遵守的话，那么，程序就是理性的。

一般情况下，任何社会中的规范和规则体系确实包括处理社会或

政治冲突的程序。 通常存在着处理群体内冲突和群际间冲突的不同的

程序，有时为处理这两种冲突而存在的其他程序取决千这些冲突是否

发生在高等群体还是低等群体之间或之内。换言之，存在耆针对处于

144 平等之中和不平等之中的社会及政治冲突的不同的程序，以及针对那

些其中更具自由（或自由的）和具有最佳生命机会的冲突，以及针对那

些其中具有最少自由（或不自由的）和最少生命机会的冲突。 如果规范

和规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至少，对于那些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的人

们来说，所有这些程序都是理性的，在这里”合理性“是指“理性合

理性＂ 。

存在着解决社会及政治冲突的三种方式：对话、谈判和武力。所有

这三种方式都是理性的，而且，当且仅当，在特殊类型的冲突中赋予一

个或其他的方法以优先考虑权是规范性命令的或至少是一种企盼（依

照规范和规则） 。 程序是正义的，如果指定遵守的规范和规则被一如既

往且始终不断地运用的话。 在这里，正义运用的思想是”按照同样的标

准进行分配"、”按照等级进行分配”和”按照品质，进行分配＂，在这里

”品质“是指社会和政治品质，而不是指纯粹的道德品质。 其他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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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并不适用于此。＠

使用武力以作为解决社会及政治冲突的一个方法是不正义的，并

且，当且仅当规范和规则要求我们通过对话或谈判来解决这种冲突的

时候。 除了在暴政之下（绝对不正义的状态），总是会有一些规范要求

我们通过对话解决至少一些类型的冲突，就像这里存在若已经被构建

用来指导这样对话的制度。 但是只有群体内的社会－政治冲突能通过

对话所解决。群际间的社会－政治冲突不会也永远不能单凭对话来解

决。 但是，通常会存在一些期望式的(optative)规范建议应通过谈判而

不是武力解决某些冲突，只有当谈判完全用尽时才能诉诸武力。 最后，

在一切政治自由都是按等级分配的所有社会中，存在着某些群际间的

社会冲突应该诉诸武力（或者，至少期望能这样解决）来解决。 在那里

存在着一种法律制度，程序性的命令和选择要受到这些法律的规定或

限制。 对于“命令“我意指下列公式：每当这样的冲突发生的时候，为了

解决它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尝试—一通过对话、谈判或武力，并按这样的

顺序进行。对于“选择“我意指下列公式：＂如果社会或政治行为以一种

或另一种方式被一个政党或另一个政党所引导时，那么必须作出通过

这个或那个程序来解决这一冲突的尝试，并且以这样的顺序。”

解决社会及政治冲突的方法的正义性也可以在静态正义的框架内

得到验证。 这样，如下的表述就有了可能性：”这种方法应该被选择用

以解决冲突，但却选择了另一种方法。”（例如，谈判仍有可能，因此武力 145

的使用就是不正义的。）我们在所有历史书籍中都能见到这样的表述。

合法地使用武力的权威当局普遍倾向于这样做，即使规范规定了不同

的方法。 试图快速并且永远地解决社会及政治冲突似乎是理性的，武

力似乎是达成这种目的的最好手段。 但这种目标合理性的选择并不像

它看起来那样理性。 如果目标合理性推翻了方法的规范和规则，那么

选择它的人或人们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付出他们的生命，权威机构

的改变，最终甚至是主权的丧失。

@ 程序正义如何在主权国家间的战争情况下被修正的问题，我会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

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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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会及政治冲突的方法的正义性，也可能受到作为动态正义

感的正义感的质疑。© X 可以说：”这样和那样的社会及政治冲突应该

以对话或谈判而非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通过说些话，X 就主张，使用武

力的方法（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是不正义的，不会有正义的结果。 同

时 Y 可以说：”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及政治冲突不能通过对话或谈判来解

决，因此，它们就应该诉诸武力来解决。“既然这个公式包含了“不能被

解决＂而不是“不应该被解决＂的表述，它没有在本质上质疑方法的正义

性，而只是断言这个方法不会有正义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武力要被

使用的原因，因为这样一来正义的结果将终会发生。

现在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即无论 X 还是 Y 都遵守一套规范

或者诉诸他们借以宣称现存的程序失效的价值。 双方必须提供论据证

明它们的主张的正当性，并且双方必须在论证中保持一致。让我们首

先验证 X 的主张。

当 X 声称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不应该被诉诸武力来解决而应通过对

话和谈判来解决时，X 就承诺了自已不使用武力，而使用对话和谈判。

因此，X 的确承诺会使现存的规范和规则失效，并且通过商谈会使可替

代的（仍然是虚构的）规范和规则生效，或者通过成功谈判促使可替代

的规范和规则得以实现。 因此，X 只准备参与到由他自己所建议使用

的方法的活动中去。 X 还建议有关政治及社会冲突中的各方通过谈判

和对话来解决。此外，在虚构的社会及政治冲突中，在挑战者和被挑战

146 者之间被赋以了不对称的条件，挑战的一方可能会使用武力以确保谈

判和对话成为解决冲突的方法。这的确将是完全不一致地通过应用相

同方法而使现在的方法失效。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Y 的情况。 Y 一声称某些社会及政治冲突除

非通过使用武力不能得到正义的解决，那么他就没有立场来宣称挑战

方所使用的武力为失效。 Y 根本不可能声称武力的使用是不正义的方

法。 Y 只能辩称如下：＂他们不应该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然而这里的标

准是什么呢？这显然会成为挑战方的单独标准。 因此，Y 可以从可替

@ 见这一章的前面一节。 一一原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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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角度出发令被挑战方的（那些现存的社会制度）规范和规则失去效

力 。 但是可替代的程序性规范，根据定义，应该是武力。 基于＂应该以

其他方式行事”为由而责怪挑战方使用武力就意味着使已经生效的同

一规范变得无效。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个几乎荒谬的矛盾。 索莱尔

(Sorel)是唯一一个完全一直拥护武力方法（例如暴力）的现代鼓吹者：

他认为，对于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来说，通过暴力解决社会冲突是同祥

地正义。＠

当然，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贬低（质疑、测试、批评）具体的规范和

规则 ，而不是摒弃包含方法于其中的那些规范。 进一步地讲，我们可以

有条件地支持那些质疑了我们自身所质疑的特定规范和规则的正义

性，并且用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的社会行动者。我

们最终能同意那些用以反对这些行动者的措施，同时仍然声明他们的

要求是正义的。＠

在社会及政治冲突中，挑战方所提出的所有正义性主张都包含了

报复或赔偿的因素，或者两者兼具。 正是在静态正义中这两个要素才

是始终存在的，即使是挑战方没有把正义（作为报复）掌握在自己手里，

有时却如此。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静态正义中现存社会秩序的规

范和规则已经受到侵犯。 如果相同的规范和规则持续不断地被遵守的

话，被挑战方将得到补偿，并且侵犯规范（法律）的人和机构会受到惩

罚，那么“社会正义”将恢复。 在动态正义中问题要复杂得多。 但是在

那些社会秩序是通过传统而获合法化的众多社会里，动态正义遵守的，

更多的往往不是静态正义的逻辑。 规范和规则受到的是来自已经存在

多时的规范和规则（最终的法律）的强势抵制与挑战。 次等重要的是

”事物的原始状态“是否真的存在，而且，即使真的存在，它也在挑战方 147

心 这是很传统的做法，即通过暴乱解决某些群际间的冲突。 在平等的情况下，双方都拥

有权利使用武力，这是一个平等的权利。 有时使用武力也被群际间冲突的双方认为是正义．

并且是同等的正义。

© 我们能够赞同法国猪农，即欧洲经济共同体规章对他们不公正，与此同时我们也强烈
地不认同他们的暴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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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中被美化和理想化（可以见证斯巴达国家的吕库古呀内法律的永

久标志）了。挑战方声称，当代的规范和规则是“原始＂的规范与规则的

变形，它们的存在恰恰是一种对原始标准法律体系的侵犯。因此，把现

存规范和规则替换为其他规范和规则的建议等同于，更确切地说，以伪

装的形式恢复那些仍然有效的规范和规则的真实有效性的建议。恢复

的要求包括归还的要求（返回土地、废止债务，等等），并且经常包括各

种赔偿的要求。被挑战方越是强有力地捍卫现存的秩序，违反“原始”

法律和规范的罪恶越大。除非宽大处理是理所当然的，否则这种罪行

必须受到惩罚性处理。

虽然“社会契约”理论将新的要素引人到动态正义中，如同政治行

为者依靠或者支撑千这种理论一样，它们的论点和传统的论点之间有

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假设存在着某个”自然法则“正不断地受到现存

法定的和规范的制度的侵犯，特别是受到这个制度的最高权威的侵犯，

结果，伴随着侵犯而不是伴随着罪犯的信念的权利，井没有远离己受到

侵犯的吕库古的法律假定，而且是一种伴随者那些想要恢复它们的信

念的权利。在这两种情况下，正义应该通过恢复”原始法律”得以重

生。偿还是恢复行为的一部分，但即便是额外的补偿也能被要求。虽

然合法的思想不能与惩罚就是针对那些在其行为期间遵守法律和按照

有效的权威而行为的人的理念相协调，还有另一种情况，即政治行为者

通常只在表面价值上接受”自然法“理论。裁决其违背了，紧接着随后

执行了，查尔斯一世和路易十六的死刑也都是准确地寄托在”自然法“

理论的信奉上。行动者的对与错是另外一回事；而与此有关的则是他

们对实现正义的确信。

所有基于自然法市俗化的西方理论都有赖于这样的假设，即我们

“生而具有＂、＂拥有＂某些权利。权利是我们“生而具有＂的，即造物主

@ 吕库古，又译为来古格士（前700 年？一前630 年），是古希腊的一位政治人物，为斯
巴达的王族，是希腊和罗马的立法者、奠基人，创立了斯巴达军事教育体割等。传说，吕库古

要去埃及的德尔斐向预言家请教，在走之前跟国民立下誓约，在他回来以前，不能改变他的法

律。他到了德尔斐之后，预言家告诉他，他的法律很优秀，于是吕库古绝食自尽，使得斯巴达

人墨守他的法律．不敢更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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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赋予了我们这些权利。 这一类型中存在若两个基本的权利：生命

和自由（自主） 。 作为自然权利，没有人可以占用或让渡它们。我们所

拥有的只能由我们自己放弃。我们为了生命的目的可能最终决定让渡

和委托我们的自由（或我们自由中的某些元素）。（根据契约论这是不

相干的，但在原则上我们也可以相反的方式进行。）以任何方式否认这

些权利（阻止任何社会群体或个人获得这些权利）的所有社会体系、规 148

范和规则、法律制度和权威都是非法的，因此是不正义的，除非该人或

者该群体已经决定放弃（委托或者让渡）它们。 因此规范和规则、法律

制度和权威的失效（后者具体表达了合法化的规范和一个特殊种类的

规则）都是受到诉诸“生命”和＂自由“价值的影响。不过，当任何规范

和规则都失效时这也就会时常发生。 规范和规则不可能是，而且从来

都不会失效，除非要求对自由以及／或者生命机会分别进行重新诠释。

”自然法“理论只是使通常方法系统化(codify);通过将它系统化，从而

使之普遍化、推广化以及界定化。

它们将普通方法普遍化是因为有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生命权和

自由权，而且平等地拥有＂的表述在这里取代了“我们（我们的社会群

体）具有与你（其他的社会群体）平等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的传统表述。

它们也将普通方法推广化是因为＂自由“和“生命”并不代表对“自

由”观和＂生命”观的特殊解释。 对自由的主张并非是特殊的（例如，

“我们应该与你具有相同的资格使用这个办公室.,) • 对生命机会的主张

也不是特殊的（例如，“我们应该与你一样得到同等的战利品＂） 。 在传

统社会中特殊的要求通常都与对自由和生命权利的特殊解释有关("我

们对我们的土地也应该拥有权利”或者“我们也应免于体罚＂） 。 生命

和自由的全部，所有人都对此拥有权利，然而，却是非特定的。 这两个

价值通常被特定化，虽然不是在一个而是很多解释中，不同的社会和政

治行动者可以以各自方式来定义、解释、规定它们。 这些价值的解释可

以因此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同时，现代社会的矛盾大多产生千社会和

政治的相关解释之间的分歧。

自然法理论也将普通方法界定化。 因为自由和生命的权利是普遍

的和一般的，我们不可能（作为正义的要求）在有关两者之一或其他的

157 



超越正义

方面与现存的规范制度相比较就建议作一个总体的缩减（只有所谓的

”自然状态＂才能使这个要求成为正义的）。因此，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

应该拥有比现存的规范和规则所允许的更少的自由或更少的生命机

149 会。这种要求即使现在被提出，也是不能基千任何世俗的自然法理

论少将其萱千普通方法之上的限制只不过是一个对两种价值的普遍

化和推广化的表达。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论建议，即在一个特定的解释中，自由和生

命总是从自由和生命的价值角度因其正义或不正义而获得失效或生效

的，或者两者兼具，如果我们也知道，在现时代自由和生命的价值已被

普遍化和推广化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放弃”自然法＂的权宜理

论而不用削弱对要求更大（或更平等）自由和更大（或更平等）生命机

会的辩护理由的基础了。事实上，我们可能赢得更多的基础，因为自然

法理论从来没有认真地假定一个“曾经”、"自然状态＂或＂自然权利”就

是人的“原始权利” 。 “原始”意味着“永恒＂，但从“原始“权利的构想得

出的结论是“适时＂的意思，这个时间是指现在以及现在的未来。 自从

“原始状态“不指代过去以来，使”原始“权利失效的力量在现在已经被

不断地宣称，失效程序的正当理由在谬误的论断中被提出。 重复一下，

论证类似千斯巴达的论证。 但是，吕库古法律确实存在，或至少它是斯

巴达的公共信念，它们确实存在于这个城市中的真实过去的某段时间

内。 然而，克罗齐再次声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问题不存在，也从未

存在过，但我们就像它们确实存在过的那样运用它们。

我们可以放弃这种权宜的构想，如果我们使我们自已固定在人类

的真实的过去一一那就是，所有的人类历史一一以及在真实的现在 、现

在的未来以及我们自己（西方和现代）历史的未来中。 如果我们接受在

所有人类历史中，规范和规则从自由和生命价值的角度来说已经失效

了那么做同样事情的我们的权利就不需要进一步的正当理由。行动

方式本身会产生一个限制的经验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被限制

@ 西方民主社会的规范和规则有时以他们包庇太多的自 由为由而被摒弃。社会运动能

够并且确实声称个人的自由应该被完全地削减；替代性的（严格）规范应该断绝受到立法的引

进与加强；遵循太多自由的非道德性和颓废是不公正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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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及政治冲突不存在的地方，那么这个方法也不存在。在这个意

义上它是实践的普遍的，所有的社会及政治冲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产

生。 因此，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我们的社会冲突只是普遍性的证明，并

且，如上所述，不需要进一步的正当理由 。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反对我的可能论点：即使我们接受

总是被诉诸一种或另一种自由和生命（或两种兼具）价值的解释而被宣 150

布为失效（或生效）的规范和规则，我们也还是没有确定，按照这样行事

的那些人有权利这样做。 因此，通过诉诸生命和自由的普遍和一般价

值而使任何规范和规则体系失效和生效的权利不是一个权利，既不是，

或者，如果它是，这也是尚未得到证实的权利。

我“有权利”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有权利去做一些事情。 谁

和什么赋予了我有权利去做呢？是规范和规则赋予了我。 如果我做一

些我有权去做的事，我的行为必定不会接受社会制裁。 如果存在社会

制裁，我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如果我做一些我没有权利去做的事，我

的行为确实允诺社会制裁（无论它们是否已经运用） 。 如果这一行为会

导致社会制裁，那么我可以声称我有权利去做某事吗？存在这样的权

利吗？我们了解这样的权利吗？在第二章我论证了道德规范是群际间

规范，而且我们无须考虑社会制裁而遵守它们。人人都有权按照群际

间（道德）规范行事，因为它们是因其正当而被接受的。 因此，权利的存

在就是要按照道德（群际间）规范行事，即使这一行为允许因触犯社会

规范而遭致的社会制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知道了这与那些通过

群体内的社会规范和规则而获得担保和保证的权利不同。我将此定义

为道德权利，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可能性：X 组中的人没有被具体

的规范和规则授权去非议并且最终使这些规范和规则中的任何一个失

效，但是他们仍然拥有道德权利去这样做。当他们在挑战理所当然的

规范的过程中，遵循群际间（道德）规范的任何时候，他们都有这种道德

的权利。 这是太过牵强以至于不能坚持认为，人们因为其不正义而使

规范和规则失效的任何时候人们都拥有道德权利去这样做；有时他们

有，有时他们没有。 不过，我无须证明基千权利（我不相信它完全是事

实）的每一个正义论点。 我只是要据理力争以下（脆弱）表述：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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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可以基于权利，即使论争者没有社会权利去论争。

这么说，我并不是要废除前面关千社会－政治冲突和道德冲突之

间的差别。 在道德冲突中是对道德（群际间）规范本身的遵守所引发

的冲突。 在社会－政治冲突中是由千被挑战方对道德规范的不遵守，

151 或由于在一个受挑战的制度或秩序中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之间的矛

盾，这赋予了道德条件中的挑战以合法化。当然，群际间（道德）规范和

已经制度化的具体规范之间的矛盾就是注意到挑战者自身所构建的，

因为被挑战方不会发觉任何的矛盾。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道德冲突的情

况，虽然不是经常的。 如果是这样 ，道德冲突就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了

（它可以成为社会－政治冲突的出发点）。在道德冲突中，冲突的行为

者的动机也是道德的。 在社会－政治冲突中动机有点混合。 道德动机

也可以缺失。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权利（或最终缺失）可以归咎于遵守

者。遵守者可以宣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或政治行为符合道德（群际间）

的规范，虽然行为者都不知道它以及／或者它们的动机在性质上是不同

的（如同情或绝望） 。 如果对于道德（群际间）规范的遵守是根植于挑

战方的思想和动机中，这样的道德规范通常包含千一个世界观的“包

裹＂中。 这是被邪教运动例证过的，它通常拒绝了教会的规范和规则，

并且声称它已经丢弃了耶稣基督原来的教义，永恒的合法性教义。 但

是，即使道德观和动机都存在，它们也融合了不同的方面（悲惨的生活

条件、自私的利益等等引发的激情） 。 在道德和社会－政治冲突间始终

存在着差异。 即使它们是产生于同一问题。。

道德冲突，如前所述，可以引起社会的冲突，或可以使冲突中的个

人易受影响而加人到社会－政治冲突的行为者中去（如果这种冲突存

在），但既不是前一个，也不是后一个过程必属于这种情况。

正义的权利要求从道德权利中获得它的权威的思想，即使这个要

求者没有获得现存的规范和规则授权提出这个要求，通过这个分析他

(J) 如果它是一个有约束力的习俗即当妇女表示“是“时应该说”不＂，妇女仍然能够拒绝

遵守这个规范，因为它可能是这样一个规范，即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个人都不能撒谎；一些其

他的妇女可能因其不正义而摒弃这个规范，因为被男性世界叠加在她们身上。 在第一种情况
下我们拥有一个道德，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会产生一个社会的冲突。

160 



第三章动态正义概念

也已经被默许了这一要求。 如果，在”这些规范和规则都是不正当的“

的断言中， “不正当“是指不正义，而不仅仅是“不正确＂，那么在这些规

范和规则中一定存在一些我们判断为道德败坏（邪恶）的事情：这是我

所讨论的。 这种道德败坏（邪恶） 的元素正是指违背道德（群际间）规

范，这也是如此定义的。 这恰是为什么非合法化的要求可以基千权威，

别名 (alias)道德权利的确切原因。

但是，当这样的道德不存在时会发生什么呢？ 一定存在这方面的

例子，因为假定在一个社会或政治冲突中的挑战方既可能会也可能不

会拥有挑战的道德权利。 答案很简单。 如果没有提出挑战的道德权

利 ，那么，挑战者无论令之失效还是令之生效的权利要求就是虚假的， 152

或者两个权利要求都是虚假的。 如果”这些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这

一陈述是假的，那么使之失效的权利要求就是虚假的。 如果那些规范

和规则并没有否认挑战者所提出的解释中的正当有效的群际间（道德）

规范和规则的话，那么这个声称就是假的。 如果被挑战方在挑战下通

过完整的辩论而使现存处于挑战之下的（一种智力合理性的）规范重新

生效的话，或者至少是第三方（一个遵守者）可以这样做，宣称失效的要

求不可能得到那种论争（甚至是第三方）的支持。 如果” ……与被建议

的替代性规范和规则将是正义的或者是更正义的＂的表述是假的话，那

么使之生效的声称就是假的。 如果所建议的（替代性的）规范和规则与

群际间的道德规范相矛盾的话，不论行为者是否知道这一点，那么使之

生效的声称就是假的。 如果挑战方不能以充足的论据证明对于可替代

的规范和规则的接受的正当性的话，并且没有第三方（遵守者）能这样

做，那么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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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这一术语不能代表“社会的和政治的正义

概念＂，因为后者完全或不完全地包含于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之中，并

因此也通过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所有形式表达出来。 在第二章我谈

到传统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道德和政治方面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

是如何分裂的，以及二者又是如何被整合到理论探讨的不同领域之中

的。“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就是这一发展的产物。正义与不正义的问

题在科学（或准科学）理解社会的框架内得以解决。 道德的考量并没有

被完全忽略，但是，动因不能归因于“正义感”意义上的道德，也不能归

因于在行动上坚守道德原则。

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已被纳人到关注正义的某些基本主题上。 社

会政治机构的分解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其组织机能更深刻和更清晰的观

察。 作为一种现代理论，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已经从一个新的视角阐

明了传统的正义问题，并且提出了有关现代杜会机能的新问题。然而，

在 20 世纪，特别是在二战后，它已显示出衰退的迹象，并且显示出没有

能力应付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现代意识的危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如果在这个概念中，做某种一相当大的一~修

改，那么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所有创新性发现都可以被纳人进来。

罗尔斯、诺齐克和德沃金的著作正是因此而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仍然

154 以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传统为支撑，但是，这些作家已沿着伦理政治

的正义概念的方向拓展了其研究领域。

因此，尽管我对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持激进的批评态度，尤其是其

两个主要内容（惩罚正义和分配正义），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作家提出

的问题与如何理解正义无关。我不同意考夫曼的论点，即惩罚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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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都无法在正义的标题下得到合法的讨论应即使我同意考夫曼

的论题，即“专注于惩罚正义是不人道的”，如果这意味着纯粹的道德判

断，并且如果”专注于”这个词被着重地强调，我也非常不同意他的结

论，即“惩罚从来不可能是公正的”，或＂分配从来不可能是公正的“ 。

即使我同意前者的陈述是真实的，我也不应该因此就认为在正义的标

题下惩罚或分配问题都无法得到理性地讨论。 我也不认同蒙宁戈

(Mennin邸er) 的立场，通过不抱希望地混淆了“正确”和＂错误＂（正确I

不正确和公正／不公正）这些截然不同的观念，他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

论，并因此也嫔弃了整个惩罚正义的概念。＠ 我的批评有完全不同的来

源和方向。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动态正义(dynamic justice)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的。 当现存的规范和规则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动态正义就出

现了，而如果动态正义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规范和规则不是理

所当然的这件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些挑战现存的规范和规则的人

使它们作为不正义的而失效；而那些捍卫它们的人则使其作为正义的

而生效。 诺齐克从模式化的正义模式中区别出历史的模式。一般来

说，历史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再次确认有效(revalidate) 的目的，而模式

化模式能更好地满足失效的目的（尽管模式化模式的运作通常与某种

或其他有效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形式有关） 。 所有模式，模式化的或历

史的，最终都会诉诸某种关千＂自由“或“生命＂的解释。 它们是不同的

（并且是竟争性的），因为它们既诉诸某一个，也诉诸另外一个，因为它

们还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终极价值。 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有些挑战

者坚持认为他们将平等作为终极价值。 很显然，在这方面他们是错误

的。 如果德沃金认为“平等的尊重“是平等的一种，那么他是完全错误

的。平等的尊重是尊重的平等，最高价值是尊重而不是平等（而且＂尊

重所有人“是自由的平等的一种诠释） 。

显然，不论是挑战者还是被挑战者，双方都与利益 、欲望、计划、梦 155

(i) Walter Kaufmann, ~ 咖wG呻 a叫 Just妇 ( New York: Peter H. Wyden , 1973) , pp. 56 

and 67. 

(2) Karl Mennin穿r,The C巾心 4凡心hme吐 ( New York: Viki呛，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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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世界观有密切联系，之所以如此，原因在千

一个规范的或规则体系的正义或不正义无论何时都会成为问题。 曼海

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概念显然与此有关。 甚至是最深奥的分

析模型也需要考虑某个或其他的社会或政治行为者，不管是挑战者还

是被挑战者。 人们不需要熟知任何知识社会学的分枝去理解一个社会

或政治团体，他们的利益和需要 ，井不等同千成为简单的特殊利益的传

声筒。 安东尼·弗路带有一种职业的傲慢来＂揭露“罗尔斯的理论真

相—一以最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一作为一种＂新阶层“各种利益的

最直接表达（ 虽然弗路轻视所有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 ，最教条的也包

括在内） 。。

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看，动态的正义概念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这个事实，已经将动态正义转化成为静态正义：当代西方社会的框

架被作了非历史的处理。 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解释学的时代，我们

的文化价值观的相对性是被灌输给我们的。 在另一方面，在”这种正义

社会“里，各种模式的“正义分配＂或“正义惩罚“我们都可以得到。 正

义被视为一种物质，如糖或铁，或包含或不包含在规范和规则之中。 大

多数新的正义理论都开始于对现代福利国家的分析。 无论是挑战者还

是被挑战者，都把“人类＂的需求结构和个性结构看做是现代西方人的

需求结构和个性结构。 我们想要的东西被认为是“人类＂想要的，我们

觉得有权利获得的东西就是人类有权利获得的东西。 当然，罗尔斯把

兔子隐藏在大礼帽下（这个时期就是所谓的“无知之幕＂）就是为了再

一次把它召唤出来，但他的所有批评者也都这样做。 举例来说，作为赋

权来源的 、洛克关于劳动具有“混合“性质的理论，与将另外的兔子藏于

帽下的做法相比，并没有多少独创性。 这个魔法并没有什么错，因为这
是哲学的魔法。 不过，如果我们反思我们意识的历史性，我们就必然知

晓我们事实上已经把兔子置干帽子之下，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只有价

值的兔子。 接著问题产生了 。 什么样的兔子应该置于帽子之下？为什

么这只兔子比另外一只更有价值？ 我们有一个准绳来比较这些兔子的

心 Anthony F1扣，. Justice: 叫＂沁芯l',Soc叫即l必phy and Policy, l. I (1983) ,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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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值吗？ 但是，在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框架内并没有对于这些问题

给出答案。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只是遵循了我的论证逻辑。而这一次，题目本 156

身对程序作出了限制。 因此，这一章也只是包括这样三个部分，以解决

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三个重要主题： (1) 惩罚正义， (2) 分配正义，

(3)"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战争与和平。

一、违罚正义

当社会规范和规则受到侵犯，惩罚就是根据这些规范和规则来实

施的社会制裁。制裁所带来的痛苦促使违法者偿还其＂债＂，反过来又

强化了规范和规则的有效性，杜会正义因此得以恢复。

现代的惩罚概念不包括报复。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规范和规则

包括报复，那么 ，根据规范和规则实施的报复形式就是恰当的惩罚 。

现代的惩罚概念也不包括集体惩罚，原因很简单，即我们将行为单

独和排他地归咎于个人（及其行为者） 。 经过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和被

强调的“道德人格”概念，可以作为伦理进步的几个指标之一。 因为某

个行为者的罪恶和冒犯而使其孩子遭受痛苦，听起来可能是荒谬的，但

是 ，远古时代世界中的众神确实用子孙的痛苦来代替父辈的痛苦。 不

过，虽然现代的惩罚概念不包括集体惩罚，但是集体惩罚的思想并没有

完全地消失。＠ 在我们这个世纪，巴尔扎克的问题“谁为集体罪恶负

责”已经被多次提出。

尽管这些会使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惩罚正义的问题通常只是与刑法

有关，但是，作为社会制裁的惩罚和作为法律制裁的惩罚在现在并不是

同时发生的。 虽然在过去日子里这两种形式的制裁并不容易分辨，在

现代它们则很容易被分辨出来，但仍存在者很多种不同于法律制裁的

社会惩罚。 如果，由于调皮捣蛋 ，家长惩罚孩子，或教师惩罚学生，这是

＠ 确实，“现代的概念＂的定义在这里替代了“开明的概念＂ 。 作为报应的一种一复仇

仍然在某些非西方文化，甚至是一些西方的亚文化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集体惩罚是规则而不

是极权杜会中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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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惩罚。如果有两三个孩子拒绝与另一个孩子一起玩，因为后者

违反了游戏规则，那么，这也是正当的惩罚。 如果一个政党成员被迫依

据其行政长官的决定在国会上表决，而他们中的一人并不这么做并因

157 此被开除党籍，这也是正当的惩罚。一个人可以因为醉酒而被社交俱

乐部除名，这又是正当的惩罚。 即使到今天，在所有惩罚性制裁的领域

中，刑法只是对其中较少部分负责。＠

惩罚已被界定为社会制裁，但“社会制裁＂还远未与惩罚形成同一。

奥斯汀强烈地为用惩罚来为制栽辩护。＠ 但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消极

制裁，它们不属于惩罚，它们并不属于惩罚是因为规范和规则已经遭到

侵犯。无可否认，因为“安全风险＂而被解雇是一种制裁，但不是惩罚。

同样，一个人可能因为健康风险而被隔离。 通过定义，预防性的制裁不

是由惩罚决定的，不论其目的是否是为了预防犯罪或防范一些其他的

伤害。他们依赖于功利性的原则，与正义绝对没有关系，即使其得到公

正的运用（例如，对于隶属于同一群体中的人来说，群体建构了一种“安

全风险＂）。由于缺乏智慧（一种特殊的优点）而受到煽动的杜会制裁 ，

大多数是处于既不预防，也没有惩罚的情况下。它们是非预防性的，因

为制裁是对未能正当地遵循特殊原则的回应。它们是非惩罚性的，因

为没有错误的“恢复＂要求得以实施。重复先前的讨论论点，考试失败

是一种制裁，但不是惩罚的制栽。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始终会涉及制裁，消极制裁也包括在内，以及

惩罚的具体问题。 不过，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惩罚的”关注＂。很少能

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或他的三本伦理学著作中学到什么。 在现代

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在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的观点）中，惩罚问

题是与其他相关问题一起出现的，而且不具有核心的意义。即使考虑

到黑格尔，人们也不能支持这样的论题，即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

野，以及对这种分野的确认必然会在惩罚正义而不是关千刑法的偏见

＠ 我并不是要讨论法律的理论，我提到只有通过它是为了旨在惩罚的私人诉讼，因为它

不包含所有的惩罚 。 例如 ，对诽谤的补偿就是惩罚。

® John Austin , 九e Pr, 叫砒e of J呻尸心叱eD如m如d (New York: Humanities 氏亟，

1965) ,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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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出结论。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提到“惩罚正义”，我们就可以将这种

正义与按照刑法的权威”进行惩罚＂联系在一起。 因此，没有人会怀疑

关于惩罚以及将惩罚视为刑事正义的偏见会使”惩罚”概念本身存在问

题。 一旦惩罚成为刑事正义的唯一关怀，那么，不管刑事正义能够或者 158

应该涉及惩罚，它都会变得令人怀疑。”威慑“原则逐渐取代惩罚原则，

已经成为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的首要原则。改革的原则也如出一辙。

当霍布斯和洛克比较＂自然状态”时，人们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前者

没有威慑的概念，而后者却有这种概念。这不是关于洛克的社会契约

理论过于牵强的解释，即社会契约变成了不可缺少的，因为对单一犯罪

行为的威慑已经变成了过于麻烦的事情。 洛克写道：

在违背自然法时，罪犯声称自已是按照另一种原则而不

是理性和普遍公平生活的·…..每个遵照此种标准的人……都

可能限制，或在必要的情况下，破坏那些对他们不利的事情，

因此可能会给任何巳经违反自然法的人带来邪恶，同样，他可

能会后悔这样做，因此他会用自身的例子，阻止他这样做。

此外，“每一次的违反自然后都可能会受到那种程度的惩罚，而且

非常严厉，并足以使违反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我也很乐意承

认，公民政府是对自然状态的各种不便的恰当救治，这一定是非常有意

义的，在那里人们可以充当自已案件的法官。叨）众所周知，洛克声称，并

非所有的公民政府都提出了恰当的救治措施，因为它们中的有些政府

（如专制国家）还不如＂自然状态＂。在上述的理解中，洛克都应用了

＂威慑正义(deterrence justice) "的概念。即使如此，对威慑的强调如此

之重，以至于它期待着贝卡利亚的公式化表达。

在讲述惩罚正义时，贝卡利亚的短篇杰作有若干章节有过专门论

述。 他非常直率、清晰，并且是完全现代的。作为一个怀疑论者，他并

没有关注原罪和神圣的正义。 他无法~奥斯汀后来仍可以一一用

＂神圣的正义＂作为衡址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贝卡利亚完全从惩罚

Q) John Locke,'Seco叫阮',11. iiS,12,13, in Two Treati妃s of Government , ed. with an 

intro. by Peter Lasleu(New Y呻：Mentor, l 9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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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bution) 概念的残存中剥夺了“处罚(punishment) "的观念。 在谈到

惩罚的目的时，他写道：＂惩罚的目的既不是折磨易受伤的人，也不是消

挕已经犯下的罪恶……目的只能是防止对公民造成新的伤害，并阻止

其他人的类似行为。＂而且，”为了使惩罚达到这样的目的，它所遭受的

邪恶必须要超过从犯罪中得到的好处……＂。

159 一方面是完全排斥惩罚原则，另一方面是＂守法公民＂与“违法之

人＂的社会分野咧二者都遵循着同一前提——那些美德属千专制社会

而不是自由杜会。在专制社会中，人们“需要“家庭的美德，需要友谊的

美德或者自我牺牲的爱国美德。但是，在自由社会中，美德是多余的 ，

所有都更加如此，因为它们鼓励屈从。公众的“道德""教导人们在不违

背法律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 贝卡利亚指责刑法中的惩罚原则，

因为他从目的合理性角度出发，也放弃了惩罚原则。（群体的）规范的

权威是压迫性的，由于道德就是遵守规范，所以道德也是压迫性的。逻

辑似乎是荒谬的（在确定群体和跨群体规范的认同时），如果人们假设

跨群体规范完全存在，那么它也只是如此。如果人们声称跨群体规范

不过是＂笼罩在费解当中＂的想象力砚那么，道德具有压迫性这一结论

就相当容易理解了。主要的，跨群体规范不过是想象力这一信条是贝

卡利亚的立场，虽然它存在某些不一致的情形。

贝卡利亚的书本身完全适合于研究”启蒙辩证法＂，这是一项我在

这里无法完成的工作。从功利主义的立场看，社会分化为＂守法＂的（常

态的）和＂犯罪＂的（变态的）群体，同时伴随着对千罪犯的深切的人道

主义关怀。 道德规范不存在，以及惩罚是一个虚假原则的观念，是促进

而不是阻碍了人道主义关怀的全面发展，除非这种关注与功利主义原

则本身相冲突。 人所共知，贝卡利亚强烈主张禁止酷刑和死刑（即使他

是以明显不正确的观点来支持其主张），并且把这些问题呈献在大众面

(D Cesare Beccaria: On C巾心叩dP叩hme心(Indianapolis: Bob比- MerriU, 1963) , pp. 

42,43. 

© 在 Michel Foucault 杰出的著作 D缸ipli心 and Pun汕( Hannondsworth , Mid中： Penguin, 

l幻）里，他已经重建了这个故事。

® Beccaria, On C巾叱, and P血过皿e心， p. 90 .

@ Ibid.,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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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而也许人们并非都知道的是，他建议禁止立法反对杀害婴儿，因为

这种行为并不容易发觉，而且这样的法律可能更有害，而不是更有用。

由于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其他的权威，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除非我们

触犯了法律，所以，残害婴儿，如果不是通过立法加以反对，那么，就属

千“追求个人利益＂的范围。当然，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贝卡利亚也参照

了人道主义观点：他提到了堕落妇女的苦难。

当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相互一致时，贝卡利亚的建议就非常罕见

了。他们都以罪恶的眼光看待他的建议；他们都因为其不道德和不值

得自由的人们去追求而拒绝了威慑原则。 康德提到了贝卡利亚的“感

伤”和”人道主义感情＂，并且谴责以诡辩(sophistry)和扭曲的法律为由 160

而反对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的观点应当他为死刑辩护时，康德是

过度感伤了，他神情从容：＂我认为，一名有荣誉的人会选择死亡，而恶

棍会选择（刑法）劳役……因为第一个人意识到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东

西，即荣誉，而第二个人认为，苟且偷生则好于光荣地死去。飞）利用绝对

命令，康德支持惩罚原则。 既然人类存在千我们所有人之中，既然我们

都可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很显然，我们都可以做允许我们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人类在惩罚我们，假如我们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行动的话。

如果我们不渴望惩罚，只能表明我们缺乏人性气

黑格尔的观点是不同的，越是接近“现实＂，就越要植根千传统的惩

罚观念之中：

罪行不是主要的，对于惩罚来说积极的现象是，应该存在

一些消极事情，而其本身并不是消极的 ，这样，惩罚就是否定

之否定了 。 真实的权利是对这种罪行的扬弃，这种罪行准确

地显示了其有效性，并且作为必要的调傩而得到保留。＠

(1) I. 比mt,加 Mw咖过 E比m心 <>f Jus如(pt I The Metaphysic of Mo呻） tr. John Ladd 

(lndianapo血：＆心- Merrill, 196S), p. 105. 

~ lb记. , p.103. 

@ 康德也提出了由堕落妇女所犯下的一个杀婴的例外，他辩称说，这个罪恶不应该通过

判死刑而得到惩罚。详见上书，p. 106。

@ He妒心m叫比也n der 闷让的冲ie 如凡如， *97 ,in W必e,V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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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哲学著作中，黑格尔重申犯罪是一种“债＂，必须得以偿还，才

能够恢复社会正义。不过，他的结论与康德得出的结论完全一样。为

了反对威慑原则，他指出：

然而，权利和正义必须在自由和意志中有自己的位置，而

不是存在于由威胁导致的非自由之中。按照这种方式形成的

惩罚，就如我们在狗面前举起一根棍子一样，人们不会愿意由

于自身的荣誉和自由但却像狗一样被对待。但是，这种威胁

如此侮辱人，以至于人们通过反对它来证明自己的自由，并彻

底地将正义扫地出门 。＠

在驳斥贝卡利亚反对死刑的观点时，黑格尔指出：

刑事行为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犯罪的概念，犯罪行为中个

人意志是否呈现出理性的方面，以及国家必须维护的方面，而

且还涉及个人意志的抽象合理性。既然如此，惩罚就被视为

对犯人权利的抑制，并经由惩罚，他就会作为理性的人而受到

尊敬。©

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探讨了有关＂惩罚与威慑＂的争论，因为我希

望为作为惩罚原则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的唯一处罚原则(principle

of retribution) 提供理由，这样，惩罚原则(principle of punishment)才能够

161 合法地被称为正义的原则；而且，唯一的惩罚原则才可以在贯彻执行时

充分尊重那些受惩罚的人。无论威慑原则还是改造原则都不具备这种

潜在的可能性。 不过，将惩罚原则偕同充分尊重人放在一起来思索的

假设，以及他或她的道德自由也不意味着经由处罚原则进行的惩罚事

实上与后者走到了一起。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必须将“惩罚正义”

问题置入一种“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框架之中。稍后我还

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我巳经把贝卡利亚的著作描绘成“启蒙辩证法＂的典型事例。虽然

(D lb过. , p. 79. 

(2) Hegel,~ 伍如o沁r ofR屯At ,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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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详尽解释了我拒绝将“威慑”和”改造＂作为惩罚的（公正的）原则，

但是我并没有涉及惩罚的类型以及“量＂的问题。 赞同惩罚原则也意味

着赞同犯罪和惩罚之间平衡的观念，而不是任何特殊的惩罚形式。 贝

卡利亚提出了人身不可侵犯的有力证据，并因此反对肉体的惩罚，死刑

宣判也包括在内。身体被他看做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 与传统基督

教将身体作为永恒的精神“家园”相比，这种准则更符合形成中的资本

主义社会的想象。 在贝卡利亚看来，所有其他财产都是偶然的，所以可

以被剥夺，然而，身体所有权是基本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必须保护其

免受伤害。

何为肉体的惩罚，何者不是肉体的惩罚一直是一个判断问题。 正

如博纳(Bonner) 和史密斯所指出的：＂德莫斯特尼斯将监禁看成是一种

肉体的惩罚：｀首先，陪审团的大人们，对千你们来说，决定人们应该受

到肉体的惩罚或罚款并不总是合法的·…..因为＂肉体刑罚＂的表达已经

包含在监禁之中了 。 ， 飞）因此，对于德莫斯特尼斯来说，只存在两种处

罚：金钱上的惩罚和肉体上的惩罚。 在我们的同时代人之中，福柯与德

莫斯特尼斯的观点高度一致。 然而，对千贝卡利亚及其追随者来说，监

禁并不能被认为是肉体刑罚的一个方面或者实例。 通过提供这种选

择，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选择，贝卡利亚曾将一个现代性的普遍价值，生

命的价值，置于价值体系层级的顶端。 虽然在自由的国家中他推荐惩

罚，但是，相对于自由而言他更重视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可以”被

剥夺＂，而生命（身体作为生命的象征） 必须是不可侵犯的。 而康德和黑

格尔选择自由作为至高的普世价值。 他们更重视自由而非生命。 在他 162

们看来，人，自由的人，而不是身体才是不可侵犯的。而正是在关于惩

罚的争论之初，这两种普世价值之间的冲突就表现出来了 。

确实，惩罚原则将自由价值而不是生命价值放在优先地位。 尽管

如此，正如康德和黑格尔所相信的那样，这种优先性必然会使人们接受

（和维护）死刑吗？如上所述，惩罚原则意味着犯罪和惩罚之间的平衡

d) R. J. Bonner and G. Smith , The A心血垃ration of J心也e from U叨记r to 如吵(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 1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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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但平衡本身并没有要求一般意义上的同态复仇法(lex talionis ) , 

或特殊意义上的“以命抵罪＂的要求。 或者它确实这样做了？

答案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简单。接受惩罚原则，可以很容易地拒

绝任何情况下的死刑，唯一的一种例外是谋杀。 如果有人犯蓄意谋杀

之罪，那么，这个人的死就是公正的。 死刑是否能够阻止这种极端行为

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 这是两个普遍原则（自由和生命）和谐共存的关

节点。 故意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同时违反了生命和自由的价值。 如果一

个人因为触犯了他所尊重的人类而有罪恶感的话，那么，作为自由人而

行为的他，就会有体验死的意愿。 那么，剥夺他或她的生命，就等同于

执行正义。

因此，当出现这样的争论时，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亦不
相信康德和黑格尔是＂残忍的“或＂冷漠的”，甚或是被误导的。 不过，

存在着两种反对死刑的强有力的论据，它们不是使上述观点失效，而是

直接颠覆了它。

如果我们说，"X 是有罪的”，我们就是说，"X 有罪是因为超越了合

理的质疑＂，因为绝对的 、不容置疑的罪恶是很少存在的。 在一宗涉嫌

谋杀的案件中尤其如此，在那里，旁证、动机和招供通常只是形成判决

的证据材料。 假如一个无辜的人被判处死刑，即使是万分之一（ 一些不

可避免的事情，使得可用的证据变得相对的不可靠）的可能，那么杜会

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不公正的。 因此，就康德－黑格尔的逻辑而言，每个

人都应得到惩罚。显然，我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废除死刑

与惩罚逻辑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于它。

其次，惩罚原则是过去导向的。 （过去）犯下的罪行完全归因于作

163 为行为主导者的自由人。 不过，把自由归因于人也等同千将人类理性

看成是自我惩罚的一个可能的来源。以命抵罪意味着排除了自我惩罚

的可能性。 的确，惩罚的目的不是“改造＂。不过，不管惩罚数量和质

量如何，给予每个人自我改造的机会一尽管这个机会通常很小一一

并没有与惩罚原则相抵触；进一步说，正与之相反。

有鉴于此，这里存在着一个高度相关的领域，其中，人们不必否定

康德－黑格尔的惩罚原则：反人类罪。 在这里，有罪不仅仅是“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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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质疑＂，而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因为有罪的一方公开地坚持制

度化立场，即命令大规模屠杀无辜的人们，无论是执行命令，还是参与

其中。＂驱逐出人类”意味着不应该给罪犯以任何人类的机会。 这种

＂驱逐”就伴随着死刑。 如果罪行是危害人类的，那么，康德和黑格尔的

观点依然是有力最的。

我已经提出这种假设，即作为惩罚原则的威慑与正义没有任何关

系。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只有一种已经犯法的行为才能涉及惩罚，并

且惩罚应与违法行为相称（过去导向的联系）。不过，如果在惩罚时，人

们考虑那个人是否可能再次犯下同样（相似）的罪，或者惩罚的程度是

否会影响到其他可能犯有相同罪行的罪犯一一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考

虑各种结果，而不是下判断的那种行为的结果对判决有一定的影

响一—那么惩罚根本就不会与罪行相符合。在过去，杀了一个人的近

亲，特别是弑亲，被认为是最大的罪行和罪恶，有时甚至被视为唯一的

一种谋杀。 我们的道德意识并没有远离这一立场。 而且，如果我们认

真地执行威慑的原则，那么，弑亲就会受到不太重的惩罚，或者根本不

受惩罚，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两次谋杀父母，但是他却可以偷走任何数

董的汽车。 如果惩罚是由威慑原则主导，种族灭绝的罪行在他已承认

他所犯下的罪行的政体崩溃之后就不会受到惩罚，因为在所有的可能

性中，他将在不同的环境下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 。(l) 总之，即使威慑

的原则被公正地运用，它也不可能成为正义原则。 惩罚的质量和数量

既是一致的，也是相称的，如果它们相互比较的话。 然而，当威慑原则 164

被适用时，惩罚不会与罪行相称，这正是惩罚中的正义所包含的。©

此外，威慑原则允许我们不受限制地将消极制裁作为预防性制裁。

我已经指出，消极制裁不是惩罚（由于“安全风险＂而被解雇；由于“危

@ 艾希曼( Eichmann)在阿根廷事实上曾经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人们现在对有关在监狱

中唯一存在的纽伦堡被告鲁道夫 ·赫斯(Rudolf H亟）的评论是猾獗的。

＠ 康德断言说，造成一个没有“邪恶之心＂的人更少的痛苦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我

相信，然而，这个正是正义惩罚的结果。 那些不知不觉或者不小心地造成伤害的人遭受羞耻

辱和良心的不安。这并不是拥有“邪恶之心＂ 的人所感受到的额外的伤害。宣判所造成的伤

害数量必须更少．如果大量的伤害是自我造成的。 详见 H. LA . Hart, 凡心加ient and Re平心i

b血y( London:Ooxford University Preas, 19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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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健康＂而被隔离） 。 预防性制裁是为了防止邪恶发生于他人身上（如

刚才的例子），或他们自已身上（例如，被迫从受灾地区撤离） 。 但预防

性制裁通常不会有目的地去实施阻止（检疫规定并非用以阻止人们穿

越非洲） 。 一旦存在目的性，那么，个人和群体的权利就遭到了侵犯。

而且，事实上，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地运用威慑原则，全力以赴地诉诸那

些被颠覆的人权，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人们建议将威慑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惩罚原则。 预防性制裁是一种

在不需要任何惩罚的情况下试图予以阻止的惩罚形式。 该原则，既针

对所犯下的罪行，也针对预期的犯罪。 极权社会是按照威慑原则运作

的。 拘留和关进集中营能够遏止政治对手，潜在的敌人和＂敌对“阶级

的成员以及“实施恐怖事情＂的种族群体，因此，为了＂公共福扯＂，所有

民众都在采取何种措施方面受到了抑制。 反对在“开放的社会”中运用

威慑原则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但是，即使就目的而言这是正确的，但在

原则上它是错误的：后者的确走了那么远。 黑格尔正确地指出，当威慑

原则被运用时，情形井不是一个自由人受到了惩罚，而是一只狗在棍棒

面前陷人困境；狗是谁，以及棍子应多大，都由“公共福扯＂自我指定的

保护者决定。

＂威慑“原则本身也有相当多不同的解释。如果不考虑惩罚原则的

话，人们可以说威慑不是替代惩罚的惩罚原则，而是法律的遏制功能。

然而刑事罪行越少被认为是违反道德，那么法律的威慑功能（或价值）

就越大。 如果没有道德的规范或规则禁止愉快的或符合我们集体利益

的行为，但同样的行为是法律上所禁止的一并且，甚至进一步说，如

果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在法律上是禁止的话-11忆么刑

165 法就起到了遏制的作用，而且这种遏制比所有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都

更成功。 因此，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越低，其法律的威慑功能（或价值）

就越强。

那些没有杀害其配偶的人（即使他们非常不喜欢他们）并不是因为

一种受到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威慑价值所制约的规则，这一表述并不

是来源于人们对人类种族特别乐观的看法。 它可能只是猜想，但我确

实怀疑那些事实上濒临谋杀罪边缘的人已不再受预期性惩罚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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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许他们中的少数人会受到制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

威慑价值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根据死刑的标准来看，如果煽动罢

工，或参与罢工行动这些受到我们道德感的鼓励而非阻碍的“正常的“

行为都会变成可惩罚的（如 1957 年在匈牙利，匈牙利工人阶级因反对

苏联入侵而爆发的革命总罢工），那么，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几乎没有人

愿意罢工。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威慑价值（功能）是十分强大的。

确有这样的例子，即“公共福扯＂要求某些行动（或容忍行为）应该

被立法禁止，虽然它们自身在道德上可能是中立的。 如果醉酒司机支

付巨额的罚款或被吊销驾照，这是加诸行为而不是加诸自身被认为是

道德＂错误＂的一种处罚（例如，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同样的事情还有

那些违反海关管制、逃避纳税等等。 如果这些行为不依法惩处，人们就

不会过多关注这些规章。 在这些事情中法律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

用，但只是因为一些事情违背了公民道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公

民道德理性的出现足以使每个人都能够被赋予公民权利。 就刚刚提及

的类似行为而言，人们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

话 ，将会发生什么呢?"(1)当然，如果仅仅当人们没有谋杀他们的配偶

（虽然他们可能不再愿意与其配偶居住在一起）时这些人才提出这个问

题，那么，法律将只是对违反道德的人予以惩处，并且，它们的威慑价值

还是微不足道的。

改造，作为惩罚的指导方针，同威慑原则一样，是未来导向的。 就

这一原则而言，处罚的产生是为了改造不法行为或犯罪。棍子和狗的

比喻在此是以修正的形式与其相关的：人们不会只是向狗展示棍子；使 166

用棍子是相信被驯化的狗会是一条好狗。然而，“改造“原则和＂威慑＂

原则之间的明显联系已经在前者中留下了阴影。如果狗巳经被殴打

过，这只不过是为了再次展示棍子的威力：”改造“可能意味着增加一个

人对潜在的、未来的惩罚（威慑）有所顾虑。

改造原则不可能是一个正义原则。 它甚至没有考虑到像威慑原则

(l) 如同马科斯·辛格(Marcus Singer)在其＆心·al切砌n in Ethics 中所建议的那样，这是

结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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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在同等程度上公正地适用某一标准。 既然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

或多大程度的惩罚会切实地改造一个人，那么，处罚就变成了猜想，而

且完全是不成比例的、主观的。 这一事实本身不会使原则变得无关紧

要。 它可以认为改造原则超越了正义，因为它更像慈蕃而不是正义，慈

善是在正义之上而不是之下。 但是，我们必须证明改造原则的确与慈

善的观点相关，或者说，这个原则的确是人道主义的原则。

”改造“原则像威慑原则一样古老，而且已经被普遍地接受和应用；

它在抚育子女、决定对待妻子和仆人的行为上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以

及虽然不太经常，但也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例如像对待罪犯 、罪入和

坏人。 我们说一个人应该被改造，主要的依据是遵循规范和规则，而不

是考虑动机。 恐惧和痛苦被认为是使人们重回正确轨道的恰当设计。

通常情况下，否定”改造＂的传统实践是成功的事实是非常荒谬的，这种

实践是以《驯悍记》中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关注事情的另一面也是多

余的，因为它广为人知，并且今天大家都在普遍讨论它。 但是，在以改

造为目的的惩罚管理中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被改造者“是按照其

环境的规范和规则而行动和表现的。 因此，他们学着理性地行为和表

现一一在理性合理性意义上。如果恐惧和痛苦，如果仅仅是惩罚，或主

要地迫使理性的行动和表现，那么冲动、欲望以及“总的 (in nuce) 知识

理性“都将被压抑，并且这些因惩罚而社会化的人将会在非理性行为中

寻找和发现出路。因此，这个仅仅或主要地通过惩罚而获得的改造在

促进某种合理性的同时，也释放了非理性。

167 真正的改造始终是自我改造，或者，用更谨慎的话来表达自已，个

性的改造始终是自我改造。 它开始于洞察力。 惩罚可能是偶然的，但

不是这种洞察力的原因。如果惩罚变成了改造，那么，它就会视为改造

的原因。如果惩罚被那些分享惩罚原则的人管理的话，这样的信念就会

缺失。 如果惩罚能够完善洞察力的话，它就会让罪犯自己去改变个性。

惩罚原则给予罪犯选择的自由，即使无视作为道德洞察力权威的

实践理性（及良知）。如果有人因＂别人的眼光＂而蒙羞，那么，仅仅羞

耻本身就可以导致个性的改变。 不过，“蒙羞＂不能带来改造，只有“感

到羞耻＇才可以。 如果良心的阵痛不伴随着惩罚，如果某些人蒙羞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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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到羞耻，那么真正的改造就不会随之产生。 真正的改造并不取决

于惩罚，而是取决于规范的深刻内化。恐惧和疼痛可以是，并且主要是

起到诱发与刺激改造的作用。 但是恐惧必须是对邪恶的恐惧（恐惧规

范，恐惧上帝），并且痛苦必须是感到羞耻的痛苦或者是良心的痛苦。

恐惧惩罚（甚至是神圣的惩罚），以及伴随者惩罚的痛苦，从来都不会满

足。这个古老的真理源自亚里士多德的“情感净化＂，即基督教害群之

马的隐喻。

如果”改造“原则已经产生了自我矛盾的结果，并且从未实现个性

的改造是真实的，那么，在现代社会中这就更是不可估量的了。当社会

（道德）规范和规则被普遍地视为理所当然，当理性合理性主导恰当的

理性行为时，当规范和规则没有被质疑和检验时，“洞察力”仅仅就意味

着洞察这些当然的规范的有效性和适当性。现在已经不再如此。如果

现在家长或教师惩罚儿童和学生是为了改造他们，那么这些儿童将可

能承负完全不同的道德价值。惩罚不仅仅会导致怨恨，而且还会被嘲

笑。因为智力合理性的态度已经变得很普遍，所以我们需要做某件事

情而不是另外事情的理由和传统的命令一一-"就这么做，因为你应该这

么做＂—-已经不再被人们理性地接受了（因为＂应该“明显不具有有

效性）。惩罚作为改造的诱因在我们看来是完全非理性的，并且，如果

惩罚我们的意图是这应该改造我们的话，那么，就我们宁愿不做那种我

们希望做的事情而言，即使它是相当理性的行为，我们的道德意识也会

受到伤害。 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当作为合法制裁的准则的改造原则 168

本身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被视为与所有非法律制裁形式无关

的时候，它还能够被人们广泛地接受。 此外，像社会制裁原则那样被揭

露为非人道的原则，根据最高的人道原则，像法律制裁原则那样给人以

启示。 它使守法的公民欣慰地相信＂罪犯＂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自

已~就是，为了他们的改造——而不是因为“我们”（这将与威慑原

则相符合），或因为他们“只是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要受到惩

罚的。事实就是这样，即使相同的公民，在听到他们被解雇是＂因为他

们自己的原因＂，或他们以前的朋友逃避他们“仅仅是为了改造他们,,'

也会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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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同欺诈一样，改造原则无疑比威慑原则更人道。如果惩罚

是一种威慑，那么，受其影响的人类只不过是实现目标("公共福扯")

的手段。 如果惩罚的目标在于改造，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人也可以

作为目标。不过，人们只能如此想象，因为事实上悄况并非如此——至

少，不像以康德的方式来解释＂目的本身“那样。 以本身为目的的人是

理性存在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 惩罚，作为改造的手段，并不会把

人看成理性存在的人或自由意志存在的人。在康德看来，洞察义务使

意志自由 。 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洞察力并不是由惩罚引起

的，所以最后，改造原则也把人看成手段，虽然比威慑原则所作的更为

巧妙些。

需要重复的是，当且仅当受惩罚的人因为良知的阵痛而感到羞耻

或折磨的时候，法律制裁以及道德制裁才会成为改造的理由。只有受

惩罚的人认为规范和规则是有效的，并且因此认为惩罚是正确的和公

正的，那么 ，惩罚而不是法律惩罚才可能这样。 同样地，受到法律的惩

罚可以成为改造的理由，如果犯人把法律视为正义的法律，而把惩罚视

为正义的惩罚的话，即使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同时发生的。 然而，感到羞

耻和良心悲痛的人，视法律为正义并且想要被惩罚的人，通常接受的是

温和的惩罚，而那些人没有意识到法律的正当性，或者没有什么罪恶感

的人，通常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 尽管存在例外，但是，惩罚越是温

和，就越可能成为改造的机会；反之，惩罚越严厉，就越难以成为改造的

机会。作为惩罚原则，改造显然是虚假的。

不过，这是一个很强烈的限制性条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少的”罪犯"

169 认同法律，而且这么少的人会将他们所受的惩罚认同为正义的？我们

可以真地把所有这些“拒绝论者”丢进“邪恶思想＂（在那里，术语是用

作日常语言而非法律表达）的废纸笺中吗？还有，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

回答的问题，除非我们能摆脱由“惩罚正义”主题所画的怪圈。 如果我

们如此偏离社会，如此偏离法律制度，那么，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将社会

分为＂守法公民”和＂罪犯＂，并将罪犯分成带有邪念的罪犯和没有邪念

的罪犯。 我们必须做出的结论是，这三种原则（惩罚，威慑，改造）必须

融合，因为罪犯必须承受惩罚，但是要以一种方式“保护”“健康的“社

• "7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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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远离犯罪，惩罚就应该加以改造，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虽然怀有＂邪恶

思想＂的人应该被关闭起来。 这是简单的法律思考，符合公民的利益，

他们希望得到保护以免受杀人犯、小偷、毒品贩子、强暴者、贪官污吏、

诈骗犯和恋童者的伤害。 这是我的利益，也是你的利益。 不过，道德感

和正义感并没有在追求这一利益时实现和平。 欺骗性的改造原则被普

遍接受，证明了我们在面临模糊的刑事正义时的矛盾心理。

现在，我总结一下关于惩罚正义的基本观点。

(1) 唯一适合人类的处罚原则就是惩罚。根据这一原则，人类通常

是被视为＂目的本身＂，并且个人都被认为必须对行为负责，个人总被看

做自由和理性的主体。 违背规范（触犯法律）的人，应该通过偿还应得

的债务以赎罪，从而才能恢复正义。一旦债务还清了，赎了罪，这个人

就不再是有罪的。 惩罚也就是自我惩罚 。

如果惩罚经由惩罚原则加以支配的话，人就被视为自由和理性的

人，成为自已行为的唯一主人。 但是，他们是吗？

(2)威慑原则仅仅把人视为手段，而且我发现这是道德上不被允许

的。 这个原则允许没有犯法的惩罚（预防性行为） 。 罪行所涉及的道德

成分越多（例如严重的道德罪过），那么法律的威慑价值就越低。然而，

把法律当做一种威慑的实践今天也不可能被丢弃，因为在公共福扯方

面公民道德是缺失的。

(3)改造原则在道德上是含糊不清的。惩罚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改 170

造的理由 。 个人越将规范和法律内在化，惩罚成为改造的机会也就越

大。 但是，惩罚成为改造的机会越大，这个惩罚就应该越温和。 而且，

通常情况下，惩罚越严厉、越严肃，它成为改造的机会就越少。改造原

则把“邪恶思想＂的“废纸萎＂留给了我们。

“邪恶思想“既不能被改造，也不能被制止，所以，源于这种观念的

行为就必须承受惩罚。如果我们同意威慑和改造原则，我们就会得出

荒谬的结论，即只有“邪恶思想＂才是自由和理性的主体的思想。 很显

然，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接受的结论。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

惩罚原则作为唯一理性和道德的原则。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事实上是自由和理性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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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者吗？我们真的是我们行为的唯一主人吗？因为，如果事实并非

如此，那么惩罚是不公正的，也就不存在正义的惩罚原则或方式。 如果

我们不是自已行为的自由和理性的主人，那么，＂惩罚正义”就是一种幻

想，惩罚就是一种保护我们身体免受伤害和家庭干净的恰当安排。

在讨论法勒亚(Phaleas)所设计的政制时，亚里士多德，以其通常的

简洁语言详尽地解释了盗窃的原因，井且拓展为解释一般犯罪原因的

论题。然而，与迪尔凯姆相反，他立即建议了补救措施，因为他相信补

救确实存在。 危害财产的罪行首先被承认是因为贫穷（寒冷和饥饿变

成了动机）。同样的犯罪也会来源于贪婪，或者是因为有些人只不过是

享受不会带来痛苦的快乐。

因此，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人和三种救治方法。 对于第一

类（偷窃是为了 生存），可给予相当的资财和职业。 对千第二

类，自我控制（培养其控制欲望的品性）。至于第三类，如果他

们希望世间种种欢娱只能依靠自己，那么，唯有哲学才能提供

答案；不像其他两种人，他们处于不需要第三方帮助的状态。

亚里士多德补充道，主要的罪行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实施的：

“谁听说过一个人为了御寒而使自已成为暴君的?"<D

m 如果我们扩大第一和第二组的原因以及道德犯罪的动机，我们可

以说，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只有三种原因： (1)强大的和主要的社会制约

因素，如可怕的贫穷、无知（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无知）、罪犯教育、社

会歧视，以及因为“被社会所遗弃＂而沮丧； (2)对消极的道德偏好的强

烈兴趣和热情，尤其是贪婪、权力欲和嫉妒等等； (3) 犯罪时的满足感

(.. 极度兴奋＂） 。 人们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过分地忽视了所谓的“心

理－逻辑“原因。 很明显，他并不熟知现代心理学。事实上，即使第三

个亚里士多德式群体也不只代表“心理的强迫＂，因为它也包括智力犯

罪。 另外，如果只是心理的强迫被指责为犯罪的“极度兴奋＂，那么哲学

就不可能被建议为唯一的有效打击这类犯罪的补救措施。 不过，即使

© Aritotle, 九 P心如， tr, T. A. Sinclair ( Harmondaworth, Mid中 ： Penguin , l勺7), p. 75 

(1267al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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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个世纪灵魂分析的传统，我仍然认同亚里士多德神圣的忽视。

如果犯罪可以单独地由心理强迫来解释，那么它可能就不再归因于一

个自由和理性的行为者了。 如果不能仅仅经由那样的强迫来解释的

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将它置于三种原因之一来理解犯罪，虽然从未

得到完全的解释。

理解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正在设法应对正

义问题。 我曾多次强调，所有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能作为整体

加以分等和比较。如果我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 X对 Y 犯了罪行，为

什么 X 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犯下了这种罪行，（在 A 情况下，在 B

时间，对 C 犯罪等等），我们最终将会有无限多的解释，其中的大多数解

释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释。 很明显，X 的心理结构，以及他或她独特

的个人经历，将是所有解释的出发点。理解单一的案例在理论上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满足这一挑战的需求是完全合法的。当然，在对犯

罪行为进行公正评估中，还有两个非常恰当的理由没有用来解释这种

独特性。第一，我们既在作出判断也在实施惩罚之时进行分等和比较。

然而，我们只能分等和比较那些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行为模式。因为独

特性既不能被分等也不能被比较，如果我们停留在（潜在的无休止）解

释独特性的问题上的话，我们就放弃了正义。第二个理由是正义的重

要。经由心理动机来解释独特个性的独特行为就意味着剥夺被判断为

可能是一个人的最优良品质：自由 。

让我们回到这三个群体中去。 我们可以赋予某个行为者有限的责 172

任，当且仅当就第一个群体而言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应该把全

部责任赋予某个行为者，如果就第二个和第三个群体而言行为是可解

释的。如果我们把有限责任赋予第一群体中的行为者，我们并不是剥

夺他们最宝贵的自由品质。我们只是为了比较和分等而运用了不同的

衡量标准。但是，我们是否有权这样做呢？我们可以不公正地这样

做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简单地检视一下第二个群体。 人们

可以反对对于第一组的“社会制约＂范畴的限制。贪婪不是一种社会现

象吗？如果财富和衍生的财产不能为人们提供奢侈品和权力，那么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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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贪婪而犯罪吗？所以，如果有人基千这个原因而犯罪，那么这个人

不是在社会制约下行为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每个人都在既定的社会

条件下行为是不言而喻的，而当开始解释这一犯罪行为时，这种社会条

件却是不相干的条件。 犯罪（及罪行）的诱惑，以及在其能力中作为对

抗诱惑的责任和保障的那些规范、规则和法律，都平等地属于“社会条

件＂的领域。

我们作为我们社会中的成员而判断。因为我们判断，我们也对我

们的社会负责。 如果我们杜会中某些社会阶层生活在极度贫穷中，如

果他人被歧视或是社会弃儿，如果儿童有着残忍的家长并且在我们面

前被虐待，那么，如果我们容忍其中的所有或任何一个，我们就要为在

那些制约条件下被社会化的人所犯的罪行共同地负责。 因为我们就是

社会祠约因素，或者至少，我们是这些制约因素中的一部分。 我们有权

利判断，因为我们假定人人都是他或她的行为的自由主人。 不过，我们

自已是这种环境的自由主人，这种环境对我们要判断的人来说则是另

外层面的社会制约。 因此，我们也必须判断自已 。 但是，由于我们的谴

责是双重的（谴责别人和自己），我们必须降低判断标准。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将他人视为他们行为的自由主人这一事实。这意味

着我们自已共同地对这些行为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私人，我们可

以保留判断的权利。

但是，如果判断属于第二个群体的人，而且我们就将像判断我们自

己一样判断别人，那么，人们在同一情况下就会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行

为，实施某种罪行，而这种错误是我们根本不会犯的。 我们因此决不对

173 他们的行为负有责任或共同地负有责任。 不存在可减轻的应归于“社

会原因＂的事由 。 罪行道德，而且全部的责任归千犯罪者。 一出生就是

罪犯的孩子，以及成长在犯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中；即将失业并

且失去了最后的谋生希望；出生即被抛弃或者成为被抛弃群体的一

员一一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社会制约因素。但成为离婚父母的孩子不

是一个社会制约因素，未能考上高中不是社会制约因素，远大志向与有

限机会的不一致不是社会制约因素，与他人关系恶劣不是一种社会制

约因素。 每个人都曾拥有童年，每个人都曾受到过挫折，每个人都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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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约束，在不同程度上，在他们的志向上，每个人都有坏运气：如果所

有这些情况都被视为“社会制约因素”，这将使道德（法律）犯罪合法
化，那么谁将免于成为流氓或者罪犯呢？

让我再重复一下讨论的问题。 惩罚是唯一公正的处罚原则。 惩罚

可以是公正的，如果所有行为都可以归咎于作为完全自由的主人的他

们。 如果人们受到社会制约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而且应该，把

他们的行为归因于他们。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是受环境因素影响的木

偶，那么我们就剥夺了他们最宝贵的财产：道德自由 。 但我们不应该把

行为完全地归咎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降低判断标准的原因。

如果社会制约因素是巨大的，我们甚至应该保留判断。然而它始终是

X (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员）对 Y 作出判断（这一群体中的另一员，虽

然受到社会制约因素的影响），而 X, 以杜会成员的身份，共同地为他们

自己的社会制约因素负责，所以亦是共同地为 Y 的行为负责。这正是

适用千第二群体成员的标准与适用于第一群体成员的被降低了的标准

之间的差别，这一差别表明的是作出判断的人的责任程度。 但是这几

乎从未发生过，即一个作出判断的人谴责那些应该共同地为在制约因

素下的人的行为负责一”被谴责的人"'"被告“一作为他们的责任

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是这样，惩罚原则就不是公正的处罚原则，虽然它是处

罚的唯一可能的公正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惩罚正义＂的问题不可能在

被称为＂惩罚正义＂的正义领域内得到解决。 只要第一个群体存在，只

要在社会制约因素下人们犯下罪行（或道德罪行），那么惩罚就不是公 174

正的一一至少，不是完全公正的。 只有完全的正义才是正义。 只有在

设计的社会－政治模式中排除社会制约因素，我们才能为了未来推荐

惩罚原则作为唯一完全公正的惩罚原则。

让我们现在谈一谈第二个群体。构成这一群的人是完全地为他们

的罪行和错误负责。当然，他们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当然也受到“社会

及个人条件＂的诱导。 但在特殊条件下所做的行为与在强迫下所做的

@ 少数例外之一是反歧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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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能一视同仁。 显然，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在做犯罪行为时，有的

有较强的愿望，而另外的人愿望较弱。 相对于 Y 来说，X 更容易不去做

违禁行为 A。 对 X 是好运，对 Y 就可能是坏运气，但是就正义而言这是

不相关的。 如果 X 强烈地渴望金钱，而 Y 没有，那么 X 可能有更大的

侵吞金钱的诱惑。 但贪污是被禁止的，同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禁止

的。 在这方面的道德准则如同法律一样公正。如果我们不赞成侵犯或

说谎，那么，在我们的道德判断中，我们就使那些不会伤害苍蝇与那些

具有强烈侵犯倾向的人平等。 任何人都不应表现侵犯性。 至千说到相

关规范的有效性（约束的性质），个人倾向和心理倾向的独特性都不予

考虑。 但道德准则，不像刑法，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如果一个好

斗的人能运用意志来控制这种特性，那么将会得到认可。

生活在同一法律下的人也可以在不同的道德规则指导下生活。 我

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道德世界。 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件好事，我会

在后面讨论为什么是这样。一些道德生活世界会拥有更为严格的规范，

其他的拥有更为宽松的规范。 就现在认真审视的问题而言，这不是一

个问题。 但是，当在某些社会环境中 (social milieux)所有的道德准则已

经消失，或者道德的价值隶属千个人利益追求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问

题。 社会本身的成功被认为是最大的优点：成者王侯败者贼。伴随成

功规范而发达的人不会为了道德理性去克制他们的欲望，约束他们的

冲动，屈从某些利益。 所以，现在的问题可以在以下条件中被界定。 如

果我们通过同一犯罪行为来判断两个人，例如盗用公款。一个人是在

诚实守信和正当高于一切的道德规范中被社会化，而另一个人是在获

得财富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道路的信条下长大的，我们仍然平等地谴责

175 他们。 这是一个公正的判断，因为没有“社会制约因素＂出现并迫使我

们在后一种情况下降低判断标准。 不过，这是一个公平的判断吗？有

人应该为他或她的成长负责吗？惩罚原则要求以同样的程度惩罚同一

性质的犯罪，只要罪行不是在被迫情况下所犯的。 因此，谴责是公正

的但不是公平的，不是公平的就不是完全的公正。 并且，再重复一次，

只有完全的公正才是公正。

如果是这样，＂惩罚正义”问题就不可能在被称为＂惩罚正义＂ 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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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范围内得到圆满的解决。 只要这样的“道德真空”存在，只要人

是在成功与德行相融合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在那里，人际关系、行为

和决定被视为达到成功的手段，在那里成功是最终的目标，惩罚就不会

是公平的，因此也不能是公正的。 当且仅当我们建构了一个社会模式，

在其中，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都倡导一种正确的(righteous) 生

活方式，那里的每个人都被赋予特殊的正义观念的时候（所有这些观念

至少在一个方面有共同点），我们才可以提出将惩罚原则作为唯一完全

公正的惩罚原则。

我井没有处理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第三个群体的问题：人们犯罪

只是为了乐趣。在这里，犯罪（或任何道德的罪行 ） 变成了＂目的本

身＂ 。 处理这个群体需要谨慎。 有时，属于这一群体的一个人最初的不

道德（第一个）行为是在社会强迫下实施的，或是因为贪婪、对权力的渴

望，或者由于各种激情而表现出来的犯罪乐趣，严格来说，是本能行为

的结果（如对吃的欲望的增长） 。 战争中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在战争

中一名士兵起初不愿意杀人，后来却沉迷于杀戮，并且发现了这样做的

乐趣。产生于犯罪中的纯粹精神乐趣只不过是在特定环境中道德规范

退化的结果。 那么，犯罪就可以被视为技巧的问题，视为纯粹的有待解

答的问题，视为一项智力游戏。如果第三个群体确实存在，并且不仅仅

是前两个群体的衍生物，那它必定是微不足道的，从社会角度上说是无

意义的。 然而，如果我们确实认为存在着这一群体，惩罚正义的原则可

以井且必须被适用于每一个与此相关的事件，那么，这一原则的适用就

是公正的，并且是完全公正的，而不用考虑任何社会和心理因素。

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大多数的刑事罪行都是在社会制约因素下

产生的。 也可以合理地猜浏，人们所犯下的或者至少是计划要犯的最 176

严重的罪行，是那些受到贪婪、权力欲，或者强烈而粗野激情的刺激所

驱动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犯罪只是为了乐趣。

为了避免任何的误解，我需要重申一下，到目前为止，我只是讨论

了一个抽象的模式。我已经假定，各种法律（首先是刑法）应该享有合

法性，并且应该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公正的。很明显，在动态正义时期这

种情况是复杂的。 某些法律因其不公正而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拒绝，即

185 



超越正义

使法律制度被认为是公正的。不过，这个抽象的模式还是有意义的，因

为，只要法律仍然有效，那么违反它就是被禁止的，即使我们认为它是

不公正的。

到处都存在着各种不公正的法律；就是说，到处都会有法律被视为

是不公正的。 如果人们都有权公开质询和检验法律的正当性，如果正

义感的改变可以使这部法律改变，那么，只要法律存在就应该被遵守。

最为重要的是，它们首先应该被司法机构、国家官员、行政人员，被每一

个占据一定权力位置的人所遵守。 我完全同意德沃金吹反对法律实证

主义）的观点，法律正义的行使不等于运用规则，并且，至少在“疑难案

件＂中，法官必须诉诸一般的或普遍的原则以作出一项正确的决定，即

使有关法律被认为是公正的。 但如果整个法律制度是不公正的话，又

会怎么样呢？司法制度应该从根本上适用规则吗？或在涉及裁决的案

件中，他们应该诉诸原则，并且首先是道德原则吗？这正是赫德在他所

讨论的拉德布舍赫案件中的问题。拉德布鲁赫，曾经是个法律实证主

义者，在总结纳粹主义及其“法律制度＂的教训时得出的结论是：＂每个

律师和法官都应谴责那些违背了基本原则的法规，它们不仅仅是不道

德的或错误的，而且是不具有法律性质。心）在匈牙利一篇关于犹太人问

题的著名文章中，最后一章讨论了＂大屠杀＂ 。 毕波，这位匈牙利的政治

理论家，得出了与此相同的结论。 毕波认为，有种族灭绝性政体的法律

是无效的和空洞的，他还直接地指责匈牙利官员，他们因为构想拙劣的

法律意识而宁愿为那些受迫害的人仿造文件。＠ 我们的正义感表明，拉

德布鲁赫和毕波都是正确的。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下列问题：

l. 不用考虑所有其他法律的公正或不公正，单一不公正法律可以

使整个法律制度不公正吗？

CD See R. Dworkin, T, 吐inK Rig加 &rio叫'y (London : Duckworth, 1977) ; and R. Dwo忐n

( ed.) '加 Ph必叩切 of压(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芘鲍，1977 ).

® See H. L A. Hart,'&para勋九矿如 a叫 morals', in Dworjin, The Phil匈忡y of I.aw, p. 31. 

@ I如an Bibo, 'AZ泣她心 M中一严＇（，加 J叩岫 q叱stion in H皿gary'), in A 

Harmadik Ut(The Third Way) ,Geneva:Magyar Konyves Ceh,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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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一邪恶法律可以不考虑所有的其他法律的公正或不公正，而 177

使整个法律制度邪恶吗？

3 . 正义的执行会是一种犯罪行为吗？

4. 遵守法律在道德上会是邪恶的吗？ （违抗法律在道德上会是善

的吗？）

因此，我上面所说的“到处都存在着不公正的法律”，必须用“到处

都存在着某种公正的法律＂来补充。 即使不公正的或者邪恶的法律体

系也包含着公正的法律。 进一步限制条件是那样的，自从我着手处理

当前问题开始，我就是根据动态正义在工作。

至于问题(1),"这种法律是不公正的＂陈述是一个失效的陈述。

我们说法律是错误的，在这里”错误的”并不意味着“不正确＂，因为人

们相信法律的某一方面应该包含着邪恶。 如果人们有权利公开声明这

样或那样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并赞同其失效，如果这个失效的陈述被普

遍地接受，或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么其结果是有问题的法律将会被取

代，因而，如果有问题的法律是不正义的，那么，其不正义也不会导致整

个法律制度的不正义。 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如果人们认为整个法律

制度是不正义的，那么，他们会公开地宣称这是不正义的，因为他们有

权这样做。 但是，如果他们指出法律 A 是不正义的，但没有同时使法律

B 和 C 失效，那么很明显，他们就会认为 B 和 C 是正义的。

但是，如果人们认为某项法律是不公正的，是无效的，而却没有权

利去公开地表明其主张，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在这里，有关失效的声

明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而且它意味着动态正义不合法。随之而来的问

题是，动态正义不合法意味着诉诸正义权利是不合法的，公正程序是不

合法的，这样，正义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了。在正义不合法的地方，法律

制度就不可能是公正的。 人们（无论少数还是多数）相信某些法律涉及

邪恶（部分的抑或全部的 ） 的事实表明，法律的确包括着邪恶元素，而

且，如果他们遭受到他们表达想法的同一法律带来的痛苦的话，法律事

实上就包含着邪恶的要素。 因此，那种使任何可实施惩罚的法律受到

批评的法律就会使得整个法律制度变得不公正，但是，它不一定是邪恶

或有罪的（其中“有罪＂的确切含义将被随后界定） 。 如果整个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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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不公正的而不是有罪的，那么，所有的法律仍然是有效的，除非批

判法律是不合法的，而且，正义的执行者是无罪的，仅仅因为他们遵循

的是现存法律的规定。 我们给官员和法律执行者的建议是，他们应当

178 伪造报告和文件 ，因为声称批评法律为不合法将是荒谬可笑的。 不过，

试图给那些批评法律者判刑或给以惩罚的法官，应当对法律制度的不

正义负道德和个人负贵，即使他们明显不会受到首先的责罚。 政治统

治者，一个不正义法律制度的始作诵者，应该对法律的不正义负有

全责。

如果批评法律是不合法的，那么，就不会存在改变不正义法律的公

正程序。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诉诸暴力来改变这种制度。 虽然暴力始

终是不合法的，但它可以基千道德权利，例如，最初的暴力行为是依据

独裁者所授权的法律。 取缔公正的程序是一种纯粹的暴力行为。反对

言论自由的惩罚就是反对理性和道德诉求的惩罚 。

目前现存的大部分法律制度都是不公正的。 在一个不公正的法律

制度中，所有的法律都被认为是专横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制度中，无

论是在法律权威的思想中还是在民众的思想中 ，“法律思考“得不到很

好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在取缔言论自由和批评的地方，政治的考虑

始终支配着法律考虑。 在特定的情境中，否决法律具有道德美德，道德

中立则在其他情境中得到发展。在东欧社会中，＂盗窃国家“（例如，从

国有工厂）通常被视为一个很好的玩笑，虽然一般人仍认为从他人那里

偷才是真正的偷盗。

关于问题(2),法律制度是邪恶的，如果它们包含有即使一个邪恶

的法律或法令的话。 如果没有真正的宣战就将战争施加于国家的一群

公民身上，那么，这项法律或法令是邪恶的。 宣布这样一场战争，就意

味者企图消灭这个组织中的成员 。 这种灭绝的范围从“公民的灭绝”到

”所有活人的灭绝”；从奴役到驱逐出境到种族灭绝。 最后，邪恶法律的
逻辑结果，就是它们出现在纳粹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波尔布

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等等，这些都是罪恶的法律制度在国家层面的体现。

由千我们生活在现代，由于生命和自由已经成为普遍价值，由于我

们可以作为人类的载体进行判断，所以，我们诉诸最高价值来证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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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一—我们可以通过严格的审查，将作为道德法而“不可剥夺的“

自然法与各种政体的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为证明我们自已

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不必这样做。

将国家对其公民的未明示的奴役视为一种犯罪行为没有必要诉诸 179

自然法 ，它一直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 。 “无挑衅＂的条件意味着在一个

人的行为（或自制）和法律制裁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制裁是针对作为

与任何犯罪行为无关的组织成员的人，这是我在第一章所指的“绝对的

暴政＂。 关千在国家范围内绝对的暴政是最邪恶的辩论就如同社会哲

学本身一样古老。 在绝对暴政中，法律只是表达了暴君的意志，即使它

穿上伪装或者采取法律的形式，但它不是法律应 事实上，它否定了所

有法律的精神。 在上文的部分引用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暴君是最大的

罪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表达暴君意愿的法律也是有罪的，而且人

们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如果法律是有罪的，那么正义的执行者也就是不正义的执行

者-—一而且，也是邪恶的执行者。 正义感要求，绝对暴君的法律制度应

该受到反抗。道德和合法性在这里并不矛盾（就像有时会发生，法律制

度是不公正的，但不是邪恶的），因为在罪恶的法律制度中没有法律，只

有法律的类似物。

现在有可能回答问题(3) 和(4) 了 。 正义的执行会是犯罪行为吗？

遵守法律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吗？如果法律制度是一个邪恶制度，比如

绝对暴君统治下的国家，正义的执行就是犯罪行为。 服从法律在道德

上就会是邪恶的，如果服从包括以正义的名义所做的邪恶行为，那么肯

定是邪恶的。 如果法律制度是完全不公正的，但不是有罪的，那么，政

治上的反对者的判断就是不公正的行为（它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

不一定如此）。 服从法律本身并非是道德上的邪恶，但任何对不公正法

律的授权，任何参与对不公正的立法，在道德上都是邪恶的。

那些认真看待法律的人是幸福的；那些对法官的公正判断有信心的

人是幸福的；那些相信法律是重要的人是幸福的；那些敢于公开宣布他们

0 汉娜 · 阿伦特已经指出纳粹法律曾经只是元首意志的正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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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一些法律是不公正的人是幸福的。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我曾简短地讨论过我的乌托邦设想。 不过，这个乌托邦即使经过

比照，其现实性仍然是我们的世界中大多数居民所向往的乌托邦。 恣

意妄为的国家、无法无天的国家、正义无存的国家、邪恶盛行的国

家一一－这些都是所有正义理论必须予以应对的无法抵抗的现实。

二、分配正义

180 正义或不正义都涉及分配。在判断他人和我们自己时，我们分配

着谴责与褒奖，赞成与反对。 就违法行为的惩罚而言，也就是分配惩

罚 。 特定的荣誉应该平等地分配给同一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井且在不

同群体的人中间进行不平等的分配。然而，＂分配正义”，作为社会政治

的正义概念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没有表达出所有正义类型中的分配问

题。相反，公正的（或不公正的）分配指的就是对物质资源和物品的公

正的（或不公正的）分配。最初，＂分配正义＂与可分配的财产有关。自

从福利国家出现以来，一般收人的分配（包括工资和报酬）也成为关注

的焦点。

物质资料的分配一直受到正义想象和正义理论的关注，但是，即使

这个问题具有最显著的意义，它仍然要归因并且通过一般的正义理论

的范畴来理解，同时，在完全的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框架中得到表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预言式的正义概念中，穷人的痛苦吁求神的惩

罚，因为减轻痛苦被认为是一种道义的责任而不是任意的慈善。 忽视

这责任就是犯罪，就是违反神的法律。 柏拉图曾提出，取消护卫者阶层

的私有财产，能够使共和国在整体上是公正的。 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分

配正义”这个术语，他认为财富的相对平等一既不太多也不太少，而

是＂中等财富＂一一是一个良好公民和良好城邦的良善生活的条件。 即

使卢梭，在分配问题上最主张平等主义的哲学家，也认为这个问题的解

决应该遵从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一般模式。

洛克并没有完全打破这一长期的传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促

成了＂惩罚正义＂的出现，而不是＂分配正义”。尽管如此，他已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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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复杂的理论，从而使不平等的财产所有权合法化，这一理论认

为，财产来源于劳动。 我曾提到，洛克并没有支持“根据每个人的权利

进行分配＂的观念，因为他将“权利”置千“每个人的“范畴内，然而“根

据＂的范畴是由“劳动”（混合劳动或者自然）所界定的。 但是，洛克从

来没有表达过权利是首要的问题，而不考虑正义的问题。

休谟无疑是现在被称为＂分配＂的社会政治正义概念分支的奠基者。 181

他甚至声称，财产并且唯独财产才是正义的主要问题。 他也声称惩罚（消

极制裁）应该止步千为了社会效用的正义：＂甚至在政治杜会中，当任何一

个人由于犯罪而使自已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时，他也受到法律对其财物

和人格的惩罚；就是说，正义的通常规则对他暂时中止......"© 

休谟从“公共效益＂中推论出正义。不平等的财产所有权是公正

的。 因为它是有用的。 我们可以假设两种情况－一一极端的情况－－－在

那里财产（财产所有权上不平等）作为正义的身份失去了它的社会实用

性：绝对富裕的清况和绝对匮乏的情况。 在前一情况，财产是无用的，

正义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所有的需求都能被满足，我们就超越了正义。

在后一种情况下财产规则是可违背的，因此正义必须被终止。然而，我

们生活在一个有限充裕（或有限匮乏）的境况下。 这就是为什么财产作

为正义是有用的。因此，在休谟那里，“正义＂的概念简化成“根据每个人

的财产权利应得什么＂的概念；正义概念的所有其他用法都被认为涉及了

“正义的中止＂（虽然”公平”这个术语仍然可以在这些语境中保持相

关性）。

休谟，一个非常真诚的男子，并没有逃避与其相反的建议。 他说：

大自然对人类是如此慷慨，以致倘若她的全部馈赠在人

类中得到平等分配、并得到技艺和勤奋的改进，则每个人都会

享受一切必需品、甚至绝大部分舒适的生活·…..还必须承认，

无论哪里我们偏离这种平等，我们就从穷人那里剥夺较之于

(j) D. Hume,'A几 tnq吵y concern切g如产吵 ofmoral.s', ll . i, in Enquiries, ed. L A. Se)

by-Bi郘e(London :Oxford Univenity 片，1966)p.187 . 参见中文版，休谟： （道德原则研究》 ，曾

晓平诏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 39 页。

191 



超越正义

我们所加予富人的更多的满足…... <I> 

不过，他接着说：

假使占有物从来是如此平等，人类不同程度的技艺、操劳

和勤奋会立即打破这种平等……为了监视每一种不平等的苗

头的出现，最严厉的审查也不可缺少；而为了惩罚和纠正这种

不平等，最严格的司法管辖也是必需的。 但是且不论如此高

度的权威必定蜕变为专制井必定受到极其偏私的运用，在诸

如这里所假定的这种境况中，谁或可拥有这样的权威?~

同样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同时代的分配正义理论家，尽管答案迥然

182 不同。 人们力图使”自由的平等＂价值与“生命机会的平等＂价值相一

致，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的权威理论家们；然而正统的休谟主义者的观

点，虽然带有某些修改，仍然被英国民主派人士和美国保守党派人士坚

守着。 在随后的陈述中，我将不会将批评集中在任何特殊的“分配正

义”理论上，而是集中在由他们中大多数人所表达的某些关键性问题

上。© 进一步讲，我不会提供历史的抑或模式化的公正分配的模型。 事

实上，这远非我的本意，因为我想说明，由以＂分配正义”为题所引起的

问题应该在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模式内得到解决。

自由模式基于以下假设。人是原子，他们都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

生而具有或多或少的才能。 有些才能会在”自然选择＂中胜出；其他的

可以被视为有价值的。 人们的才能越出众，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获

@ 同上， III. ii(pp . 193 -4) 。参见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45 页。

© 同上，m. ii(p . 194) 。 参见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46 页。

＠在这里当代的贡献是： Rawla,A 乃如,, of J皿妇：Nnozick, Anarchy, State, Utopia ( Ox

ford:Basil Blackwell,1974) ;B. A. Ackennan,Soc比lJ皿虹切如压rol S吵(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Dworkin, T. 心如rR屯加 &rio叫y,a叫飞伽”“勺uali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summer-Fall 1981 。 同时详见 J. Narvenson• On Dworkianian equality'; R. Dwor

kin,'In Defe心 of勺四lity'1J. Narven如， 'R叩lyw 压or如I ;C . Fried,'l比吵出妇 j血虹 ';and

E.M釭k,'Dislri如砌e凡毗之血如一ion of U>必叩山m': 以上均收录在 Social 几il0110phy and 

Policy, I. I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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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收人、成功等等，这是不公平的。 国家必须履行其再分配的责任，

最可取的是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国家必须从最有才能的人那里“没收”

收人（如累进制所得税），并且将其再分配给最缺乏才能的人。赞同再

分配的理论各有不同。 他们还在是否考虑财产关系，或者仅仅把收人

（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不平等作为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 此外，就

某些道德规范是否能够在形成共识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也存

在分歧。 最后，在是满意的平等，还是资源的平等的间题上，他们也存

在分歧。 但是，无论分歧怎样，无论它们对于理论的争论有多么重要，

在实践中始终面临着一种三位一体。 它包括： (1)被赋予利益和一定才

能的 、作为竞争者和接受者的个人（原子）； (2) 作为再分配者的国家；

(3)受到国家的再分配并且由不太幸运的个别人获得的金钱（以收人、

福利支出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

正义意味着构成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适

用于这个社会群体中的每一名成员 。 如果分配的理念是“以相同的东

西给每一个人＂，那么平等的分配就适用了。 在一个完全的社会机构

中，如果“以相同的东西给每一个人＂的规范和规则适用于此群体涵盖

的每个社会大众，那么，平等分配就是那种情形。 正义恰恰意味着是同

一物品，并且是同样数量的物品的分配，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针对社

会中的每一个成员。

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法接受的模式，而且理由充分。 首先，所有 183

与实施这一模式相关的人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 不但富裕的人拒绝

它，而且我猜想，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会拒绝它，或至少他们中大部分

人会这样做。 其次，完全的分配平等是引人侧目的不平等。 这是基千

所有人的需求和需求结构是相同的这一假设。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我

将稍后解决这一问题） 。 因此，如果完全平等的模式被实施，一些人的

需求将被全部满足，一些人的需求将被部分满足，另一些人的需求则根

本没有得到满足。严格的平均主义的结果是不平等的。

而且，事实上，当自 由理论家设计平等分配的主张时，他们实际上

是支持了不平等分配的一种特定类型。应该基千什么样的不平等准

则应该达成什么样的不平等类型，不平等能走多远，对不平等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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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是什么？ 一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在罗尔斯理论的一个例

子中，最弱群体应该从不平等收人中获得利益）。他们不赞成收入的平

等，而赞成生活机会的平等，对于这一点我同意。不过，他们认为生活

机会的平等首先或者仅仅取决于收入，对此我就不同意了。 当然，如果

三位一体（作为竞争者和接受者的原子是个人；作为再分配者的政府；

进行再分配的金钱）是分配正义的唯一模式，那么，就目前的社会规制

的权力而言，生活机会确实依赖千金钱的数量（以国家提供的现金收人

和服务形式），因为非货币化以及非货币化需求的满足不可能由任何的

社会规制所提供。 由于生活方式（作为一般模式的单一生活方式）被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分配正义的理论就必须表明公正分配适合于这种生

活方式。 它们只能在对不平等所提供的不同类型和形式、不同的限制

等方面的推荐上迥然相异，它们把推荐视为通向这种公正分配的唯一

道路。 诺齐克发现了隐藏在这些建议中的谬误。 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意

他的批评，如果我不同意他的建议的话。

一旦这三位一体的形式被当做分配正义的基础，并且平等的生活

机会被视为主要价值，或者两个主要价值之一，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在

我们的论述的两个（派生的）原则中进行选择。正如德沃金指出，我们

可以背离“满足的平等“原则或者“资源的平等“原则。

平等的满足意味着两件事之一：我们既可以说相同的需求应该平

184 等地满足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人的需求（无论他们是什么）应该平等

地（以相同的程度）得到满足。 满足中的平等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

”按需分配＂的思想，因为后者指满足所有的需求，而前者并不是（尽管

它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

通过第一种解释（相同的需求应该平等地满足所有人），我们可以

意指相同具体的（单个人）需求或者相同群体的需求。

我们可以根据客观的标准或者社会价值偏好来界定相同的需求。

我们也可以接受人们说他或她的需求与其他人的需求是＂相同的“ 。

相同的需求可以是满足相同数盘的需求品，也可以是不同数量的

需求品：一种或者另一种特殊的需求品。

最后，我们可以像赋予个人一样把相同的需求品赋予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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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任何分配模式包含了所有这些解释，以及规定相同必需

品应满足千所有人的计划的所有方面。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 在一个集中营中，一组十个人（有男人、

妇女和儿童），有两块面包和一包香烟。 他们其中有三名吸烟者，所有

的十个人都处于饥饿状态。我们可以认为所有人都对面包有需求，而

不是对香烟。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可以在十个人中平等地分配面

包，在三个人中平等地分配香烟。这意味若一种假定：他们的需求不相

同，吸烟者相对其他人来说有额外的需求。结果，这种分配形式是不平

等的，因为吸烟者取得了公共储备中更多的一份。还有另一种分配方

法。人们可以在所有十个人中间平等地分配香烟，大家都清楚，香烟或

者根本无法满足任何需求，或者吸烟者也可以拿他们的一些面包换取

香烟。在后一种情况下，对面包的相同需求没有平等地获得满足。 那

么在前一种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呢？不吸烟者会建议把香烟提供给吸烟

者，所以就会选择不平等的分配。 承认这一点，就可能使这个简单的模

式更加复杂化。 现在可能会有病人，这些人像需求面包一样需要健康，

但是也需要机会（比如以商品形式出现的药品等）重新获得健康。 这里

也会有人干特别繁重的工作。 他们同其他人一样需求面包，但是他们

还需要额外的东西以恢复他们的体力。 这就可能存在着所有群体成员 185

共同认可的确定的价值观，例如儿童的生存必须优先于成年人的生存。

所有这些可能性，事实上会使相同需求的平等满足完全不可能，即使是

在这种相对简单的情况下。

基于这些原因，即使所谓的基本需求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假

设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需求的特性没有被社会所考虑），即

使需求的数量最初就是平等的（设想每个人都是同样的饥饿），但是，给

每个人以相同的需求品的假定，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同样是不平等的

分配模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需求通常出现在群体中（人们从未有单

一和孤立的需要），而且社会的价值偏好与需求的满足是密切相关的，

即使其中一个价值是从需求本身的评价特性中抽象出来的。

模式越复杂，我们所遇到的麻烦就越多。

如果没有通过考试，人们就不可能得到高等教育的满足。 他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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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声称，与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相比，他们对高等教育拥有相同的需

求。 我们可以努力争取，虽然缺乏勤奋或能力，然而我们最好要承认这

种需求，同时要承认我们现在不能满足它。 当然，通过废除考试我们就

能选择满足所有人的这一相同需求。 不过 ，给每个人都提供高等教育

的机会，并不保证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真正满足，这意味着满足的方式井

不能保证事实上的真正满足。 在需求满足中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异质的

因素。 如果两个人都声称拥有同样的需要，那么，相同物品可能会满足

其中一个人的需求，而不能满足另一个人的需求。

＂相同需求品应该满足所有人＂的建议只有在下列情况时才有意

义，如果(a)我们完全确定具有某种需求， (b) 我们能够界定满足需求

的需求品的数量和质量。

需求的确定和需求品数量与质量的界定都有一个较低的和较高的

限制。 我们越接近较低的限制，属于所有人的同样需求就越在事实上

是“所有人＂中每个人的真实需求。 我们越接近较高的限制，属于所有

人的同样需求就会越少在事实上是“所有人＂中每个人的真实需求。 如

果我们指向保证生物生存必须吸收的最少热量，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

力地声称这个需求是在”所有生物”范围内的每个个体的需求。 我们也

可以定义满足这些需求的食物（需求品）的数量和质量。 然而，如果，我

们提及被热烈评价过的，由社会与文化决定的需求（清洁 、教育 、住房或

186 者娱乐）时，我们可以确信这些需求对于“所有人＂中的每个人来讲都不

是相同的；我们也确信需要不同数鱼和质量的需求品才能满足”所有

人＂中的每个成员的需求。 那么这里的社会选择是什么呢？

国家（统治稍英）可以提供需求礁定的方法，而只有当我们接近千

＂较低限制“时，这种方法才会与确定所有人的需求密切相关。 在这样

做时，国家（精英）会武断地界定所有人的以及“所有人＂中的每个人需

求的数量和质鱼。 国家还将界定满足那些被武断地决定的需求的需求

品的质量和数量。 无论在什么地方，国家都可以要求满足所有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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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需求。 这种模式可以被定义为“对需求的专政”矶对需求的专政的

“理想类型“是集权的，并且完全决定所有的需求，生物的和性的需求也

包含在内（比如繁衍受到了集中组织，人口增长的需求一一与后代的需

求相关重~被量化了） 。 在这里，集中营便是一种模式，在那里，自由决

定和仲裁被归属为生活的定位(niches of life) , 即不可控制或者不能完

全控制的社会的等级(loci of society) 。 “对需求的专政＂的社会可能并

确实偏离了理想类型，但是也可以完全将其人格化（例如柬埔寨）。

第二种选择就是将相同的需求归因于所有人，其中至少一大部分

人都会对相同的需求品提出要求。 它可以公正地假设，如果相同的需

求品满足了多数人的需求，它就会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即使它没有假定

说相同的需求品将平等地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因此，相同的需求不能

得到平等的满足，这就是需要提供所有服务的情况。 因此，即使正是这

种多数人的诉求（为了某些需求的满足）形成了以服务形式提供满足的

方法和模式，提供服务自身也会使得不同的具体需求同一化，并因此成

为一种有限的家长制的需求。说它是有限的，是因为在服务所投人的

国家财富方面始终存在着有限的数量。 说它是家长制的，是因为政府

（或专家）决定这件事。 说它是需求，是因为当局决定”真正的“平均的

需求以迎合他们的满足。 除非需求自身在可用的需求品方面被定义为

相同的。 否则 ，相同的需求就无法得到平等的满足（如果需求被社会和

文化所决定的话） 。

第三个选择是完全的货币化。 每个人都购买需求品。 无论是谁，

拥有更多的“相同的“需求就将在满足上花费更多；无论是谁，拥有较少

或者更少的必要的需求将会在满足上花费更少。 税收可以在低收人人 187

群中以现金的形式加以分配，从而使这一模式运作起来。 并非所有情

况下都会如此，尤其是，如果理论的目标是公正的分配的话。

这三种选择已经以著名的“三位一体＂的形式加以讨论。 第一种伴

随着政治专政；第二种和第三种伴随政治民主。 即使我们现在无视第

0) See the analysis of the Soviet aocieti窃 as inatances of the'dictato呻ip over needs'in F. 
Fe归，A. Heller and G. Muir. 归，匹妞叩坤如r N, 心(Ox£叫：归ii Blackwell,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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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而保持其他两种，我们也必须面对令人不安的事实，即相同的需求

不能平等地得到满足，并且需求总是被归结为“千篇一律＂的需求。在

民主模式中，这种归属是一个双重程序的结果。首先，要求作为需求被

接受；其次，人们根据可利用的必需品的视角来解释它们并使其平均

化。 这是一个无法消除的（在三位一体的模型范围内）的家长制的需求

确定。

现在看一下“平等的满足＂的其他解释，我们可以声称所有人的需

求都应该平等地得到满足。 这里，它们是否是相同的需求还是不同的

需求，抑或它们的满足是否是代价高昂得巳不再重要了。

我们如何能知道所有的需求都平等地得到满足了呢？如果每个人

都平等地自由表达他的不满足，而每个人都声称被完全地满足了，那么

所有的需求实际上就被平等地满足了。同样的，“平等的满足“理论并

没有规定每个人必须被完全地满足，只是说他们必须平等地（以相同程

度）得到满足。 并具有充足的理由，完全的满足是与需求的体制相关。

假如每个人只需要水和面包，那么，在“第一世界＂中的每个人会得到完

全的满足。如果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就不需求其他的东西。无

论完全的满足是可欲的还是不可欲的，都是下一章中我们要解决的问

题。 但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所有的需求都得到完全的满足，

那么，我们就处千一个完全富足的状况，一个世界，正如休谟正确地指

出的，在那里”正义”概念没有意义。 如果我们坚持“分配正义＂，那么

“平等的“满足就不可能是＂完全的满足＂。然而，如果平等的满足不等

同于完全的满足，我们怎么知道人们都平等地得到满足了呢？我们可

以尝试颠倒这个问题来回答：如果人们都同样地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人

们就是平等地得到满足了。但是，再次的，我们怎样衡量不满足的程度

呢？此外，任何的社会规则怎样达到等量的满足或不满足呢？在满足

和不满足中存在一个无法消除的个人（主观的）因素，即使我们自已限

制社会所生产的和稀缺的满足品。一个明显的反对观点是，“平等的满

188 足”就意味着只要有关的收入和服务中的分享是平等的。但是，即使

大家都满足我们的收入以及服务（一个我将回答的问题），我们仍然没

有得到平等的满足。 因为，只有我们的所有需求都完全地得到满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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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收人和服务的满足才意味着平等的满足。

德沃金可能在拒绝“满足＂范式时是正确的。在他的两个解释中，

他自己的范式，即“资源的平等＂绕开了我们讨论“平等的满足“理论时

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 关千这种范式的描述如下。我们都得到（象征

性）相同数量的资源。因为我们都知道涉及生活赌注中的风险（包括冒

险或不冒险做可能失败的事情），因为，此外，我们可能是伤残的，经历

了其他不幸，我们拥有人身保险政策。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我们只需向

那些失败的人付保险费。他们单方面收集这个保险费。德沃金没有假

设，就像其批判者相信他做了假设那样，人们实际上先是享有平等份额

的资源来开始他们的生活。换句话说，在表达“最初平等的资源份额“

的术语中的“最初的”并不代表以实验为依据的事实，而是一个宪政观

念。既然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应赋予每个共同体成员（每个人的生活问

题和平等的问题），那么，再分配的权威就必须建立并且不断地重建这

样的资源平等。简而言之，也许更加简单地，在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整

个一生中，生活赌注的平等”起点“是通过再分配的权威赋予的。

理论有其强调的重点。它并没有将福利构思为一个目标，而是一

个原则。此外，平等的尊重和关注应给予每个人而无须考虑其价值。

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意味着拥有享有平等的尊重和关注的权利。

其次，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人们回避了平等满足的范式所不能解决的

问题。不过，理论也有很大的污点。虽然资源的“最初的“平等并不代

表生活之初的事实上的(de facto)平等，这个理论被最初的事实上的不

平等给蒙上了阴影。在生活之初存在著真实的不平等，并且是再分配

也不能克服的。既然德沃金的建议是天赋感而不是进取心，而我并不

会注意到天赋。然而，博弈的机会和承担风险也是从一开始就被不平

等地分开的。 离开父母的家庭去赌博，与将父母的遗产作为资本投注

到赌博之间存在着非常重大的差异。 此外，一组重要的需求品不可能 189

被再分配，这些需求品包括诸如声望、荣誉、权力等，赌博的结果不能依

赖千任何的保险政策。

我不会提出任何可替代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因为我相信，分配的正

义或者不正义不能在理论上得到界定，而只能在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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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一个元素时才能得到界定。此外，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在

“三位一体的“模式中所阐明的生活方式必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

过，我仍想讨论通过诉诸自由和生命的最高价值的自由福利理论所提

出的某些问题。正如我刚才放弃提供任何可替代性的“公正的“模式，

我也不能认为，基千“三位一体”模式的正义类型是不公正的。＠ 此外，

我假设这个陈述是不真实的。如果”三位一体＂的模式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分配被认为是这模式中唯一的可变因素，那么一定存在着适合千

这一模式的更正义的（或者几乎完全正义的）分配类型。 罗尔斯、德沃

金及其他人已经构建了那种类型的正义。他们无疑已经按照”三位一

体“模式实施了更多正义的（或者几乎是正义的）分配事实。随后，我要

阐释这些产生千公正分配的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批评任何特殊的流行

观点。

现在我井不关注平等和不平等（财产、收人和福利支出等等）的起

源。就分配平等而言，我指的是社会（国家、社区）中的每个成员都对这

个社会所创造的可自由支配的财富拥有着平等的份额。就分配不平等

而言，我指的是，根据某些（尚未指明的）标准，一些人比其他人得到更

多的份额。 我的目标是，确定“生活机会的平等＂的普遍价值的实现是

否以分配平等或者某些形式的分配不平等为前提。

不平等分配假设的基础是，某些类型的工作比其他的更重要，比其

他的更有用。 这个论点错了。因为任何特殊形式的社会劳动分工，各

种各样的工作平等地服务于社会的再生产。 从这个角度来看，医生的

工作并不比管道工的工作”更加重要“，首相的工作也并不比农民的工

作”更重要“，因为对社会再生产而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地，都是必需

的。 在左翼商谈中，它们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医生的（或律师的）工作同

190 衣民的工作一样重要。事实上，某些类型的工作会获得比其他工作更

多的薪酬，完全与不同类型工作的固有的“有用性“无关。 收人差别的

评价基础是实际的支配结构所固有的，有用与非常有用之间的区别是

由后者所强加的。

@ 详见第三章中开头部分．＂动态正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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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个结论被接受，我们仍然可以补充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

同一件工作干得同样好。那些把同一项任务干得更好（既在质鱼也在

数量方面）的人应该获得更高的酬劳（更多的分享所创造的财富） 。 他

们对财富贡献越多，因此应该得到的越多，但是，并不存在衡量类似成

就的具有更大或更小重要性（有用性）的共同标准。 标准根据生活方式

而呈现出差异，并且，即使在同一生活方式中，不同的标准也会适用于

各种不同形式的成就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成就中。最后，即使某个人对

社会财富的贡献可能比其他的人要大，但是，我们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

表明，为什么对更多贡献的确认应该采取更多财富（物质商品、收人等）

报酬的形式。褒奖、赞成和道德的奖励也可以取代货币或物质的报酬。

即使到了今天，某些成就也是以这种方式得到认可的（没有奖金的奖状

等）。这就是青少年群体通常认可一种特别成就的形式。如果因为对

社会财富有“巨大贡献＂而得到奖励是值得尊重的，那么，正义就不会被

剥夺。

不过，这里还存在着相反的论据，与上述论据相比，这些论据还是

有些说服力的。主要的论据如下：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越有才能，

他的收入就越多，这是不公正的。 我们的才能不是美德（它们不是＂应

得的") , 而是在”自然选择＂中赢得的。我们只是生而具有更多和更

少，更敏感或者更迟钝的才能。 如果有些事情并不属于我们的道德优

点的话，它就不应该得到更多的收入。关于这个建议的修正看法是，才

能自身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遗传的（天赋），它不应涉及报酬；另一

方面与德行有关。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运用类似的天赋。 抱负（－

种“用我们的天赋做事情＂的简化表达）必须获得更高的收人。

在我看来，这个论断的最初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它在当代社会绝

不是真实的，即使在它们中的最好社会。 一般而言，收入取决于才能的 191

质量和数量，即“天赋＂与“抱负＂。但是，自从罗尔斯以来，他的支持者

并没有就现代民主福利国家中的实证事实作出评论，而是就它的理想

化和完美映像发表了评论，我就不用实证的事实来支持我的论点。 因

此，作为我观点的初步论题，可以假设一个对所有人都真实的（不是虚

构的）平等机会。 因此，我假设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开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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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得到的某些天赋，拥有平等的机会成为高收人的电影明星、政

客、时尚设计师、管理者、商人（或女商人）、学者、飞行员、网球选手、作

家或者将军一相关的人认为适合做的无论什么职业。 即使在这种想

象的清况中，我们能真地相信那些人都是按照他们的一般才能获得收

入的吗？

对千我们来说，每个人生而拥有无数的天赋是一个常识。其中的

一些成为“天才”就像依赖＂遗传”一样依赖“社会选择＂。我们偶然地

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中，我们是在先于我们存在的“社会”和＂遗传”

的竞争中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的。汉娜·阿伦特对“遗传选择“作了充分

的描述，但是，即使她生活在 500 年前，相同的描述对于犹太女人来说

还是不够，不管她的天赋有多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我

们生而具有一些可能发展成但却没有发展成“才能＂的天赋，这既因为

我们在“社会选择＂中的坏运气，也因为我们将一种特殊的天赋变成了

才能，而使其他的天赋处于休眠状态。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并

且从来也不会存在，能提供一种先验的社会偏好，从而将所有的天赋转

化为才能。我们偶然进人的世界中的先在社会（生活方式）的种类越

多，那么将所有天赋发展成为才能的可能性就越大。 即使如此，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把他或者她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一一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可

能会妨碍到其他人的发展；充其量，每个人都有发展任何特殊天赋的机

会。 “平等的机会”，即使是真实的，也不会给我们提供生活机会的平

等，如果我们必须在一个事先存在的特殊社会中发现我们自己的方式。

真实的情况是，与以前相比，人们现在可以将更多的天赋转变成才

能（如果平等机会确实如此的话） 。 任何成就的追求总是超越千人的尊

严。然而，同样正是因为特定的才能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或者带来更

192 多的权力或名声，人们才会发展那些能够变成才能的天赋，通过将天赋

变成才能，人们才会提升到能获得更大的财富、权力和名声的位置上。

假如他们已经发展了其他的天赋，人们就不会记录下来他们没有拥有

不同的（或更大的）才能。 如果我们坚持“三位一体＂的想法，可以确信

无疑的是，无论人们要展现什么样特殊的才能，他们必须同时地，或者

展示创造财富的才能，或者展示在合理化制度框架内良好驾驭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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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最终二者都包含于其中。那些并非天生拥有可转变成这两种才能

的天赋的人，他们的平均分要比那些人拥有这种才能的人要低很多，无

论他们在其领域内可以发展的才能的质量和数量有多大。 如果他们满

足了社会需求，那么，特殊的个人成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收入、名利，或许

最终的权力。 不过，一般来说，在特殊领域内这种成就并不是最卓越

的，而我所指的那两种才能（创造财富的才能和在制度约束下良好的驾

驭能力）才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例如，那些拥有著书和研究才能的人必

定不会忘记，学术制度内的收入、权力和名利很难取决于专业的精益求

精。真实的情况是，成为一个良好的权力经营者，了解怎样以及何时奉

承人，从掌握权力的人那里获得大猛的报酬，最重要的是，善千“有力的

表达＂，以及发挥＂高效的学术”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我不会否认善于

“有力的表达“是一种才能，但是它与哲学、物理、文学批评或者生物学

所要求的才能并不相同。 无论人在其他方面是如何有才能，创造财富

的才能和＂驾驭＂的才能才是实现成功的关键。 因此，有些人同时具备

了这两种“天赋＂ 。 为了改善他们收入和权力的生活机会，他们在向内

心发展其天赋时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机会。 ＂抱负＂阻断了这两种路径。

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博弈中损失重大，不是因为他有太少的抱负，而是他

有太多的抱负 。

罗尔斯的建议("差别原则＂）并没有正视这方面的变化。我们可

以假设收人差异要好于存在大量的“穷人＂ 。 我会暂时地忽视“穷人”

本身屈从千评价的事实（例如，人们可以说最贫穷的人是那些不受任何

人喜爱的人），而继续通过“三位一体＂的模式来作我的分析。 在这种模

型中，“最贫穷的人“是那些最少收人的人，当然人们也假设（虽然对我

来说没有基础）他们拥有最少的（或最差的）天赋。曼德维尔听的愤世

嫉俗足以表明，每一种公共的恶习、每一种不平等，对所有形式的奢侈

品、权力和名利的追逐都在事实上(de facto)改善了大蠹最贫穷的人的

境遇。 如果他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西方资本主义 193

的发展，他确实是正确的），罗尔斯主义者的视角就会接受那些确实如

@ 曼铅维尔．英国哲学家．著有《人、习俗、舆论、时代的特征） 。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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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事情。罗尔斯在心里不仅对最贫穷的人感兴趣，而且也对在激进

的福利国家中”改善“应该意味着什么的高度评估概念感兴趣。但是，

如果确实可能的话，决定哪些活动在适当的意义上能够有助于最贫穷

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举例来说，成功的小说家是否帮助了这些人？如果

他们帮助了，那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了吗？）。而且，由谁来决定这一点

是一件不同的事情。但是，如果收入的差异是奖励的差异，如果更高的

收人是那些改善了许多最贫穷人的生活状况的人所应得的，那么人们
就会努力使那些有助千帮助他们的天赋转变成为才能，因为他们也想

挣更多的钱。 这种全新的功利主义有什么错吗？很明显，减少了生活

机会的平等。 这种减少的发生，不是因为实践了那些会引起收人降低

的才能（如果他们没有改善大量最贫穷的人的话），而是因为另外一个

原因。 如果货币奖励是适当的奖励，如果“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人

都由收入来辨别的话，并且只能由它来辨别的话，那么，大多数天赋将

根本不会发展成为才能，或者至少这样的发展不会受到先已存在的(a

priori) 社会的鼓励。 不管人们如何改变”三位一体＂的模式，对所有人

来说，平等的生活机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甚至不可能接近于这一

理想的实现。

现在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才能＂的问题。如果天赋在“遗传

选择＂中赢得优势，那么，在拥有这种才能时就不存在道德价值。因此，

报酬不应因为某事的优异而增加。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论点，

因为它意味着：如果才能在道德上是值得称赞的，那么拥有这样才能会

获得更多的报酬就是公正的和公平的；因此，我们就应该因为而且只能

因为我们的道德优点而获得更多的报酬。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据我们

的道德优点而获得更多的报酬，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拥有道德优

点。 我们应该遵守道德规范而不管社会制裁（奖励或处罚）。我们可以

说尊重应该给予道德优点，即使人们并没有为了获得这样的尊重而做

出有道德的行为，或者井非单独因为这个原因。 金钱奖励对应得尊重

的替代是非常有效的。它表明，最好的物质是金钱（幸福是金钱），因

此，如果有道德的人应得幸福，那么，根据定义他就应得更多的金钱。

194 这绝对不是罗尔斯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才能不是在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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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值得称赞的，所以不应该用更高的收人作为回报，那么，这个结论在

最初的陈述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没有理由质疑各个社会为什

么应该阻止为了发展那些不值得的人类能力而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财富

的分配。 人们可能会说”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但是为什么呢？公正

或不公正取决于社会规范和规则是否被认定为公正或不公正的。 如果

我们接受某种社会规则的观念，如果某些天赋的发展需要更大的社会

支出（任何形式的），社会就要持续不断且始终如一地在相关情况下分

配＂剩余物品＂，那么这样做就是公正的，而不用考虑天赋是否也有道德

上的优点。 此外，如果任何一个社会形成的共识认为，发展一个人的天

赋要比发展许多人的天赋花费更多是公正的，那么这又是一个公正的

行为，而不用考虑其道德“优点＂ 。 事实上，这就超越了纯粹的猜测：在

“原始”部落中，例如，酋长“得到报酬“是根据他们的社会作用而不是

道德优点；在集体农庄，在特定的人们中间某些人受到“不平等地”对

待，因为他们的天赋是用来接受以比其他人花费更高为代价而获取的

更高教育，这一做法被认为是正义的，上述所建议的方式也能被明确地

接受。

罗尔斯的某些批评者已经指出，将天赋发展成才能的实践确实在

道德上是值得赞美的，或者涉及那样的价值。 因为，我已经拒绝非德行

的天赋对更大的社会支出没有正当的权利要求的理论假设，所以，对于

我来说这一相反论点在目前的讨论中不是最重要的。 但必须指出的

是，把天赋发展成才能既能涉及道德优点，又能涉及道德缺点。 不管这

些中的一个还是另一个占有优势，依赖于很多因素（才能得到开发，以

什么形式，以什么代价等等） 。 意志力、勤奋、牺牲、勇气、热诚等都是具

有道德优点的素质和行为。但是，将天赋转化成才能也可以意味着将

人仅仅视为手段来使用；残忍的行为 、遭受痛苦的迟钝、 自私一—这些

都是表现道德缺点的行为。很少的，如果有的话，碰巧这种才能的发展

会单独地受到道德优点的眷顾。 即使那些取得成功的最有才能的人，

有时为了寻求这种才能，也要做出反对他们的道德良知的行为。而且，

有太多的人践踏他人是以实现其自身才能的发展为目的的。 浮士德和

格蕾琴的故事是一个深刻的和典型的隐喻。 平衡点现在可以转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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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转向道德缺点。在任何情况下，所谈论的人至少要共同地对体现他

195 或者她的才能负责，虽然这并不等同于说，卓越是应得的道德优点的结

果。 前者可以是真实的，即使后者是虚假的。

在另一方面，不仅我们最初的关心技巧和才能的天赋是不值得的，

而且我们的最初的道德天赋亦是如此。如果我们断言技能和卓越不能

得到回报是因为其原始来源并不涉及优点，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美德

无法得到回报，除非它们“压制“我们的自然天赋。如果我们的美德也

有利于我们在“遗传选择＂中赢得的天赋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断言

这些美德应得到报酬，因为它们也有无偿的一面。 道德高尚也是一种

才能，虽然我们对这种道德崇高的人的尊重并没有因为知道这个而减

少。我很早就曾提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同等良好的道德感，即使每

个人都生而具有良好的道德感。然而，无论人们怎样改进才能或者维

持原貌，它对每个人改进其道德才能都是必要的，即使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同样地或者以相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即使这对千一些人来说是简

单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困难的。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知道，不是基因

而是规范和规则制造了技能的天赋与道德天赋之间的所有差异。发展

技能的规则是分化的规则；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发展

道德天赋的规范就是经由普遍化得以融合的规范；所有形式的天赋都

应该被吸收在遵守一般规范的意志之中；除了方式不同而外，所有的人

都应该根据他们各自的本性遵守规范。 这里，我们终于开始讨论当代

商谈中呈现出来的有关＂分配正义＂的关键性问题：关千尊重的分配。

尊重应归千＂遗传选择＂中所赢得的天赋抑或只应归于道德优点呢？尊

重是“根据某种事情＂应得的，或者是每个人应得的，并且是平等地应得

的呢？

我觉得我们这里应该区分认知与尊重。认知是作为人的人所应得

的，它是特定的人应得的，是一种自我性(ipseity) 的投射。尊重是人类

（人性）应得的，因此也是作为人类成员中的每个人所应得的。 在我们

的判断和行为中，认知必须平等地加以分配。 所有天赋的认知意味着

我们将权力赋予每个人以培育其天赋，并且平等地赋予每个人。 与德

行相比，我们的认知并不相称。在何种程度上某种天赋能在“遗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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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中胜出，在何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德行努力的结果，都与认知无关。

不仅是政府而且任何机构都应该对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或再分配负责， 196

并且应该给予每个个体的人以同样的认知；而且，每个人也应如此。 德

沃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命令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照顾其他的每个人。

不过，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去认知每一个人。 同样，尊重是作为

人类群体的载体与成员的每个人所应得的。 康德说，只有人类的实践

理性才是平等的尊重所应得的。 然而，平等的尊重并不是每一个单个

个体的特定形式（自我性）所应得的。人应该作为人类中的一员受到平

等地尊重，并与其道德优点相符合，虽然与其卓越不相符。 如果有人以

邪恶的方式发展其才能，那么，认知就是这些才能应得的，但是，他们这

种发展其才能的方式并不会得到尊重。 我们可以充分认知其需求，同

时也谴责其满足方式，如果人们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仅仅被当做手段

的话。 其基本原则是，人们应该获得每个人的尊重。 无论谁通过从他

人那里撤回作为人类同胞的身份认知来满足个人的需要，都将在自身

特性中放弃受到尊重的权利，虽然这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仍然能够受

到尊重。真正的认知和尊重应该成为自我认知和自我尊重的指针。 每

个人都有自我认知的权利。 如果我们要求人们应该比他们自已更大程

度地认知他人的话，就将与“对自我性投射的平等认知＂的规范相矛盾。

“利他主义”不能假设为一般性的态度。 自我性认知的权利是一种发展

某人天赋、满足某人需求 、发展某人的个性，以及可以声称从所有的伙

伴那里获利的合法性的权利。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作为人类的一员理

应受到他人尊重的合法权利要求。 因此，我应该像尊重别人那样尊重

自己（“我即人类") 。 不过，自我性投射的个人的自我尊重应该与道德

的优点和缺点相符合。康德表示了这种看法：他说，我必须比较自已，

不是与我的同伴而是与道德法律相比较，并且根据这一比较的结果来

尊重我自已 。

显然，这两种形式的尊重之间的区分与政府层面或者任何中央的

分配或者再分配机构的层面无关。 无论如何，如果在我们意识中只存

在着，“三位一体＂的模式，而不存在承认，那么，必须平等地加以分配的
就是在个人之间的分配；然而，它是在典型的以需求形式出现的天赋中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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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分配的。 罗尔斯主义的“最贫穷的人＂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最低

收人人群），并且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地承认，不是在他

或者她的自我性之中，而是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如果任何中央机构

承担着分配相称的尊重的责任，那么这个结果通常完全有可能发生，并

且天赋与道德优点之间的差异也很少能分辨出来（除了在战争中挽救

生命或者自我牺牲） 。 在某些属千认可和尊重的其他分配模式中，例如

在一个社区，平等的承认确实是个人应该得到的，井且分配尊重的两个

模式之间的差别也会得到完全的实现。 在若干证明分配己深深嵌人到

特殊生活方式之中的证据中，这是其中之一，而且某种分配因此可以在

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中是完全公正的，而在另外特殊的生活方式中则

是不公正的。在“三位一体＂的模式中，对道德优点行使正义只不过是

个人的事情。在此处存在着那种模式的众多严重缺点之一：社会认知

和个人尊重间的鸿沟。

天赋和才能都应该得到平等地承认。天赋在“遗传选择＂中获胜。

不过，如上所述，天赋转变成才能和才能的践行，既可以取决于道德缺

点也可以取决千道德优点。 社会高度重视某些品质而排斥其他品质

（关于金钱奖励，他们没有得到平等的承认） 。 此外，“力争上游”（在收

人、权力、名利或者所有这些）要求特殊的才能，例如，那些成功地挣钱

和驾驭的才能。 在各种制度限制下，擅长挣钱和驾驭意味若更可能地

（至少是平均地）把他人用做手段。因为这种竟争并不像抒写同一主题

的两名诗人或者在奥林匹克中竞争的两名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我并不

担心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是好事还是坏事。获得比赛冠军的运动员并没

有将他人仅仅用做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发生在制度限制内的

挣钱和在公共机构（例如工厂管理、政党和学院）的限制内的“驾驭＂竞

争极有可能为了＂胜利＂而将他人仅仅用做手段。同样可能的是，避免

将他人仅仅用做手段的人将永远不会到达顶峰，无论他们的天赋或者

才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好。只有好运气或者卓越的成就要比这个趋

势更为重要。

就酬金、权力以及名利而言，问题不仅仅是道德优点是借方而非贷

陨方的问题，而高薪、权力和广泛的知名度都是社会奖励，然而，社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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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善。社会奖励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奖金，但

是对尊重的相应分配应归千道德之善。确实，道德善行的实践无关社

会制裁，但是尊重应与善行相符合，在这样的尊重不被承认的地方，可

能存在着善，但不是正义。 相应的尊重仍旧可以在私人飞机上加以分

配，但是，如果同德沃金这样的思想者可以将“抱负”指为“优点＂，毫无

疑问，非哲学家也会这样做。如果”抱负”意味着“优点”，而不是潜在

的缺点，那么，那些根据其道德之善而应得到的相应尊重的人们就会被

放置错位。 成功象征着道德的优点。尽管所有的承诺都相反，但是，承

认社会分配是不平等的，个人尊重的分配将主要遵循不平等的分配承

认的方式。

所有人的天赋必须得到平等的承认。某些天赋的发展是一种需

求。人们必须整体上平等地承认所有人的需求。 在相对匮乏的情况

下，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至少不是同时地满足。。 然

而，并非所有等待满足的需求都将伴随着我们天赋的发展。与此相联

系，我想在理论上给出几点建议：”所有人平等的生活机会”这种普遍观

念的实现，既没有预先假定所有人需求的满足，也没有预先假定将可用

的物资资源平等地分配给每个人。 它预先假设的是，满足培育我们夭

赋的所有需求，无论这些天赋可能是什么，除非作为需求的天赋的满足

意味者将他人仅仅用做手段。

关千“满足培育我们天赋的所有需求，无论这些天赋是什么＂（带有

上述限制性条件）的假设听起来很熟悉。 可能产生的怀疑是，我只是为

古老的要求建议另一个公式，以及所有人的公正和平等机会，这种怀疑

只是关于“三位一体”模式的-:种可能解释。 这个公式可能意味著一开

始每个人获得同等的“曼纳＂（阿克曼的明喻），并且随后充分地利用或

较差地利用它；它还可能意味着每个单独的原子开始从相同的起点出

发，一些人完成得很好，而另一些则没有完成；它甚至意味者拥有这些

资源的体力不支的赛跑者或者不幸的投资者稍后会被一些“福利之糖＂

(weU江e sugar)所弥补。然而，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三位一体”模

0 详见我的 The Power of Shame 中的文章飞叩加e 叩dfi必o归山比尸出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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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式，很明显，所谓公正且平等的机会促进了某些天赋发展成才能，而阻

碍了其他天赋的发展。 我们必须知道，天赋就是为了发展，并且，在只

存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地方，得到充分发展的某些天赋可能仍然是很少

的，而那些很少有希望的甚或低等的天赋却得到了发展。 只有当不同

的生活方式和杜会模式并存时，只有当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改变生活方

式以寻求可以将自己的天赋发展为才能的更适当的价值和手段时，”所

有人平等的生活机会＂的观念才能得到实现。 我非常赞同诺齐克在这

方面的理念：值得追求的乌托邦是对所有乌托邦的实现，而不是其中的

一个。

不过，虽然有人可能住在这样的乌托邦之中，同样的”起点”将引导

满足培育一个人天赋的所有需求，或者＂曼纳＂的平等分配将确保需求，

这些可能是不真实的。再回到先前讨论的问题：某些天赋的提升会比

其他天赋的提升需要更大的社会支出，在改善人们的才能方面社会必

须在精打细算，换句话说，这方面的支出一定是不平等的。

考虑到“所有人平等的生活机会＂的普遍价值观的实现，我倒置了

”起点”（或“机会")和“最终状态＂之间的条件符号。在通常的“三位

一体”模式中，竞争开始之后，我们拥有最初的平等（平等的起点、曼纳

的平等分配、资源平等，等等）；最终状态包括实现适当水平的不平等

（或者被允许的）收入和财富。

我的模型将涉及最初的不平等，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获得将天赋转

变成才能所必需的东西，以及实践这些才能所必需的东西。 就像天赋

是独一无二的一样，这就是不平等的原则。 但是我看不出其结果令一

些人获得更高收人的理由 。 特别如此考虑的是，我相信所有的才能都

同样的宝贵，其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会对所有人的好生活贡献得比

其他才能更多。 然而，当陈述这些偏好时，我并没有排除来自乌托邦中

的“三位一体”模式（所有乌托邦的实现）的观念一无论谁最喜好这

个模式都可能包括它。

这里，讽刺性的反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三位一体”模式对

选择是开放的，那么，没有人会愚蠢到不去参加拥有着最高赌注的竟

赛：一笔更高的工资。 这是所有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理论信念的首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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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三位一体＂的理想化概念是作为每个人都会同意的生活形式被提 200

出来的，如果理性的选择没有被既定的利益或偏见抑制的话。 “无知之

幕”之下的“原初状态“只是一种常识观点的优雅而诙谐的呈献。 分配

的平等等同于收人的平等，而分配的不平等等同于收人的差异（受福利

限制）而不是其他。 ”三位一体”模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某些需求结构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被“三位一体“生活方式强化的需求结构

如果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当然，最初模式的简化似乎就是所有

可能性之中的唯一和景终的选择。但是，如杲人们设置了不同的需求

结构，其中，借助社会模式而不是“三位一体”模式使这些结构得到强

化，同时得以构建，那么，我们必须假定，至少有一些人会退出“三位一

体”模式，就像它被简化的那样，并且会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发展其自

身需求结构的不同生活方式越多，人们选择新需求结构就会越自由 。

因此，我使自已相信，分配的模式在平等或不平等事务中倒置了＂起点”

或“开端＂与“结果＂或＂目标＂之间的限定性条件的标记能够或许将被

大多数人选择。

我再次概括一下这个可替代的分配模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每个人都从社会财富中得到了将其天赋发展成才能所必需的

东西。这意味着起点的不平等分配。

(2)每个人都从社会财富得到了使用其天赋（不平等仍然生效）所

必要的东西。

(3) 当人们决定发展某些其他的天赋时，他就获得了实现这种天赋

所必要的东西（不平等仍然在第二个“开始”和第三个“开始”处有效） 。

(4)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是那些对发展天赋所必需的东西，每

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份额（无论是以被分配的货物、服务、收人、股息，

或者无论何种形式） 。

在“三位一体”模式中，无论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根据这种原则进

行的分配或者是不恰当的，或者是彻底不公正的。 在各种共同体中，即

在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生活中，它只能是公正和公平的。可能存在着

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中，这种分配模式在发挥作用，但是，这里必须

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方式"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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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所有权。 换言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必须是那个社会的社会

201 财富资源的共同所有者。 共同所有权使每个社会成员拥有处理由所有

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平等的和天赋的权利成为可能。以色列的集体衣 ' 

场生活方式，或者共同拥有和管理工厂的生活方式鼓励或者至少允许

实现那种”被倒置了＂的分配理论的可能性，无论是平等的抑或不平等

的。确实，现在很少存在以色列式的集体农场和由雇员所拥有和管理

的工厂，或者其他的共同经营的商业形式。 它们的缺失可能被认为是

一种对其社会需求缺失的迹象。但是，这种不同观点很值得商榷，有两

个原因。 今天的需求结构并不表明“需求结构“是这样的；现行的需求

会改变，因为它们一直在变。 此外，我所描述的分配模式以及能够适合

它的需求结构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井且比人们所倾向的假设更普

遍一一即存在于每一个被民主化构建的家庭中。如果将现行的具有民

主精神的家庭结构的珊想形态描绘出来，它将完全符合我的带有“倒登

的资格标记＂的分配模式。 我们也能确信，一定存在若一些强大的需求

以使这个结构在“三位一体”模式的宏观架构中存在下来，对于它来说

承载着很少的相似之处。＠

为了避免误解，我不会说不存在对“三位一体”分配模式的需求，或

者说这个需求是“虚假的“ 。 我只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为人们

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根据“三位一体”模式而建议的分配

模式是唯一可能的和可想象的公正分配，那么，“三位一体”模式的简化

描述就代表了人们会理性选择的唯一模式。我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如果在这种模式范围内只适用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人平

等的生活机会＂的理想可以实现，只有当所有的天赋有机会被发展成为

中 民主的家庭就权咸家庭而言，基于自由和生命机会方面的平等的社会是一个专制的

社会。 在一个民主家庭里所有成员的需求被平等地承认，因为每个人的个性被平等地承认。

将天赋发展成才能的需求通常具有优先性，井且它拥有这个独立的“苀原飞权威家庭的传统
习俗，即养家糊口的人一一丈夫与父亲一一相对于其他的家庭成员拥有更高的需求满足的要
求（最大程度的分享食物，分享衣物等等）．已经消失了。 然而，想要学习的孩子拥有了别人所

作出的牺牲——将获得“最大的“初始股一一并且妻子或者丈夫将会在同样的情况下经历同

禅的事情。 因此在发展天赋上的投资的平等，满足所有其他需求（住房，衣物，食物等）和当开

始利用公共的财富储存池（所有收人的总和）时的“参与“民主，都是民主家庭明显的“分配”

特征。每一个民主家庭都是一个合作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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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并且都是平等发展的，我们才能更加接近这一普遍理想的实现。

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会在为获取最大赌注的比赛中选择起

点平等的人，可能会疑惑地认识到，在集体所有权方面接受＂倒置＂的

分配形式将是多么的容易。罗斯纳评论道：”有趣的是，以色列的集体

衣场在经济平等以及公共所有权领域远比其他地区更为成功和同质

化，而且相对于参与式民主的其他条件而言，其对经济结构存在更少的

威胁。屯）因为我只是在这里阐释＂分配正义”问题，所以，我不会设计出

会在纯粹的公共模式中出现的政治的以及其他形式的强制。在这一点 202

上，强调多充化的生活方式，以及每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一种生活方
式中脱离出来而加入到另一种中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足以平衡这

样的强制。

在提出一种可替代的“倒置＂的分配模式时，看起来好像我已经放

弃对与“平等资源”有关的所有精神尝试，＂曼纳的最初的平等分配,, , 

等等。 事实上并非如此。 相反，我已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另一个水平。

阿克曼写道：

根据诺齐克的观点，只要第一代在“第一时间" (Time 

One) 内从一个公正的起点开始，个别的年长者可能挑选出特

别的年少者给予特别优惠一通过札品 、继承，或以其他的方

式。富裕的年少者可以通过对最初的正义的“第一时间＂的一

系列的自愿行动来追求他的所有权的事实——煤；诺齐克而

言一从他的第二代同代人所造成的不正义的任何索赔中偿

还他。 原则上，只要某一代在某一时刻巳经达到一个公正的

起点，那么所有的世代都可以被禁止对不正义的索赔……很

显然，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靠近这样

一个时刻，其时某一代人的出发点巳非常接近于不受支配的

平等的自由理想。总之，我们在零代……继承的问题在理论
上具有如此重要性，以至千我们必须正视它，如果我们希望把

<1) M. Hoener,'冗 of partidpawry democracy and 心城妇'(unpubliabed manu蜘

script) ,p.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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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自由的理想形式的话。＠

阿克曼无疑是正确的。 相对于我们占主导地位的正义感的立场来

说，诺齐克关于排除一切作为不正义行为的再分配形式的立场确实是

站不住脚的，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历史原因。 当然，从历史角度来说，从

来就没有存在过“第一时间＂ 。 但是，如果我们立刻要建立“第一时

间”，如果仍然保持零再分配观念的话，对千分配的不平等来说，“明天”

与＂昨天”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是由休谟提出的，并且被 19 世纪

的社会主义者所熟知。 取消继承的权利始终在其议程之内。 无论正确

还是错误，它仍然被真诚地表述为，X 比 Y 获取更多的财富是因为 X 比

Y 更有才能或者更节俭，但是，如果 X 的儿子继承这个财富，就很难否

定儿子拥有了并非来自千他自己的才能或者优点的东西。因此儿子不

应该拥有这种财富。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讲同样也是

203 如此。 共同体 X 中的父母这一代（在“第一时间")比同在“第一时间”

的共同体 Y 的父母那一代积累了更多的财富。 因此，共同体 X 中的年

少者比共同体Y 中的年少者继承了更多。 他们因此可以共同地充分利

用他们没有优势获取的财富。当然，我们继承了远非是公正的财富，但

是我会很快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认为，在这里我们达到了一个基点，即理论性建议事实上可能与

我所相信的“人性＂相冲突。 人终有一死，并且他们知道会这样，但是他

们在意识中并不相信这个。 我们都觉得有必要留下我们自己的印记，

并且我们通常将我们的生活成果留给后人。从此以后，只有一个强烈

信念才可以比这个欲望更重要。事实上，一些人拥有着强烈的意

识一并且有正当的理由—一将他们的努力成果传给人类。 但这些人

只是少数。我们大多数人想将我们的遗产留给直系亲属，留给我们认

识的人，留给那些预期到其未来的乐趣就可以充实我们自己的人。我

们所抚养的孩子，我们共同体中的青年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所为之奋

斗的思想继承者一所有的都是可见可感的我们自身的延续，如此一

来他们就是我们的权力、选择和欲望的承袭者。我们是在有生之年将

(l) Ackermann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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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赠给他人，还是将我们的遗产丢弃就是次要的事情了＠；我们是否

能编制出一个愿望或者我们是否证明（就像在一个集体）未来的一代如

何从我们劳动的成果中获利，也同样是次要的。适合于任何社会中的

任何人的绝对的“第一时间“是不可能的（现在或者在任何时候），只有

一个在其创立时刻适合千每个和任意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相对的“第一

时间” 。

但是，即使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绝对的“第一时间”，即使财富的继

承不能被完全地排除一一因为，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基本的人类需求注

定永远得不到满足一—·财富的持续再分配仍然可以实现。 此外，这个

目标应该得以实现，因为它并不是违背，而是完全符合于我们将我们生

命的成果留给未来一代的欲望。如果我们看重的是继承的形式，而不

是特别看重物质，那么，我就会非常清楚它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不能赞成所有乌托邦的实现（所有乌托邦式的生活），正像诺

齐克所做的那样，摒弃再分配原则，如他所做的那样，没有自我矛盾。

某种生活方式可能更能够应对物质的危急，其他的很少能这样。 某些

共同体可能会蓬勃发展，然而其他的，由于前几代的努力或匮乏，或者 204

是因为人们所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自然灾害），可能会消亡。 那又怎

么样，有人会问？如果人们可以自由退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加人

到另一种中去，那些偏爱财富的人将会选择确保那种财富的生活方式，

那些偏爱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则会自由地选择一种降低了的生活标准。

这些解决方案可能是可行的，但最多只是在某一点上可行。 它并不能

确保成员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因其不能确保公共生活的再生产，至少

与一开始所逮立的处于相同水平，将停滞不前，甚或灭亡，但是，不管这

个退化程度如何，”所有人平等的生活机会”这一普遍价值观不会实现。

一种生活方式已经被建立和支持的事实，象征着那些在这个生活方式

内试图将天赋开发成才能的那些男人和女人的存在。如果这种生活方

式破灭的话，它的追随者的生活机会（或者是那些选择这个机会的人）

(i) 在一个到处都充斥着一般性不安全因素的现实国家里，一项继承甚至可能挽救我们

孩子或者朋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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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会消减。 如果所谈论的生活方式停滞不前，并且不能确保他们自

已继续保持一开始所经历的水平的话，那么其成员的生活机会也将消

减。 此外，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消失并不会发生在“第一时间” ，而是

发生在“第二时间”、“第三时间”等等。 不过，从“第一时间”开始，以一

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生活的那几代人已将他们的生活成果传给了下一

代；并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有价值观、行为模式、情感特征 、交流

方式、商谈形式、游戏与梦想一一即在我们谈到“文化“时所能指涉的所

有事情。 如果一种生活方式灭亡的话，那么文化，以及前一代人所有的

梦想和劳动将被逐渐忘却。 这就是为什么再分配不是继承的对立面，

而事实上，它对遗产的保存来讲是很必要的。

这些年来，人们随时会为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而作出牺牲，即

使是为了拯救小海豹而去危害爱斯基摩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毫不迟疑

地牺牲我们的一部分福扯来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种类，为什么我们要

用我们曾经接受过的注定会使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灭绝的分配模式来

作尝试？ 如果所有的乌托邦应蓬勃发展，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使之蓬

勃发展。 当然，并非一切都应该再分配。 就其本身而言，再分配应该只

是用来确保所有生活方式不应该处于最初建立的财富和福扯水平之

下。 大量的东西可以加以再分配，这个东西应该是多少才是公正的，通

205 常取决于施行这个再分配的那些人的正义感。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

配的情况应该永远不会发生。

总结一下：只要考虑各种生活形式中的再分配 ，关于“最初的资源

平等＂或者＂曼纳的平等数量（在第一时间）＂的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争

论仍然有效。 只要考虑到每种生活形式中的公正分配，不过，正义的一

般“模式“没有被建立或者被创造。 每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形成它自己的

分配正义。 什么样的分配是公正的或者是不公正的只是每一个社会成

员一一每一种生活方式一才有资格决定的事情。。 我并没有资格这

样做。 并且那些把“三位一体”生活模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相信他们

@ 同样情况表明，同一的生活方式中不同单元之间的再分配方式也是真实的。 罗斯纳

在“参与式民主与合作杜的理论研究＂中描述了合作社联翌如何被参与式的代议民主所重新

分配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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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现了公正分配的黄金公式的人也没资格这样做。

自由主义理论家提供了”被妒忌的检验”所认证的产品。 人们无疑

可以建议和发明不会积极地激发妒忌的分配模式。 但是，没有模式可

以被”被妒忌检验的“。妒忌是一种非理性的感觉，分配的模式是理性

的建构。 人们通常不妒忌他人，因为他们需要有理由去嫉妒。 在特殊

领域拥有杰出才能的人可以妒忌在同一领域内拥有低等才能的人。 人

们可以因为一些甚至是他们不想要的事情（商品、爱好等等）而妒忌他

人。作为一种方法，“以妒忌检验＂的分配模式等同于“以妒羡检验＂的

性关系形式或者在学者著作中所提到的“以虚荣检验＂的观点。 为了遏

制妒忌或者分析产生妒忌的动因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和道德的任务，并

且任何量化的精巧的分配模式都不能代替＂良善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伦

理”氛围＂ 。 分配正义只是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一个方面。

三、“正义”和”不正义”之战

本节开始，我会将这一问题以黑格尔术语的简化形式来表达。这

是一场完成了对惩罚与分配的正义和不正义的综合的战争。 在所有的

战争中，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富都会被再分配。 如果战争是一种生活方

式，在以自已为目标的意义上，赢得战争和战役就是所有参战方的目的

所在。获得悬赏、女人、奴隶、牲畜、贵金属和能扩大纳税人队伍的新的

地区和土地上的居民，以及原材料的来源——这些都是客观的成果和

胜利的象征。 财富可以通过抢夺，通过破坏敌人的生活，通过剥削敌人 206

领土内居民的劳动，以及通过以其他的各种手段来进行再分配。在这

个意义上，战争促进了正在进行的再分配。 然而，还存在这样的事实，

除了交战各方根本没有共同的文化语言的例子而外，并且因此暴力并

没有被风俗、仪式或者规范制约到某种程度，或者那些通常所施行的强

制性规范被压倒性的正义考量所废除以及变得徒劳无益。~言之，

除了＂自然状态＂的环境，惩罚的因紊既出现在动机中，也出现在最终的

(l) 这曾经发生在十字军时期．那时通常适用于战争的一切限制都得到了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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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之中 。 攻击者将战争（使之正义）作为对被攻击者之前所犯下的罪

行的惩罚，然而后者却把攻击视为当命运之车转向时对罪行的惩罚 。

＂威摄＂的因素，这一惩罚正义的特殊原则，在战争情况下取得了进展。

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 um) : 战备会阻止侵略者，煽

动战争是一种为了阻止其他未来攻击的行动，类似于使用勒索等等。

甚至改造原则在战争中也有效。 进行“圣“战据说也是为了拯救被视为

异端的异教徒、战败国的灵魂。 如果赢得战争，敌人中的幸存者将被

”改造" • "亡羊补牢＂，丢弃他们邪恶的习俗。 虽然这不发生在每一个

实例中，但是通常的情况是一个或者另一个惩罚正义的原则（报应、威

胁、改造）始终在战争中起合法原则的作用，也与再分配的目标相关。

这两个分面可以重叠。 邻国人的财富或者他们特殊领土的所有权可以

被视为一种侮辱。

规范战争行为的意图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如果战争中的人们共享

一种文化语言，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们通常就能区分出战争的“正确＂与

＂错误＂ 。 事实上，获胜的最终目标往往凌驾千有关公正行为的规范之

上。 特洛伊战争，第一个我们有详细记载的战役，展示了我们在这里所

讨论的所有因素。 这场战争是报复性战争，其中海伦的绑架（或者诱

惑）要求惩罚并且需要她回到结婚的地方。 围城的结果就是再分配：特

洛伊遭到洗劫和破坏，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 多年以来，双方军队都奉

行事关战争行为的规则，在战场上这些规则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因

207 此，木马的伎俩就超越在正义战争之外。简单地说，随着战争无法按照

公正的行为而取胜，决定这种行为的规律被放弃了 。 由此推论出，战争

的正义本质（报复）最终终止了对希腊而言规约正义行为的规则的合法

性。 这个被详细记载的第一次战争显示出它仍然是至今最有特点的

战争。

关千“正义战争＂的理论并不只是简单地总结了数千年战争行为的

结果，同时也是适用战争与和平的政治理论。 这一理论是现代的社会

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一个分支。 “正义战争”理论大体上是基于战争发生

在主权民族国家这一假设上。 所有其他的战争都被视为例外情况，或

者至少是“不正常情况,, ("私人战争") 。 此外，“正义战争”重视和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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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追随者主张所有的战争（违反和平）必

须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事实上，这些人列举了发动战争的各种合理情

况。 战争纯粹是为了重新分配土地，财富或者人口被排除在这个合理

情况之外。 宗教信仰就是如此。 既不拥有丰富的土地，也不崇拜不同

的神 ，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行为或情况。 因此，借此可以决定一种特殊

战争的正义或者不正义的原则就是现代的和理性的原则。

虽然“正义战争＂的概念是由奥古斯丁首次创造的，而“正义战争理

论”就如同其被重新改写的版本那样，对奥古斯丁关于这个概念的解释

形成了挑战。 对千奥古斯丁来说，如果在上帝的指引下发生，目的在于

满足上帝的要求，那么这个战争绝对是正义的。正是这种解释被现代

“正义战争＂的理论家排除了。 战争已经渐渐地被视为完全世俗的事

业。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须创造（或发现）那些能够（或应该）约束所

有国家的原则，只要他们参与战争，只要他们打一场特殊的战争。 新奇

的不是在诉诸战争权(jus ad bell um)和战争法则权(jus in hello)之间的

差别，而是这两个权利所依靠的原则与能够将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或者

应该适用于）所有参战方的系列原则。 因此，正义战争的原则就被视为

是普遍的，对千在现代传统中的早期理论家来说，被限制在了那时的

＂文明的“世界中。 没有什么特别的传统正当性是有效的，如果它否定

了这些正义与不正义的普遍原则的话。

根据知识正当性，正义战争理论是理性的。当列举战争中的正义

普遍原则时，他们因不正义而摒弃所有的其他原则。 ("这个不是公正

的，而那个是公正的；公正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因此应该被所有人公 208

正地接受。,,)理性的论证是证明战争合法的唯一方法。 参战方必须诉

诸战争的普遍原则，并且证明另一方侵害了国际正义的规范，由于这个

理由，参与到这个特定的战争中就被证明是合法的，它与正义战争的普

遍价值相一致。 由这些原则维持和强化的主要是自由和生命。 当这个

国家的主体（公民）的自由受到威胁或者他们的生命机会被故意地减少

时，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生存受到危险时，不正义就发生了 。 因

此，根据现代的正义战争理论海伦被绑架的行为不能证明这个战争是

正义的。 此外，即使两个普遍原则（自由和生命）构成正义战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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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仍具有指导性价值。如果人们要阐释战争问

题，那么，这些理由足够了，因为战争的进行不论怎样伴随的都是生命

的代价。但是，它必须被再次强调，即在正义战争理论中，和平比战争

更有价值。 这些理论揭示出，大多数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至少在评价

由侵略者所提供的理由时是这样。正义战争理论并没有使战争合法

化。相反，它们限制了特殊战争的合法化——即，那些正义的战争。

正义战争理论的现代特征使得当它被用于前现代战争的历史时会

出现问题。 这是特纳·约翰逊所提出的反对沃尔泽的杰出著作的主要

理由。但约翰逊在现在或为了现在而责难沃尔泽”将普遍的权利要求

建立在低千普遍地公认的价值基础上“时走得更远。。它井没有准确地

描述沃尔泽的做法。 沃尔泽真正做的是，忽视和淘汰那些今天不是普

遍公认的价值，而是或多或少地用来证明战争合法的价值。在我看来，

＂忽视“是根据我们的“正义感＂去分析和判断一个决定的表达，那样的

话，后者就并不是将不同的标准适用于不同的文化，而是宁愿拒绝不同

的标准，仿佛它们就是双重标准。

不过，当约翰逊从正义战争的现代理论回到弗朗西斯科·维多利

亚的著作《在战时宣言中是必不可少的》时，当他考虑将格劳秀斯的开

创性著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作为所有其后理论的典范时，他是正确

的。 在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框架内讨论”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问

题，我们仍然可以高度地依赖于格劳秀斯，即使他的一些论点和具体的

分析在历史上已经过时。

209 虽然”惩罚正义”、"分配正义”和”正义战争理论＂作为正义的独立

分支同时出现了，并且可以被视为应对同一历史－社会挑战的三个答

案，相对千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其他两个分支而言，正义战争理论的

变迁兴衰是独一无二的。惩罚和分配正义理论的演变是持续不断的。

自首次形成以来，它们一直被评价、保持和修改着。 带有正义战争理论

的实例是不同的。在现代历史中存在着正义战争的理论被贬降为背

(i) J . Turner. J动心如，Jwt War 介叫吵n 叩d 知m山It of War(Princeton , NJ: Princeto Uni

归'8ity Press,1981), p. 23;and M. W如，J四叩iU中"~叩(New Y吐：Basic 胚虹，l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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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甚至被断然拒绝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在现代，正义或者不正义的

范畴是否可以适用于惩罚与分配从未被质疑。 人们唯一关注的是惩罚

与分配的原则是否是正义的抑或是不正义的。然而，始终存在着一个

时期，其间人们一直质疑战争是否可以从根本上被分成“正义”或者”不

正义＂的。 坚持（黑格尔）所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或者不同的表述（康

德）：没有一个战争是正义的，是可能的。 拿破仑时期的主流理论家没

有运用任何正义战争的理论，不论他们是支持皇帝（如黑格尔所做的那

样）或者对抗皇帝（就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双方在战场上都带蓿笔） 。＠

事实上，如果和平并不比战争重要，“正义战争＂的理论就没有什么意义

了。相反的，如果像康德那样坚定地相信永久和平的实现在我们的能

力之内，“正义战争＂的理论也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在正义战争理论被

接受的年代，支持这个理论的原则本身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相对于从洛克时期开始的惩罚原则和休谟时期开始的分配原则，

自从格劳秀斯时代开始，“正义战争＂的原则得到更牢固的确立。 有时，

正义战争的原则由某些程序性的和／或者实质性的标准所补充。通过

程序标准，我所指的条件是诸如谁决定发动战争或者依靠各种形式的

战争捍卫一个国家，以及谁参与着战争等（武装的公民、应征者、专业的

军队或者其他部队）~;通过实质性标准我所指的条件是诸如何种思想

会导致战争，何种制度是参战方所捍卫或者抵制的。 这些额外的标准

可以使原则本身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的应用变得相对化。 虽然形式的

正义概念（正义的准则）要求那些原则或者它们自已应该决定战争的正

义或者不正义，但是，完全地从诉诸战争权的额外标准中抽象出来，而 210

且原因明显，其实并不容易，有时甚至是存在疑问的。 “正义战争＂的正

义理论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即使如此，一个人也不能，并且有时也

＠关于黑格尔的战争理论的最好描述详见 S. A vineri , Hegel, 九如Y of如 Modem S1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氏啦， 1972) 。 关于克劳塞维茨 ( Clau妃witz) 最全面最深刻的

分析，详见 R. Aron, ClaUBeWi.tz: 加 M吵如咄血 Mo叩Il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n1ity 

片es& , 1975) ,esp. ch. 7 。

@ 马基雅维利已经在《战争的艺术》（冗e An of War) 中讨论了这个原则。 这个分析可

以详见 J. G. A. Pocock 的九e Mach如或血 Momelll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n1ity Preu, 

1975) ,esp. ch.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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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从处于与他国交战的特定国家的社会 －政治的结构和制度中

脱离出来。如果一个特定国家的制度被大部分民众认为是不正义的，

而且战争若以胜利结束，将会加强和稳定内部的不正义，不正义的阴影

也会笼罩到战争上，即使它是按照“正义战争＂的普遍原则发动的。如

果战争通过参战国家未经授权的机构认同和介人，那么这同样如此。

简而言之，内部达成共识或没有达成共识可以部分地确定战争的正义

或者不正义，战争的限制越少，情况越是这样。是否自由或者非自由被

捍卫也可以部分地决定战争的正义或者不正义，再一次的，战争的限制

越少，情况越是这样。但是如果根据“正义战争理论＂来考虑和判断问

题的话，在通过程序的或者实质性标准歪曲原则时，存在着一个内在的

危险。＠

人所共知的是“正义战争＂的传统区分了战争中两种形式的正义和

不正义：诉诸战争权和诉诸战争法则权之间的区分。诉诸战争的权利

构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原则；战争法则构建了进行战争行为的原则。

若符合这样的原则，参与到一个特殊的战争中的国家就有权力进行战

争，但若有悖于这些原则而参战的国家就没有权力发动战争。若违背

公正的行动原则，就没有国家有权利发动战争。数百年来，这些理想所

倡导的正义战争的传统只存留在理论层面，“权利＂的概念没有法律的

支持，它代表了道德权利。正义战争理论提出了用法律术语将道德权

利编成国际法的主张。 “战争法“从 19 世纪以来开始成为实体法。因

此，国际公约将把某些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编成法典，首先要适合战争

法则，即使后来要适合诉诸战争的权利。 尽管如此，这种对于某些正义

战争原则的跨文化的一致同意和接受，从这时起就对参战方很少或者

根本不起作用。如果该行为本身被带有目的的定义为理性的话，价值

理性的限制几乎无济千事。 战争就是要获胜。很不幸，特拉西马库斯

(Trasymachos) 的权利始终是最强的权利的观点在战争中是真实的。正

义战争原则对只基于功利主义的（就像西季维克所计算那样）战争行为

中 沃尔泽的著作是一个范例，正是因为这个，深刻认真及尽责的作者在对现代战争作出

判断时，并没有允许将他自己的自觉性，作为某些实质的标准去＂歪曲＂战争中的正义和不正

义原则或者贬谪它们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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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 交战各方可能会放弃使用与战争的正义行为原 211

则相冲突的手段，如果使用这样的手段对于达成胜利的目标是多余的。

正义战争的原则也可以起到一个意识形态的作用：参战方始终觉得有

必要参与到通过这些原则使战争”合法化＂的牵强附会的交涉中去。 如

果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撒谎，通常会侥幸地逃脱惩罚，至少只要他

们有能力证明他们的谎言。

在国内法律普遍地承载着制裁，在国际舞台上它们则不是。 国际

组织，如果它们确实存在，不会以违反“战争法”为由而对每个国家都实

行制裁，并且对每个国家都以同样的力度。 简而言之，国际法既没有能

力实施制裁，也没有能力阻止，只有武力可以达到这些目的。 并且，不

幸的是，就像现在的世界所处千的状态，维持现状则更好。 我们的世界

在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其他地方势力）间被分成互相敌对的势力范围。

我们看一看联合国解决战争问题的实例，就可以充分认识到，联合国给

参战国的这些审判并不是真正地基于“正义战争＂的原则而是基于所获

利益、权力联盟、独断的信条等等。 联合国一旦拥有有效的权力去实施

真正的制栽（而不只是象征性的制裁），我们的世界将比现在更加不

公正。

不仅＂永久和平＂的理想在今天是乌托邦式的（以＂不切实际＂的意

识），始终如一并且持续不断地适用于每个国家的“正义战争”原则也是

如此。真正的事实是，两个普遍性价值（自由和生命）和两个普遍性原

则(..所有人平等的自由“”所有人平等的生命机会,,)只能在一个和平

的世界里才能被充分地实现。 康德曾称和平为政治至善。 我会说，和

平是被推断的政治至善。 和平是最高的政治善，只要它是从所有人平

等的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机会中推断出来的，这里的”所有“代表着“每一

个主权国家“和＂每一个公民＂ 。 就现在的世界来说，正义战争的思想比

＂永久和平＂的思想更具有暂时的优先性，即使”永久和平“思想，在价

值的层面上，必须比“正义战争”拥有绝对的优先性。 因此正义战争的

原则必须是建构的思想而不能被看做暂时的思想。 只有正义战争的战

斗才是通向自由的平等和生命机会的平等的世界和平的必要的第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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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千所有这一切，只有正义战争才是应该进行的战争的假定，仍然

采取一个理想化的义务形式，因为这个规范在任何地方都不被遵守。

这并不类似于对公民法律的违背。 与正义战争的原则有关，事实是人

们违背法律（原则），无论何时这都是他们的利益驱使这样做，当另一方

也这样做时就会引起激怒，这并不等同千人口的大多数对待法律的态

度，即使是在非民主宪法的国家中。

此刻我必须重提一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我在那里阐释了文化模

式是否能够比较的问题，答案是它们应该能够比较（与分等）只要他们

涉及统治、武力和暴力的运用。战争是武力和暴力的典型表现。交战

的国家，以及那些准备参战的国家都必须加以比较和分等，这只能由适

用“正义战争原则＂来完成。一个国家的平民人口（不论他们是否身处

战争中）应该通过适用“正义战争＂的原则来判断战争。所有未遵守这

些原则的战争都应该被谴责，并且根据它们所涉及的不义程度进行谴

责，而无关我们的人际关系、同情以及意识形态上或者文化上的成见。

接下来我将尝试着列举正义战争的原则。由于这些原则自格劳秀

斯制定它们以来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我只需要将它们调整一下，以

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条件以及现代战争的技术苛求。除了重塑战争法

则和诉诸战争权的原则，我将在列表中加人第三组原则：正义和平的原

则。每次战争都以和平结束，和平的正义或不正义性质将回溯性地决

定所谈论的战争的正义或不正义性质。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新颖的想

法，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正义战争理论都会将其考虑在内。然而，康德虽

然不是“正义战争传统＂的追随者，他也强词了这一附属物的重要性。

康德在其关于永久和平的研究著作中开篇写道：“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

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叽）康德在

这里指出了一个不正义和平的一个特殊例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

可以描绘出被定义为无效的和平条约。

如果存在着一个发动战争的初始正义理由，那么就拥有了战争权。

<D Kant,. p, 叩血山记也', in On History, tr. and ed . Lewia 叽ite Beck (lndianapo血：Bo迦

Menill, 1963), p. 83 . 翻译略加修改。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m年版，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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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种情况可以使战争权存在并使战争绝对正义（就诉诸战争权而

言），并且还存在另外两种情况可以使战争权存在并使战争是有条件的

正义（正义服从千特定资格）。

(1)如果一个国家因违反了攻击国并没有在强迫的情况下签订的 213

有效协定和条约而受到攻击，那么，从受攻击国方面来说，这个战争是

绝对正义的。

(2)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去挑衅而受到攻击，或者如果挑衅已经通过

和平的手段得到解决，但是这样的倡议被攻击国否决或者没有接受，从

受攻击国方面来说，这个战争绝对是正义的。

(3)如果民族国家的主权没有得到敌对方的承认，并且也没有得到

这个国家的所有幸存者的承认，并且公民的自由和生命不断受到威胁，

或者如果这个国家公民的自由和生命受到潜在的或者事实上的实施种

族灭绝的敌人的威胁，即使这个国家的主权被承认了，在威胁之下的民

族国家也有权发动战争。 发动战争反对这样的敌人是完全正义的，即

使受到威胁的国家是战争的发动者。

(4)如果昔日的主权国家在别国挟持下被剥夺了主权，并且发动战

争反对攫取者以重获它的主权，从被剥夺者角度来说，这个战争是绝对

正义的。

在所有的这些四种情况下，发动正义战争的国家联盟也确实是在

进行一场正义战争，只要他们并没有寻求超过对正义事业的成功捍卫

的其他的任何好处。

前面所列举的绝对的诉诸战争权的原则完全是形式的。说到相对

正义的战争，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条件不能被完全地排除在外。更确

切地说，如果仅仅是正义战争的形式标准被某些程序性和实质性新增

标准修改的话，战争只能被叫做相对正义的战争；那就是说，它们可能

是在更小或者更大范围内的正义。有两种类型的战争属于这一类情

况： (1) 以夺回在过去战争中所失去的土地为目的而发动的战争， (2)

所谓的“解放战争” 。

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失去的领土（如果绝对正义的战争的

形式标准并不适用），这场战争可以是相对的正义，如果(a)先前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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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是在胁迫下签署的，以及(b)存在若发动这场特殊战争的特定的程

序性和实质性的标准。关于实质性的标准，我意指如下内容：据披露，

所谈论的领土上的人口比他们现在所属国家的原住民承受着更严厉的

统治形式，更多的暴力；此外，据披露，他们遭受着比他们过去所属的

“原初“国家中的公民更严厉的统治形式和更多的暴力。如果这两个标

214 准都能适用，那么为了收复这样的领土而发动的战争也是一场解放战

争。如果这两个标准都不能适用，战争就不能通过诉诸自由价值而被

证明为合法；并且，因为所有的战争都会导致生命的丧失，那么为了收

复失地而发动的战争将是不正义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至于程序

性的标准，我意指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方法。如果只是由

国家中的一小撮统治精英作出了为收复失地而发动战争的决定，那么

这种战争甚至都不能是相对正义的。一个完全的正义战争是指，当国

家的生命和自由以及所有公民的生命和自由都危在旦夕，发动战争的

共识就可能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发动战争是为了收复失地，那么情况

井非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当发动特殊战争的决定是由全体人们作出的

时候，这样的战争可以是相对的正义。

解放战争的目的在于解放另一个国家的人民。 由于现在“解放＂的

原因要用来证实那些单独由获利意图发动的战争的合法性，因此，诉诸

战争权的形式原则必须被坚持，并且不允许被歪曲或者成为屈从于“解

放”一词的内在的实质性标准。 坦率地说，某种政体的暴政、专制和独

栽的性质并不足以证明外部反对它的任何武装行为是正当的。只有挽

救受到种族灭绝威胁的全体大众，才可以被接受为那种情况下发动战

争的正义理由 。 然而，诉诸战争的权利会被严重地相对化，如果参战方

同时追求拯救目标之外的目标，实质上它们可能是领土的或者意识形

态的（当然，这只适用于如果绝对正义战争不适用的条件）。

发动一个相对正义战争的国家联盟有权加人到这场战争中，如果

没有他们的参与，相对正义的战争将会消失（他们只能在这唯一的条件

这样做） 。 相反，如果正在打一场相对正义的战争（为了夺回失地）的国

家与参与到不正义（侵略）战争中的国家结盟，那么，这个国家失去了战

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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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法则，战争的正义行为，一直都是推荐和投机的源泉。 骚扰平

民、蓄意迫害非战斗人员、违反中立、抢劫城市、奸淫妇女、杀害手无寸

铁的人（包括投降的士兵）、抛弃伤残群众或者毁坏船只、使用不人道武

器、不宣而战以及其他一些状况，都被列入到由 300 年历史的“正义战 215

争”传统所抒写的不成文法律的条款之中。 这些年，战争的正义行为己

成为实体法，由不同的公约所支配，受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 如果违

背了任何一条公约，那么战争行为就被认为是不正义的应 不过编撰的

战争法则越多，那么发生在它所要求适用的原则中的冲突和矛盾的数

量也就越多。

如果战争的最初起因是绝对的正义，偶尔地违反战争法则并没有

消除这种最初的正义。 如果不是由千它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方面的过错

而使得整个国家处于侵略者的致命威胁之下，那么，这个国家不会对此

承担起全部责任，如果非法手段被用以防止这个最终的灾难的话。 没

有人可以合理地责难南斯拉夫游击队员没有坚持有关战俘待遇的日内

瓦公约。 这些游击队员是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行事，也许最切题的是

他们缺少不受战争影响的领土，这是一个所有交战国家拥有的可以允

许它们为战俘 、外国人等提供的资源。 反过来说，战争的正义行为并没

有消除侵略战争最初的不正义。 对千强国来说，牺牲弱国而不违反正

义行为的法则是非常容易的；对千弱国来说，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是

非常困难的。 此外，在胜利的情况下，强国通常不会因违反正义行为的

法则而受到惩罚。 战争的正义行为构建的是平等而有效的原则，同等

程度地有效，既适用于强国，也适用于弱国；既适用千侵略者，也适用于

侵略的受害者；既适用千正义，也适用于不正义。 它会不加思索地认

为，正义行为的规范只对侵略者有效，而对侵略的受害者无效；只对不

正义有效，而对正义无效。 这样的规定将废止正义行为的原则再作为

原则。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进行完全正义战争的一方应该输掉这

场战争，如果他们没有通过正义行为赢得战争的话，因为这样做我们就

(J) 如同沃尔泽所指出的，留给”自由解释＂的太多。 围城与封锁并不被认为是战争的不

正义行为的问题，至少并不能作为一个一般－形式原则，虽然围城和封锁通常是面对非战斗

人员并且将他们置身于面临死亡的威胁。

227 



超越正义

站在了侵略者一边。我们应该希望侵略者输掉战争，不论那个侵略者

是以什么方式进行这场战争。战争的不正义行为，确实是添加到最初

违背诉诸战争的权利的一个“恶化环境”。

此外，由于战争的正义行为巳经变成实体法，一旦战争开始，完全

地遵守战争法则，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大多数现代战争，不仅仅＂世界

大战“是不受限制的，而且完全都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 战斗人员和

非战斗人员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整个人口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军事

216 机器。军工厂也自动地成为目标。同样地，通过随意地轰炸平民从而

摧毁内部对不正义战争的支持的战略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 反对

这种措施的有效论据，仅仅依赖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而不是依据一般意

义上的战争正义行为的法则。 显而易见，用凝固汽油弹轰炸德累斯顿

没有对盟军的胜利作出任何贡献，相反，却是一个不必要的残酷行为。

我们可以想想，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公开反对施加千广岛的核攻击和不

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东京。不过，如果使用核弹是防止希特勒最终胜利

的唯一途径，我们应该以不同的价值条件评估对它的使用。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由千战争的目的性的理性特点，战争正义行为

的价值——负载原则(value-laden principle) 可以加重或者最终稀释掉

违反诉诸战争的权利原则的罪责，并且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损害正义战

争；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如果我们坚持价值合理性，

并根据其正义或者不正义性质来判断战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致力

于诉诸战争的权利和聚焦于正义和平。可以正确地说，任何国家都不

应发动战争或者在没有诉诸战争的权利情况下进入战争。在战争来临

之前，每一件事情都要公开面对价值－理性的考虑和决策。 没有任何

极权主义，没有任何功利主义原则能被允许在这个阶段引导决策。任

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发动一场由于以意识形态为原因或者以领土为目标

的战争。

和平可以是正义的，如果胜利方发动了一场正义战争。侵略者赢

得的战争在原则上不会以正义的和平结束（同样正确的是，如果双方都

发动了不正义战争，尽管如此，和平谈判的抑制因素可以追溯性地减少

战争的不正义性）。正义的战争不是分配的而是报偿的（赔偿的），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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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正义战争的一方不应该在取得胜利的前夕追求任何分配的目的。

赢家为输家施加了特殊的和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强加的和平不

应该包含任何战争正义理由之外的条件。对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国

家安全、自由和生命、公民自由和福扯的确认：只有这些，而不是其他的

任何东西才应该是和平条约的目的。 如果还要得到除此以外的其他东

西，那么和平将是不正义的，并且它将确定无疑地使进一步的战争（正

义或者不正义的）合法化。如果和平是正义的，战败方的挫伤会得到及

时的愈合，虽然这是不必要的。 如果和平是不正义的，这就不大可能

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井没有从沮丧中走出来。 希特勒自已是一个意想 217

不到的和非常不必要的产物，然而也是不正义战争的产物。 如果在凡

尔赛宫从未存在过不正义的和平，那么，将世界带入前所未有的全面战

争的种族灭绝的政权不会赢得对日耳曼民族的控制。 所有这些并不意

味着正义战争只是简单地丧失掉他们最初的正义，如果战争以不正义

的和平结束的话。 对此作出评价会因实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第二次

世界大战，在一个以完全和平结束的地方一欧洲-产生了不正义

的和平。 它甚至在名义上属于胜利者的国家本身（例如波兰）也以不正

义的和平结束，然而胜利者并没有丧失这个战争的最初正义，所以，最

可恶的是敌人。 不过，值得反思的是，一个完全不正义的和平会在它所

推断的战争的最初正义上留下黯淡的阴影一一就像 1812 年发生的神

圣同盟(Holy Alliance)确实超越了俄罗斯的卫国战争。

正义战争理论涵盖了“所有主权国家＂的社会群体。 这是理所当然

的，即严重的利益冲突会并且确实在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井且，那样

的冲突通常是以战争的方式而解决的。 与此同时，要提供一个用以比

较和分类战争的标准：＂根据标准＂而战的战争最初是正义的；违反这些

标准的而进行的战争最初是不正义的。 由正义战争理论所提供的标准

不仅是判断（比较和分级）的标准，也是行为的规范：主权国家不应该通

过侵略解决冲突，虽然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冲突，当且仅当它

们拥有这些权利。 由此产生了两个结论。 第一，主权国家之间的那些

不应该通过侵略来解决的冲突，应该通过武力之外的手段解决，这是显

而易见的。 但是哪种手段呢？哪种手段的选择是合适的呢？这样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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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怎样解决呢？第二，即使这些国家有权利通过武力解决冲突，这仅仅

是个权利，而不是义务。但是，除了武力以外有更适合解决这些冲突的

手段吗？或者如果理由是正义的，武力是应对挑战的唯一回应吗？

所有国家在它们都是主权国家的意义上是平等的。 只要它们还平

等地是主权国家，它们就是平等的。另外，因为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可以

平等地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事宜，所以它们也是平等的。如果它们的生

命和自由处于危险状态，它们同样地有权利发动战争。如果它们没有

受到挑衅，那么所有这些国家，在一个方式上是平等的，即都无权发动

战争。 作为“所有主权国家＂中的成员，赋予给它们的平等完全是形式

的。在所有这些成员间的唯一共有的要素是它们的主权：有大国和小

218 国，有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和根本没有兵力的国家，有的国家拥有

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而有的国家几乎没有资源，有富裕的国家和贫穷

的国家，有民主政体、军事独裁政权、传统的君主政体和专制极权国家。

就军事冲突而言，任何地方都不会存在“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之间

的那种鸿沟；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最初的正义和正义的结果之间的鸿沟。

正义战争理论可以给予这些选择勇敢死去而不是委曲求全的国家以道

德支持；这些理论可以谴责侵略者，指责不正义的和平，但是它所能做

的只有这些了。由于国家内部的冲突（或者人民之间的冲突）不再由决

斗来解决，最初正义的原因可以给正义的武士提供额外的武力，大卫儿

乎很少一一如何曾经有的话一攻击歌里亚觅所以，如果我们关心正

义的结果，那么，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除武力之外的

手段。

进一步来讲，即使再分配的要求不能为战争提供正义的理由，这样

的要求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是正义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要求拥有正义

的大部分成分，但是却未达到诉诸战争的权利的标准会怎样呢？要求

后面的需求应该永远得不到满足吗？如果这样的要求除了使用战争的

手段永远不会得到满足，那么，不正义的战争就总会发生，并且人们仍

然会相信这些战争中的正义因素，因为最初的要求是相对正义。

@ 出自《圣经》中大卫自告奋勇出战非利士巨人歌里亚的故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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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使要求“解放”并不构成战争的正义理由（除了在种族灭绝

政权的情况下），要求“解放”仍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是正义的。 如果受

到专制规则折磨的民众加人到了解放战争中，它们会变得更正义。 如

果人们通过除战争之外的手段不能获得解放，那么不正义的战争就总

会进行下去，并且人们将仍然相信这些战争的正义性，因为最初的要求

是相对地正义。

甘地提供了反对第二个论点的强有力的例证。 从专制和暴政中自

我解放并不需要诉诸武力，国家主权的恢复亦是如此。 总之，独立的积

极的公民有能力不屈服。那样的不屈服是唯一能导致暴政和被强加的

殖民统治崩溃的有效手段。 甘地无疑是正确的。 如果民众作为一个整

体抗拒暴虐政权的暴力，那么就不会需要暴力手段去使这样的政权崩

溃了 。 不过，莱辛吭已经知道的，并且甘地没有考虑在内的是，暴虐的权

力不仅是赤裸裸的暴力，也是诱惑的来源。莱辛的《艾美丽雅·迦洛

蒂》大声疾呼：＂暴力：谁无法抗拒暴力？“但是抵制诱惑却是困难的。 即

使全体民众准备抵制暴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抵制住诱惑。 只要有专 219

制权力存在，就会有诱惑，并且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无法抵制诱惑。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暴政就不会在没有使用一种暴力的情况下而

垮掉。

我再说一遍，要求“解放＂的主张不能为战争提供一个正义的理由

（除了种族灭绝政权存在的地方） 。 不过，这种主张将不会失去它的相

对正义，只要存在着人们屈从千他们既不能选择也没有授权予以统治

的国家，或者存在着人们屈从于他们无权质疑，又无权更改的社会经济

结构的统治的国家。

如果所谈论的政治统治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都不是来源于正义

程序，那么这些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通过正义的程序得到解决呢？

如果事关政治统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事情，在国家内都是通过暴力手

段解决的话，那么国际事务又如何能够通过谈判或者对话得到解决呢？

心 莱辛( Gotthold Ephraim , 1729 - 1781) , 德国诗人，批评家及戏剧家，其著名作品是（艾

美丽雅·迦洛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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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惩罚的不正义在国家内部实施，那么惩罚的正义如何能被任何国

际机构实施呢？如果在国家内部人民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分配不正义，

那么正义的分配的问题如何在国家间进行谈判呢？如果不存在关千公

正分配程序的共同标准，如果公正分配的前提条件不存在，如果一个要

求分配的主张标示着在绝大部分国家中另外形式的要求不仅仅是虚伪

的而且也是罪恶的话，那么战争中的正义标准如何能被所有的主权国

家接受并且同时遵守呢？

只有当最终的和普遍的自由和生命的价值在所有国家（文化）中实

现，或者，更加审慎地设计它，只有当这些普退价值在所有的行为和判

断中作为规约的观念得到遵守，我们才能进入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冲突

能够通过谈判，并在可选择的情况下通过对话方式得到解决的阶段，而

不用诉诸武力。正义的和平，作为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超越了正义战

争理论的权限范围。这个问题，就如同惩罚正义和分配正义问题一样，

只能在（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框架内得到说明。正义战争的

理论只能为我们提供判断战争中的正义和不正义的标准。它们不容置

疑的优点是它们有能力为正在进行正义战争的国家提供道德支持，而

不用考虑结果。(l)

@ 核战争，在我看来书将非常显著地调整正义战争的理论。关于这一点的详尽阐释见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Joo心心y OT De切“心? (New Y吐： Sharpe,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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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旨在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建构一个共同 220

的规范化基础。这种伦理政治正义概念既非用一种“理想“模式来塑造
生活方式，也不试图将单一的内在道德规范（伦理）附于这个理想模式

之上。 它假设同时并存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能够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

联结在一起。 生活方式能够这样联结在一起，如果(a)它们拥有某些共

同的规范，并且(b)如果它们平等地受制于公共的规范。 由不完备的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提出的问题就被转化为如下的问题：在一个多元化

的世界中，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与所有其他文化

联结在一起是何以可能的？

没有任何一种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声称能够设计出最佳

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假设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对千生活在其中的人

来说每一个都是“最佳的”，我们必须有所放弃，而事实上我们已经放弃

了有关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宏大计划。 然而，所有不完备的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拥护者都处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

他们都有一种特别的生活体验（个人经历），他们都详细阐述了与一定

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观点。 他们因此而推崇一些与他们的传统、生

活体验和特殊观念相谐和的生活方式的乌托邦。 当且仅当一个人推崇

一种可替代的正义的规范和规则时，才有可能摒弃和批判现存的不正

义的规范和规则。 除非我们远离一种特定文化中的为某些成员所共享

的人生体验，我们便不能设计出这种可替代的规范和规则。 如果我们

放弃设计我们所支持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的话，我们就暂时搁置这种生

活方式的主张了，同时我们也就放弃了实现我们认为的对我们来说是

最好的特殊乌托邦的目标。 我们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之所以是不完备 221

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放弃去设计一种对我们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们“是

指代共享一个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人们），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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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可能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即某个

特殊的乌托邦可能对一个特定的人群来说是最好的，即使它对“我们“

来说不是最好的。 至于相关的具体乌托邦的设计，则是与蕴涵千不完

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精神之中的理论互为补充。

在解决”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

纽带与所有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是何以可能的？”这个问题时，我们的

想象不能超越它可能的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生活方式的共有规范

化基础不能基于，或者被设定基于两个假设；资源的丰富和人性的完

善。当然，被设想为富足或完备的具体乌托邦（产生于一种单一的生活

方式）不能被简单地废除。 因为丰富和稀缺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完全

富足的特殊生活方式并没有超出想象。其中所有参与者在完善人性之

善的方面都是优秀的，这样的共同体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例如康德哲

学的“无形教会＂的最终实现） 。 然而，资源的丰富或人性的完善都不

能被视为美好生活的前提，更不应该被看做各种生活方式的规范化

基础。

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首次谈到了＂互惠＂，它用来解决正义的形式

概念（正义的准则） 。 据说”彼此互惠“是正义之”黄金法则＂应用的条

件。 如果我们提问：＂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其中每一个文化都是通

过彼此互惠的纽带与所有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是何以可能的？“我们就

设计了＂黄金法则＂普遍化的可能性。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规

范化基础不是道德的规范化基础，而是正义的规范化基础。 公正的规

范是社会－政治规范（当然不公正的规范也是） 。 如上所述，当且仅当

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涉及道德方面时，我们才可以将它们视作正义

的（或不正义的） 。 正义规范的道德方面是善。也可以说，将正义规范

施之于与这些规范有关的每一个人总是一个道德问题，成为正义的本

身就是一个道德美德。 因此我认为，规范的基础是包括道德善这一要

素的正义的杜会－政治规范。

立2 彼此互惠（正义之黄金法则普遍实现的前提）排除了上下级 、等级

和支配的关系。它包括社会交往、沟通、相互理解、合作等等。 共有规

范的基础必须从理论上为现实中的社会交往、沟通、相互理解、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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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议。 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正义之黄金法则得以充分而普遍地实

现，是否运用这些程序就能够确保这个结果，是否某些特定的实质性的

条件必须作为这些程序的指导思想~些都是我将讨论的主要

问题。

一、突全正义的社会何以可螅？它是可欲

的吗？

道德家 、梦想家和宗教狂热者因为憎恶而拒斥他们时代的规范和

规则，他们大声抱怨美德被践踏在脚下，邪恶盛行，世界上没有正义。

”按照道德之善对待每一个人”这一观点的实现就是正义，除此之外别

无正义。 但是这种正义将永不会存在。

持不正义观的社会竞争者是非常少的，如果存在，也将这种正义仅

限于头脑中。 当把他们所想象的规范和规则与现有的（制度化的）规范

和规则相对比时，他们井没有把建设一个完美的道德之善的世界作为

他们的目标。 相反，他们的目标一直是争取更大量的或不同类型的自

由：（每个人或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的增加；新的、可选择

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或对（每个人的或特殊社会群体中的）旧有的、现

存的制度的准人。 这样的目标在完美的正义的普照下烟熔发光。只要

杜会接受新的规范和规则，世界（我们的世界）将不是这样的：它会是正

义的。

正义越趋向于动态，并且动态正义越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正义就会

越迅速地转变为不正义。 昨天的正义是今天的不正义；今天的正义是

明天的不正义。 正义就变成了一个相反的变色龙：它总是呈现不同千

其周边环境的颜色。 一旦环境类似于其颜色时，正义本身就变化颜色。

我们追逐正义但却没有拥有它。 我们纠正特殊的不正义，我们获得特

殊的正义，但我们从未实现完全的正义。 正义是有着不同形状的幻影。

｀ 这个幻影能够被完全地捕捉到吗？ 一个正义的社会能存在吗？

对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回答。我将只列举其中 4 种，并且将不 223

考虑它们的变化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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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有的社会已经是正义的，至少只要特殊的统治形式具有合

法性；正义的社会是可能的，但是“正义”不是一个社会可欲性的指

标器。

第二，所有迄今存在的社会都是不正义的，由于剥削、统治和劳动

分工的原因，他们没有经历事实平等（铭alit肛 de fait) 。未来社会将消灭

社会劳动分工以及所有的剥削和不平等，因此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将

是完全正义的社会。 这个社会之前还没有可能，但是现在却是可能的。

事实上，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是可欲的。

第三，我们必须接受将“追逐幻影”作为我们人类的部分境况，并且

适应它。 我们总是能够纠正一些不正义。 新的不正义无疑会出现，并

且及时地得到纠正。进展是逐步发生的。 正义的社会确实是一个幻

影，因为它既不可能也不可欲。

第四，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既不可能也不可欲；一个完全正义的社

会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可欲的。

因为最后一个表述符合我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将在某些细节方面

予以详细说明 。

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正义概念可适用的社会。一个

完全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只有静态正义概念适用的社会。 我将从前一个

表述开始讨论并且向后一个表述推进。

只有在有正义的地方才有不正义。 如果不存在不正义，也就不存

在正义。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根本不存在和不可能存在不正义的社会，

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因为“正义＂的概念将不再有

意义。 因此，我们宁愿选择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 由于正义的形式概

念是正义的律令，因此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正义的形式观

不适用的地方。 正义的形式观作为正义的律令要求，如果某些规范和

规则构建了一个社会群体，那么这些规范和规则必须始终如一且持续

不断地适用于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在行为还是在判断上 ） 。

只有当所有的规范和规则都被取消时，形式的正义概念（律令）才能被

取消，因为，倘若一个规范或规则仍然是正当有效的话，那么这一规范

就应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适用于它所建构的群体中的所有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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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赞同一个“人类学革命＂的狂想的话，一个没有任何规范 224

和规则的社会仅仅存在于想象中,--&就是说，如果我们设计出一个

人类社会，其中每一个个体都是道德的人（理性的人）或是“人的本质”

的体现。 然而，不管规范的权威仅仅应该存在于个体之中，还是应该成

为完全“内在的”，它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标准以衡量行为和进行判

断，井且这个标准应该被始终如一、持续不断地应用于我们与其他人之

间的交往。当青年马克思坚持认为在未来（非异化的）社会中惩罚将会

是自我惩罚，并且我们的同伴将为我们开脱的时候，他仍使用的是形式

的正义概念，即使他认为他自已已经超越了正义。 未来进行自我惩罚

的个人的自我惩罚的原因是没有遵照规范去行为，这种没有遵照规范

的行为就犯了不正义的错误。自我惩罚程度将与所犯下的不正义成正

比例。 违背者的同伴将会同意赦免他，因为他们也知道他所犯下的不

正义（否则，他们将把自我惩罚看做是愚蠢的），他们将他赦免只能是因

为（在此范围内）自我惩罚已经发生。 换句话说，不只是“人类学革命”

的概念引导我们自身(per se ) 超越正义。 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与理性

的人（或者人的本质）都是平等井完全同一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

做不正义之事，才能超越正义。 并且，如果没有人能够犯下不正义之

错，也就既不存在正义也不存在不正义，因此作为一个概念的“正义”根

本没有意义，我们也真正地“超越了正义” 。

“人类学革命“是一个谬论，并不仅仅是有些事情“尚不可行＂ 。 这

种尚不可行的事情（不算可预见的将来）仍然能够使我们获得对于一种

理性的乌托邦所作的想象。 井且这种理性的乌托邦还可以为我们的行

为和判断提供规约的思想。 然而根据“人类学革命＂的概念所设计的情

境是一种非理性的乌托邦，因为它包含了自我矛盾。 更有甚者，这种自

我矛盾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乌托邦，而且表现为道德乌托邦，正如我

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所提到的那样。简单来说，这种观点如下：一个宁愿

忍受不义对待也不愿意践行不义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 如果没有犯下

或忍受不义，将不会出现每一个人都是正直的人的情况；更确切地说．

没有人会是正直的。 这就是为什么“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一定是这

样一个世界，身处其间可以犯下或忍受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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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争论通常表明，“人类学革命”作为道德乌托邦的基础既不可行也

不可欲，同时也揭示了它作为社会－政治乌托邦基础的缺陷一在道

德乌托邦可以作用于社会－政治乌托邦的基础方面更是如此。然而，

这样一种社会政治乌托邦却从未被设想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超乎想

象。 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在试图回答”不存在任何社会规范和规则的社

会制度何以存在”这一问题时露出马脚。 他们通常会回答这些规范和

其他规范一道将会被取消（成为多余的），并且，尽管这种主张总是有争

议的，但是它也不能为我们呈现一个不存在规范和规则的最抽象深奥

的社会设想。 不存在规范和规则的地方，也没有制度、没有共同体、没

有人际关系、没有人类存在。

没有必要为了驳斥一个基于“人类学革命”所设想出来的超越正义

的社会乌托邦而涉及“人性＂的问题。人们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与之

具有不小的关联性）：我们的心理结构、我们的脆弱性、我们理性的界限

是否对任何这样的革命来说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些类似的思考能

够为此观点的不可行性提供新的论据，但是他们将不会为这个基本观

点再补充任何东西，即一个超越正义的杜会和”人类学革命“都是不可

欲的，后者是更强有力的观点。

当然，可以提出充分理由证明反对“人类学革命”并不等于提出反

对改变我们的社会性质是对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性是非常易变的，

既会向更好的方面发展，也会向更坏的方面发展。 甚至个人也能在道

德提升或道德退化的方向经历实质性的转变。经过深思熟虑的对积极

的规范和价值的承诺可以在我们中产生最好的结果；未经考验的规范，

或者，换一种说法，规范的结构和承诺的消亡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最坏

的结果。 我们本性的局限是由“人类境遇”所决定的，是由规范调节替

代本能调节所决定的。我们不应该沉溺于思考一个“超越正义＂的世

界，一个没有任何规范和规则存在的世界，如果我们要解决如下问题，

我们就应该考虑更加”可行”，以及更加人道的事情。

(1)什么类型的规范和规则是可欲的？

226 (2)建立这种合法有效的规范的可欲程序是什么？

(3)( 在一个更加乌托邦的水平上）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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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础是什么？

因此我已经作出了达到“超越正义“是既不可能也不可欲的结论。

现在，我要讨论的观点是，＂完全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只有静态的正义概

念适用的社会” 。

一个特定的社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称为正义的亦或是不正

义的，最重要的和首要的要依赖于该社会成员的态度。 如果一个社会

的所有规范和规则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人发表使之失效的

宣判一”这个规范／规则是不正义的”，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被合法地

称之为“正义的＂ 。 然而其他社会或文化中的成员（无论是作为竞争者

或是作为恪守者）仍然可以发表使之无效的宣判——"(最初）社会的

某某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因为这种失效的判决并不同时是非法

的判决，那么未经意志从外部检验和遵守的社会仍然是正义的，但是，

它的正义将是相对的。 它不会是完全的正义。

如果能把握住以下两种可选择情况中的一种 ，那么一个社会就可

能是完全正义的。

(1)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套单独的规范和规则，并且每一种规范

或规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被任何社会中的任何成员所质疑

或提出异议） 。

(2)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的规范和规则，但是，这些

不同的规范和规则中的任何一种都被各种文化中的全体成员视为理所

当然的。没有任何文化中的成员会对其他文化（社会）中的任何一种规

范和规则作出使之失效的声明。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几种社会，对动态正义并不知悉。 然而，它们

的正义随后就被其他文化相对化，表明其背离了＂自然的“民族优越感

的态度，同时也日益背离了智力合理性的立场。动态正义的出现转变

了我们的观点，没有一种社会能够重获完全正义，只是“在较大或较小

程度上＂的正义，以及与此类似，在“较大或较小程度上＂的不正义。

即使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显然也并非不可能出现。

只有在正义将永远保持动态的那种条件下才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不能

对未来作出真实的表述。 ”正义将永远是动态的”这个命题既不真实也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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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假。

正义不应再是动态的，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在前瞻和追溯的意义

上才有可能。 更确切地说，它可能只存在千： (1) 只有在前瞻性的情况

下； (2)前瞻性和追溯性并存的情况下。

在模式(1)条件下，社会的规范和规则应该为整个人类而构建。 依

此观点看来，它们是何种规范和规则，与它们如何被构建是完全不相干

的。相关的是它们中所有的规范和规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

可能是最初通过同意而构建起来的规范和规则；他们也可能是最初通

过专制的中央机构所构建的。 此外，它们可以要么是平等的，要么是有

严格等级的规则。 无论如何，尽管这个社会将是完全正义的，因为没有

人可能说（或将会说），任何一种所谈论的规范和规则都是不正义的。

规范和规则，无论它们采取何种形式，都将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适用于由

此构成的任何特定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静态的正义将保持旺盛的生

命力。如果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虚构的制度真正在我们的星球

上建立，那么社会将是完全正义的。 构成 a 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将始终

如一且不断地适用于 a 群体中的所有成员，而构成 B 群体的规范和规

则将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 B 群体中的所有成员 。 因此正义也将存在于

较低等级的群体中。 像这样的一个社会将发展出唯一真实的、完全的

和绝对正义的世界秩序的自我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另外的社会可

以被其成员视为完全正义的原因，甚至在追溯的时候也不被看做是正

义的。

模型(2)是总体文化相对主义的消极乌托邦。 我在第一章已经暗

示了总体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中所固有的自我矛盾。 如果“每个文化

都是独特的，而且既不能被比较也不能被排序”这个表述是正确的，并

且如果来自于这个表述（＂文化既不应该被排序，也不应该被比较＂）的

评价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排序和比较就已然发生了，

在这种文化中认同上述表述以及由此得出上述可评价结论的文化就被

视为优于其他的文化：它们比任何其他文化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以及更

多正确的禁令。只有当表述和评价的结论能被所有的文化所接受时，

228 这个自我矛盾才能被消除。如果所有文化中的全体成员都认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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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主张与他们的合法主张都不会与任何其他文化中的真理主张和

合法有效主张进行相比 ，那么就没有一种文化中的成员能够使其他文

化中的规范和规则失效。 因而作出这样的表述一”这个规范是不正

义的“一—是不可能的。 人们只能说，”这个规范是不同的“ 。 宣布摒弃

失效的程序即是对其追溯效力的认同。 如果当代文化之正义不能被

＂相对化＂的话，那么以往文化之正义也就不能被＂相对化＂。 动态正义

的相对化趋势将永远消失。

以此看来，动态正义将以这种方式在每一个单独文化中消失。 如

果任何给定的规范和规则都和其他的一样是正义的，我们又怎么能够

提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这些规范是不正义的“主张而使之失效呢？

换句话说，我们将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们的规范与你们的不同" 。

确实，总体文化的相对主义模式不认可那种其规范和规则将被真实验

证的文化设想：这样的争论没有理由存在。

虽然复杂的理论仍然可以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世界里构建出一种新

的文化形式的（设想的）程序，也会有有力的论据支持这样一个预测，即

在一个世界里所有文化单元里的全部规范和规则都应被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 如果所有的规范和规则都只被认为是种类上的不同 ， 并且没有

规范和规则会因其不正义而被其他文化中的成员所摒弃，如果规范和

规则能够在每一个单一的文化中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所有的

社会都会是完全正义的。

. 这种类型的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但它也并非
决不可能。

因此，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是可能的，但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是一

个噩梦。

一个完全正义社会的消极乌托邦违背了至上的普遍原则 。 它违背

了条件性价值（平等）和程序性价值（交往合理性） 。 如果一个人致力

于实现普遍价值，那么他就不能希冀在这个社会里没人能够作出那种

使之失效的表述，即”这个规范／规则／法律是不正义的＂ 。 然而，一个人

们能够并且可以作出这样失效的表述的社会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 

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一个自由社会中的人们，根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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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可以自由地一遍又一遍地去检验和质询规范、规则和法律，因为这

些并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它们未被视为理所当然是因为动态正义才

是理所当然的。

229 那么，人们，仅仅错在珍视一个“正义社会＂的梦想吗？ 他们的梦想

只是一种“虚假意识＂吗？根据“追逐幻影＂来描述梦想的那些理论家

不对吗？ 关于这种正义的所有建议都同样是徒劳的，因为，在纠正某些

不正义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新的不正义：这种逐步进展的过程，

难道不是真的吗？

我们将重申这样一个结论，动态正义是一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程

序，但它也将同时划定动态正义的范围和强度。 那些珍视“正义社会”

梦想的人没有设定动态正义的范围和强度，然而相反地却充分达成了

这一点。 “正义的社会”这一术语的日常使用，只是对一个社会的想象

的简要表达，其中可供选择的规范和规则被目前认为是不正义的规范

和规则所取代。

说一个正义社会是不可欲的并不等同于说要寻找可替代的规范和

规则一不仅仅在用另外一个来替代一个特定的规范或规则的方

面——是“追逐幻影”，而且既是徒劳的也是不可欲的。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并不着眼于构建一个正义的或完全正义

的社会的愿景。相反，它设法解决的是两个彼此相连的问题。 第一个问

题关系到社会政治之规范和规则（和法律）的最初构建；第二个问题关注

的是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以及法律）应当通过程序被检验为不正义。

第一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社会政治之规范和规则（以及法律）

是如何被平等自由的人理性地构建的，继而，在被构建的时候，这些规范

和规则（以及法律）能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生命机会和平等的自由吗？

第二个问题可以因此简单地表述为：社会政治的规范 、规则以及法

律中的任何一种如果被最初制定它们的那一代人，或者被未来一代人

看做是不正义的，那么这个争论应该如何被自由的人平等地、理性地实

现，以便能够再次确保所有人的平等生活机会和平等自由呢？

正义的规范化基础不是“正义社会“的规范化基础，但其中的”黄金

法则“却是在其社会政治交往的任何形式中得以实现的所有可能社会

242 



第五章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的规范化基础。 现在我来谈谈这个问题。

二、不史备的伦琨斌沦正义概念的规范基础：

社会主治方面

伦理－政治正义的规范化基础不等千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 230

界的理想化模式的规范化基础。这种理论是由一些价值前提作为基本

规范而构建的，而这些基本规范的选择、解释和阐述又是根据从那些价

值前提中推导出的理想模式而进行的。不过，即使对价值前提和基础

规范的选择、解释和阐明恰好是在“模式化思想”指导下而实现的，价值

前提和基础规范既不是“非理性的选择“，也不是武断的选择。正如黑

格尔所说，时代的伦理成为真正的起点。无论是哲学理论还是最佳杜

会－政治世界的理想模型的基础规范和价值前提都不能被称为是“经

验主义的”，但它们必须具有，而且实际上的确具有一种经验的“背景"。

至少必须是一些致力千特别价值的人受特别的规范所指导，这构成了

理论以及最佳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的理想类型的”规范化基础＂。当

然，杜会行为者绝对没有必要忠于那些应该哲学地反映他们正在做什

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价值前提和规范应伦理－政治正义概念

的“经验的背景”可以以一种赌注的方式来理解，其中涉及帕斯卡理论

的吕西安·哥德曼式＠解释。 哲学家对现在和未来同时下注。 赌注下

@ 他们将思考它。理查森的 They m 女主人公克拉丽莎明确地闸明了这一绝对命令，并

且付诸实践。
@ 吕西安·哥德曼(Lucien Goldmann 19 l 7一1970 ) ,法国哲学家 ，出生于罗马尼亚布加

勒斯特一个犹太人家庭。 哥德曼自称是卢卡奇的学生，对卢卡奇早期思想赞赏倍加，同时又

接受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影响，提出了＂发生结构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对千认识对

象不仅要从结构方面去分析和描述，还要从因果性方面去说明其发生和起源。 任何经济事实

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个整体结构之中，它们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 导

致社会革命活动的根源不能只是从经济基础方面去考察，还应从实践活动、精神活动 、道德态

度和审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复合整体结构中去把握哥德曼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分析批判。

从各种杜会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方面去研究社会问题．对于开阔人们的思路具有启发作

用。 但多数学者认为 ，他否定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抛弃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

学说，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问的原则界限，表现出一种“左派黑格尔主义”倾

向。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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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那些目前在沟通的行为、互动与交往形式中遵从同样的价值前提

和规范的参与者身上，此刻的生活方式（当下的）、未来的社会、理想的

社会、一个良好的社会类型，都必须奠基于此。 投注于这个模式、理念

或乌托邦就是把赌注押在了那些在生活中发展、代表和体现这个模式、

理念或乌托邦的行为者身上。 这样一个赌注不是武断的。 我们可以给

出良好的理由，甚至包括首要的和最重要的良好的道德理由，来解释为

什么在现实中一个人会把赌注押在这个行为者身上而不是那个行为者

身上。那样的投注也并非是非理性的。 带有一种摒弃所有规范化承诺

的想法的哲学家不能进行哲学思考。这个人是以价值理性的方式把赌

注押在了特定的人身上（特定的生活形式），投注本身被视为得之于先

前的价值承诺的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虽然打赌既不是非理性的

也不是武断的，但它依然是一个赌注。 虽然现代哲学家常常冒险进人

231 这些虚假的推论中，但其模式、理念、乌托邦都不能由目前的社会－政

治结构推导出来。只有可选择的和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之载体才能够

实现这种模式、理念和乌托邦，但是他们是否将在打赌的时候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赌注），就尚未可知了。 如果我们设计一种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思考正义和不正义，那么

我们的价值承诺或我们的规范都不会隐藏在无知之幕下。 在无知之幕

下所隐藏的却可能是，与我们所支持的价值和规范的可能相关抑或不

相关的理念和未来。

我将要介绍的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便是要回答这样的间

题：＂在一个多元化世界中，其中每一个文化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

与所有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是何以可能的？”因此，哲学理论的规范化

基础必须同时又是这个多元化世界的规范化基础。问题应作如下回

答：＂如果一定要遵守某种规范的话，那么什么样的规范有可能形成一

个多元化的世界，在其中每一个文化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与所有

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的呢？”这种实现的可能被隐藏在“无知之幕”之

下，这就是它为何与理论没有认知上的关联的原因。 下面我要介绍的

理论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但它依然具有经验的“背景＂ 。 总会有人指

出这样的事实，即当下的确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在所有的社会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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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包括言语行为）中遵守＂黄金法则＂。 属千这一群体之中的

这些人，当其运用”黄金法则“去判断可能存在千任何文化中的统治、武

力和暴力行为时，会斥责一些不同标准的应用，因为它们是双重标准。

＂黄金法则＂的一般化和普遍化就是“正义程序＂ 的一般化和普遍

化。一般化意味着，通常认为是静态正义之规则的黄金法则也会成为

动态正义的规则。换句话说，黄金法则不仅体现为先前存在的规范和

规则的适当应用，还体现了所有可能的规范的建立和论争。 普遍化意

味着（静态正义和动态正义之中的）黄金法则责成的程序被设想为适用

于全体”人群＂的公共规范。 它不仅适用于一个多元化世界中通过彼此

互惠的纽带与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的每一种文化，而且也适用于多元

化世界中通过这些纽带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任何特定文化中的居民。

我将”黄金法则＂的一般化和普遍化称之为政治至蕃。 我将符合政 232

治至善标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多元性称之为社会至善。 政治至善实

现了“对所有人都平等的自由＂的普遍规范，社会至善实现了“对所有人

都平等的生命机会＂的普遍规范。

至高的社会－政治之善的实现便是“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

界＂ 。 然而，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不等于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

界。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社会至善（生活方式的多元性）的思想提出

了这样的表述，即这里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

（多元的），而且还因为最佳的可能的社会 －政治世界是最佳的可能的

道德世界的唯一前提，即使现在还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 “最佳的可能

的道德世界“是正直的人的生活和行为的固有目标。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相信实现社会－政治至善是实现道德至善的

前提，我们就不能把道德至善作为所有正直的人的生活行为和方式的

固有目标。 我们必须假设正当（ 正直）在某种程度上只有通过社会－政

治至善的思想才能了解的。只有这样，一种正当的形式才能产生并且

确实设定了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的目标一换言之，就是道德至善。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包括两个要素，正如所有伦理政治正

义概念一样：政治（社会－政治）的因素和伦理的因素。 社会－政治方

面是在一个多元化世界中，每一个文化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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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化联结在一起的可能的规范化基础。 伦理方面设法解决的是道

德－伦理倾向即要致力千实现这样一个世界的问题一换言之，就是

达到它的规范化要求。 必须重申，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的规

范化基础绝不预示着“充实＂状态，关于准备去实现这样一个世界并且

为维持其运行的道德倾向的讨论不必然预示着任何“人类学革命” 。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方案存在着几个严重的困难。 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概念同时要实现普遍化和非普遇化。 普遍化（以及一般

233 化的）是正义程序的”黄金法则＂ 。 然而，如果假定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

文化和生活方式，每一种都不应该被普遍化。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报

酬、分配、道德规范或特定文化价值的特定模式能设计成适合此观点，

因为它假设所有的模式都是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因此它们必是

迥然不同的。 在具体条件下能够设计的唯一制度是彼此互惠中的固有

程序，因为只有它被界定为普遍的。 同样地，只有伦理的方面才能在普

遍条件下被设立并维持了普遍制度的运行。 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

有其具体的优点。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单一的生活方式，使一种特殊

类型的伦理(sittlichkeit) 理想化，它们在普遍化过程中没有受到限制 。

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权威能够由理性直观(intuit) , 因为我们能

够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完全地由直观所知。 这种直观可能是良好而富

有成效的，并且能够在猜浏和拒斥的遮蔽下巧妙地掩饰。 罗尔斯的《正

义论》就是这种完备的伦理 － 政治正义概念的极好例子。 罗尔斯使用

“三体合一“模式的理想化类型，并将自己的直观隐藏在“原初状态＂的

巧妙建构之后。”分配正义”模式因其被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分配模式

理想化而变得具体。 这种具体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

这一特定的分配模式呈现为一种公正分配的特定模式。具体而言，如

果这一特定生活方式的做法(modus operandi) 被理想化了，被普遍化

了，就没有其他类型的分配方式可以宣称是“正义的“ 。

那么这个缺陷如何避免呢？一个人怎么能够不依赖他或她自己的

直觉而设计出一种模式呢？此外，一个人又怎么能够在抵抗诱惑之后，

要求自由并力图掩饰应达到的恰当的完美理想的设想呢？伦理－政治

正义的不完备性显然充满了矛盾。 我们要么将自已限千一些实质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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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的规范之中，并将之设想为唯一的世界，并因此完全摒弃了任何

关千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财产关系、技术和正当的道德规范的讨论，要

么成为＂普遍化谬论＂的牺牲品。但我相信这一难题可以规避。在此章

中我仅讨论了那些我视为普遍性的规范，并且是在高度抽象的条件下

讨论的，在具体化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尝试。 我欣然承认我的文化背景、

我的直觉、我的传统都是我的具体理想的来源。。但是我并不打算将我 234

的理想普遍化。 相反，我邀请所有致力于＂黄金法则＂普遍化和一般化

的人，不顾哲学的辩诘，去展现他们自己的社会理想，与此同时要依靠

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直觉。 如果没有人被普遍化的谬论所俘

获，那么这种社会理想的多元性就只能是一个多元化世界的美好期望，

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与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的。

在哈贝马斯关于“商谈伦理(Diskursethik) " [ "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 的研究中，他把“普遍化的基本原则" (Universalisierungs gr

undsatz)理论作为唯一的道德原则 。 ”对话伦理”在这里被描述为一种

依此人类完全可以实践道德法则律令的程序。 结论是不证自明的（在

哈贝马斯的哲学体系中），因为＂普遍化的基本原则”本身是从立论的

(argumentations vorausset zungen) 条件中得出的准先验 (quasi - tran

scendental)推论而建立起来的。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没有必要遵循那些

推出哈贝马斯的理论建议的逻辑的（批判的）步骤。 有足够的理由讨论

这一建议本身。

我把哈贝马斯文章中提倡的“商谈伦理＂的观点概括如下。

(1)无论是＂普遍化的基本原则＂，还是男人和女人，凭实践“商谈

伦理＂的程序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杜会契约理论的选择。 哈贝马斯提

出了一个原则和一种程序，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并经由这种程序，社

会政治规范能够在一个普遍的和通用的彼此互惠的世界里被检验和构

建。 反言之，当且仅当杜会－政治规范在普遍化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被

检测和构建，并且经由商谈伦理的程序才能被构建为如同彼此互惠的

关系一样的杜会－政治关系 。 这就是为什么我接受普遍化的基本原则

@ 我在“伟大的共和国＂中讨论这个问题.Pr心口 1叩m必0心l. 5. 1,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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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谈伦理作为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基本的规范化基础，并

且同时也作为一个其中所有的文化（生活方式）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

带与所有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的（可能的）世界的规范化基础。 不过，

我补充一点：基本的规范化基础还不是完备的规范化基础，我将列举出

一些建议使之完备。

235 (2)我将说明，哈贝马斯的“唯一的道德原则“不是绝对的命令（他

认为是）的一个替代品。 哈贝马斯的“唯一的道德原则“是正义的原则。

当然，正义包括道德的方面，基千这个原因，正义的原则也是一个道德

的原则。但是，正义原则不是一个纯粹的卓越(par e X cellence) 的道德

原则（像绝对命令那么真实），因为它不得不诉诸利益和后果，而一个纯

粹的道德原则绝不会这样。 从这个方面来看，哈贝马斯式的建议绝非

康德式的。 但在另一个方面，它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康德哲学。哈贝马

斯想把所有的道德原则通约为一个“唯一＂的原则，他这样做的时候比

康德以往所做的更加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我将在第六章重新回到这

个话题），道德不能以一个单一的原则为基础，甚至不能以一种原则为

基础。

下面我将详细探讨哈贝马斯的观点。

＂普遍化的基本原则”被定义了两次。 我引述其第一个定义：”因

此，每一个有效的规范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在满足每一个个体利益过

程中所产生的后果和副作用（可预言的），应该被所有相关人士所接受

（并且优先于那些已知可选择的规则）。飞哈贝马斯也给“商谈伦理”下

了两次定义。 我再次引述第一个定义：”在商谈伦理的情境中，一个规

范只有当那些所有潜在关注它的人与参与实际商谈中的人一起达成

（或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时，这个规范才是有效的。”“第二个定义更简

洁，但同样很有说服力：＂只有全部参与实际商谈并受其影响的人都认

可的规范，才可以被宣称为有效的规范。"®

(l) J. Habermas, 飞油kur呻ik-Notizen zu einem Bt屯田吐m萨 - progr血m', Moralbewu.a.suein 

皿如一Handeln, Fnmkfurt: Sulubmp,1983,pp . 75-6 . 

@ 几过， . p. 76. 

@ I<应，.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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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假设规范的选择能够奠基于理性之上。 此外，他还对普

遍化的基本原则的实际普遍性加以限制：＂我已提出，普遍化基本原则

作为一个商谈规则，在问题被置于每一个人都关注的一般利益之上时，

人们在商谈实践中达成共识才有可能。"<D

在制定普遍化的基本原则时，哈贝马斯采取了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尽管并非是最终的步骤，但也远离了他自已在实际对话中有关真理（公

正）的公认的共识理论。 在公认的共识理论的框架内，商谈不受任何原 236

则规制。 谈话规则本身产生了真正（正当的）的共识。谈话的参与者遵

守且只遵守谈话的规则。遵守谈话的规则不依赖千经验的意志，这不

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 哈贝马斯在写关千商谈伦理的文章之前完全

赞同阿佩尔的观点，哈贝马斯坚持认为道德的“基本规范“是暗蹬在论

证的意志之中；这也是这种意志可以被称为“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原

因所在。©非常真实的是，阿佩尔将这种建议限制于单一的哲学论证之

中，而哈贝马斯则将其应用于每种商谈之中。 正如哈贝马斯的许多批

评者，包括我本人已经指出的，没有什么商谈能够达成“真正的共识＂，

除非参与者能在参与商谈（＂高阶共识＂）之前至少共享同一个价值、规

范和原则。 很明显，哈贝马斯在他关于商谈伦理的论文中已经遵照这

些批评者中某些人的建议修改了他的理论。 “基本规范”已不再隐含在

论证之中，而是先于论证。商谈不能产生真正的共识，除非其在普遍化

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人们甚至可以把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的有

关道德 (morality)和伦理 (Sittlichkeit) 之间的差别应用到这一理论的

建构之中。商谈伦理是通过普遍化的基本原则而被道德所影响的。

在我看来，尽管这背离了哈贝马斯之前的理论，但他还没有走得太

远。普遍化的基本原则一直完全是形式上的。 哈贝马斯希望避免完备

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陷阱，这也切合我的初衷。他充分意识到那些

潜藏于将任何实体的规范视为＂高阶共识”规范的企图中的危险。 屈从

(1) t拉，.p. 76.

(2) K. - 0 . Apel,"信息社会的演绎与道德规范的基础 ：科学时代的道德规范的理性基

础问题" , in 71叨心心 a Th叩才叩皿血 of P. 屈～神r, 行, Glyn A幻 and D磁dF'.心切， London:

Routled如 and K哪n Paul, 1980。

249 



超越正义

于那种诱惑对他来讲等于将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成长或直觉的

规范（价值）强加到谈话参与者的身上，因此也等千加入到商谈本身的

后果之中。（这恰恰是罗尔斯所做的。）不过，如果在＂高阶共识＂中没

有提供、预计或建议过实质性的价值的话，那么该原则本身就不可能被

设想为为商谈提供的指导原则。

因为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基本原则对“社会契约＂来说是

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不是绝对命令，在下文中我将只涉及（以某种修改）

杜会和政治的规范，也不涉及正当的道德规范。

237 普遍化基本原则用于检验任何特定的社会或政治的规范和规则。

社会－政治的规范和规则必须经得起它们发挥作用后的可预知的后果

及副作用的检验，如果经受了检验，那么满足了每个个体的利益就会被

每个人所接受。

乍一看，这个规则似乎满足建立在彼此互惠基础上的社会的规范

化基础的全部要求。 如果考虑到每个个别的人所经历的后果和副作

用，“对所有人都平等的生活机会”也是安全可靠的。 如果这些后果和

副作用不仅被关注，而且也被每个人所接受的话，那么，“对所有人都平

等的自由“也是安全可靠的。因此，在普遍化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经由

实践这一理性商谈原则，实现了普遍原则的社会－政治规范("对所有

人都平等的自由"'"对所有人都平等的生命机会..)就能够得以建立、

设计和遵循。 此外，该规则也为正义的更进一步的论争敞开了大门

("这个不是正义的，而那个才是正义的")。的确，只有可预知的副作

用和后果才能被考虑得到。 无法预知的后果及副作用可能会发生，一

个可替代的规范必须在同样原则的指导下被建议和接受。

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目前，哈贝马斯已经成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者，即所有规范的有

效性都应该在认知程序内被检测。 他的有关商谈伦理的论文包含了对

图根哈特(Tugendhat)观点的大量讨论，后者的观点与哈贝马斯的恰恰

相反。 对于图根哈特来讲，哈贝马斯认为，商谈的目的在千”意志形

成＂ 。 如果来自于所有人的意志共识是自由和真实的一—即来自于每

个人的意志。 那么共同的意志一旦达成，就没必要去追问它是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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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理性的论证程序。 与图根哈特相反，哈贝马斯认为，这样的建议

不容许我们区别一个真实的共识和一个虚假的共识。 在这方面 ， 我完

全同意哈贝马斯的观点。 图根哈特成功地融合了＂众意”与“公意”，但

是，众意是否也像公意一样被定义为善意呢？

尽管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以抵制图根哈特的共识理论，在我看

来，哈贝马斯其实最终还是提出了一些非常相似的理论。 如果我们接

受普遍化的基本原则作为商谈的指导原则，那么商谈本身将只针对“意

志形成＂ 。 规范的公正的（正义）唯一标准将是每个人是否继续接受任 238

何既定的规范的副作用和后果。 商谈将集中于对后果和副作用的自由

接受，而不是关注千经由一个认知过程决定规范正当亦或正义。 以下

各项是给我们的建议；社会－政治的规范的正当与正义的唯一标准是

自由地接受所有副作用和后果，如果接受了，将通过每一个人给每个个

体施加影响。 在这里”众意”再次等同千＂公意”，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

否就是“善意”，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因为这里没有提供真实的标准去衡

量意志的好坏。

哈贝马斯的方案为适当的认知程序留下了很小的空间。 这就是对

意志有影响的“利益的满足”，它直截了当地这样做了 。 然而，利益（或

者需要，我宁愿称它们为需要，“利益＂完全是在一个特殊理解语境中被

“三合一“模式所预定的）不是＂自然权利＂：它是通过价值和规范来彰

显自已 。 此外，利益（需求）本身不能完全受制千讨论。 更确切地说，如

果我们从根本上达成共识，它们也不能因此就受制千讨论，它们本不应

该如此。 至于说到第一点，休谟已经提到，有关需求的讨论从来没有定

论，他是正确的。如果用其他的需求来证明这种需求的正当性，那么它

将循环往复(ad infinitum) 。 至于说到第二点，如果我们严肃地接受“生

命机会的平等”这一观念，那么所有的需求必须被承认，并且被平等地

承认（需求的承认包括在个性的全部承认之中） 。 哈贝马斯的规则理论

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我们如何能摆脱需求本身被价值和规范所彰显，

而其中对一个规范的接受的意志却要通过需求（利益）而彰显的这种恶

性循环呢？除了建议商谈应该在所有价值中进行而外，别无他途，假如

每种价值都与个别参与者的一个或另一个需求有共鸣关系的话。 这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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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因为具体的需求结构（如果你愿意，也包括各种

不同的利益结构）严格说来确实是个别的。哈贝马斯的规则涵盖了这

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建议一个有效的规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后果应该

充分促进每一个人的利益满足，他只是建议每一个人应该以他（或她）

的利益为理由而接受这些后果和副作用。 不过，这项建议意味着（如果

我们没有假设利益或需要是＂自然＂的，并且哈贝马斯也不这么认为）被

践行的商谈应该是一个价值商谈（一个人可以说，“我投票给劳工党，而

239 不是保守派，虽然我不关心累进税制。但我是因为原则这么做的，我支

持社会平等的价值＂） 。 应该补充说，一个人可以只诉诸利益和需要而

参与到理性的商谈中，并且我们也一直这样做，但这样的商谈不能产生

共识；它只能导致理性的妥协。

因此商谈（在一个真实的和一个假设的情境中）关系到价值观，这

就是为什么意志不能直接通过利益彰显。 尽管如此，如果在价值观中

发生争论，适当的认知过程就会嵌人。 在这个认知过程中被检验的是

价值的真实（或虚幻）、公正（或谬误） 。 只有当共识达成了一种价值上

（或某些价值）的善 ，＂公意”（等同于＂众意")才能在事实上成为每一

个人的善意。

鉴千此，价值商谈不能以哈贝马斯所坚持应该的那种特殊方式（通

过所有人的自由共识）解决，即在至少没有一个单一价值（先于商谈）的

无条件的和绝对的有效性达成＂高阶共识＂的情况下。 参与者带有不同

的价值观进人商谈之中，他们都试图论证自身的价值观的合法性（公正

性和真实性） 。 他们诉诸比他们意欲证明的价值更高的价值来论证，通

过证明后者不过是较高一级价值的解释，或者它们并不与这些更高的

价值存在逻辑矛盾。 如果参与者不能共享任何高一级的价值，他们就

将诉诸不同种类的至上价值，那么商谈一定是还没有达成共识。然而，

如果它们都共享某种高级价值，那么讨论将以两种方式之一得以解决

（或通过这些方式的结合）。商谈的积极成果既可以是所有有争议的价

值都能涉及没有自我矛盾的至上的共同价值，也可以是它们只是相同

价值的不同解释。 这两种情况证实了所有有争议的价值都是真正的价

值，并且，得以构建的社会－政治规范应该是那些促进了它们中所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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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实现的规范。 结果也可以是某些价值观念不能无逻辑矛盾的涉及至

上的（共享的）价值，并且它们也不是那个价值的解释。但是，既然所有

的参与者都已经将这种至上价值接受为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价值的话，

那么那些不能够将其价值（无逻辑矛盾地）与至上价值相联系的人将承

认，通过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的价值是错误的（不真实的） 。 因为，如

果一个放弃了特定价值的人出千理性的眼光这样做的话，那么共识总

是自由的。

＂高阶共识＂的价值必须是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因为

它具有一种超越于推理之上的规范性力量。 我所称的“理性合理性＂的 240

观点是各种合理性的基础。甚至“智力合理性＂的观点也不能完全规避

它。如果我们已经在其他事情上也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那些

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达成一致。如果我们不将任何实质的价值接受视

作理所当然的，就如不向检测开放一样，共识只能以意志的形式为基

础，因此它将不是理性的。 整个理性主义都是自相矛盾的。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哈贝

马斯自己所设想的指导（着眼千规范的正义或不正义的认知检验以及

正义规则的理性建构），除非至少有一种实质的价值是“既定＂的，这个

实质的价值反映了普遍化的基本原则本身。

如果我们只记住了形式上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并且是从所有可

能显示此原则的实质的价值中提炼出来，那么我们就要得出令人不安

的结论，即任何的规范或规则都可能被证实为公正的和正确的。每个

相关的人都要同意接受每个超过六十岁的男人和女人都应该被遗弃在

沙漠中被饿死的规范应这一规范所要求的全部就是在所谈论的共同

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自由地同意这一行为的后果（和副作用），并

且当他们满六十岁时也应服从同样的命运。 这是严格遵循普遍化的基

本原则，只是听起来荒谬，因为我们已经接受将自由和生命作为普遍价

值，并且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人们可能会自由地放弃那些价值。 哈贝马

(i) Sanit-Exupery 描述了在北非沙漠社会中的一个相似＂共识＂ 。 无论他的观察是否正

确 ．我必须得出结论，即相似共识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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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听起来是正确的，因为哈贝马斯自己也无条件

地接受那些价值（闪耀于他的文本中的东西），并且他推测其他人也会

这样做。 但自由地接受一个规范和接受一个实现自由的规范之间存在

巨大的差异。

现在让我来重新制定哈贝马斯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和＂商谈伦理”

的定义，使之成为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规范化基础，同时也作

为多元文化世界的规范化基础，在这个世界里，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彼

此互惠的纽带与所有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

我重新制定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如下：“每一个有效的社会－政治

的规范和规则（每一种法律）必须符合可预知的后果和副作用的条件，

241 苛求满足每个人需求的那种法律（规范）之普遍遵守将被每个相关的人

所接受，并且对实现自由和／或生命的普遍价值的规范的要求可被每一

个个体所接受，而不管他们所致力追求的价值是什么。这些规范的后

果及副作用必须先于那些产生其他的可替代规则影响的后果及副作

用，并且规范必须比其他的可替代规则更大程度上地（更充分地）实现

自由和／或生命的普遍价值。 ”

因此，在我的概念里，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就是社会－政治的立法

原则。

没有什么单独的个人和＂权威的机构”可以实现立法的基本原则。

甚至没拥有最佳意志的最明智的立法者也能用他的洞察力替代每一个

有关的人的洞察力。在古代社会，给予他们大致相似的价值和需求体

系，是可以这样替代的，但今天不行。 在现代社会中真正的商谈必须在

每一个所涉及的参与者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如果立法的基本原

则的要求得以满足的话，那么商谈只是可能的，而不是正义的最佳的或

者最可取的立法程序。 因此，我同意哈贝马斯有关“商谈伦理＂的定义，

只有一处修正：我没有在一般意义上谈及规范，只是在特别意义上谈及

社会及政治规范（法律）。我的准则内容如下：＂根据商谈伦理，一个社

会－政治的规范（法律）可以声称具有有效性，当且仅当那些所有的相

关参与者，作为实际商谈中的参与者，着眼于（或将着眼于）有关规范的

有效性的认同之时。 商谈伦理无疑是一个伦理规范，因为它包括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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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排除了对于价值（规范）的特定态度，与此同时对实践要求的认可

以及／或者不认可提供了一个尺度。在我看来，商谈伦理是公民伦理的

核心道德体系，尽管它并不能涵括其全部方面。

我既限制了普遍化的基本原则，也限制了商谈伦理对立法过程的

适用性。只在涉及它们（以一种修正的形式）社会－政治的规范和规则

（正义的规范和规则，正义的法律）的有效性时才是相关的。我已经修

正了我的观点，即普遍化的基本原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并且事实上

它对于绝对命令根本没有选择。虽然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只在本书的

最后一章才涉及，但我将在这一点上给出一些解释，以驳斥哈贝马斯与 242

道德哲学无涉的准则。然而，某些限定性条件必须有。普遍化的基本

原则与道德哲学完全无关，反之与商谈伦理有关。但是，这种在道德上

极其重要的伦理商谈实在不适合商谈伦理的约束，因为前者不是由普

遍化的基本原则显示的。 因此，它不会并且一定不会遵从那个原则。

依照他的论文来判断，哈贝马斯自已非常清楚这个事实。他提出

了差不多全部真正的道德问题，扫除它们的障碍就像完全遵守“基本原

理＂的障碍一样多。 他甚至在一个阶段中，在这个原则的应用方面设置

了一个限制。 让我再次援引相关的章节：＂我已经提出了普遍化基本原

则，当事情能够在每个相关的人的普遍利益中被规制的时候，就可以使

实际对话中达成的共识成为可能的论证规则。”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

有了下列选择。要么哈贝马斯原则的首次表述("因此，每一个有效的

规范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不真实的，要么所有规范（包括道德规

范）必须满足”事情能够在每个相关的人的普遍利益中被规制＂的要求。

如果正确地应用道德规范的话，那么后面的限制就是不正确的，但这是

完全不相干的。

以“人格尊严＂的价值为例，与这个价值有关的规范，“保持着你的

人格尊严＂（保留着你的人格尊严，实践着你的人格尊严，等等）。在我

看来，这个规范有资格成为一种普遍的律令，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仔细

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规范是有效的吗？或者它应该被认可为有效的

吗？只是因为所有那些“相关的＂的规范接受了后果和副作用（这是一

个笨拙的表达）．这一规范的有效性将作用千“满足他们的利益”，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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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宁愿要这个规范也不要一个“可选择的规则＂吗？更具体地

说，如果 A 保持了他／她的道德尊严，他／她遵守这一规范而无视其副作

用和后果（通常是痛苦的后果和副作用），同时希望大家也同样做。但

是，如果事实上每个人都同样这么做的时候，“保持我们的尊严“将不会

导致痛苦的副作用和后果。如果规范是通过“基本原则＂的规则被确证

的话，那么副作用及后果将完全不同于它们现在所呈现的状态，并且现

在规范是有效的。此外，如果我承认和遵守在保持我的尊严的情况下

能“保持你的人格尊严＂的规范，而且我希望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不认为

沁“保持人格的尊严”事实上要满足“每一个相关的人”（全部人）的利益。

相反，我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与保持他／她的人格尊严相关，并且保

持一个人尊严的道德利益应该优先于其他的利益。最后，我也保持我

的人格尊严，即使没有什么人真正地与保待他们的人格尊严有关。

如果我们现在采纳一个不具备普遍律令资格的规范又会怎么样

呢？例如＂兄弟之间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相关的“人是谁

呢？单是我的兄弟，或是有＂兄弟＂的每一个人（一个兄弟也没有的那些

人怎么办）吗？让我们假设，如果只有我的兄弟与此规范相关，那么我

的兄弟就必须全部接受遵守此规范所导致的一切副作用和结果。 但是

为什么这个规范应该被＂普遍地遵守”呢？如果我的一半兄弟认为这个

规范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并且，也不同意遵守它，那么这个规范就不再

是一个规范，对于那些认可并遵守它的人来说仍然是有效的。如果那

些遵守＂兄弟之间的团结”规范的人不想把这个规范强加给那些不承认

这一规范对他们有约束力的兄弟们身上，并且，后者还会承认此规范对

于那些遵守它的人来说是有效的，那么这个规范就会被每一个与此相

关的人”自由地接受＂，即使它不是普遍地有效。

认为唯一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就是那些可以被普遍地证实的规范

的提法无异于同义反复。认为唯一可以被确证为有效的道德规范是那

些能被普遍地证实的规范的提法是错误的。让我们再内引人更有说服

力的“商谈伦理＂的定义：＂只有发现（或可能发现）所有的作为实际对

话的参与者的相关人士的共识的那些规范才可以宣布为有效。 ”

”所有相关人士的共识＂的条件可能暗示者对那个规范的有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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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承认规范是有效的）。它也意味着这一规范被认为是有效的，并

且对千相关的人士都具有约束力 。 正如我上文所讨论的，这两个建议

在类型上是不同的。 但是，由于商谈伦理是通过普遍化的基本原则被

彰显的，一个规范的认可一定意味着这个规范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具

有约束力（这是普遍的约束力） 。 现在，道德规范不必同时是道德律令，

不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就道德律令而言，本应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它

们通常不会在一个真实的商谈中得到检验，但是理智可以直观（偶尔着

眼千一个“虚构的“商谈），以及就＂应当＂的层面而言可以得到有效的

证实，而不管其结果和副作用如何。 无论从何角度看待普遍化的基本 244

原则以及“商谈伦理＂的定义，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它们没有资格成为道

德和道德哲学的准则。 这两个准则则根本没有回答“我应该如何行动”

和＂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不过，正如我已经提出的，它们有资格成为正义立法的准则。

与准则密切相关的前提（在其修正版中）如下：

(1 )一个群体中的人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达成一个目标，这关系到那

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 。

(2)要解决的问题或要达成的目标需要一个永久的规则。这项规

则可以是实质性的也可以是程序上的。

如果情况果然如此，这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必须进行一个关千即

将到来的问题和目标的真实商谈，它涉及永久的规则（法律，惯例，规

范，准则），也涉及问题的解决以及目标的实现。 商谈是由普遍化的基

本原则所指导的。 被证实为有效的规则 、规章和法律可以被视为是通

过讨论而实现目的 、解决问题的手段。

道德规范涉及价值但不涉及问题或目标。 它们的建立不能作为

（或被看做是）实现某事的手段。 即使道德是完全理性的，道德规范仍

（可能）不能以问题要解决或目标要实现为目的来构建（相反，后者对道

德规范的应用具有影响） 。

例如，“保持你的人格尊严＂的这一准则在“解决“一个问题或实现

一个无法评估的目标方面是无效的（并且从来不是理性地被确认为有

效的） 。 然而，如果有效性被假设为是理性的，法律和其他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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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和规则的有效性的确认正好与这种目标和问题发生联系，那么

至少这是应该发生的。

我将举一个例子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某一特定社区的水供

应短缺。 如果这个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根据他或她通常的需求（超越正

义）来用水，现有的水储备将迅速下降，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被证

实不可能满足基本的需求。 因此这是一个问题，缺水的问题，并且存在

245 一个目标，即在可预见的将来要为这一人文生存的基本需求提供足够

的水。 这里的决定是显而易见的，水的使用应受管制。 但是，什么样的

规制能被接受呢？规则（章程）应该怎样建立呢？在一个以彼此互惠为

基础的社会里，这种规制必须在每个相关的人都可以参与的一个真实

的对话中（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决定。 普遍化的基本原则（经过我的修

正）指导着对话。 首先，生命理应具有优先权。水的使用应该受到管

制，以保证饮用水对于所有人和动物，对于所有必要的植物生存来讲都

是可以得到的。 其次，规则应该达到对每个个体需求的满足，规则作用

的结果和副作用应该以被每个个体所接受的方式而制定。如果规则出

自于真正的对话，那么这第二个条件无论如何都要满足。对话不可能

为需求（和利益）而动，它必须由与那些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价值来引导。

人们不能讨论某人是否有使用家庭游泳池的需求（对于所有人而言，需

求必须被平等地承认），但是，即使那些拥有这样需求的人也可以自由

地放弃他们需求的满足，如果他们能接受其他的价值（例如，卫生的价

值）作为比＂愉快＂的价值更高地位的价值的话。最后，要有一个满足普

遍化基本原则的标准的规定。 并且这条规定（法律）要被每一个人所遵

守。 不这样做将导致正义的惩罚（报复） 。

在这里，“每一个相关的人＂既可以是一群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

家的公民，也可以是＂特定文化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种文化中的每

一个成员”（更确切地说是人类） 。 这些问题或目标包含了能够被社会

和／或政治规则，以及这样的规则独自解决或达到的所有问题或目标。

可以由此得出结论，那些法律（惯例、规范、规则）调节了（在多元文

化世界里）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政治交往，必须由所有人依照每一种

文化（生活方式）内进行一系列真实对话来确认其有效性。 然而，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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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化世界里调节了社会及政治交往的法律（惯例、规范、规则）必须只

能由那个世界中的成员（由所有人，按照一系列真实对话）来确证其有

效性。调节了一个群体（单一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及政治交往的规范和

规则一定也只能由那个群体中的成员（在真实的对话中）来确证其有效

性。 因此，在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种生活方式中被确证的

社会及政治规范彼此不同，并且与所有其他的规范不同。如果在一个 246

国家中存在着几种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必须由这个国家中

的每一个公民来确证而不论他／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何。 不过，在一个

特定生活方式中的规范只能被这种生活方式中的成员所确证，并且不

需要其成员之外的公民参与。但所有的商谈必须经由普遍化的基本原

则而达到。

虽然不是为了重新定义，但对于普遍化的基本原则的上述讨论仍

要重新评价。＂普遍的”这个术语在这个语境中不与它在综合的“普遍

律令＂中所具有的含义相同。 如果一个律令声称对每一个人都是有效

的，那么它就是普遍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赋予一个社会政治的规范

以有效性，即使规范本身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有效的（可是只要针对

那些与此规范相关的人就有效） 。 只有被每一个人类成员确认的规范

调节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政治交往，这样的规范才是普遍有效的。

严格说来，普遇化的基本原则根本不是普遍化的原则，而是为了验证社

会 －政治规范的论证逻辑的普遍原则。 在这里，它与道德律令和道德

规范存在着相似性。 一方面，我们遇到的是声称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律

令（对每个人都有效），以及每个人在普遍化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经由

真实的对话而确证的社会－政治形式；另一方面，我们遇到的是没有声

称这种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因为它们只对那些决心遵守它们的人才具

有约束力，被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共同体或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

确证的社会－政治规范只是对在这个团体中与规范有联系的成员具有

约束力 。 我们用普遍律令校验规范（道德规范不应该与对普遍准则的

遵守相矛盾） 。 同样，任何社会－政治规定的有效性都是由普遍化的基

本原则所赋予的。 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即不违背道德律令的道德

规范被那些既不承诺也不遵守它们的人认为是有效的。 更确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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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德规范理应被每一个人确认为有效的，如果每个人都是平等自

由的如果道德是理性的话，那么它们就应被确认为是有效的。 同样必

须指出的是，所有的社会－政治规范都被经由普遍化的基本原则指导

247 的对话予以合法地位。 每种文化或生活方式必须被确认为有效的，任

何其他的与文化或生活方式有关的社会－政治规范及规则，即使它已

确证，并因此遵守了，也是不同的。

这种类推不能排除或是减少在非传统社会中道德规范和社会 －政

治（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的那些基本的和关键的分歧。补充这一点可能

是完全多余的，即制定一个理论以代替社会契约理论的意图不能陷入

任何类型的传统主义。普遍律令既是真实的，又是形式的，然而普遍化

的基本原则是形式的，即使我已经给它添加了一个真实的条件（生命和

自由的普遍价值的实现） 。 在用律令检验规范的时候不需要真正的对

话（虽然可以进行这样的商谈），而所有社会－政治规范的有效性应该

经由真正的商谈产生。 尽管存在着关键的分歧，这种类推仍然是很重

要的。 而且，由于普遍化的基本原则行使着指导和检验的功能，所以我

将这个原理称为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

我简单地重申一下论证的一些基本步骤。我将正义的概念定义如

下：如果同样的规范和规则构成一个社会群体，那么这些规范和规则就

适用于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 。 我将这个形式概念称为“正义的律

令＂（全部类型的正义都必须符合这个标准） 。 另一方面，动态正义，已

经被定义为是种借此现存的（有效的）社会及政治的规范和规则得以被

检验、质疑和失效，并且，与此同时，其中可替代的社会－政治规范和规

则也被确证。 我已经讨论过那些质疑现有规范和规则之不正义的人从

道德上有权利这样做（道德权利产生于对有效的道德规范的遵守） 。 此

外，我已证明，争论者通常诉诸＂自由＂或“生命＂的价值中的一个解释

去支持他们的主张。 最后，我得出结论，“正义的论争”可以通过商谈、

谈判和武力进行。 如果争论者是自由的且彼此平等的话，那么，作为媒

介的商谈，作为一种论争的形式，是可能的。

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没有动态正义的社会，它是不可欲的。

可欲的是作为一个正义程序的动态正义的一般化和普遍化。 对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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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来说．唯一的正义程序（一般化的和普遍化的）就是对话。 如果争

议各方是自由和平等的，对话就能成为那样一种程序。 在一个＂黄金法 248

则”被普遍化和一般化的社会里，他们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因此，在一

个彼此互惠的社会里也是如此。

动态正义的普遍原则不过是与正义准则相对称的对应物。 组成一

个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应该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适用千这个群体

中的每一个成员。一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应该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

地确认这个群体的规范和规则。

我们有道德权利要求动态正义的普遍原则应该被接受为建立和检

验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的正义程序的原则吗？事实上我们有的，因

为动态正义的普遍原则只是完全地遵守一个普遍的道德律令的要求。

这个律令是康德式律令，即没有人应当仅仅充做任何其他人的手段。

道德律令的立足点高于动态正义的普遍原则，因为普遍原则是从道德

律令中获取它的“道德权利＂。这个律令也是“正义感＂的来源，表明

（并强洞）人们不应该受制千那些不是他们创造的社会－政治规定。普

遍化的基本原则甚至不能被看做＂唯一的道德原则＂ ，因为它自己的要

求的有效性依赖千另一个（并且是较高的）原则，一个真正普遍的和道

德的原则。

动态正义的普遍原则使各种动态正义的一个突出方面普遍化——

即，诉诸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可能性。动态正义的普遍原则明确地包括

了实现生命和自由的价值的指令。其规则本身保证了只有关千自由和

生命的这种解释可以实现，因为不用涉及将其他人仅仅作为手段使用。

我已经阐明我的观点，即哈贝马斯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和”对话

伦理”为社会契约理论提供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我还没有详细阐述它

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如此。 现在我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我已经修改

了哈贝马斯的两个观点，从现在起我将只在“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和

＂价值对话＂的标签下涉及这些修改后的版本。 在第三章我提到社会契

约理论包含了某些问题。在这里我重提一下，并作某些修改和补充。

(1)理论必须预设唯一的“第一时间" (Time One) (进人契约的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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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2)基于这个原因，必须预设一个真正的（或假想的）”自然状态＂ 。

换句话说，必须”在历史之外＂漫步。

(3)契约的合法性基千＂自然法＂。

(4)所有不正义的争论也必须同样诉诸＂自然法＂（一个从未存在

的过去的推涓） 。

(5)虽然根植千我们的历史意识和我们对普遍性的要求，这个历史

所在仍然没有反映在社会契约论之中。

(6)社会契约论必须（并且的确 ）设计出特别的社会和政治体系

（规范、法律等）来作为这种善和正义的体系。

(7)在社会契约论中，“善的”和”正义的”制度无法修改。 这源自

于被视为最卓越的善和正义的制度的定义。 除非契约遭到破坏（经由

君主），否则所有的规范和规则都因契约的强力而设立。

(8)每个人的真正同意是属千“第一时间＂的。 在第二时间、第三

时间等中，＂同意”必须被认为是＂默许的“ 。

(9)是否＂公意＂来源于＂众意”，前者总是与后者离异。

(10) 因此，社会契约论使一种统治类型的合法化（包括卢梭的

理论） 。 .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论已经克服了传统社会契约理论的几个缺

陷，但并非全部。

(1)"原初状态“只是＂自然状态＂的一种改进版本 ，它不可能在“无

知之幕“下去选择、立法和推论。 如果没有假定一个真正的“第一时间”

（在过去）的存在，那么也必须假定“第一时间”始终在当下。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假设。 然而，即使我们可以完全从我们在一个社

会中（从我们集团的所属机构和专属利益）所占据的位置中抽身，我们

也绝不能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善的概念＂、我们的承诺置于“无知

之幕”之下。 如果我们询问人们，如果他们能够忘记他们的所属机构和

专属利益，也忘记了他们的价值观、承诺和善的概念，他们会选择什么，

我们就只有依靠我们的价值观、承诺和善的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与

我们集团的所属机构和专属利益没有密切关系） 。 罗尔斯是犯了我们

称之为＂替代的谬误＂的错误，就像所有传统的契约理论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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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这一点得出（在这本书中经常如此），罗尔斯必须制定一个 250

正义社会的模型（或者一个近似的正义社会）。为了构建自由的优先性

（对此我完全同意），根本不需要权宜之计的“原初状态＂。设计具体的

社会规则（主要是分配规则）是替代谬论的结果。

通过动态正义的普遍准则和价值对话所构建的正义理论的规范化

基础避免了所有传统的契约理论的缺陷。

(l) "第一时间”在这个概念中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作如下回

答：最终的（假想的）“第一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中，在一个多元文化

世界内，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将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联结起来。因为，如

果不同文化中(..人类＂共同的社会政治规范）的纽带是通过价值对话

经由动态正义的普遍原则设立的话，那么在支配性群体”人类＂的多元

化世界里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可以通过契约联结起来。但是，我们也可

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假设“第一时间“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在那时单一

国家（或文化）中的公民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彼此联结在一起的。 因

为所有的公民（不管他们另外所致力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将根据动态正

义的普遍原则，经由价值对话来设置他们共同的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

（和立法）。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时间“是一个特

别的时间，在那时任何团体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

带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那种团体（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根据动

态正义的普遍律令，经由价值对话来设置他们公共的社会政治规范和

规则 。 显然眼下(here and now) 就有这样的共同体和团体。因此，“第

一时间”就是眼下。在这里“第一时间”也可能是明天、后天。“第一时

间“是一个持续统一体。当所有的生活方式都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联

结在一起时，多元化世界里的普遍的“第一时间”就是每一个可规制的

“第一时间”观。 然而，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与价值对话是每一个可构

建的“第一时间”观。因此，“第一时间“既是存在的，又是虚构的。

(2)理论甚至不允许“在历史之外漫步＂。动态正义本身被看做一 251

个相对于历史的迟到者。动态正义的普遍化归因千现代性。 同样地，

自由和生命（＂高阶共识＂的价值）价值的普遍化被理解为一个历史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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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的合法化基于确实存在（既是经验上又是一种思想上）的

事物——人类。多元化的人类世界中的不同文化事实上已经彼此相

连，依靠专制和暴力的纽带，依靠相互信任的纽带，偶尔也依靠合作和

协商的那些纽带，这是经验的事实。人类作为首要的基本群体，作为一

种思想而存在，这是理性的事实。

(4) 法律（规范和规则）的论争必须诉诸生命和自由的普遍价值。

这些价值不是哲学思索的产物。 他们确实是普遍有效的（自由），或者

处于实际的普遍化过程中（生命）。当我说：＂确实普遍的”，我的意思
是＂跨文化的普遍＂。自由已经成为首要的“价值理念＂ 。 根据＂价值理

念＂，我的意思是一种价值，它的对立面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人当做一种

价值来选择应自希特勒以来，甚至最坏的暴君现在也不能公开承认，

他更喜欢的是不自由而非自由。 事实上，他更喜欢前者而不是后者（他

系统地破坏了他公开承诺的价值），但有效性的问题和遵守价值的问题

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世界的今天，不自由可能作为

一个价值观（而不平等也可以）被公开地选择。

(5)理论把动态正义的普遍准则和价值对话理解为我们历史意识

的表达和产物。

(6)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没有设计、建议或推测任何作为这

种善或正义的特定的社会制度。它预示着可能存在几种善或正义的制

度，每一种在本质上都完全不同。因为，如果在一个理性的价值对话

中，在动态正义的普遍准则的指导下，在立法的时候所有可能的法律、

规则和社会－政治的规范和规则被所有相关的因素宣布为合法的话，

那么它们都会被定义为善的及正义的。

252 (7)"黄金法则＂的一般化和普遍化就是“正义程序＂的一般化和普

迵化。 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第一时间＂中，一群人认同社会的规范和

规则（或法律）将被那个特别的经由（价值）对话的时刻所合法化，对话

是在动态正义的普遍准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已经同意了正义的程

@ 与价值商谈的分析一起，我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分析，见我的 A Radical Philosophy,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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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这样的一种同意不包括对作为正义的任何单一的具体的规范、规

则或法律的接受。只假设如下：如果一群人经由正义的程序立法，井且

价值对话被真正的共识所终止（这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那么被推

荐的规范、规则或法律将被宣布为有效的，并将在有效的时候成为正义

的。每个人都是那个规范（法律）的创造者，并且作为创造者将考虑法

律的公正性。创造者的身份等同于承诺。

每个人都是法律的创造者，因此每个人都承诺遵守那个特定的法

律（社会规范、规则等等）。然而，事实是，一种法律（一种社会和政治的

规范和规则）在其被确认为有效的期间被每个人认为是正义的，并不意

味若同样的法律会在第二时间 、第三时间内也被认为是正义的。 首先，

无法预见的结果及副作用可能会发生，那些创造这些法律（规范）的人

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得出结论，根据这些事悄，那个法律最终是不公正

的。 然后他们将以动态正义的传统语言推荐可选择的法律（规则、社

会－政治规范）：”这个不是正义的，而那一个将是正义的。＂同样地，在

第二时间第三时间里，没有创造法律（社会－政治的规范或规则）的一

代人可能同样作出其不具合法性的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法律）

将在一个新的（价值）对话中被重新检验，因为适合于正义论争的正当

程序是，并且仍然是商谈。 当然，在社会交往的所有形式中一种稳定性

是必要的。 整个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政治规范不能每天都改变。 不

过，我怀疑“正义程序＂的模式将会经历愈益不稳定的风险。根据己接

受的规范来行为是一个伦理问题，并且后者与“稳定性＂密切相关。 我

们可以假设，一旦法律、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已经在一个完全正义的

程序（正如每个人批准一样）中被合法化，那么小的分歧和麻烦将不会

引起其不具合法性的表述。

如果只有一种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动态正义的

减少呢？依我看，这个问题必须因其是非实质性的而被驳回，一个简单 253

的原因是，正义程序依靠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黄金法则”本身并不

面对选择或同意，因为它只是正义定义（正义的律令）的一个表达形式，

因此它总会获得理解。 哪里有彼此互惠，＂黄金法则”就适用于哪里。

面对选择（和同意）的是“被施用于＂＂黄金法则＂的事物（实质）。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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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的事，也是我期望你对我做的事。 我对你做的事和我期望你对我

做的事应该由你我决定。 没有其他的正义程序能被想象，除非我们信

仰超越人的 、神的立法。 在我们的世界里，有些人信仰神的立法，有些

人则不信仰。 此外，那些信仰神的立法的人信仰这种立法的不同形式。

宗教价值（价值所固有的和宗教的信仰）可以像任何其他价值一样进入

价值对话，但它们不能同样为社会政治的立法提供权威。 如果有一群

人共享着相同的信仰，并且以一种正义的程序建立（确证）了他们的法

律和社会政治规范，那么，共识无论如何都将契合那种信仰的价值。虽

然如此，信仰像价值一样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接受的作为正义的

法律将（或至少可能）在明天被宣布为不正义的，我们的正义以及任何

其他的人类团体和共同体的正义也如此。

(8)从上述的内容得出结论，真正的共识并不归属千“第一时间” 。

因为每一项法律或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能够随时被重审（被重新宣

布为生效和无效），并且每当有社会（国家、人类）成员认为它们是不公

正的时候，它们就必须被重新宣布为生效或无效，＂默许同意”不能被看

做合法性的来源。 不过，单个人的“默许同意“是不排除的。 参与价值

商谈一项权利：更确切地说，是一项公民权利。 这样的公民权利是否也

应该被视为一项义务，再次成为一个必须留待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

概念来解决的问题。 共同体（团体的、国家的）成员也应在此问题上达

成一致。 作为一个团体（或一个共同体）的公民，我可能会投票支持“默

许同意”并且反对将参与的权利视为公民的义务。 如果有人反对我准

备分享的价值观的立场，那么我将欣然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巧4 (9)在理论上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作为社会契约理论的替代理论，

“公意“是“众意＂的结果。 在公意和众意之间出现分歧的任何时候，公

意将由众意重建。 众意授权批准法律、社会－政治的规范（公意）；此

外，它还可以撤销授权。 如果众意将表达每一个人的需求（和利益），那

么公意将不可能由众意构成。 但是公意的形成将经由价值对话产生。

每一个进人这个对话的人，不是以利益束和需求束的形式出现，而是作

为一个文化、社会、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承载者而出现（当然，即使这样，

在这个机构内的人们一一这个机构已经作为价值商谈的结果而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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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并可能考虑到最好的结果而达成一个

妥协） 。 对话本身是有关价值认知的正当理由。 由千涉及两个普遍价

值的“高阶共识＂，后者可能是决定性的。经由理性审视而被接受的真

正的价值决定了这个意志成为善意。 正是因为价值（经由商谈）的理性

辩护，众意才能产生井且促进公意。

(10)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规范化基础赋予一个以彼此互

惠为基础的社会以合法化（自我合法化） 。 因此，便是这样一个没有上

下级、没有社会阶层、没有专制的社会。 不管是否果真如此，这样的“社

会“是以一个民主家庭、一个社区、一群朋友、一个协会、一个政治或社

会组织 、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许多相关的文化形式“创建＂的，而且是以

整个人类（作为总群体）的形式建立的，我们始终都在“第一时间“内。

我提到过，哈贝马斯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和”对话伦理”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社会契约论的选择。我建议对这两个规则峈加修

改，使其适宜于本章的目的：即着眼于（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

的规范化基础。

同时，我推荐的实质性条件将被引入到普遍化的基本原则的表述

（不然就太空泛了）中，普遍化的基本原则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只是又

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说这是个新问题只是在当前的语境中是新奇的，

因为我之前讨论过它（在第三章） 。

我将两个普遍的价值置千＂高阶共识＂中。我曾经说过，（在价值对巧5

话中）论证必须诉诸它们。 众所周知，经由正义程序确证的社会－政治

的规范和规则（法律）也是解决一个问题或是不断维持一个目标（如分

配和再分配、教育、政治决策和执行的制度化、惩罚、国际冲突的和平解

决）的手段。 有时目标（问题）本身就是这样，两个普遍价值（＂高阶共

识＂）中只有一个才能在对话中获胜。 当两个普遍价值在＂高阶共识"

（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实现的目标）中具有平等优先权时，（价值）对

话中的所有成员可以同时诉诸自由和生命这二者。 并且，如果与自由

和生命有关的价值主张不能够在赋予二者以正义的公意中被综合，那

么就不会达成同意或共识。因而社会规则、规范和法律就根本不能被

合法化，或者说，它们将不包含众意（作为理性的善意）。然而，法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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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和规则）仍然能够通过谈判确立；换言之，通过妥协蒲立。 在立

法中接受这样的一个妥协并不等千在意识到道德的”两难”下行动。 如

果我必须在具体情境下行为，并且在这样的行为中必须在生命和自由

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我在意识中行为，虽然我的行为律令是可普遍化

的，但我的行为不是（我不能劝告每个人都应该选择做一样的事）。但

是此外，在立法的情况下，如果我参与到一个关于＂高阶共识＂和同意

（反对我的理性意志）的妥协之中——这种妥协意味着自由被赋予超过

生命的优先地位，或反之亦然一一我作了一个本不应该作的建议。

如果在＂高阶共识＂中（在自由和生命之间）可能出现一个冲突，那

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这样的冲突可能发生在任何“第一时间”内，

除了普遍的（最终的）“第一时间” 。 当且仅当人类的普遍群体的所有

文化都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联结在一起时，在所有的文化、团体、国家

中，这两个普遍价值才能没有矛盾地、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被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普遍的第一时间”描述为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

世界。 这是一个在自由的普遍价值和生命的普遍价值之间没有冲突的

世界。

256 从本章开始，我把＂黄金法则＂的一般化和普遍化定义为政治至善。

我所称的文化的多元性、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在这里它们全部都满足于

政治至善、社会至善的标准。 我得出结论，政治至善和社会至善的实现

是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 现在我已经从不同的出发点得出了

相同的结论。 在除了＂普遍的第一时间”外的任何“第一时间“内，在自

由的普遍价值和生命的普遍价值之间存在冲突是可能的。 但是这本不

该如此，因为＂普遍的第一时间“是个可调节的“第一时间”观。 然而生

命和自由之间的冲突不能简单地从我们目前的视野中消除（正如在第

四章最后一节已经讨论的关于“正义的“战争一样） 。 这就是为什么

＂普遍的第一时间＂也是固有在每个“第一时间“内的目的。如果我们

被迫要面对一个不应该作出的选择，那么，我们就是在关注一个不必作

出选择的虚构的终极目的。

创造一个围绕我们的世界（无论它多么小），我们通过彼此互惠的

纽带与我们的伙伴联结在一起；在价值对话中通过诉诸普遍的价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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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我们的社会规范和规则；遵守我们是其创造者的规范，始终如一且

持续不断地把它们应用到这些规范中的每一个共同创造者身上－这

也是目的本身。 简而言之，履行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也是目的

本身。然而，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的目的是在人们履行动态

正义的普遍律令的所有的行为之中是固有的。并且这个作为目的自身

的正义，与作为正义行为的结果的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之间的类比，

也并不仅仅是类比。 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是最佳的可能的道

德世界的条件。 履行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并不要求正义 (righteous

ness) 。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中，正义 (righteousness) 要求我们履行动态

正义的普遍律令，虽然它也需要在这个之上和之外的其他事情。

三、不兜备的伦温赋治正义概念的蛾范基础：

伦逗方酉

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已经证明是正义律令的简单翻转。 普遇律令

责成社会－政治的立法应该是“正义程序＂的结果。 价值对话（因其众

所周知的品格）已经被定性为这样一种正义程序。

通过对话解决社会－政治的冲突不是一个新事物。 在第三章中我 257

， 提到了以往历史上某类冲突可以通过对话得到解决。 如果“经由对话

解决社会－政治冲突“是（较高级的）社会群体的程序性规范的话，那么

只能在平等者之中（相同群体中的成员们）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

并且通常是在更高级的社会群体成员中得到解决。这样的对话始终遵

循一套传统的规范。 参与者不得不诉诸这些传统的 、时而神圣的规范，

但这种规范始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指导的

价值对话只不过是传统价值对话的普及和推广。 自然，在一个社会－

政治冲突要么以暴力解决，要么以谈判解决的环境中，那样的一个对话

只可能存在于一个群体、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共同体之中，但程序的有

效性不能被限制在那些单一的团体之中。据我们所知，价值对话的可

规约思想是＂普遍的第一时间” 。 这就是为什么普遍化的意志应该是每

一个价值对话所固有的，即使在一个最小的团体里进行的对话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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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然，“意志”不仅仅是一个主观愿望，因为只要在“高阶共识＂的

范围内涉及普遍价值，价值对话的规则就使这种意志成为必要。假设

＂高阶共识＂的价值是普遍的，任何从事实际对话的共同体都可以要求

每一个共同体都应该这样做。 你本应做的，也是你能够做的。 每一个

共同体都可以通过诉诸普遍价值而使它的规范和规则有效，这就是为

什么说他们应该这样做的主张是一个有效的主张的原因。必须再次强

调，普遍主张是为正义程序而提出的，而不是一个正义程序的结果。在

不同的共同体中会提出不同的价值主张。对话可以在不同的价值中进

行，这些价值因其真实而被自愿地接受，在共同体的社会－政治的规范

和规则中得以实现，在类型上也是不同的。 所有价值必须在不与＂高阶

共识＂价值相矛盾的情况下被涉及的这种指令，以及普遍价值应该被这

样解释，即一种解释的现实化在原则上不应该排除对同一普遍价值的

另外其他解释的现实化的这种指令，涵盖了所有价值的检验，但是并没

有界定那些价值实体。

正义的定义表明，正义意味着那些构成一个社会群体的规范和规

则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适用于那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事实上，

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应用这些规范的人是正义的人。我们知道，成

258 为正义是一种美德，不正义是一种恶习。没有运用共同的尺度，或没有

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运用它，意味着犯了不正义的恶习。单一的不

正义的行为或判断不会使一个人成为不正义的。 这个行为是不正义

的，但这个人并非不正义的。然而，反复的不正义行为会使一个人成为

不正义的人。我们也知道，一个不义的行为是道德上的犯罪，一个不义

者就是道德上劣等的人，即使是规范或规则，若没有以其本应该被运用

的方式而运用，也不是一种道德规范。

一个人可以在实践正义的过程中成为正义的人。就纯粹静态正义

而言，所有人必须学会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应用的规范和规则是伦

理(Sittlichkeit) 的规范和规则（道德伦理的习俗）。实践理性（规范有效

性的理性检验）尚未出现。人们至今也不能根据道德理由，以及倾听道

德行为（良心）的“内部权威＂的声音而违反规范和规则。 在动态正义

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智力合理性检验伦理的规范和规则。智力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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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和（道德）规范的立场出发检验这些规范和规则，因此道德和伦

理并不一致。 人们可以选择在他们的行为和判断中不应用伦理所提供

的尺度。 他们可以为了成为正义的（遵照道德） 而选择“不正义”（根据

伦理），同样，他们也可以选择遵守一套可替代的规范。

如果立法的正义程序植根千任何一个社会，那么在伦理和道德（在

公平方面）之间的分裂将再次消失。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是否定之否

定的状态。 不论静态正义还是动态正义，都是既否定又保留，从而在一

个更高的阶段被综合起来。静态正义之被保留，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把

正义程序归类于不正义。 静态正义被否定，是因为没有任何社会－政

治的规范和规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它们由以产生的这个程序

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动态正义之被保留，是因为价值对话的律令

是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原因很明显，动态正义是否定的，不能从动态

正义的观点宣称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的应用是不正义的。 这两种正义

都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最高的）阶段。 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它为

什么会发生？

哈贝马斯谈到“商谈伦理" (discourse ethics) , 我的想法也恰恰如

此。 在正义程序根深蒂固的一个社会里，参与价值对话以及遵守对话

规范二者都是形成伦理的程序。我们必须假设，价值对话这个词已经 259

在最广义上被制度化：争论的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希望其他成员

也要遵守价值对话的规则。我认为不是所有价值对话的制度化，只是

公正的立法程序的制度化。 但是，即使如此，社会化仍然伴随着引导价

值对话的“习得实践" (acquiring the practice) 。 一个共同体所有成员必

须共有的美德是＂遵守价值对话的规则＂和遵守他们已经创立（只要它

们持续有效）的社会－政治规范。因此对话伦理被视为是伦理的最有

力的版本。 因此我认为： (1) 关于立法，人们不能选择可替代的伦理类

型； (2)道德习惯具有无条件的约束力； (3) 习惯是一个道德权威，并且

在社会－政治事项中是唯一的权威。 正义程序的权威是体现了社会的

民族精神的外部权威。 不遵守对话的规则将使违背者蒙受＂其他人的

目光＂带来的羞愧。 然而价值对话是社会－政治决策唯一不能成为专

制权威的外部权威，因为它是除专制之外的最卓越(par e X cellence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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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因此，内部权威（良心）不能质疑和检验这种权威（在社会－政治

立法中）的有效性。 道德良知不能排除社会－政治决策权威的完全内

在化。 当然，道德良知不仅仅涉及正义和不正义的问题，也涉及正当的

道德规范。 但是，正当的道德规范要么根本不是由对话构成的，要么就

是由另一个类型的对话构成的。 我将在第六章涉及这个问题。 在这里

只需指出，因为“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是“最佳的可能的道德

世界＂的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可以质疑正
义程序的有效性。 既然如此，结论呼之欲出。如果实践理性是要质疑

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的权威，质疑与社会－政治的立法有关的价值对

话的权威的，那么，这样的质疑不能以道德理由为基础。通常这种质疑

会构成对“人类关系＂的道德侵犯，并且只能着眼于一种新的专制形式。

正义程序的道德规范是最适宜的自由的道德规范。 它不是绝对的

自由的道德规范。 绝对的自由，作为个体的个人理想化，也是脱离了由

彼此互惠建构起来的所有人类关系。经验主义意义上的人的绝对自主

260 的思想，个人的活力和行动不受任何权威的限制，不仅仅是一种幻想，

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幻想。相对自主是人类的条件。

现在，言归正义的美德。 正义的象征是蒙住眼睛的女子，一手拿着

天平，一手握着宝剑。这个象征的含义是明确的：一面预示着审判中的

公正（客观），一面预示着对犯罪进行相应的惩罚。 这个象征是指正义

（静态正义）的形式概念。 这个有关正义品德的形象在我们的模型中达

到了何种程度？

我在上文已经表明，如杲正义程序已经深深根植于一个共同体，那

么静态正义既被否定也被保留 。 不过，在正义程序思想指导下的行为

和判断还不能服从于程序的道德习俗。 在后一种情况下，伦理（道德习

俗）只是处千初级阶段，因此，商谈伦理规范的遵守仍是一个道德问题

（通过良心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外部权威的影响） 。 然而，这种区别在性

质上是相对的，与遵守纯粹道德律令的地方相比更是如此。 这只不过

是一群能够通过正义程序获得他们社会规范的人。 作为个体的人我们

可以遵守＂你应该维护你的人格尊严＂的准则，即便在我们的环境里没

有其他人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场对话中找不到任何可能的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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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通过正义程序来立法的参与者的话，我们也就不能遵守我们应

该经由价值对话立法的规范。 如果一个人遵守价值对话的规范而他周

围的人不这样做，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分享社会－政治的正义程序，而宁

愿遵守一个道德规范（或律令） 。 集团内的伦理（道德习俗）是什么，关

系到集团外的集体道德。 即使如此，在一个存在若干社会及政治约束

（包括舆论力量）的敌对环境里，正义的美德不能是“冷漠的”，正直

(righteousness)将成为正义的先决条件。 如果正义程序已经扎下了根，

一个不正直的人也可能是正义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或者如果情况

就是如此，仍然会容许敌意和约束），就需要某些额外的美德。如果对

话中没有合作伙伴，并且对话规范的遵守只受“立法的良心＂的激发时，

情况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必须用两个连续的步骤分析正义的美德： (1) 在任一特

定的“第一时间”之后， (2)在任一特定的“第一时间”之前和之间。

(1)在（公正的）立法正义的过程中不需要为了公正性（客观性）而 261

蒙起眼睛，原因很简单，所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应该被承认，并且被平

等地承认。 ”公正性”等于对所有需求的承认（除了那些涉及将其他人

只充当手段使用的满足而外）。所有的需求不应该基千有关这些需求

的无知的假设，或者是对谁有何种需求的无知的基础上的被认可。 所

有的需求都有权利出现。它们是公开的（它们被提倡者变得公开化），

因此众所周知。 此外，公正性（客观性）并不要求那些声称满足它们需

求的人必须首先反映这些需求并且拒绝“现实的“或＂不法的“需求。

如果我们要平等地承认所有需要，那么对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说也是正

确的。与此有关的这种正义的象征与乔托(Giotto) 所描述的类似：它着

眼千未来，高瞻远瞩。不用奇怪，我们在这里正在讨论正义的社会－政

治程序。在我们的“原初状态＂中，关系到正义的美德因而是对所有需

要的承认。 这的确是公正性（如客观性）的美德，因为它禁止承认一个

人的需要超出另一个人。正义的美德在这里再次成为一个“冷漠＂的美

德。 我们很自然地同情一种需求而非另一种需求。我们支持某些需

0 关于立法的良心见我这本名为九e Power of岛叨记． 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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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为与其他需求相比我们更需要它们，更了解它们，发现它们更有

价值，等等。 然而，从正义的社会－政治程序中我们必须摆脱那种喜欢

和不喜欢。在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中（如个人依附），我们可以重视其

中某些需求胜于其他的需求。 在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可以批

评其他的需求。 但是如果这些需求是关于正义的社会－政治程序的要

求（除非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将他人作为手段的使用上）的话，我

们没有权利批评任何人的需求，因为所有个体的需求的充分而平等的

承认是参与这个程序中的每个人的权利（侵犯权利的行为不可能成为

一种权利） 。

没有需求的对话也是一种对话（并且很明显，如果所有的需求都获

得同等的承认的话） 。 人们并不谈及他们的需要，但是陈述他们的价值

观（可以与自己需要的满足和他人需要的满足有密切关系）。现在我们

知道对话集中千价值观，平等的承认取决千所有需求这一说法等同于

平等的承认取决于所有的价值观。 在一个绝对”起点＂的抽象背景下

（在这个起点下没有单一的规范、规则或法律仍然有效），没有一种价值

262 观被认可为是真实的。 所有的价值在它们提出真理主张的范围内被平

等地认可（当然，每个人都承认这两种普遍价值观是真实的） 。 在对话

的过程中，互相对等的承认符合不同的价值观：一些特别的价值越是被

证明是虚假的，它们的认可度就越会”逐渐停止”；一些价值越是被证明

是真实的，它们就越能获得承认。

如果价值对话的正义程序是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共同体（社

会）的新人者通过价值对话的“习得实践＂而被社会化，那么，那些没有

特殊技能、训练 、专业知识或特殊天赋的人就需要实践这样的对话。 每

个人都熟悉规则，每个人都已经学会如何遵守它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守

它们，每个人也都能够遵守它们。 同样的辩证的“否定”（扬弃）中对静

态正义的”肯定”等同于对理智合理性态度的肯定（同样的辩证的否

定） 。 我提到过，＂高阶共识”本身说明了理智合理性态度的保持。 现在

应该补充说明，作为伦理(Sittlichkeit) 的对话伦理(discourse ethics) 有

效地保持了理智的合理性。可以说，对话伦理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

不过，对话伦理的律令是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并且动态正义预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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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激发了智力合理性的态度。智力合理性（至少在最高级和最适当的

形式是）是推理理性。 因此，在对话伦理中智力合理性和理智合理性融

合了。 如果”专注于我自己一体化的规范和规则“是等同于充分利用智

力合理性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别处

讨论过屯智力合理性的态度通常在童年时便被抑制了，这时，像”为什

么我应该做这个或那个" , "为什么这个这样而不是那样呢”这样的问题

就会遭到如下警句的斥责，即”就这样，不要问傻间题＂ 。 我补充说这就

是哲学，即认真地对待这些幼稚的问题，妥善地回答它们。 我所谓的

“哲学对话”就是围绕着“幼稚问题＂而进行的对话。© 如果智力的合理

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幼稚的问题不是被斥责的，而是被重视并

不断地被回答，那么我们就进人一个“哲学对话＂。除了我们的理智之

外没有什么被要求进人一个哲学对话。我们都有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 263

能力（正如在第三章所见沉思性的和决定性的判断） 。 这些能力的运用

是哲学对话需要的一切。

虽然这是事实，但似乎仍很奇怪，即那种我们借以运用我们的智力

能力的方式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并且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一个环境

里一个人不应该问＂愚蠢的问题”，智力合理性的使用就被看做（道德

的）犯罪。启蒙的律令即我们应该为自已着想，并且把道德的义务强加

到我们自已身上。康德提到了我们”自负其咎＂的未成年状态，这里的

术语“自负其咎”使一个负面的道德判断成为可能。对话伦理责成“论

争的共同体＂中的成员支持智力合理性的态度，这应被理解为一种遵德

义务。 简而言之，实践智力的合理性在这里被看做一种美德：作为任何

一个社会－政治参与者（立法者）的公共美德。对话中的参加者被迫使

用论证的逻辑以便作出好的判断。 这个义务使对话中的部分参加者的

智力训练（自律）成为可能。没有纪律（自律）就肯定不存在通常所要

求的可能的道德德行。 正如并非我们所有人确切地都生而具有相同程

度的良好的道德感，即使每个人都平等地生而具有这种良好的道德感，

(D A. Heller,'Everyday life, rationality of reason, rationality of intellect', in 兀e Power oj 

Shame. 
© 见我的论文•AR叫切l Philosophy' 。

275 



超越正义

产生于道德活动的幸福不可能等同于欲望减少的快乐，而且永远也不

可能。 纪律（自律）没有什么不对，如果它不是由专制权威强加的话。

当立法已经完成，并且一个社会－政治的规范或规则（或法律）已

经生效时，形式的正义概念就被定义为正义的美德。换句话说，规范和

规则必须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被应用千所说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

员。 在这个阶段，作为实践智慧的良好判断是正义行为和判断的认知

美德。

良好判断的认知美德在我的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模型中

出现了两次：首先，是作为价值商谈所固有的；其次，是作为已经一致接

受的规范和规则的应用所固有的。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提到了

＂良好的判断＂，但是我只在第二种情况下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

慧的概念。 很容易解释这种差异。在价值对话中进行的判断类型是次

要判断。 我们讨论价值（价值判断、规范判断等），但我们不讨论，也不

应该讨论那些声称价值（规范）有效性的人的需求（动机和特性）。不

264 过，如果我们应用那些已经被宣布为有效的规范和规则，我们的判断将

是主要的（初始的）判断。规范何时何地应被应用，对谁应用，如何应

用，以及是否完全应用到所说的情况中，只有当该判断考虑到动机、需

求和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规范的应用时，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答。 自

从亚里士多德根据初始判断提出了实践智慧的范畴，我也限制了这个

概念对于此种判断的使用。

如果通过共识制定的规范和规则（法律）之一被任何一个人视为不

公正的，那么新一轮的价值对话必须产生，并且一个新的“立法申请＂也

必须开始。

那么，在任何“第一时间”之后，组成“正义＂德行的那些美德是什

么呢？它们是：第一，作为基本宽容的公正（给予所有需求以充分地承

认并且因此给予每一个人以自在性）；第二，争论的认知美德诉诸＂高阶

共识＂（智力合理性）的普遍价值观；第三，对已经被证明是真实的价值

的认可（真理权威的接受）；第四，实践智慧（规范和规则应用中的认知

美德）。除了作为基本宽容的公正美德以外，正义美德的所有其他要素

都具有认知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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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把正义的美德（同上述列举的要素一起）称为＂公民的美德" 。

我将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将所有那些实践和展示这种美德的人称为

＂良好公民＂ 。

暂且让我们想象一下＂普遍的第一时间”，多元化的文化世界里的

每一个文化都是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与所有其他文化联结在一起的。

在这样一个（假设的）＂普遍的第一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将在同等程度

上成为良好公民。 他们将共同分享正义的美德（公民的美德） 。 但是对

千那些其他美德而言，将会有所不同。 并且在这一章里，“不同”这个词

包括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第一，社区、团体、不同形式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文化一一－所有这些

实体，在一个正义程序内，不仅产生不同的规范和规则（法律），也产生

了具有不同程度有效性的规范 、规则和法律。一个国家的法律是由其

所有公民（全体公民参与到价值对话中）宣布为合法的，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法律适用于这个国家中的所有公民的原因。 一个特定的共同体

（在这个国家内）宣布某些适合于该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合法的话，那 265

么对于这个合法化共同体中的成员来说，它们就是有效的并且是适用

的。走向另一个极端，涉及基本群体”人类＂的共同分享的规则应由人

类的所有成员产生，因此它们的有效性也适用于整个人类（作为支配一

切的群体的成员）。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只有那些由所有人建立（使之

生效）的规范、规则和法律才能是有效的且适用的。 如果所有的规范和

规则都通过商谈产生并具备有效性的话，那么，任何特殊的国家、文化、

团体或社会中的所有规范和规则，也应该被井不适用这一规范的其他

社会成员无条件地承认为正义的。在一个论争的特别共同体里，将获

承认的价值与它们的真实性成正比。 在论争的不同社会中，这种承认

不应该以一种成比例的方式给予，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应该无条件

地给予，因为它必须预示任何价值对话的结果都是制定实现真正价值

的规范和规则。 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包括对社会－政治规范（规则）多元

化的认可，相互承认应该适合于它们。显然，任何特殊的社会规范或规

则（法律）可以责成我们也实践其他的美德，不仅是一般共有的“公民的

美德" 。 ”良好公民＂的生活方式所展现的美德可能会超出一般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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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美德＂，正如他或她也许不会如此：这依赖于特殊的生活方式。 ”公

民的美德“只不过是所有良好公民必须分享的美德。

第二，保持正义程序富有活力的美德并不需要更大的道德努力、自

我牺牲或额外的努力，也不需要崇高的道德品质。 正义的美德是一个

“最低限度的美德＂。这个词蕴涵着“良好公民＂，但并不同时蕴涵着善

良的（正直的）人，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至少，它似乎并不吸

引我。 不过，因为已经假设“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是“最佳的

可能的道德世界＂的条件，如果一个人能保持理性的信仰，即如果人类

的所有成员都达到了良好公民的标准，这会比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会

出现更多的正直的人。 这一结论已经在关于价值对话的分析中得出。

让我们假设在讨论结束的时候，一些价值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让我们

266 进一步假设，这些价值中的每一种都支持对某些需求的满足而反对其

他需求满足的偏好；让我们再假设，需要解决的问题或需要达到的目标

是这样的，即没有规范或规则（法律）可以保证由一个真实的价值要求

所支持的所有需求都能被同时满足，或至少所有需求不是被平等的和

同时的满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共识，真实的共

识，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么规范或规则又如何被界定呢？答案可能是，

根本不应该制定规范或规则，或者这个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因此是

通过妥协解决。但是，如果规则的缺乏阻碍了对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自

由息息相关的目标的达成或问题的解决，情况又如何呢？诉诸谈判和

妥协是至关重要的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可以合理地假设，参加对话

的一些人不只是正义的，而且是正直的。 例如，如果三组需求不能同时

或在同一程度上被满足，即使三方全都用同样真实的价值支持他们的

主张，参加对话的一方仍可以说，“让我们先满足别人的需求！让我们

给予他们以优先权！我们有权满足等值千其他组的需求，但我们出于

自己的自由意志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 。 如果三方的要求都被平等地

满足，这将是正义的。 然而，拒斥正义是不公正的，拒斥善也是不公正

的。 的确，一个规则以这种方式被宣布为合法化时，它并不是完全的正

义。 它不仅是正义程序的结果，也是善的表达的结果。 它还将获得一

致同意地接受，而这个共识仍然会是真实的共识。 约束和权力将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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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当且仅当争论的力量被慈善的力量所补充时，正义程序才能在

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运行而不会失败少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建议并没有

在人性的保持方面有过分乐观的过失。 善的表达是平常现象，在日常

生活中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一些曾经不正直的人，也准

备作出这样的行为表达。 上文简要讨论过的备受争议的情况就涉及这

样一种“紧急状态＂。这些事情甚至在我们记得把尊敬归因千人的善良

之前可能便被谈及；如果人们在一种紧急状态下，为了慈善放弃了他们

的一项权利，那么赋予他们的尊重将会补偿他们的任何损失。 因此，给

予人类的信任票既不过分也不草率。

(2)在任何“第一时间”之前和之间的正义美德必须包括“第一时 267

间”之后的正义美德的所有要素。 如果正义程序的思想规约着某人的

行为和判断，这个人就会仿若按照正义程序已经是那样了去行为和判

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从智力合理性的态度，通过遵守那些与我

们对立的已经存在的规范（价值），而使规范和规则失效。 然而，因为正

义程序只是在单一的“第一时间”之前，并非在单一的“第一时间”之间

的思想，形成伦理（道德习俗）和实践正义美德并不需要动员某些额外

的道德资源。 这些资源包括许多额外的美德。 因此，我们必须在“第一

时间”之前和之间把某些额外的美德归结于公民美德的要素。 在“第一

时间”之前和之间，从一个“良好公民＂的角度来说会比“最低道德＂要

求更多。 可是，在“第一时间”之前和之间”良好公民”并不等同于好人

（正直的人） 。 只有那个额外程度的美德来自于＂良好公民＂，并且其实

践与展示使他们的行为和判断好像正义程序本身便是如此一样，即使

它原本并非如此。

平等地承认所有的需求是公民的美德，除了那些涉及将其他人仅

作为手段而被使用的需求以外。 如果公民生活在一个所有的需求都不

被（更不用说平等地）认可的世界里，在那里，那些将其他人仅充当手段

使用的满足却被认可，那么“原初状态”就不能成为一个“冷漠＂的美

德，并且美德的认知方面的需求是必需的。

0 当然 ．这个结合将在 Robert Owen那里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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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被平等地承认是因为，首先，归因于一个特定社会的规范和

规则，他们能够接受不平等的承认。 其次，由于某些需求没有被表达，

或者没有足够强烈地表达。 人们可能由千法律的限制 、缺乏教育、缺乏

组织或缺乏进人公共领域的途径而不会表达需求。 良好公民可以通过

为这些人代言来帮助他们。 但是，如果良好公民只做这个的话，那么他

或她就不能证明公民美德的正当性。 人们可以通过帮助有需要的人代

言通过与他们一起参加对话，通过发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价值，通过

帮助他们独立地进人公共领域而显示美德，良好公民不可以用他或她

的价值代替那些需要被承认的，或没有得到充分承认的人们或团体的

268 价值需求，而宁愿只展示他们的团结。 团结的美德确实是良好公民（在

“第一时间”之前和之间）的（额外的）美德之一。 团结是没有被承认，

或者没有被充分地承认的，这是所有人和团体的应得需求。 团结的美

德不是慈善（正直的人）的美德。 团结并不意味着这种姿态，即“我在这

里，我将满足你未被承认的需求＂ 。 团结与需求的满足无关。 它是倾注

于需求承认（和价值认可）中的美德。 但是团结的美德不只是一个“良

好的愿望＂，也不是只限千展示团结的那部分人的需求和价值的承认

中。 这是一种积极的美德。 展示团结的人尽他或她的最大的努力（一

切都在他或她的权力之内）以确保正被讨论的需求和价值被所有人承

认。 团结是一个温暧的美德。 倾注千正义程序思想的热情是这种团结

的前提。

良好公民必须批评那些满足千将其他男人和女人仅仅作为手段使

用的所有需要。 这样的批评是非常必需的，需要更加谨慎。 一个人必

须学会在原则上区分满足千将其他人仅仅作为手段使用的需求和那些

不必在原则上暗示这种使用的需求，但是一定要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

这样做。 这种区分非常重要，因为后者的需求必须被承认，即使他们目

前的满足模式应该被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不好的判断就会招致灾难，

因为它在开始时就排除了正义程序的实现。控制需要的专政思想，或

者，温和一点来讲，需求的家长制式强制，将被正义程序的思想所代替。

良好的判断必须深植于一种美德。 我将这种美德称为基本的宽容。 其

满足在原则上并不涉及将其他人仅仅作为手段而使用的所有需求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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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必须被实践。它能够通过基本宽容的美德（态度）来实践。 只有那些

其满足隐含着统治的需求必须被排除。 甚至为了拥有必要的需求或为

了名誉的需求也不应该被排除，即使我们必须拒决那些要经由统治获

得满足的想法。 当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没有公民会放弃他或她的权

利，去同情某些需求和厌恶其他的需求，正如没有人会放弃批评他或她

在私人关系中所厌恶的需求的权利。 但是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承认并

且平等地承认所有的需求。

良好公民承认价值对话是正义的程序。 她或他声明，规范和规则 269

应该通过每一个相关人的授权，通过一致同意予以生效。 但在“第一时

间”之前良好公民必须假设没有什么规范 、规则或法律已经被正义程序

宣布为生效。 因此必须假设每一个共识都是虚假的，除了关千普遍价

值（自由和生命）的有效性的共识之外。 再进一步说明，如果公民与社

会制度的反对者站在同一战线，那么他或她还必须假设，指导反对者行

为的规范和规则也是基于虚假的共识。 成为一个良好公民的实质的起

点是笛卡儿时刻 (Cartesian moment) 。 我指的是，每一个公民作为单个

的人，作为单一的我思 (cogito) , 为他或她自已澄清所有＂真正共识＂的

标准，并作为解决方法而用那些标准去检验“初步共识＂。当然，这个人

为了使虚假的共识失效，必须邀请其他的人分享＂笛卡儿时刻＂，并且经

由正义程序开始筹谋一个真正的共识。 这些“其他的人”可能非常少，

视线内没有看到“其他的人＂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良好公民可能是一个

孤独的人，即使她或他不以这份孤独为傲，因为事实上公民的思想是价

值对话，作为一个孤独的人就意味着他或她没有遵守这种思想。然而，

一个良好公民作为一个道德的人决不会放弃自律，也不会为了“参与“

而接受虚假的共识。 良好公民也是一个反对者，这种反对是为了真正

的共识而实践。

对于所有专制需求的坚定批评，以及对各种形式的虚假共识的拒

绝，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虚假的共识总是需要专制，因为它需要约束。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约束都会呈现在虚假共识的所有形式之

中。 如果权力从外部制约我们，我们会知道专制的存在；如果权力被内

化了，我们则通常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存在。 权力可以在许多方面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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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笛卡儿时刻“是一个凭此使我们摆脱了内化的权力的过程。

挑战外部专制和内部权力，拒绝各种各样的虚假共识，成为一个反

对者，要求两个额外的美德。 一是最古老的哲学美德，自我认知方面的

270 苏格拉底式的实践。但内省还不足以达到适当的自我认知。 人们从他

们自己的事迹，从观察他人自我的“典范＂中认识他们自已。一个人经

由内省和行为的相互影响来学习，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内化了权力，也

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能够驱逐“内部权力＂。第二个额外的美德是

古老的民主主义美德：公民的勇气。正是公民的勇气使我们在虚假的

共识中说出我们的意见，并采取与我们在反抗和挫折中的信仰相符合

的行为。 公民的勇气不是一个大胆的展示，而是在公共领域内道德自

律的实现。

在这一点上我反复强调“第一时间”之后公民美德的要素：作为基

本的宽容的公正性；争论的认知美德同时诉诸＂高阶共识＂的普遍价值；

真实（真正的价值）权威的接受；实践智慧。如前所述，除第一类以外，

所有要素在性质上都属于认知性的。 现在我谈谈在“第一时间”之前和

之中的公民美德的要素。 这里需要同样的美德，但是除了第二种美德

以外（争论同时诉诸＂高阶共识＂的普遍价值），所有美德都以不同的方

式被实践。此外，只有这第二种美德在性质上是认知的。所有其他的

美德也包括了热情。 因此，我所提到的作为＂额外＂的美德，经证明根本

不是＂额外＂的。它们在践行“第一时间”之前和之中的公民美德方面

是必需的。在团结方面，我们主张承认至今未被承认的需要，并且采取

行为以便使这些需要能够并且可以表达。 在自觉方面，我们摆脱了“在

我们灵魂之内＂的权力，这样做就为第二个（认知的）美德的实践奠定了

基础。在公民的勇气方面，我们挑战统治和各种各样的虚假共识，否

则，真正的共识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我无法想象在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的模型或正义程序思想之外

的“公民道德＂。所有的公民道德一是＂良好公民＂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民主主义的空想中显然都是存在的。它们是＂大众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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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具有强大民主传统的社会里如此。＠无论我们是否实践它们，这

些美德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公民的善良不需要评述；每个人都

会承认它欢迎它尊重它，甚至还有一些人模仿它。

在本章开头我谈到了正义的所有伦理－政治概念都必须由真实的

伦理道德和人们的实践来＂支持“，即使这些人数址很少。如果伦理 - 271 

政治的正义概念设计了一个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的乌托邦，那么这

个理论将由那些甚至最差的世界中的人来＂支持“，这些人宁愿忍受不

正义也不愿意实施不正义。讨论中的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是比

较温和的。 情况就是如此，不是为了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甚至也不

是为了一个“正义的社会”，而是为了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这

个世界不是正义的，却是通过正义程序运作的。我的意思是，作为价值

对话结果的规范和规则经由动态正义的普遍律令的指导而生效。正义

程序的所有要素都涉及或推断出传统的和当代的正义程序，例如形式

的正义概念，＂黄金法则“和动态正义都诉诸自由和生命，以及作为解决

社会政治冲突手段的对话等价值。整个模型几乎都是上面提到的传统

和当代实践的重新整合，并且，我希望它不是任意的重新整合。如果把

人类视为是基本的（总体）社会群体，如果人际关系就是彼此互惠的关

系，那么它是唯一可能涉及“正义＂的所有要素的重新整合。

这两项条件体现了我的价值承诺。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承诺是

随意的，因为我没有与每个人分享它们，但它们也并非是随意的，因为

我与许多人分享了它们。当然，如果我进行超验的推理，并且把我的模

型作为最卓越的”真理”，它将具有更大的可信度。 但是我的不完备的

伦理政治正义概念计划一一其中某些真实的价值具有公理（以避免纯

粹的形式主义）的地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承诺。 对我来说不可能

忽视经验的动机。经验的动机可能是需求、要求、欲望、激情、洞察力、

利益等等。基本的需求可以被理解为激励力量。然而，它们只能产生

对一个目标（超越上下级的世界，超越统治的世界）的承诺，而不是程序

@ 在 F. Feher and A. Heller 那里，这个问题已经在一些细节上得到分析，参见｀兀e West 

血d 如研＇（未出版的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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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正义程序不能由基本需求激发，因为这些需求可能缺乏判断力，

并且以非理性的姿态表达自已。正义程序是理性的。但是这个程序也

不能由理性的洞察力激发，因为存在不同种类的理性洞察力（态度），并

且选择一种特别的理性涧察力（例如，智力合理性）的决定必须由合理

性之外的某事推动。对于普遍价值的承诺也不能被称为经验的激励动

力，因为人们为了接受这样一个承诺必须首先被激发。谁能够被如此

272 激发以至千接受这个承诺？只有＂良好公民＂，他的主要原动力是公民

的美德。正是在这些美德中，基本的需要和理性的洞察力合并在一起。

正是在公民的美德中 ，基本的需求和智力的合理性可以合并在一起。

因此，＂良好公民”就是那些“支持“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的人。

良好公民支持，但不保证“最佳的可能的杜会－政治世界＂。并且因为

良好公民并不保证，而只是支持这样一个世界的模型，这样的一个世界

才是可能的，但也仅仅是可能的，不是特别有可能。不过，良好公民不

仅支持，而且还保证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

迈克尔·沃尔泽(Micheal Walzer) 写道，“有自尊心的公民是一个

自主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世界上自主，我不知道那将包括什么。

他在他的共同体中是自主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主体，一个参与的成

员。我认为他是正义理论的一个理想对象”觅因此我也是这样做的。

CD M. Walze.r, S. 冲C心 ofJ四虹，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3, p. 279. 参见迈克尔· 沃

尔泽：（正义诸领域一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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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一再强调，正义程序是良善生活的条件一一所有可能的良 273

善生活一—但它并不是良善生活的充分条件。正义是骨骼：良善生活

则是血和肉。＂良善生活”包括三个要素：第一，正直；第二，从天赋到才

能的发展及才能的运用；第三，个人联系的情感深度。在这三个要素

中，正直是最主要的因索。 良善生活的这三个要素全都超越正义。无

论是正义的准则（形式的正义概念）抑或是动态正义的普遍准则都不是

全部地适用于它们，如果从根本上讲的话。

最后一章讨论的三个问题多少给人一些不合时宜的感觉。可能许

多人认为这种讨论方式已经完全过时了。因此，我首先必须声明我仔

细推敲了这个过程。我应用了上一章所推荐的方法，并将它称为＂笛卡

儿时刻＂。在面临一个文化共识时，一个人首先必须假定这个共识是虚

假的，然后在同意或反对之前再次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 下面我将从

积极的一面谈论关千自我、道德、伦理、情感、创造力和理智等话题。 这

是不合时宜的吗？希望不是。与其他人一道，我正在逆流而上。 我们

希望这股潮流将逆转。(j)

@ 在 A Theory of Hi#叩， 中我谈及历史意识的混乱。我坚持一种新的建设性意识，我称

之为反射一般性的意识，它已经自这种混乱而出现。显而易见，我没有思考一种只是按年代

顺序排列的级数。大规模的对启蒙计划的后现代排斥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获取了动力，

但不是没有先辈的影响。 Apel, Habe血邸， Wellmer 和其他人的哲学体系，虽然构思得很早，但

已经进一步发展井且需要新的维度。 老前辈萨特也致力于这个替代规化，为共同体的新的道

德规范提供理由。卡斯托里阿完全没有成为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像他的德国相似者中的一些
一样，与＂自我毁灭＂相比较 ，他的所有著作都是为了自我构建。自由主义的传统继续繁荣。

如罗蒂在 0心俨e叱es of p,., 咚血心m 所写(Brighton , Su蜓x : Harvester 片由， 1982 . p. 158 .) , 

支持对我们人类命运的感觉的偏爱将包括个人实现（自我实现）与公共道德（对正义的关心）

结合的可能性的全面讨论。在这里我将不提及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计划，对此我没有任何

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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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直的人

在前文中我举了一个关于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例子。

274 我分别讨论了社会－政治和伦理，同时也讨论了二者相互依赖的关系。

主体，即伦理要素的承载者，被认为是践行“公民美德＂的“优秀公民＂ 。

尽管并非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好人＂，但为了使该模型可行奏效，一些人

必须成为好人。普遍价值的具体化被认为是自由和生命的价值。不

过，我补充说，这些价值的实现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但并不充分的条

件。良善生活的主体是好（正直的）人。

此处的关键概念是“正直的人飞讨论这个概念需要我们放下所有

的社会乌托邦，并且转向道德哲学最普遍的问题。即使如此，此处姑且

不对道德哲学进行详尽说明应本节的目的并不宏大：并非要勾画一个

全景图，而仅仅是一个草图，而且是一个需要修改的草图。 这只是一个

初步的尝试，远没有结束，但画布不能留下空白。

道德包含那些已经内化了的人际关系。 这个论断并不是一个定

义。事实上，反之亦然。 如果所有内化了的人际关系都是道德，或者至

少包括一个被简单地内化了的道德要素，那么，“道德”这个概念就很难

有一个合理的定义。 界定道德的各种组成部分（规范、美德、思想、原

则）是可能的，但这样做的话就不是在定义道德。相反，一个人常常会

优先考虑某个道德态度而非其他的。在原则上逃避内化的人际关系与

所有的巳被内化并因而拥有了道德成分的人际关系之间作出区分是可

行的。

如果道德是人与人之间被内化的关系，如果社会整合是通过内化

发生的，那么社会整合的各种形式都包含了道德成分，但道德井不构成

一个场域。相反，从社会场域中的实践要求内化这个角度看，每个社会

场域都是道德的。 内化的程度越深，这些实践所要求的内化就越强烈，

@ 我下一步的计划是一篇题名为 A Theory of Mor. 心的论文（这套丛书包括A 九~ory oj 

Feel叩和 A 冗ecry of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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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一面就越明显。 如果我们用很抽象的方式进行思考，并且无视

历史的特殊性，我们就可以粗略地认为，如果一个场域越来越变得不同

于其他场域，那么将会发生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道德成分要么越来越

多，要么越来越少。 在现代，出现后者的趋势显而易见。<I>

提出“道德场域＂的理论是为了抵制道德的“边缘化＂ 。 尽管我赞

同这个动机，但我认为这是个虚假的理论。 它建立在这样一个默认的 275

假设上，即理想目标的存在暗示了领域的存在。 抽象的规范与美德的

确是理想的目标，但它们不会也不能构成一个场域。 让我用简单的术

语来描述。 在写一篇哲学论文时，我们进人了一个特殊的场域（目标

“哲学“是＂自为目标＂场域的一个分支场域） 。 我们遵守该场域的规范

和规则，并从事一种哲学活动：我们“实践哲学” 。 然而，在遵守规范或

表现出美德时，我们并没有“实践道德＂；我们投人其他的活动，例如政

治、工作、爱情，甚或哲学。 我们在勇敢地行动时也没有“实践道德＂，但

我们是在“勇敢＂美德的指导下行动的（一个理想的目的），例如：在战

争中；在社会制度中，当我们提出与占主导地位的想法不同的意见时；

当我们从火中救人时；等等。我们在不同情境下受同一规范的引导，顺

便提及，在某个或其他场域中被某一特定的规范所引导。 如果我对哈

贝马斯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哈贝马斯需要在其理论体系中构建“道德场

域“以便测定这个场域，就像实际对话那样。 这种解决办法很机巧，它

似乎驳回了我所提出的设置“道德场域＂的严肃目标：我们可以“从事实

际对话＂ 。 如果“从事实际对话”等同于“实践道德＂，那么我们就可以

“实践道德＂ 。 在“从事实际对话“时，我们至少在原则上暂停了其他活

动；因此我们别的什么也不做。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进人实际对

话？这个对话的预期结果是什么？我们进入这个对话，是因为我们的

某些价值观已经变得不可靠，我们的某些规范出现了问题。 对话的目

@ 韦伯从未支持一种特殊的“道德领域＂的观点。 更确切地说，他支持政治领域必须有

其自己的道德，不同于个人生活（宗教）的道德。 我们在领域中的悲惨选择也是道德中的一个

选择，而不是“道锡领域”和其他非道德领域之间的选择。 Luhamnn 在他的关于道德规范的社

会学的著作中 ，主张道德完全抵抗领域区别。 见他的 So吵/,o8亿心·Moral, Fran压nt: Su屈{8-

mp,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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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就是要达成共识，建立新的规范和规则。因此实际对话就是这样一

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理想目标得以理性地创建，井取代之前有问题的

理想目标。 然而，不同的理想目标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场域，即使它们源

自于实际对话。它们指导我们在某个或其他场域，或者所有场域中的

行动或实践。实际对话由针对对话以外的规范和规则构成，即针对行

动的规范和规则。实际对话是“实践道德＂，在某种意义上，这完全不同

千是“实践哲学＂的关于哲学问题的理论论述。

在这一点上我似乎已经接受了哈贝马斯的观点，即道德规范是由

实际对话构建的，或者至少它们应该由这样的对话构建。但是，这并非

276 是我的观点。 在第五章我提出，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应该通过实际对

话获得合法化。 如果读者接受我的观点，整个“道德场域＂的理论体系

的大厦，即使是最高级的版本，也会坰塌。 在共识指导下建立社会政治

规范和规则的实际对话不能被称为“实践道德＂。这个商谈是政治的和

社会的（社会－政治的活动），尽管该社会－政治活动有道德的一面（含

义）：对话中的规则应当被道守，并且＂遵守对话的规则“是一个应像道

德习惯那样被内化的过程。

有关“道德场域理论＂的简要评论为更广泛的思考开辟了道路。如

果道德哲学集中于构建规范方面的问题，那么儿乎所有重大的伦理问

题都将被忽视：例如行动、美德和道德品质方面的道德内容等问题。 当

然，我们可以先不讨论这种方法，转而回到通常的做法。与以构建“良

好规范”为出发点不同，我们可以选择吸引／排斥、同情、自卫本能等作

为出发点的主要动机。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理智、利益等推断出道德。

但是，无论我们选择解释性的还是评价性的原则，不可能从这个原则中

推断出所有的道德现象。可以放弃这种尝试，否则，在穿上这件紧身衣

之后道德现象将被扭曲。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一通

过次要原则来补足主要原则（正如康德所做的）。问题的关键是，既然

道德不是一个场域，那么道德的同质媒介既不存在也无法进行理性的

构邃。每当我们试图通过一个原则（或一个主要原则）推断道德现象从

而构建道德的同质媒介时，我们无法把握住道德现象的各种复杂多样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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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有场域或次场域具备同质媒介的特征，一个场域以其异质

性而著称：这是＂自为目的＂的场域，最主要的社会场域，也是日常生活

的基本场域。。 这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单一的能够对这一场域

进行同质化的原则，也不可能构建任何的理论原则来完成这个任务。

然而，由自为目标引导的异质活动仍然可以通过一个共享的意义连接

起来。 这些活动仍然是异质的。 它们不能从彼此中推论出来，甚至不

是直接地与彼此有关，但它们共同组成一个被称为“生活方式＂的”意

义＂ 。 让我们简单地设想一个带有单一目的场域的社会， ＂ 自在目的“的 277

场域。 拥有道德成分的行动与这个场域存在着联系。 那我们如何才能

够触及“道德关系＂的各种异质要素呢？通过审查生活方式本身。 这个

程序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复杂：每个实践的人类学家正在这样做。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包含许多场域的更加复杂的模型：＂自在目的“的

场域，各种社会－政治制度，以及“ 自为目的“的场域，其中依次包含了

许多不同的次场域。 显然，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中有多种可能的生

活方式，并且某些意义形式是每种生活方式与生俱来的。 然而，在这一

框架中某些生活方式与其他的相比被认为是典范性的。 因为它假定，

首先，参加这些生活方式之一的人们已经最大程度地内化了人际关系，

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其次，这些人已经获得了自已生活意义上的最高

水准。最异质性的道德法则 、规范、活动 、态度和感情的同质化是在好

人的生活方式中完成的。 因此，＂良善生活＂的范畴不应该从某个或其

他道德原则或道德思想中推导出来，也不应该从某个人或其他人的具

体动机中推测出来。 良善生活的形象是道德哲学的绝对出发点，事实

上是除了功利主义以外所有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 道德哲学家们在开

始探索原则和动机之前创制了良善生活这个概念。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而言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他们在等级价值观上采纳了一个基本

的共识。 虽然这个时候多元主义的方法已经显现，但它仍然能够以一

种反思性的方式，通过重新诠释传统的价值观等级来区分好的或更好

＠ 我在冗e pqwer of岛血比书中的题为• Everyday life, ratiooality of reason, rationality of 

intellect ' 文章中分析了这种领域的特征。

289 



超越正义

的生活方式与不好的或不想要的生活方式。 在现代哲学中类似的努力

开始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这个特定的而不是别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

生活方式，是一个即使重新诠释传统的等级价值观也无法简单回答的

问题。 哲学家因此表演了一个手倒立：他们建立了“基本原理”或＂自然

的”和“基本的“动机以便用来想象他们事先预设的（要说明的是，和斯

宾诺莎的对话）良善生活。现代性的未来导向的态度只好受到限制，以

便经由一个“历史的弯路＂回归到古老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的

道德哲学令人失望。

278 简单来说，要面对的问题如下。道德哲学的传统出发点是正直的

人的良善生活。 道德的不同（相互之间异质性很大）成分只在正直的人

的良善生活中被同质化。但是，如果不同的生活方式互相竞争，并且必

须从中选择一个（韦伯讨论的问题），那么道德哲学的传统出发点就变

得难以接近，至少对那些严肃对待该问题的人而言是这样的。 为了从

“主要动机＂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来一种“美好“生活的方式，将是避开

而非面对问题。

所谓康德的”形式主义”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考虑和欣赏。 像古代

的思想家一样，康德毫不掩饰他从正直的人的形象那里攀登到了自已

的道德原则和理念的创建高度。 正直的人对他而言是具有善良意志的

人。 当开始注意到正直的人的存在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正直的人如

何可能存在呢？形式主义的元素显现在正直的人的形象之中。良善生

活所有具体的构成要素都不存在。 由千正直根据善良意志来定义，其

他的因素都未定，因此，道德哲学的出发点不是良善生活的某种形式，

而是正直这个被视为所有可能的良善生活的静态的和不变的前提。 正

直本身并不是美德的总和。 如果它是，我们就应该已经在脑海中形成

了良善生活的某种具体形象，这是我们还没有的。 如果好人是愿意为

善的人，那么善（好的）的具体品质仍然未定。

到目前为止，我只提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出发点，这正是我打算遵

循的起点。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过程中，良善生活被公正切实地

构造出来，而不论它所有的形式主义。 然而，在这一点上康德不再与我

们的研究有关。遵循康德的路径，但并非他所有的解决办法，我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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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提供以下建议。 我将在唯一可能的点上开始：正直的人的良善生

活。 我们假定我们不能说出，也不能说出任何有关良善生活的具体性

质，这是根据第五章的结论得出的。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放

弃了设计一个良善生活的模型的意图。 假定存在着若干种形式的良善

生活，而且它们同样的美好。 因此，在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

框架内所构建的道德哲学不应该评论良善生活的具体性质，甚至可以 279

声称，我们不能谈论关千这些性质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

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此外，作为一个总体的生活方式的良善生活是

否对每个人或者部分人都具有现实可能性，或者是完全可能，这并非道
德哲学所关心的事。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已经提出井回答了

这个问题。 正如这个概念考察了良善生活的社会 － 政治条件一样，道

德哲学必须考察良善生活的道德条件。 良善生活的道德条件是正直。

从事道德哲学意味着接受所有道德哲学的基本信条：没有正直就没有

良善生活的存在，而且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过上良善生活。 不过，一个人

不可能同时被迫接受某些道德哲学的基本信条，即成为正直的人就意

味着过上良善生活。 相反，我们把“良善生活”定义为道德与＂自然＂美

好的结合，并且把它与＂幸福”概念联系起来（有时很模糊） 。

因此我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不是良善生活，而是良善生活的道德

条件：正直。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把一个或另一个良善生活的所有具体

要素抽象出来，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正直”就无法被定义为

＂美德的总和＂ 。 我们的定义必须足够抽象到包含所有正直的人而不管

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 康德的“善良意志”似乎是这样一个抽象的定

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并且这不是因为它的形式主义，而是因为它从

正直的人的基本”形象＂中排除了伦理（道德习俗）和行动本身。 我认

为，在这里它最好从康德回到柏拉图式的定义：正直的人是宁愿忍受不

义（邪恶）也不愿践行不义（作恶）的人，这里的“忍受不义”意味若在

与其他人发生直接联系时违反道德规范。

我相信这个“正直＂的定义是足够抽象的。 一个人宁愿忍受邪恶也

不愿践行邪恶的事实并没有提及这个人的生活方式。 只不过什么被认

为是正当或错误的还留待决定，经验的动机也要留待决定。 这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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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并不是最好的。此处要求的倒不是对每个人你应该做好事，而

是对任何一个人你不应该做坏事。这也不是要求你应该持续地忍受邪

恶（换句话说，牺牲与自我牺牲不是强制的），当且仅当唯一的选择是于

280 坏事时，你才应该承受邪恶。最后一一根据前文所述－—－正直的定义

在具有极少规范和规章的社会与具有大量规范和规章的社会中同样适

用。参考一下现实和彼此互惠的乌托邦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个定义的效

力 。 由于功能主义规则的优势，当代制度中的适当道德决策并不常见。

但是，当这样的决定（或选择）发生时，“基本正直＂仍然关系到忍受或

实践邪恶，我们也仍然沿着这些线路去判断。在对称互惠的乌托邦里，

那些除了＂公民关系”外没有加人任何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仍然是有空间

的 。 在这种情况下，践行“公民美德”就等同于正直，因为任何这样做的

人都不会向其他人作恶。当然，在具有更多密集的规范结构和多样人

际关系的生活方式中，成为正直的人往往要求更高。

柏拉图提出了一个有关正直的独特定义。 他试图以理性方式论证

“最好忍受不义而非践行不义＂的论点，但是没有成功。 随后，其他人曾

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也没有成功。 在第二章中我探讨过，这种尝试

是徒劳无益的。正直的人不需要证明，恰恰因为他们是正直的；对这些

人来说，忍受不义好过践行不义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邪恶的人能够理

性地证明（正如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显示的一样）最好践行不义而非忍受

不义。但他们也不需要证明，恰恰因为他们是邪恶的。 对这些人来说，

践行不义好过忍受不义这是不容置疑的。 通常，人们既不是正直的，也

不是邪恶的。因此正直的人能够以理性的方式使人信服，最好忍受邪

恶而不践行邪恶，而邪恶的人能够以同样理性的方式使人们信服完全

相反的结论。

如果每个人都是善的，那么它将对大家都有益是可能得到证明的，
但是不能证明它对每一个成为好人的人都有益。一个人甚至不能通过

谈到这个假设”如果每个人都是善的，那么它将对大家都有益＂而责成

一个特定的人成为好人。 因此，我建议完全放弃这种方法，采取另一个

方法一一即康德哲学的方法。

显而易见，当谈到“善良意志的人”时，康德甚至不用操心去证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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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意志指导比不受它指导更好，”更好＂涉及物质的普。他仅仅指向

“善良意志的人＂，指向值得至高尊敬的主体。善良意志像宝石一样闪

闪发光。 宝石发光，因此宝石是可见的。正直的人确实存在，而且我们加

知道这点，因为我们看得见他们。 在这些步骤中我巳经用康德式的正

直定义替代了柏拉图式的正直定义。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采用这

个作为我们出发点的事实，即有些人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邪恶。

而这些人无论是多是少都无关宏旨。 然而，无论道德存在于何处，只要

它们存在，就总会有人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它。 无论我们看向哪

里，我们将总能发现正直的人。他们是存在的。

我将阐明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正直的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

如果我们从柏拉图哲学中正直的人的定义开始研究，我们将得到

下列理论观点：

(I)我们以＂良善生活＂的理念为开端，但我们不确定良善生活的

具体类型，因为我们只关注这种良善生活的道德条件。

(2)正直的概念足够抽象到不确定道德规范的内容及其深度。

(3)"正直的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道德所有的层面和

要素的反思来回答，因为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才会使正直的人成为

可能。不需要系统地涉及道德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要素，也不需要从一

个或许多原则或动机中推断出它们。正直的人的行动、态度和动机包

括了道德的所有层面和要素都汇橐并最终融合的结合点。 这个联合经

由存在于和贯穿于正义的品质之中所有要素的同质化而形成。

正直的人因其存在而成为可能的。 是什么使他们成为可能？

(1) 良善的道德感。

(2)规范的存在，假设：

i 这些规范是通过人是其中的成员的社会（群体）所传递的；

ii 标准化规则的三个成分（具体的规范、抽象的规范，以及价值）

已经被区分开；

iii 某些规范或价值（或至少其中之一）是自愿生效的。

(3)个人相对的自治，就以下范围而言：

i 他或她可以重新解释规范的内容，可以摒弃一些，接受另外一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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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偏好一个价值而非另一个（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 ; 

ii 他或她不仅考虑”如何＂，也考虑是“什么“行动；

iii 当且仅当是偶然的，对个人来说需要在忍受邪恶和践行邪恶之

间作出一个选择。

(4) 自我意识，就以下范围而言 ：

i 良心（内部权威）的约束补充了羞愧（外部权威）的约束；

ii 意识到我的行为会给世界上带来某种后果；

iii 存在个人责任（以及这种责任感）；

iv 存在自我反省（认识自我的可能性）。

(5)伦理商谈（每天进行的及更多的），伦理选择和决定可以被质

疑、批评和相信。

(6) 规范世界的相对稳定性。 至少一些规范应当持续有效（贯穿一

代人的生命） 。

(7)社会领域的相对稳定性。 某些行动的结果必须是可预见的。

(8)一般意义上的良善判断以及特别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既作为主

要的又作为次要的判断） 。

(9)至少从极小的智力合理性直到极大的智力合理性，以便：

i 责任能够部分地（不是完全地）受理性洞见所指引；

ii 主体的非道德性（被主体看做＂自然状态＂）也可以（虽然不是排

他的）被理性洞见所塑造。

(10)行动者渴望为善的善良意志转化为他或她的行动理由 。

(11)抑制（而不仅仅是引导）错误或偶尔非理性冲动的可能性。

(12) 把天资转化为“有德行的人＂的可能性（正如莱辛所提出的） 。

(13) 纠正。 虽然所有的行动都不可逆转，但我们的大部分行动绝

不能是那样的，即道德成分是不可逆转的。

使正直的人成为可能的条件部分是客观的，部分是主观的。 这些

283 条件中的一些可以共存，另外一些则不能。 由于正义与社会期望有关，

所以，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没有必要满足每一个条件。 但是，现代性

中正直的人的观点预先假定：满足上述列举的所有条件。

用一个短语总结所有的正直条件；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作为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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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共同体（社会）的规范和价值存在自觉和自我意识的关系，井且如

果他／她的行动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遵循这一关系的话，那么他或她

是正直的。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与一个人有意识联系的规

范和价值称为伦理（道德习俗），并且把意识联系本身称为道德。 道德

是独立存在的，而伦理则相对独立（至少有一个社会和主体间的有效规

范或价值的一种状态，至少有一个价值或规范必须被接受为＂外部“权

威的代表）。绝对自主和毫无自主的状态同样都是虚幻的乌托邦。一

般而言，如果道德是人际关系的内化，那么抛弃所有的人际关系这个计

划只能是不道德的（因为只有在计划中，我们才不能简单地摆脱所有人

际关系） 。 我们可以正当地称为“道德自主＂的东西并不是主体的自主，

甚至不是我们纯粹的实践理性（ 一个纯粹的哲学建构）的自主，而是正

宜人士的生活方式。 ”好人”已经达到最大程度的道德自主，不是因为

这个人是完全自主的，这从来都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或她的道德品

质没有屈服于社会强制。

柏拉图哲学中正直的定义几乎与康德哲学的一样抽象，然而，它有

“简约主义＂的优势。正直被定义为对一个行动（一个恶行）的容忍，而

不是定义为行善。 当然，如果我们不对任何人作恶，我们就已经在一个

消极的意义上履行了“善“，而非在一个积极的意义上。但当我提出“正

直人士存在“时，我想到的不仅是那些从没有蓄意对他人作恶的人，而

且还有在积极意义上履行善的人，即使限制行善的人所做的善行也不

等同于作恶。 （例如，自愿帮助他人的人即使决定不做志愿者了，也不

会对受助者作恶。）慷慨，即准备自我牺牲或减轻一个人不应忍受的痛

苦一—具有相似性质的这些以及其他事情与正直形式具有关联，正直 284

不仅仅涉及柏拉图的正直概念。如我多次重申的，人们可能在较大程

度或较小程度上是正直的，但是，每一个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意践行它

的人就是正直的，即使并非在相同的程度上。 超出义务的善不是正直

的条件。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谈到“额外" (supererogatory) 的原因。在下

文中，我认为正直并不具有额外的“诚实＂的特性，正直的人宁愿忍受邪

恶也不愿意在“诚实的“或“善良的“人身上践行邪恶。 额外善良的人

总是一个诚实的人，但并非所有诚实的人都显示出额外的善良。 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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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展示出最崇高的额外善良的人为＂跨文化的好人＂，因为这种善良

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和特殊的文化判断。诚实的人有时会展现出额外的

善良，有时不会。在“诚实的“人和＂跨文化的好人”之间没有固定的分

界线。尤其要这样考虑，如果一个人选择遵守要求很高的道德规范，他

或她就必须坚守这一承诺，因此，为了保持诚实必须格外善良。无论如

何，除非我表明，当我在下文中谈到“正直的人”时我头脑中同时也有

＂诚实的人＂的概念，反之亦然。

我并没有试图去证明成为正直的人比不成为正直的人要好。相

反，我所竭力辩护的是，正直的人拥有最高程度的道德自主。然而，假

定每个人在道德上自主的想法是愚蠢的，即使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

除了道德自主的形式以外，还存在相对自主的各种形式（例如掌握很大

权力）。当然，哲学家可以证明，这种自主”并不是真正的自主＂。拥有

很大权力、名誉或财富的人仍受制于兴衰变迁一—例如，命运的支配。

但是，由于这种情况下的相对自主是“借来的”，它并不存在千自身，因

而可以丧失掉。其他哲学家指出了“清算＂的一刻：在死亡面前，那些

＂仅仅“有权势的或富裕的人必定失去一切，然而正直的人可以坚定不

移地依赖他们的善良。

事实上，所有这些论证都是不牢靠的，并且在实践中可能事与愿

违。的确，从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来看，正直是无法失去的，因为我们

并没有失去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去作恶的准备。然而，尽管没有真正

地失去正直，但我们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当准备宁愿忍受邪恶也

285 不愿意践行时），尤其是处于重大的苦难之中，当我们辨别轻重缓急的

能力被扰乱时，当我们的主要认识和实践不足以区分邪恶与善良之间

的差别时。这种情况在现代已经比过去发生得更加频繁了。在我们整

个一生中，让正直表现出善的方面无疑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运气”因

素。 此外，财富、权力和等级在每一个前现代社会都被认为是＂美德＂，

而在现代社会则日益被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一个拥有巨大权力、财

富或名利的人在临死之前回首自已生命中的成就时会感到心满意足。

这里甚至不可能出现”这些人是被外部因素所控制＂的争论：＂自我奋斗

的人" (self沺made man)这一术语就表达了这种意思。 成就是自我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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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成功是自我奋斗而来的，并且伟大也是自我奋斗而来的，这些

事情中的每件所含的道德成分可能很少，甚或没有。 并且，一提到死

神，考虑到对今后的信心巳然消失殆尽，没有证据表明正直的人在 自 已

生命的最后时刻必然得到心灵的宁静，也没有证据表明拥有财富 、名誉

或权力的人必然会受到罪恶的折磨。 相反，一个人可以说，如果因某些

奇迹人类在地球上可以长生不老，那么大多数人宁愿忍受不义也不愿

意践行它，因为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一个人正直可能是因为他或她在

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会得到其他东西。 如果不会失去，那也就不会得

到。但是失去东西就意味着失去东西，正直的人所任凭失去的井非是

微不足道的东西。 因此，那些选择了正直并且为了正义之名而失去一

些东西的人们，并没有选择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 不正直的人为了不

遭受邪恶宁愿践行不义。

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忍受邪恶“有时被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

然而，柏拉图哲学中正直的定义与这个传统无关，在忍受邪恶时没有什

么是崇高的。 与此相反，忍受邪恶是不对的，我们并没有因忍受而变得

正直。 如果我们除了忍受邪恶而别无选择，我们简直就太可怜了。 我

们的确可以既忍受又践行邪恶，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正直，即使我们的

确忍受了这种邪恶。 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忍受邪恶，没有人应该这样。

如果我们可以制止邪恶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忍受邪恶，无论何时当我们

尚未面对要么忍受邪恶要么践行邪恶的选择，我们能够做些事情来制

止它。 这是我们的选择，而不是忍受邪恶的选择。

回到基本问题：正直的人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何以可能存在？现在 286

适于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具体化。 因此我不禁要问：今天正直的人存在，

但他们何以可能在今天存在呢？由千这个问题只能由一个完整的道德

哲学来回答，有关讨论将限定于分析西方现代发展过程中最近阶段所

出现的特定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将只能从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

概念的观点来分析，并限于这个框架内。 简要地看 ，分析的参考点是

“第一时间”（任何“第一时间 " ) 。 这个方法是由本书的目的决定的。

我想要把好人（正直的人）与良好公民、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和最佳

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良善生活和正义程序区分开来。 由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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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在这儿，我可以参考这儿的（正直的）条件。分析将根植于绝

对的当前。 然而，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有了理论上的保证，

它具体体现在社会的和评价性的立场上。

我们生活在前现代与现代的规范模式（程度不同的现代性）的综合

体中。不过，高度区分道德规范、价值观和美德的趋势是明确无误的。

区别本身并不新奇，只不过在极端情况下，标准化的上述三个要紊已经

彻底地分开了。这意味着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能＂想当然“地

被复制。不过，没有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模式也就不会有道德。 因此，

这群人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建构和重建这个相互作用。 我们生活在一

个多元的规范世界中并不是因为缺少共享的规范，而是因为在规范 、价

值观和美德相互作用上缺少共享。 让我们最后看看“古代情况" 。 “城

邦”在那时是至高的共享文化价值。 城邦的“善“、道德规范、道德与认

知的美德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共享的和明了的。 解释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相互作用“不会变化。 今天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

的确，价值观念、美德和规范是规范化世界中的不同要素。价值观

念是社会－物质的善(gtiterwerte) , 并且往往是非常具体的。即使是广

义的或普遍的价值观念也是在具体的善的基石上建造起来的，或者，不

同于此，通过参考组成它们的所有具体的善来分析。这正是理解普遍

价值观念的程序。但是，某些价值观越广泛和越普遍，关于它们的理解

就越缺少一致性。 在具体的善（价值观念）与一般和普遍的善之间并没

有确立持续的关系，当善（价值观念）被分别考虑时，或者被某些人作为

287 价值观念而被其他人作为负面价值观念来考虑时，所有具体的善就被

拆分开来了。 因此，至善（价值观）、生命和自由处千悬置的境地，并且

在各种价值观中不会提供任何合意的等级，甚至不会提供一个相对的

等级。 社会－物质善（价值）是具体的这个断言意味着它们在其具体性

中是积极的价值。 如果它们因为能激励行动而通过行动持续有效的

话，它们就会像价值观一样发挥积极作用：人如此行动以便这些文化价

值观能够存在，能够蓬勃发展，或偶尔”不朽＂。这些价值观包括诸如国

家（我的国家）、家庭、言论自由、进步、健康、人类、独立、福利和文化等。

因为它们是具体的价值，所以它们可以在原则上激发人们的行动”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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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自己＂ 。 然而，它们并不构成遵循它们（无论是遵守一些亦或所

有）的人的行动。 从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它们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价

值观。

美德的条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事物，每个这样的条件都是一种类

型。 这些条件表征了价值实现中通常需要的个性特点和行动模式。 美

德是从被（有道德的）行动所确认的积极价值观这个角度来定义和重新

定义的。 除了与“物质善“叨联系起来以外，美德不具有任何意义。 如

果价值观变化了，美德也将被废黜。 （斯宾诺莎说谦卑不是一种美德，

康德回应了这个观点。 如果世俗或神圣的等级统治都不是一种价值，

那么这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与之相关的（积极的）价值观有所改变（忠

诚于谁，忠诚于什么？）的话，那么美德将被重新解释。 与消极的价值相

关的只有一种类型的美德：认知性美德。 反思性、思维理性，进行伦理

商谈的准备一在所有美德中这些美德在现代社会变得非常重要（它

们无疑是认知性的美德），部分是因为在许多个体最重要的现实中，当

代大部分价值观是消极的。 我们能够不断践行并关涉到这些价值观

（或在与其联系中践行）的唯一行动是言语行为。 但是，当然，某些价值

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积极的“或是常常”有活力的”，我们需要驾驭美德

（除了认知性的美德而外）去实现它们。 如果这并非如此，我们就不能

根据我们时常践行的美德来＂刻画“我们同胞的性格。

规范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 具体的规范要求遵守（偶尔 288

也支配）习俗。 这些规范可以是规则，或是非常类似千规则的某种东

西。 它们既可以是祈愿式的，也可以是命令式的。 如前所述，抽象的规

范是跨文化的，我称它们为适宜的道德规范。 适宜的道德规范与价值

观相关。 这些价值观可以被称为“标准价值观”：这是我们评判社会价

值和美德的价值观，我们称之为“道德价值观＂ 。 所有价值观之现实化

所必需的美德始终是道德美德，并由抽象的道德规范所支配。 适宜的

道德规范可以阻止本身是邪恶的（这些行为废除了社会制度或个体的

价值）某些行为（如谋杀或作伪证） 。 它们也可以责成或推荐某些行动，

@ 例如 ．特技表演者的勇气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优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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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践这些行动能够使个体显示出美德，使制度体现出价值，不论从具

体规范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否被这样认为。

在传统社会中具体规范变化缓慢，这种变化在一代人身上几乎难

以察觉。然而，突然的断裂也时有发生。可以很粗略地将这种变化描

述为积淀（具体化）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某些抽象（跨群的文化）的规

范会变成新的群体的规范。因此，新的具体规范在功能上等同于以前

的规范：它们被其所适用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所遵守，并且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社会风俗和习惯。然而，在现代性的初期，断裂之后并没有发生

我刚才所描述的沉淀过程。抽象规范因沉淀而转化为新的和群体的具

体规范的实例确实在发生，但是这种沉淀是瞬间的，而断裂则是持续

的。当图根哈特谈及通过抽象规范的应用所产生的具体规范（在行动、

决定和商谈中），并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最卓越的道德学习过程时，他触

及了多元化道德体系中最为显著的特点。0 为了避免对这个问题的任

何误解，必须强调，应用规范始终是个体道德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但通

常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具体规范。道德世界的多元化不是因

为不同群体的具体规范的共存，而是归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不同的群

体不再是集群的，它们没有社会分层，它们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289 简而言之，个人选择一套或另一套具体的规范，并且可以通过抽象规范

的“具体化＂（原则上由两个人去激活这个过程已经是可能的）来构建

新的一套规范。当然，＂传统＂的具体规范并没有消失。由于出生的偶

然性而被抛入的那个真实的社会环境仍然会为我们提供最初的具体规

范，并且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会认为这些规范中的部分规范是理所当然

的（程度或大或小）。但是，这些规范中只有几个是＂群体的＂。此外．

由于我们可以选择几套不同于那些我们与生俱来的具体规范，我们一

再地选择我们的传统规范，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固守它们。

多元道德世界中道德的界定比前现代世界里的更为“理性＂，这已

经成为道德哲学的一个信条。我想作如下修改：在一个多元化的道德

(D See Ernst Tugendbat,'Kann man aus der Erfahru吨 morali吐 lemen?', 加汕叩如

E必， St吵g叩： Rede血， 1984.

300 



第六章 良善生活

体系里道德可以变得更加理性，但并不必然如此。

没有道德可以是完全理性的。 然而，在一个道德多元化的世界里，

如果我们选择自已成为正直的人，就可以实现最佳的道德合理性。 现

代性中道德的每一个理性方面都是遵循着实存的抉择。 我的关于实存

选择的论述将分三步进行。 首先，我会简单地说明道德理性如何以及

为什么在现代世界中不断减少，除了正义的实存选择之外。 其次，我会

解释我的“实存选择”概念，并且指出这个选择的最佳理性。 最后，我将

讨论在一个多元化的道德领域里实存（诚实的）选择将何以可能很好地

实现。

如果意义是通过人的行动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成为理性的唯一可

能方式就是将意义赋予人的行动之中。如果一个人的行动与一个价值

观（或几个价值观）有关，并且意欲通过遵守规范（抽象的或具体的）或

美德的展示来维持这个价值观，那么这个行动在道德上是理性的。如

果该价值观是消极的（那就是说，一个人通过直接行动既不能维持它也

不能拒绝它），通过展示与这些价值观相关联的认知美德（例如，检查在

对话中所谈论的制度中的价值内容），它仍有可能在道德上是理性的。

然而，我们的现代世界不仅是一个多元化的道德世界，同时还是一个功

能性的社会领域。当卢曼坚持认为，在一个功能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我

们并没有以道德上有意义的方式在行动，他说到了点子上。 正如他所

说，我们可以把意义归于制度，但我们却不能创制那样的意义，因为在

理性化的制度中遵守规则并没有对（道德）态度提出要求，而只要求特

定的行为模式。 现在把卢曼的思想转换成我的理论语言。 它可以表述 290

为，如果我们进入任何理性化的制度中，这也是我们总在做的，我们除

了屈从千规则以外不能自行选择规范。我们把这些规则看做是理所当

然的。 我们从来不用道德标准检验它们。 同样，因为我们并没有像特

定的人那样创制制度的含义，在这个制度中我们行使一种或几种功能，

同时我们也没有将这些制度与价值观联系起来。当且仅当我们选择这

些制度的时候，我们才将它们与价值观联系起来。 理性制度中规则的

一致性根本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除非我们将某个制度当做一种价值来

选择或将它当做一个消极价值抛弃） 。 我们行动的绝大部分与道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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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并不具有道德理性的成分。

此外多元道德体系中不同规范可被任意选择的事实意味着，道德

理性将削减甚至消失。 面对选择的并不必然被选择。 我们可以简单地

进入一套宽松的规范，不是因为我们由千道德的理由认为它们比另外

一套规范要好或是更好，只是因为它们适合我们的口味、愿望和利益。

我们可以就势将其合理化成好的规范，甚至合理化的过程可以削减。

我们也可以同时进人某些合理化了的制度的规则。 这里确实存在一个

处千道德真空的趋势。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行动给出道德理由，但不幸

的是，我们通常不这样做。人们面对的状况是，给行动一个道德理由的

必要性越来越少。 相反，如果他们要给出任何理由的话，他们将给出心

理的理由。这种做法已经变得如此显著以至于价值的选择渐渐地被目

标的选择所代替。 当然，同样的制度或计划可以同时是一个目标和一

个价值观。 不同之处就在于指向它们的各种行动。 如果目标是一个价

值观，那么行动就是规范化的；如果目标不是一个价值观，那么行动就

是工具化的。 在没有道德人格、道德规范或道德动机的调控下，直接连

接个体心理和某种政治需要或目标的做法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了 。

为了在几套规范中选择（而不只是进入它们）—一换句话说，为道

德理由使自己对规范和行动负起责任——我们必须选择把自己当做一

个从“道德视角＂来检视规范和行动的人，当做一个优先考虑道德观点

而非其他（实际的）理由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实存的抉择，我

291 的意思是，与克尔凯郭尔一起，在善和恶的选择之间作出抉择。 这里所

引述的实存抉择不是作为一个本体论，而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讲的。

当然在善和恶之间的选择始终有实存的要素。 这是根据我的基本主

张之一得出的：忍受邪恶比践行邪恶要好，这是个无法证明的观点。 如

果人们选择成为正直的人，那么他们就选择自已成为上述表述对他们

而言是正确的这种人，但是，这个选择不是由这个表述的真实性所决定

的。 然而，即使在善与恶之间始终存在一个选择，井且在选择善的过程

中一个人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抉择本身并不总是能够进行选

择。 如果规范和规则相当一致，善与恶取向的双重价值优先于所有其

他的价值取向("善至上") , 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善是什么。 规范是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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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个人的，并且它通常根植千有意义的合法化世界观。 除了危机时刻，

规范之间不存在选择，即使它们最终任由解释。 再次回到卢曼的观点：

态度，而非简单的行为模式，才是所要求的。只有在现代，善与恶之间

的选择才能渐渐地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这种情况

日益增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选择本身必须被选择。 大体上，如果我

们作出了实存的抉择，如果我们选择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我

们已经选择自已成为正直的人，成为优先考虑道德理由而非其他理由

的人应 因此，我们选择自已成为由实践理性指导的人。

实存的抉择可以以单一的方式来作出，但并不总是如此。 正如舒

兹所指出的，我们不能用空间的类推来琢磨选择这个概念。一个人从

来没有站在零点上，面对着两个或三个可能路径，然后决定要遵循路径

A 而非路径 B。 像所有其他的选择一样，实存的抉择也是通过一系列适

时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产生的。 如果第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之后没有紧跟

若第二个、第三个等等，那么这种抉择可能流产。 正像如果这个人已经

选择他（她）自已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成为一个由实践理性指导的人，成

为一个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邪恶的人，那么这种抉择才能是成

功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作出实存的抉择，那么与前现代的人的道德理性

相比他（或她）的道德理性在减少。 如果一个人作出了实存的抉择，与

前现代的人的道德理性相比他（或她）的道德理性在增加。 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善与恶之间的选择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选 292

择本身就意味着被选择。第二，因为选择是在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不同

的系列规范之间进行的，如果进行选择，那么价值观与规范就不是外在

于个体的。 第三，人们愿意也能够为接受一个和拒绝另一个价值观或

另一套规范给出道德的理由；事实上，作出实存的抉择包括给出这种道

德理由的一种承诺。 第四，在每一个道德决定中，诚实的人选择他或她

自已成为作出实存选择的人。 事实上这就是道德理性的最大可能性。

＠ 在特殊环境下，一个人可能选择在善与恶之间作出抉择，并因此而选择恶。 这是一种

“基本恶＂的情况一the Richard II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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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人能为他或她为什么作出这个实存抉择给出理由 。 换言之，

一个人可以给出如其所愿的很多理由，但这些理由不会添加到“如此这

般的理由”之中。当然，也可以说，某些心理倾向会比其他心理倾向更

可能使现存的抉择发生。 不过，心理倾向不决定选择，否则一个人就不

再是一个自主的人，并且因此将无法作出选择。 可以进一步指出，在某

些特定个人和社会的条件下这样的选择比在其他个人和社会的条件下

更可能产生。 甚至可以补充说——些并非小事一桩的重要事－~在

一个以彼此互惠为基础的社会里实存的抉择将比今天更加频繁地发

生。 没有这样一个信念就很难树立起最可能的社会世界是良善生活的

条件这一观点。 然而，由于上文提到的相同理由，不管这一切，社会环

境不决定实存的抉择。 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也与此有

关。 实存的抉择是一个自由的行为。 它不能根据决定而掌握，不是因

为它是非理性的，而是因为它在理论理性的权威之外是理性的。

实存的抉择是所有具体选择和后继选择的根源，但是它并不决定

这些选择。 诚实的人已经选择了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已经选

择了他或她自已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他或她致力于凭借道德理由来选

择价值观和规范。 但是诚实的人将选择的具体价值观和规范的类型却

并不取决于或者根源于实存的选择。 即使我们准备在我们所有的选择

中优先考虑实践理性，我们仍然可能犯错误，并且有时是严重的错误。

实存的抉择不可能是错的，因为理论理性在其中没有起作用 。 但是，每

当我们在决定中优先考虑实践理性（善）时，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规范是

293 否是善的，或者相反，行动是否是善的，或者相反。 因此，我们必须作出

判断。 判断是理论理性的行为，即使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 在涉

及理论理性的地方，我们可以是错的，也可以是对的。 尽管诚实的人不

会阻止＂检视“和＂再检视“已经选择了的规范。相反，一且这些规范被

随后的判断证明是错误时，他们就会放弃对这些规范的承诺。 他们可

以说，“我错了＂，“我服从千对的，但是我在我的判断中不能区分对与

错＂ 。 毫无疑问，错误可能是致命的，有时它们根本不能被改正或者被

＂恢复正常＂ 。 悲惨的情况是非同一般的。 在我们的选择中根本不犯任

何错误既是绝对幸运的事情，也是在我们的判断中运用良好的理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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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在道德准则的指导下作出具体的决定已

经变得如此重要，特别是阐明某些不能通过智力直觉达到的（第一顺序

的那些）道德准则。 这种准则的应用将判断中出错的可能性减到最小，

尽管它不能全部地排除掉。 它仍然没有完全地消除致命的错误。 我将

立刻回到这个问题。

如果两套道德规范是同样好的，按照定义，它们之间的选择就不是

善与恶之间的选择。 诚实的人承诺他或她自己选择良好的规范，也承

诺不选择那些强令甚或允诺对他人行恶的规范。 此外，诚实的人会承

诺他或她自已遵守这套已经选定的规范，根据定义，因为违背它们就意

味着对其他所有的也承诺同样规范的人做了不公平的事情。 然而，诚

实人的实存选择并不排除遵守规则的可能性问题，如果这些规则被认

为与道德无关（既不好也不坏），而是纯粹工具的、实用主义的或者审美

的话。 只有那些应该服从千道德规范的行动才有可能是好的或是坏

的，在它们好或坏的特定的关系、时间 、地点或情况中 。 显然，如果一项

行动与在作恶与受恶之间的选择无关的话，并且如果我没有或者无法

在一个特定的行动中作恶的话，那么根据定义这一行动不归于道德

评价。

道德理论可以提出以下观点，即人们也应该在道德理性的指导下

进人到一套社会规范和规则中。 但是道葆哲学绝不能建议人们应该进

人一套基于特定道德理性的社会规范和规则。 同样地，道德哲学可以 294

提出在实际对话中对规范和规则进行检验。 但它却不必提出道德规范

始终应在实际对话中生效（我将立刻回到这一问题） 。 最后，道德哲学

可以建议，所有的规范和规则应该由普世簸言来检验，但是它不能提出

有效的规范和规则本身就是普适的。

所有这些建议逻辑上都是从一种有限的文化相对论以及不完备的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中得出的。 我已经设计了一个多元道德体系的

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不同系列的道德规范和规则并存，并且人们可以在
其中自由地选择一套或另一套规范和规则。这个道德相对论的“界限”

是什么？ 很显然．所有的规范和规则中必须有一些或至少有一个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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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 然而，它们需要共有的并非一个具体的规范，而是在不同规范

中被具体化的道德准则。如果人们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任意一套规

范，那么，假如这些规范和规则中没有一个是与道德准则相矛盾的，他

们不能由于单一的道德理由选择一套而非另一套规范和规则。他们之

所以选择一套而非另一套规范，是因为这种特定的道德形式要比其他

道德形式更适合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决定确实是一个“品味的问题” 、

一个“愿望的问题” 、一个“兴趣的问题＂ 。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领域

里，几套规范的有效性确认和几套规范的有效性行为并不是一致的。

只要不违背道德准则，每个人就都可以确认所有系列的道德规范和规

则的有效性。 但是每个人只验证她或他所遵守的特定的规范和规则的

有效性。 只有那些被每一个人都证实了的道德准则才是真实普遍的，

或者，它们至少是我们可以合法地声称其具有真实的普遍性的道德准

则。 道德准则是通过规范的遵守得以普遍化的，就其部分面言，它本身

并不声称具有普遍性。

道德规范应该在实际对话中像（正义的）社会 －政治规范那样生效

吗？理性对话是使道德规范得以合理化的唯一程序吗？

我们可以通过在我们的价值承诺中取得一致来使规范承诺变得理

性。 澄清价值承诺意味着消除我们所承诺的不同具体价值观之间的矛

盾，并且，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消除抽象的道德("标准＂）价值观，也就

是道德规范和具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我们所承诺的。 合理性

295 于是等同于异质价值观的同质化。 这种同质化能够通过按部就班的过

程来完成：行动一对话—行动一对话—行动。 因此价值观（承诺）的同

质化绝不是独角戏。 行动不能被定义为独角戏，对话即使在原则上能

以思想行为的形式进行，它实际上从来不能单独通过思想行为来进行。

在我的商谈伦理的讨论中我得出结论，如果每个人都将生命和自

由视为最高价值（无须检验和萱疑的价值），那么商谈者可以逐步淘汰

所有虚假的价值观并选择真正的价值观。 既然能够达成关千某些特定

价值观之真实的共识，那么在所有真实的价值观都能实现的框架内也

能够达成与一套杜会－政治规范相关的共识。 不过，社会－政治规范

上的共识并不意味着道德规范上的共识。这里只有一个真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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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人们可以在一组而非另一组价值观上进行承诺。 对价值观的承诺

等同千对一套道德（具体的）规范的承诺。 因此，承诺相同的社会－政

治规范和规则的不同的人仍将根据他们的价值选择，来使自己认同不

同的道德规范，倘若他们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人们同样可以承诺（或不

承诺）某些美德。 现在在我来看，所有这些道德规范都应该通过“相关

的每个人的对话＂来建立的观点是错误的。至少在现代，因为我们使自

已承诺千一个而非另一个规范，我们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了。＂相关“

等于有某种承诺。 如果我们在公共生活与孤独生活中进行选择，如果

我们选择宗教抑或无神论、一夫一妻抑或性自由、完全真诚抑或有限真

诚，那么，问我们所忠于的规范是否合理这个问题便是毫无意义的。 如

果不同系列的规范同样的好，那么唯一相关的问题便是它们是否对我

们有利，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选择一个或另一个而使道德的不同方面更

好的同质化，不应该产生其他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好的

（虽然以不同的方式以及对不同的人是好的），承认它们中的一个抑或

另一个就构成了一个承诺。 一旦确认，我必须遵守诺言。当然，在这个

模式中甚至存在伦理商谈的因素，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承诺同一套 296

规范的人们可以就特定的道德规范的改变而进行商谈。 第二，从拥护

一套道德规范转换到拥护另一套道德规范，它涉及与忠诚转化相关的

人进行商谈，如果这样的人存在的话。 该商谈不能解决被选择的这套

新规范，但它能决定新的忠诚是否是对给予特定人的承诺的违背，而不

是对共享过去的承诺的每个人的一种违背。

就算不把这个当回事，我们仍然面临至关重要的问题。诚实的（正

直）实存抉择是唯一理性的道德选择。 这等同于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

择时决意选择善。 这种选择构成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决定。 但

是，在一个多元化的道德领域里我们必须使自已成为我们本来就是的

祥子。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规范和规则的善或恶（顺便提

及一下道德的冷漠） 。 这必须是一个普遍的标准，井且道德准则就提供

这样一个标准。在我看来，存在两种道德准则。第一种是从生命和自

由的普遍价值推导出来的，第二种与这两个价值密切相关。 我们可以

为第一种道德准则提供完整的目录，但是对于第二种我们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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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通过智力直觉获得这些特殊的准则的。 第一种不仅是普适

的，而且是一般的：如果所有的规范和行动违背了一类准则，那么它们

就是坏的（恶的）。第二种准则不是一般的，因为它们不能作为标准去

检测各种各样的规范、规则和行为。 不过，由于与那些准则（次等的）相

协调的所有规范和行动都是善的，它们迄今为止仍是普适的，如果它们

不与一类准则相违背的话。

这里，我必须回顾第五章所提出来的某些思想。最佳的社会－政

治世界被认为是良善生活的条件，并且正直是良善生活主要的组成部

分。 正直的人是宁愿忍受邪恶而不愿践行邪恶的人。 正直的人存在，

他们无处不在。 正直的人存在千每一种生活方式和每一个规范化制度

之中。 但是良善生活的所有模式，其条件是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

世界，对于它们来说，也是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的条件。并非所有正

宜的人都有最佳的社会－政治世界的承诺，只有作出实存选择并使其

后来的所有选择都服从千道德准则的那些人才会这么做。 因此，我们

把实质的条件引进到正义概念之中。

一类准则是(1)抑制性的或(2)强制性的。

(1) 抑制性的准则

<D 不选择那些不能公开化的规范；

297 (2) 不选择那些其遵守涉及—一在原则上一一将其他人仅仅当做手

段来使用的规范；

＠） 不选择那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的规范；

＠不选择那些作为道德规范（约束规范）其遵守不是以自身为目

的的规范。

(2) 强制性的准则

(j) 给予所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以平等确认；

＠确认所有人的需要，除了那些其满足在原则上牵涉到将所有其

他人仅仅当做手段的需要之外；

＠仅仅依据人们的美德和（道德的）优点而尊重他人；

＠） 在所有行动中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

所有这些准则逻辑上都是从两个普遍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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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一类准则＂相矛盾的任何一种规范能够被选择的话，那么“人人

平等地享有生命机会”和＂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由”就不可能实现。

二类准则不计其数。无论何时我们在一个我们声称具有普遍有效

性的规范指导下而采取一个行动，我们就会把这种规范作为我们行动

的准则。 道德准则的这个定义，虽然很接近康德的，但是与它不同，就

像是我反对“无矛盾＂的逻辑争论一样。 我不可能通过如果我不遵守准

则可能出现逻辑矛盾来逻辑地证明准则的准则性质。”逻辑矛盾＂的争

论过于狭窄。 如果我选择“帮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作为我行动的准

则，那么我意欲表达的是，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应该得到帮助。但是，如

果我不在这个准则，而在“帮助每个值得帮助的人＂的指导下行动，这

绝对不会带来任何逻辑矛盾。 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并不要求每个人都

应该帮助其他每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是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帮助那些值

得帮助的人”，这种差异实际上不是逻辑上的。 基千这个原因这一原则

就过于狭窄了 。

事实上－这是我的理论的康德式外观一一如果他或她不希望每

个人都应该受一种至上规范的指导，那么没有人应该在这种规范的指

导下行动。 因其是准则，这种至上规范被用来检验其他（所有）的规范。

我们选择或遵守的具体规范必须不违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遵循的至上

规范（准则） 。 对千这个“智力直觉“只有一个限制。 我们不能为我们 2郊

的行动（为了检视规范化体系）选择与一类道德准则相抵触的至上规范

（准则） 。 举例来说，我们不能选择”自我牺牲＂或著名的“转过另一边

脸来让人打＂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 显然，在具体的道德世界里我们可

以根据“转过另一边脸来让人打＂的规范生活。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这一

规范，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由地选择它，那么我们就没有违背任何一个一

类准则；此外，我们的人格、道德体系以及需要都应当被每一个人所承

认。 但是我们不可能希望每个人都遵守这项具体规范，这就是我们不

能把它提升到准则级别的原因。

这并不是道德哲学的终点，而是它的起点。只要我们（大体）一致

地接受规范制度，那么决定如何验证规范和应该提供什么样的验证标

准的全部辛苦努力完全是多余的。 然后我们便可以从起点开始，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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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遵守和违反道德规范开始，应用这些规范出发至行动（包括言语

行为）处开始，进而应用到道德学习过程，应用到道德品质等处。

选择一个规范意味着承诺去遵守这一规范。违背我们所承诺遵守

的规范是一种冒犯。 我们可能出于两个理由冒犯：一个非道德理由和

一个道德理由（正如舒茨所言的”为了动机＂）。进一步讲，我们会因为

一个虚假理由或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无知或是冲动）而冒犯。 当且仅当

我们因为与道德无关的原因（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非道德的利益）

而违背了规范时，我们才是不诚实的（坏的）。如果我们因为道德原因

偶尔违背规范，诚实（善）绝不会因此而减少。 这适用于所有的道德冲

突。 如果我在两个同样好的规范都适用的状态下行动，然而，我无法在

同时遵守两个规范的情况下行动。为了行动我必须违反这个规范或另

一个，这就是马库斯·辛格的“普遍原理“虚假的原因之一。 在刚才给

出的例子中，我不能希望其他在两个同样规范中进行选择的人，像我那

样去行动：这个人可以优先考虑我没有选择的那个规范，但他或她的选

择仍将和我的选择一样好。如果我们违背一个规范是出于错误的理

由，或者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行动合理化为好的或者坚

持违反这一规范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是不诚实的。

任何规范（但不包括规则）的遵守都是一个持续的事，因为它需要

把良好的判断应用到每一个具体环境和具体的人，并且应用此规范的

299 人的个性会对环境有影响。只有规范和准则才能被普遍化，行动则不
然。 这就是＂普遍化原则”之所以虚假的另一个原因。 我没有资格说，

“我如此行动并且我希望在这种环境下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行动"'

因为环境总是独特和具体的。 如果可能的话，此处应该用到商谈伦理。

这样的商谈提供一个比＂普遍化原则“更好的行动纲领，因为我可以跟

每个与我行动直接相关的人讨论是以这种方式还是以那种方式应用

规范。

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我已经找到“今天正直的

人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且已经得出以下结论。

现在，道德可能但不必须比过去更理性了。道德中最适宜的理性

取决于实存的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已成为在善与恶之间选择并且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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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要选择善的人（忍受邪恶而非践行它）。我们通过选择善（被许可

的）的规范来使自已成为我们本来就是的样子，虽然我们可能犯错。我

们用行动指南以检查那些规范：我们能从生命和自由的普遍价值中推

导出来的一类准则，以及与最高价值相关的和能够通过智力直觉被我

们发现的二类准则。 所选的规范能被遵守，其他所有的规范同样如此。

遵守所选择的规范意味着坚守我们的诺言。 我们可以因为道德原因而

故意违反我们的规范（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或者因

为我们不能同时遵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样有效与同样好的规范） 。

规范的遵守以及它们在特定行动下的应用要求良好的判断。 诚实的人

锻炼他或她自已形成良好的判断。他或她学会依据道德条件将决定和

行动问题化，并与每一个与那些行动及其结果直接相关的人进行伦理

商谈。诚实的人从来不将他或她的具体的行动和决定一般化为抽象的

行动和决定，而仅仅当把行为、良好判断和伦理商谈问题化时，为了将

规则应用于某个特定环境的程序中，才会把这些行动的准则普遍化并

要求它的普遍有效性。

上述诚实的人的每一件事仍然为这些人留下了含糊而抽象的”形

象＂。正直的人的形象仍然是不丰满的。除了他或她宁愿忍受邪恶也

不愿践行邪恶以外，我们对这个人所知不多，无论是在一般意义的行动

上还是生活中，我们将“道德＂条件下所总结的所有异质要素都予以同 300

质化。 事实上我们并非真的需要了解更多关于诚实的人的情况。以上

所述涵盖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

现在，我想回到任何特定的“第一时间”这点上。假设在一个以彼

此互惠为基础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带着建立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的

目的来参加价值商谈。 甚至有些人决定不参加价值商谈而仅仅给出他

们默许的同意，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我们假设公民的美德围绕新的

（散漫的）伦理而形成，公民的美德足够满足要求了，不需要其他种类的

美德来维持正义的社会－政治程序的运行。 参与公共讨论意味着已经

选择了与所有的一类准则相一致的规范。然而，他同样可能去选择一

个孤独的生活而且不与其他人建立任何的内在联系（如社会、爱情、友

谊），而去从事那些无须价值观参与其中的务实的功能活动。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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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例子，但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样一个人只要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就能成为诚实的（好的）人，即使在缺乏其他的所有承诺时。 但是，那些

已经选择生活在一个社区和参与社团、政治 、文化等活动，并且已经对
爱情和友情的关系，以及对许多抽象的和具体的规范作出承诺的人又

如何呢？这样一个人无法通过成为一个良好公民来成为一个诚实的

人。 这个人必须不仅遵守她或他普遍承认的所有规范，而且还要遵守

只有一小群人互相给予的承诺，以及只在一个小群体的特定成员中承

诺的各种形式的团结。 通过选择自已成为诚实的人，我们使自已成为

”这样或那样＂的诚实的人，忠于”这样或那样“生活方式的诚实的人。

然而，“我们选择自已成为诚实的人”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表述。 我

前面提到，在一个多元化的道德领域里各类规范都可以改变。 井且我

也补充到，如果所有的规范都是好的，那么，从对一套规范的忠诚转移

到对另一套规范的忠诚，就确实只是一个个人喜好 、愿望和品味的问

题。 如果一个人只选择与道德准则一致的那些规范，如果他或她只忠

诚地转移到与准则相一致的规范上，并且通过打破旧的人际关系从而

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来达成，那么这个人仍然是诚实的。 假定他或她并

没有将这种忠诚的改变予以合理化，却宁愿说诸如“对我来说负担过

301 重＂或“我的生活太过空虚＂的话：那就是，唯独涉及他或她的需要。 那

些质疑这样一个人的诚实的人并没有做到“给所有的人以承认并承认

所有人的需要＂的准则。

读者可能还记得“第一时间”不是一个割裂点，而是一个过程，并且

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第一时间”之前、之间和之后。（例如，在一个民

主的家庭里，我们生活在“第一时间”之间或之后，而通常在这个特定民

主家庭所处的社会中我们生活在“第一时间”之前。）在把一种好的生活

方式转化为另一种时，我们并没有更大的选择范围。我们和所有诚实

的人一样生活在规范和规则的宰制之中。 正如我们所知，诚实的人只

选择不违反道德准则的规范，并且他们始终如一地遵守那些规范。 然

而，也会有人出于非道德的原因不遵守同样的规范，或者无论何时当非

道德的原因需要时至少违反这些规范。 还有一些遵守坏的和邪恶的准

则的人。 邪恶总会降临在诚实的人身上。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意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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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就是正直的全部含义所在。

我曾多次表示，在一个多元化的道德领域里规范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新的规范不违背道德准则，如果这个人在选择这些新的规范时涉

及他或她的需要，那么诚实的人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合法地转移他或她

对规范的忠诚。但是，正直的行为不只是以自身为目的。诚实和善良

的（正直的）人采取行动是以创造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为目的的。最

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的条件是最佳的社会－政治世界。 无论选择了哪

套规范，这就是为什么诚实的人今天应该选择价值商谈作为正义的程

序并发展公民的美德，除了他们实践的所有其他美德之外。 他们必须

希望与道德准则相矛盾的规范不应该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效。 为了成为

善的，只选择那些不与道德准则相矛盾的规范是不够的。 诚实的人应

该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以消除与道德准则相矛盾的规范。这就是为什么

对需要而言几套规范的选择并不够充分。它还不足以这样说，“我己选

择了通过对其遵守可以导致消除专制统治的许多规范，并且它们是足

以满足我的需要的规范，构建其他的人际关系将会有别千我的需要“。

今天，一个诚实的人必须通过加人到那种她或他可能并没有感觉特别

青眯的人际关系中来对“责任感召＂作出回应。我没有建议，为了善的 302

目标对我们的需要进行一种自觉和普遍的抑制。 我只是建议，有时候

我们应该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有时我们应该在一个消除支配

的世界里形成我们不易千形成的那种人际关系。为了确切地知道何时

责任在召唤，今天它属于善良的品质，因为它属于判断善的能力 。 一个

已经选择生活在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小世界”里的人，一个从来不会把

任何人视做纯粹手段加以利用的人，一个准备好参与价值商谈的人，一

个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并履行他或她的职责的人，是个好人。 然而，除了

这一切，如果广大世界里的邪恶力量必须予以抵制这个观点清楚的话，

她或他必须对“责任感召＂作出回应。 这里也存在若一些不倾向于遵守

基本善的规范的人。这些人在公共世界仍然是善的和诚实的，但是，当

.. 责任召唤他们去遵守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时（这个责任感召可能时有发

生），他们应该遵守这些他们不感兴趣的规范。在统治的世界里仅仅遵守

那些最适合我们自身需要的规范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已经作出成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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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人的实存选择的人将不会把践行责任感召仅仅当做一个约束。

二、从天赋到才维的发辰．约或自我的钩建

规范无疑是权威，遵守规范无疑是让自已服从它们。 谈到规范的

力量不仅仅是用形象化的说法表明。规范失效，自现代性拉开序幕以

来呈现出一个持续加速的过程，在面对新的人类条件时已经产生了某

些典型的态度：古典主义学者、自由主义者 、浪漫主义者、悲观主义者、

存在主义者、后浪漫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新原教旨主义者、交往－理

性主义者以及这些类型的任意一个组合。 这个序列没有遵照任何严格

的历史顺序，原因很简单，就是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不断循环的。弗洛伊

德再造了康德的悲惨维度（在高曼理解后者的意义上）；卢卡奇，古典

的 － 古典主义者；后现代主义，颓废派(fin De Si如le) 的后浪漫主义。 福

柯给予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一个悲剧性的扭曲，而卢梭在《社会契

约论》中已经介绍了新原教旨主义，等等。叙事不能被质朴而简洁地讲

述，然而，在已经找到的答案中能够粗略地指明方向。

303 (1)道德规范被定义为压制性的。它们抑制本能和愿望；它们削弱

个性；它们褫夺自律的人；它们是统治（政治的、经济的、性的）的代理

者；它们奴役我们，通过罪责使我们不幸、可怜、遭受鞣瞒。 因此得出以

下结论：

(I) 如果一个人受他或她的利益驱使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没有比单

个个体的理性利益更高的代理者。 如果愿望受理性利益的控制，自我

就可以在不受制于外部力量（权威）的情况下而构建 。

＠服从于道德规范的可替代物是创造力。 艺术、科学和哲学是对

这些规范更好的替代。由创造性活动所构建的创造性本身是和谐的。

欲望 、感觉和情绪并不是受到约束，而是与理智相结合。 道德规范是非

理性的，创造力导致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

＠道德规范是抑制性的，就像通过“现实原则”进行的自我建构一

样。 与压抑共存这是我们的不幸环境。 意识的抑制，如果是个体自由

地施加给自己的，那么是我们最大的自由。在没有道德规范和抑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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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地方就没有人类生活，因为此处不存在自我。

＠所有＂外在”于个体的事物都是统治和权威的代表，包括道德规

范、创造力的目标，以及应付现实的必要性。 自我的解构与自我的“毁

灭”等同千权威的解构与毁灭。

謹过规范、目标和“现实＂范畴所构成的自我是虚假的。 一个与

外在性 、暂存性以及决心面对(vis a vis) 虚无姿态下的我们自己的选择

的根本决裂，才是真正的自我的选择。

(2)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抑制的，因为社会－政治的规范和规则是

压制性的。 因此得出以下结论：

G 超越所有社会－政治的规范，进而超越道德规范是有必要的。

这意味着要超越正义（在未来） 。

＠） 在所有的人类的本能和欲望都可以＂存在和付诸实施＂的框架

内构建社会－政治制度是有必要的。 这就意味着要超越抑制（在未

来） 。

＠） 创建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规范的每一个参与者－一卡自我首 304

先通过交往理性得以构建，既包括现在又包括未来。

＠ 一种由非社会性的、非政治性的和非道德性的规范构成的生活

方式是我们所需要的；换句话说，是由“美”或＂自然＂的规范构成的。

＠）在一个小型社会中，一种生活方式的构建是通过可选择的社会

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规范来实现的，这个规范确保自我在爱和友谊的纽

带之中构建。 这是＂岛＂的研究模型。

这个备选大纲应当有必要粗略一些，因为这里有几个单独而特殊

的组合。 我在下面所要介绍的”组合＂也是特殊的。 我把(1) 中的＠和

＠同(2) 中的＠和＠结合起来，没有完全地接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首先一个简短的评论。 无论是社会的 、政治的还是道德的规范，所

有的规范能够但不必然抑制愿望和希望，即便这是正确的，它们是我们

必须学会应对的权力 。 个性的构建不是一个快乐的旅程，而是一种涉

及痛苦的劳动。 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的自由，相对的自主是人的状态。

在这点上要求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少。我们越从所有规范中“解放“我

们自己，我们就越在进行自我的毁灭，我们也就变得越不自由 。 自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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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块能够打破权威力量的基石。事实上，任何不受欢迎的权力都

可能因为错误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原因）而内化。 但我们解开没扣好

的马甲是为了更好地扣紧它，而不是任它松松垮垮。 从定义来看，未完

成的自我并不适合自我防御。 斯宾诺莎，完全现代的一个思想家，比任

何人都更了解这一点。他坚持认为，相信能量和冲动来自于“内部“是

一个幻想，而且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幻想。 这些事情总是由外部的“刺

激”所决定的。任何一个物体都可能是这样一个刺激物。能量和冲动

是被动的，它们在斯宾诺莎的术语中被定义为激情。不受规范和权威

约束的人是外在刺激的奴隶，是不幸的人。 如果没有什么是暂时的，也

就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克尔凯郭尔提到了毁灭了自我而过枯燥和重复

生活的一类人的生活。 0 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自我毁灭的故事。如果自

我完全地被毁灭，每个人都可以侵犯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被侵犯

了（因为在这个状态下侵犯不可能存在）。被毁灭的自我是极权主义的

原材料。

一个人可以公然反对规范的“恐怖＂，别名是规范的“极权主义” 。

驱然而，如果禁止我们强奸儿童的规范、命令我们在任何领袖的要求下谋

杀儿童和“爱你的邻居”等规范，以及“公开指责你的邻居”等要求，都

是通过“恐怖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标准被平等化和同质化的，那么

什么将把我们从极权主义中解救出来呢？

毁灭的自我可能被侵犯因为它不知道它正在被侵犯（对它来说没

有侵犯） 。 这就是为什么毁灭的自我准备去侵犯：它不知道它正在侵

犯；它只知道它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屈从千规范的“恐怖＂）。

毁灭的自我不是极权主义唯一的原材料，追求唯一”理性“利益的
人属于同一类别，＂持有审美的生活方式＂的人也属于这一类型，主张

“创造力＂同样能替代社会和道德的规范的人也属于这一类型。无理性

的一群信徒在半路遇见了有精明理智的一群信徒。 无理性的信徒和精

明理智的信徒双方拥有共同的一个信条，即，在你说”不＂的名义下没有

任何人际关系能将我们全体联系起来。然而，如果你将对人际关系说

“不＂，像唐奇沃凡尼曾三次做过的一样，你可以对世界上每一种权力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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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政治规范经由正义程序建立，那么价值商谈的每一位

参与者都将诉诸生命和自由的最高价值；如果只要发现某个特殊的规

则或规范是不公正的，每个人都可以再一次从头开始的话一一那么社

会－政治规范和规则就是完全理性的。 它们可能全都是理性的，不是

因为每一个价值观都已被验证，而是因为终极的价值观还没有被验证。

正义（理性）程序在下列意义上涉及“否定＂：你不应该质询和验证终极

价值观的效度。 在价值辩论中，所有的需要都被确认，除了其满足在理

性原则上涉及将他人仅仅作为手段的那些需要而外。这又是一个“否

定＂。一个人不承认这种需要。 最后，一个人无法构建出（在一种分配

的情况下）确保所有被确认的需要都能同时得到满足的规范和规则。

这又是一个“否定”，不是由千理由原则的“否定”，而是因为环境：某些

需要无法像其他需要一样同时被满足或得到同等程度的满足。两种形

式的“否定”由于理性的原则而是禁忌的。 它们是伦理（道德习俗）的

禁忌，并且被每一个参加价值辩论的人所接受的。 即使有人没参加价 306

值辩论，因此只给予默许的同意，此人仍然屈从于同样的禁忌。

由正义程序设定的规范和规则不包括社会的抑或政治的压制（统

治）；正义程序本身也如此。然而，正义程序以及由它所设定的规范与

规则包括了权力。 即使这样的权威被每一个单个的人和所有的人合法

化，即使它“包括＂了每个人的共同权力，由于它施加了义务，它仍然是

抑制性的。那些使社会－政治规范合法化的人要求他们自己＂成为正

义的人”；他们承诺将相同的规范和规则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应用于

每一个人，包括他们自已。当然，我们可能不情愿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

地遵守规范，即使我们承认它们是公平的和正义的。 在理论上也不是

不可能的，即某些人可能想要测试和质疑他们应亳不犹豫接受的最高

价值观的效度。 同样，理论上也不是不可能，即某些人可能要发展那些

除了通过将他人仅仅当做一个手段，否则其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的这

些需要。 此外，既然并不是每个被确认的需要被同时满足，至少不是在

规范化规则的每一个方面，自愿认同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前先满足他

人需求的人，仍然可以体验到，对那些个人需要而言这种（正义的）规范

的遵守是抑制性的。 简单来说，不包括任何社会或政治的抑制或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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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和规则，仍然可以作为道德权威而是抑制的。 不过，我相信这种

类型的道德抑制能够减至最低。我们天生的冲动、动机和情感是被认

知的，是与社会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是过度决定的。 如果社会－政

治的规范和规则不是压制的，如果正义程序变成了一个伦理的问题，并

且理性价值辩论中的实践也成熟起来，那么，人们在遵守不决定其具体

生活方式而只是提供了人类合作最广泛的社会政治框架的规范时，似

乎完全不可能需要深深的自我抑制。

既然生活方式不同，就有可能存在着这类共同体（社会），在其中，

一种类型的杜会－政治规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而人们仍然

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体验到对这种规范的遵守

是抑制性的，他们可以放弃一种生活方式而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反过来说，如果人们想要更严格的社会－政治规则，他们可以放弃不具

有这种规范特征的那些生活方式，转而采纳一种带有更严格的规范化

程度的生活方式。

有可能存在一种单一的包括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政治团体。 这

307 一团体的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是同一的（由所有人制定的），但是道

德规范仍然可以有所不同。 有些人可以选择一套规范，其他人选择其

他的。 大家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政治规范，但是有些人只遵守那些

他们自己选定的道德规范。 可能存在具有同一套道德规范的不同的社

会－政治团体，社会－政治团体具有它们自己的内在道德规范。道德

规范本身可以是组织松散的抑或紧凑的；它们可能是稀缺的抑或是丰

富的。 无论是松散的还是紧凑的、稀缺的还是丰富的，唯一的要求是，

所有的道德规范不能与道德准则矛盾，并且所有与道德准则相矛盾的

行动应该被（规范）禁止。 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拥有较大抑制性的道德规

范相称，或要求即便缺乏此行为也不会与道德准则相矛盾的那类行动

和行为。 即便如此，后者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人们在道义上有权选择

缺乏此规范也并不违背道德准则的规范，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并且如果

他们需要作出这样一个选择的话。如果有人喜欢基于相互支持的生活

方式那么这个人会避免或放弃使人们互相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那种

生活方式．反之亦然。 如果有人经历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中的性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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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压抑的，那么那个人就可以选择可能的最放纵的性规范，但是这个人

仍然拒绝接受将他人仅仅当做手段来利用（虐待、强奸、与未成年人的

性行为），反之亦然。 此外，反之亦然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偶然或附带的

条件。 虽然我已经强调，就我们的人类境况而言，相对的自主总是伴随

着压抑，但我并不相信，如果我们在不同的良好道德规范中自由地选

择，同时又只受我们的口味 、欲望、倾向和需要引导的话，我们必然更喜

欢录宽松的那套规范。 像许多人一样，我相信我们的选择会是相反的。

规范可以与我们的需要和愿望完美地协调（因此根本不是抑制的） 。 当

然，我们必须虑及常见的人的脆弱。 我们应该喜欢拥有不带刺的玫瑰；

我们应该喜欢生活在一个由组织松散的规范构成的，并且他人应在一

个严格的规范化结构的指引下对我们做出行为的世界中。 然而，当我

们选择道德规范时（在讨论中的模式），我们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

选择与自已拥有同样规范的共同体。一个人不能拥有不带刺的玫瑰。

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对所有人而言是良善生活的条件。

根植于彼此互惠基础上的每个社会－政治关系，正义程序得以习练的 308

每个社会－政治综合体，都是最佳的可能的社会 － 政治世界的一个缩

影。生千这样一个微观世界里实乃运气，新出生者会比其他人拥有更

好的良善生活的条件。正如我所指出的，实存的抉择既不是由社会环

境也不是由遗传天赋＂决定的“ 。 因此，最佳可能的的社会－政治世界，

或者一个包含这个世界所有重要特点的缩影，并不是实存选择的理由。

＂好运”这个术语是指这个选择的最理想条件而非原因。 由千社会的和

政治的规则并不涉及统治这个事实，最佳的可能的道德世界的缩影为

善良提供了最佳可能的社会条件。不过，即使它不假设最佳的可能的

社会和政治世界的缩影为善良提供了条件，它仍然可以肯定这个世界

为良善生活提供了最佳的可能社会条件。 善良（诚实，正义）是良善生

活基本的和首要的要素，但它不是良善生活本身。这一论题是所有道

德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良善生活使我们的天赋发展为才能成为可能。 如果除了道德因素

以外没有天赋能够发展成为才能，我们将无法过上美好生活，除非我们

是道德艺术的巨匠。 如果诚实生活缺乏称其为诚实的所有其他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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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满足感的羁绊，如果诚实的人不能通过与道德无关的成就构建相

对自主性，某种消极性因素就成为善所固有的东西了。 由于不做某事，

而不是做某事（不做坏事，从来不做坏事），因而这个人是诚实的。道德

艺术是完全的满足：跨文化的善良的人不仅选择了他或她自己，而且选

择了把他或她的道德天赋发展成为才能：事实上这些道德天赋是他或

她的最好天赋；事实上也是一个道德艺术巨匠发展成为才能的最好的

天赋。 道德名家不仅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他们在积极的意义上也

很幸福，正是因为他们是名家。 当然，正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人们在

不同程度上都可能是正直的。即使在诚实的实存选择中可能不存在

＂较少”和＂较多＂的问题，在诚实的人和跨文化的善良的人之间，仍然

存在一个连续统一体，而不是断裂的。 如果有人选择了他或她自已成

为一个诚实的人，这就是作为一个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邪恶的人

的自我选择。 然而人们也可以除了“不做坏事“以外，承诺在不同程度

309 上作好事，并且在尽善尽美的不同程度上发展几种美德。 仅仅为简略

起见，我将这些理想类型并置起来。无论如何，一个好（诚实的）人的生

活，只有在这个人培养了道德之外的才能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美好的

生活。 考虑到他或她的某些才能的培养与道德上的善相一致，这个人

才会这样做。 就这个人而言，他的任何才能的发挥都不会对他人作恶。

不过这还不是良善生活的充分条件。以下情况是可能的，即培养那些

与个人固有的诚实相一致的特定才能，同时无法培养其他天赋一一因

为受到社会分工的限制，天赋是或者能够被培养为才能的。在这方面，

女性的命运（在所有阶级，等级和阶层中）是有最好的也有最差的。 说

它最好，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即通过社会分工赋予妇女的才能主要

是那些在实践中不需要对他人作恶的才能。 说它最差，是在这个意义

上而言的，社会劳动分工对女性将天赋发展成才能的限制要比对男性

的多得多。

在现代（功能主义的）社会中，社会劳动分工对将天赋发展成为才

能的限制已经大大减少，尽管它们还没有消失。 这已被证明是一个好

坏参半之事。 在这里我只扼要重述一个早期讨论的结果。 存在一个占

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它在“三位一体＂的模式中被例证。 这种占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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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生活方式鼓励那些赚钱所需要的才能，或者在合理化制度之内

更好谋策的才能的发展，而不考虑怎样促进有天赋的人发展成为天才。

在巧妙地运用这些才能时，我们对他人做坏事，同时也违反了一类道德

准则之一。

把天赋发展成为才能的过程构成了＂自我构建＂。每个人都是一个

被自已塑造出来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塑造的人。 世界被＂呈

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世界中作出选择。 所有的选择（类似实存的抉

择）都是一系列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实存的抉择（将道德天赋发展成为

才能的决定）是我自已创的选择。在其他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我将自己理

解为选择的自我，但我并没有选择我自已。即使我把天赋发展成为才

能极大地影响了我的选择（它们要求发展），这仍然是事实。 我可以让

自已成为一个作家，但我是一个作家与我是一个“好人”并不具有同等 310

的意义。一个作家可以说，“把我看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这

构成了完整的意义。 但是说”把我看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好人＂，就

没有意义。在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把某些天赋发展成为才能这方面

存在着一种社会限制，然而这些特殊的天赋应该是什么并不是被预先

设定好了的。在对我们必须选择自己（成为诚实的人）上不存在社会限

制，而唯一的限制是我们必须发展符合规则的能力，当然也包括符合规

范的能力。 自我可能完全由镶板所构造，但是它必须是被构造的。高

曼以一种独创的方式描述了自我是如何仅由镶板所构造，但在我看来

他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因为不同的镶板必须整合起来，因而自我才不会

只是一个“空的衣架＂。然而，如果我们将自己理解为主要由＂镶板”组

成，那么我们就把自我理解为镶板的“协调者”，而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自

我。然而，将非道德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在这些才能的发挥中进行自

我构建不可能形成一个同质化的自我，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古典主义

者学派、偶尔早期的浪漫学派，在强调＂艺术”或“科学”时并不是完全

错误的一—那就是说，艺术的和科学的才能（或者我们补充说，哲学的

心这就是哲学家坚持这种决定的结杲不能被剥夺、不能被丧失的原因。不幸的是，它在

现代社会比在过去具有了更少的真实性。我们可能在选择我们成套的规范时犯错误，如果这

个错误不能被纠正那么我们甚至会丧失自我。

321 



超越正义

或政治的）的创造性发挥一一的确可以把自我同质化为个性。。然而，

最初的观点有两个严重缺陷。首先，它有杰出人物的内涵。 其次，同质

化中的成分和已完成同质化的成分是颠倒的。 在实存（诚实人的）选择

的情况下，自我将异质的活动同质化；在创造性个性的情况下，创造性

活动将异质的自我同质化。 然而这种精英论以及同质化中的成分和已

完成同质化的成分是颠倒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极少数才能能

在整个一生中得到发挥，并且被发挥到能够完全吸纳自我并因此使之

同质化的程度。 人们通过创造一个美好的事物或是专心享受它，能够

偶尔感受到令人振奋的体验，而不是完全专注于这个活动或这种享受

并因此被它同质化。这也是科学、哲学、政治和宗教的现实。

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启蒙思想家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即通过完全

专注于一个目标或活动而产生的自我同质化，不仅不同于一个人自我

311 (诚实的实存选择）的选择，而且与它相冲突（换句话说，不道德的或完

全邪恶的） 。 相反，他们试图提出，通过创造性将诚实的实存选择和自

我构建“结合”起来。这个计划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相关性。 目标的

主要领域（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已经使它们本身变得有问题。近

来，它们全部被视为统治、约束和权威的代名词，因而经由它们而完成

的自我同质化不是被看做不可能的就是被看做是权力内化的过程。·从

这里可以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要么我们可以举出自我解构（我已

经指出这一建议的危险）的例子，要么我们迂回地返回到过时的经典主

义者的或早期浪漫传统的修正版本上去。

同质目标的主要领域的问题越多，就越只能经由实存选择来创建

同质化的自我。 自现代性破晓以来，如果一个人不选择自己作为一个

诚实的人，那么今天的良善生活与以前的相比就变得更加不可能。 天

赋是否通过“利用镶板”转变为才能，这是自我仅仅作为这种镶板的“协

调者＂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否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在同质化中一一已经

完成同质化的一个核心，这都取决于是否存在实存选择。目标的主要

0 马克斯 ·韦伯虽然给出一种悲惨扭曲的观点，但其仍然在这个学校的魅力之下。 在

他看来 ，我们能均质我们的个性，既可以通过科学，也可以通过政治 、艺术或宗教，但是我们必

须选择多面个性的杰出思想成为一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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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问题化本质上具有双重性质：我们使这些领域的真理内容相对

化并且质询它们声称（在诠释学和其他相对论的语言游戏中）的确定

性，并且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把它们视为统治和权力的代名词。 这两

种倾向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选择我们自己作为诚实的人时，合理性危

机的两个要素可以在不宣布无效的情况下加以平衡。 如果我们选择自

已成为诚实的人，我们就在没有陷人＂文化绝对＂的境地时获得了确定

的标准。 我们根据道德准则检视所有的文化价值观（与它们有关的规

范），才能辨认出作为真理的不同真理，作为善的不同善。 而且，如果我

们只选择那些不违背道德准则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仅仅将那些在实

践中不涉及对他人作恶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那么，甚至我们的相对论

也将拥有它的固定参考点（善良的自我），并且我们在目标的任何领域

中的创造性都将权力和统治的运用排除在外。 不是目标的领域“体现“

了权力或统治，而是人们适应它们的方式。如果参与者的态度包括“从 312

来不做坏事＂的决心，那么商谈就不是统治的商谈。 不能过分强调道德

不是一个领域。 所有的领域都有自己特定的规范和规则，它们中的一

些是比较静态的，另外的则是波动和易变的。 实践理性并没有为这些

领域提供规范和规则，至少在现代没有。 最为首要的东西内在于我们

对待领域和身处这些领域之中的态度。

我已经提到了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过程是＂自我的建构＂ 。 我也怀

疑经由任意一个主要目标所产生的自我同质化的古典计划的当代相关

性，其中包括韦伯的“职业”计划。 我已经作出结论 ，由于才能的发挥日

益表现出＂功能化＂的倾向，如果仅仅是同质化的话，那么自我无法被同

质化，而且同质化的自我是诚实的人的自我。 今天，甚于昨夭，只有诚

实的人才可能通过将天赋发展成为才能而构建他或她自 己的 自我。 其

他人的自我很可能是镶板的唯一”组织中心＂ 。 然而，可能的事仍不是

一个确定的事，作为美德能力的公民美德来自千价值承诺。 选择价值

观而不是简单地加入功能主义规则的人，在不作出诚实自我的实存选

择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同质化。另一方面，实存选择

并不保证将我们最好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 发生这种情况需要好运

气。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诚实的人是＂幸运的”，他们将通过把他们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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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来构建他们的自我。

”自我建构”这个概念有“无机“物的意味，而＂同质化”概念有“有

机“物的意味。即使才能并不等于“擅长于工作" • "擅长于这个或那个

职业”，它们无疑代表“擅长千某事＂或＂在某方面杰出＂ 。 这的确是某

个领域或几个领域内良善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同质化和自我建构的

结合创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的“光环＂，它不同于而是超过同质

化和构建自我的纯粹结合。这样一个光环涉及某种非理性的倾向，如

对神奇体验的敏感、自我放弃的能力、幽默感和创新力等等。虽然不是

3)3 "技能“，但这些非理性的倾向也可以称为＂才能“，它们能在同样程度

上像技能一样进行开发。当我强调从天赋到才能的开发是良善生活的

一部分时，我的头脑里同时也存在这些非理性的倾向。<D

所有的文化（和人）由彼此互惠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多元文化世界

这个模型，又迎来了一线新希望。

因为提供了把我们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的最大可能性，所以我们

说，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为良善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之

所以如此，第一，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强化了不同的才能，并且一个人

可以根据他或她的需要自由地放弃一种生活方式而采取另一种。 第

二，既然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哪种生活方式涉及主宰，并且生活方式之间

的社会互动也不涉及相互的主宰，那么，这里不存在任何一种不被允许

发展成为才能的天赋。诚实的人可以发展和运用他们所拥有的任何才

能。第三，每一个环境都强化了智力美德的发展， 与此同时，＂守诚＂的

智力要素将较少被要求，并且将主要被限制在为实际对话和良好的实

践智慧作准备上。

三、个人襄王的情禹媪度

正义程序追求公共幸福。 至上的价值观，如“人人平等自由"'"人

@ 我已经在 The p, 叩er of劝ame 一书中的题为• Everyday life , ratio皿lity of re邸on, ration

ality of intell氏l售的文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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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命机会平等＂的实现乃是公共的幸福。参与正义程序的准备是通

过行动和争论来展示的，如同程序已然是正义的。如果有人就像程序

已然是正义的一样来行动和争论，她或他就在追求公共幸福。作为一

个政治领域参与成员的诚实人去追求公共幸福。不过，对良善生活来

说后者还不是充分的一一至少一般来说不是。

实存选择（在善与恶之间进行的选择）和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

邪恶的决心不能被算做是“追求幸福＂ 。 我们可以追随亚里士多德的只

有好人才能幸福的观点，或者康德的只有好人才值得幸福的观点，但是

在这两种情境下我们并没有提到任何“追求＂ 。 诚实的人也追求幸福，

但是她或他不追求诚实。 追求诚实的人不一定变得诚实（”自我正直＂、

“虚伪忏悔”和＂合理化“是我们在谈到这样的一个追求时经常会使用 314

的术语） 。 诚实的人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是由他或她的天赋发展成为才

能的努力和满足个人联系的追求组成的。＠大体上，同样的善被所有人

视为幸福的来源。 关键是诚实的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定义这些善以及

他或她与善的关系。 当询问许多人他们的幸福由什么构成时，你将永

远得到大致相同的答案：＂世界（社会）应该是（对我而言）美好的" ; "我

应该能够做我最喜欢，也最擅长做的事＂；最后．“人们应该爱我＂。对私

人幸福的追求就是追求最后两件事。

因为我们仍然在寻找良善生活的要素，因为我们假定，只有诚实的

人才能过上美好生活，在下文中我将在这个框架内来谈“个人幸福的

追求＂ 。

我想到的是，一个具有自主的道德自我的人，是将各个社会领域或

制度的所有道德方面以及所有与道德相关（均质的自我）的行动模式予

以同质化的人。 这个人之良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将他或她的一些天赋

（除道德天赋之外）发展成为才能，并且运用这些才能，从而将他或她自

已构建成为创造性的自我。天赋的运用将自我进行了同质化，虽然这

对良善生活而言是可能的，但不是必须的。创造性的自我越有自主性，

(J) 事实上，区别可以不是突显的。我们的一些倾向，包括非理性的倾向，正好是通过个

人的联系而发展的。

325 



超越正义

过良善生活的机会就越大。当然，创造性的自我始终只有相对的自主

性，因为对天赋的纯粹理解受一个社会的理解矩阵指导。如果任何受

社会理解的矩阵指导的天赋能发展成才能，如果不存在任何公开或隐

蔽的社会约束，能共同决定对发展成为才能的天赋的选择，那么这就牵

涉到相对自主。

追求个人幸福是贯穿于情感纽带和联系中的。 在进人个人的联系

时一个人会选择他的相对他律。

在介绍“道德自律＂的范畴时，我作出了初步的评论，即道德自主不

是人的自主。 而且，由于我不同意康德哲学在“人”和”人格＂之间所作

的区分，我必须补充说明道德自主不等千完全的人格自主。在“第一时

间”之后，社会和政治的规范和规则并没有使统治成为必需。人们服从

315 于他们自己创造的规范和规则。 因此规范的权威是道德的权威（即使

规范不是道德规范，即使它们使一种社会或政治的权力制度化）。道德

自主是使我们自己只服从于道德权威的决心。 将天赋到才能的发展及

其这些才能的运用当做个人幸福的领域，是与在自我创造的社会规范

和法律之中的公共幸福同质同源的。 这两种情况都强调了自我创造。

在一个人没有处千社会或政治的约束之下时，天赋能够被最好地发展

成为才能。 关于个人联系的情感强度的选择－我将简要讨论的良善

生活的基本方面－是与我们所服从的道德准则同质同源的。 在这两

种情况下，我们促使我们自已服从千人际关系。虽然在我们的道德自

主中甚至存在者一个他律的因素，这个他律不仅仅是现存的，而是在我

们对自已同胞的个人联系中作为他律被选择的。依赖不是匿名的：它

有一个外形，它是个人的。

一个诚实的人的个人联系并不违背道德准则。 在这个方面道德自

主共同构成了他律的选择，但却是他律所保留的一个选择。

马斯洛在他的爱的描述中为此找到了一个生动的词组：他称之为

自我放弃。一个诚实的人在自我放弃中没有失去他或她的自我是理所

当然的事，然而自我放弃仍是对自我的放弃。我不是我幸福的来源，而

其他人是。 我的脸不是因为顿悟而发光，而是因为另一张脸朝向它。

反对它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个人联系的情感强度是他律的，当且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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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这个联系是社会上的上下级关系之一，抑或(b) 它是心理上的上

下级关系之一。事实上，无论是(a) 还是(b) 的情况或者这两种情况，

联系永远是他律的。 但这种联系并没有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如果我们

根据彼此互惠的模型来思考，我们已经从所有的个人联系中消除了社

会的上下级关系。 然而，心理上的上下级关系不能从任何社会模式中

完全消除。 说得最多的是，如果所有其他的条件都满足的话，个人联系

中所涉及的心理上的上下级关系越少，这种联系就越有可能使生活变

得更＂美好＂ 。 然而，即使在心理的和社会的两种上下级关系全都不存

在时，我们也会在这种联系中发现相对的他律，但是只有相对的他律被

选择。 此外，只有在缺乏杜会和心理的限制时，相对的他律才可以被自 316

由地选择。 这解释了＂相对的他律”这一术语。 他律是相对的，因为它

是被自由选择的，它是相对于它被自由选择的程度而言。

让我们回到彼此互惠的社会模型中。这种模型在个人联系、相互

关系中表现为有其对应物，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它的表现。 在一个以彼

此互惠为基础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参与“立法＂，并且法律、规范和规

则是通过共识达成的。在任何个人关系中（虽然不是在任何的依附中）

都存在着可以通过共识达成的规范，但是情感本身却不能用这种方式

＂达成＂ 。 在个人联系中的“相互关系”不能以在社会互动关系中像彼

此互惠被保持的那种方式来维持。 在自我放弃中，每个人都冒者联系

不再是相互的风险。带着一个“担保＂的自我放弃根本就不是自我放

弃。 即使联系是相互的，悄感所包含的质量和数量也是不成比例的。

在这种“比例均衡＂的类型中，不存在更多的客观性质一一情感强度的

质董和数量不能被＂测量＂。当且仅当彼此联系的人们的所有需要都通

过这个联系满足时，我们才有资格谈及“纯粹＂的相互关系。 然而，纯粹

的相互关系是与彼此互惠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只是一种马克思的

分配思想在其中充当调整观念（“根据他或她对别人的需要而进行分

配")的关系因为不涉及分配。 “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确是所有个人联

系中的调整观念，并且，作为一个调整观念，它通常是反事实的。 在调

整观念与关系的现实本性之间的张力引起了悲伤和喜悦的反应性和反

思性情感。 反思的情感属于人类经历的最普通的情感，但是如果被联

327 



超越正义

系的张力所触发的话，它们在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

下它们比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更少地被自我控制，因为自我已经通过自

我放弃被抛弃了。

依据暂时性，纯粹的相互关系通常是反事实的。 但依据永恒性，在

此刻的永恒性下，它并非如此。正是在这些时刻柏拉图发现了绝对的

和完全的幸福体验。后者是他律和自主的统一。这两个是合二为一

的，虽然仍保持两个。

在哲学体系中有一个不变的趋势，就是从人类条件中消除他律，或

317 者使其退化。情感的全部限制，甚至于全然冷漠（情感淡漠），巳经为自

已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进一步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贬低爱，进而自我

放弃，然后引导它们远离良善生活（认为这就是一个选择的人中就有康

德） 。 不过，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使唯一的或者至上的爱的目标绝对

化。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关系是不相干的，因为是暂存的。自主和他律

始终（根据定义）是结合在一起的，自我放弃变成了自主。 绝对并不是

一个选择：它是那类最卓越的选择。在这里，联系并没有创造出人际关

系，并且幸福也不取决于人。 由于没有涉及风险，这就存在一个“保证”

问题。 从这些强大的一虽然依我看是误解的——对完全自主的恳求

来看，我们已经慢慢地降到了使情感自我毁灭的程度。所有情感纽带

都被看做是众多的权力关系，并因此成为秷桔。

对于这一切，历史对话总是与讨论中的问题完全无关。 我曾经提

出，个人联系中的情感强度是良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也指出观

点背后的悖论：情感联系的选择是相对他律的选择。但事实仍然是，他

律就是权威。 即使我们只思考那些不涉及社会权力或心理约束的个人

联系，我们仍然必须说，＂如果我沉溺于任何一个其他人，那么我自由地

选择相对的不自由“ 。 （如果心理约束很强，那么选择就不再是自由的，

并且被选择的不自由就不是一种相对的不自由，但是为了简洁起见，我

将不涉及这种可能性。 ）

读者可能还记得，在有关哈贝马斯的普遍化的基本原理的讨论中，

我从正义程序可能的结果中排除了对不自由的自由选择。这也正是为

什么在商谈中我们应该使我们的价值观与自由的普遍价值或生命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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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价值发生联系。 对于不自由的自由选择不能够成为追求公共幸福的

一部分，因为，在这个追求过程中我所作出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自己，而

且也是为了其他人（幸福是公共的） 。 不过，对于相对的不自由的自由

选择仍然可以是追求我只为我自己作出选择的个人幸福的一部分。 为

什么我选择的不自由是相对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自我放弃的客体

不可能被赋予社会权力；第二，以自我放弃的姿态放弃一个人的道德自

主是不被允许的，换句话说，我对自我放弃的主体－客体的关系不应该

违背道德准则。 但是，即使相对的不自由也是不自由，并且它已经被自 318

由地选择。 它与这类问题有密切关系，如”为什么它被选择“和”为什么

将自我暴露于道德准则权力之外的超出或高于自我的权力中“ 。

当然，每个人都熟知这个问题的答案。 由情感投入所创建的他律

被当做一个本质上善的而不是一个诅咒的事物来体验。 即使在苦恼和

悲伤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也体验着作为一个诅咒被置千某个特定人身

上的一个特殊情感，并且即使在同一时刻，他们偶然地推广了这个经

验，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个人联系中若没有任何情感强度的生活不可

能是美好的，也是不值得生活的。 被用来如此频繁地描述这种联系的

内在的善的最常用短语，表达了一个超越于所有陈腔滥调之上的真理。

我还没有提到被爱的需要。再多的尊重，再多的承认，也不能替代

这个需要的满足。 我只提到了爱的需要，但是，当然，如果人们没有沉

溺于他人，那么没有人会被爱。

我已经把道德定义为一个内化的人际关系，把爱情归属为一个内

化的人际关系则是荒谬的：“内部的“东西不能被“内化＂，只有爱的对

象才是外部的。当然，我们不仅爱人（包括上帝），也爱各种各类的善

（价值观），然而只有人的爱才能满足爱的需要（爱与被爱），并且这就

是为什么只有人的爱才能构建和重建人际关系。 借助“人际关系“我要

表达的是被莱辛描述为超越杜会决定的关系。 为了更加慎重地阐明这

点，“人际关系”就是能够超越社会决定的关系，虽然它通常并不是

这样。

在所有其他的社会纽带中我们作为”这类＂或“那类”人而彼此相

连，其中，我们的”类型“是用特定的社会术语来定义的。 我是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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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员，你是那种文化中的一员；我从事这种工作，你从事那种工作；

我在这个办公室办公，你在那个办公室办公；我有这类需要，你有那类

需要；如此等等。 然而，那些选择自已成为诚实的人们是通过彼此互惠

之外的那些纽带联系在一起的。诚实的人是在一种或另一种生活方式

下”好人＂的典范，因为，在他们选择的一套特定规范的指导下，他们宁

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邪恶。 与此同时，所有诚实的人都是这种“好

319 人＂的模范，因为尊重归于与一个人是否选择相同规范无关的善良，就

如同个人的尊重的主体－客体所做的一样应这个尊重对内化的人际

关系来说是一个贡献。因此，即使善良在内容上不是跨文化的，它在形

式上也是跨文化的。 每一个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邪恶的人都是通

过他或她对所有人—一同时代的人、前辈和继任者一一的行为方式联

系在一起的（虽然不是通过他或她的生活形式）。康德说起过具有善良

意志的人的“无形的教会＂ 。 这个表达看上去很美，但容易造成误解。

在一所教堂里，其中的成员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人际关系并不

是将诚实的人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而是将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的

纽带。 诚实的人在善良的庇护下主动承担人际关系，普遍团结的关系。

成为诚实的人就是向除了邪恶的人以外的每一个人伸出友谊之手，像

兄弟姐妹般的团结。只有邪恶的人，被人类群体驱逐的人，才是被排除

在这个团结之外的。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善良＂或＂诚实＂根本没

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涉及诚实的人时我们才宁愿承受邪恶也不践行

邪恶。 即使诚实的人偶尔践行邪恶（由于在判断规范或判断形势中的

一个错误）规则仍旧如此，因为只要错误可以被纠正，他或她仍然是诚

实的人。 通过行动或通过请求宽恕来纠正错误是为了增强与人类每位

成员的兄弟姐妹般的团结（邪恶的人除外） 。

在强烈的个人依附中一个人也能够进人人际关系。 联系所涉及的

！ 社会统治越少，一个人进入这个联系就越多。一个人可以只与一小部

分人形成强烈的情感联系。 但是，即使只有一个人是我们联系的主

@ 这发生在我们尊重诚实的人的任何日常日子中。 他们的规范不是我们的，或者他们

的最高规范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高的，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因为他们的善而给予其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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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客体，在这个联系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就形成了人际关系。 我的幸

福的形成依赖于其他人的快乐、安宁或者仅仅是存在，这使我成为人类

的一个完整的成员 。 通过与一个人联系，我与人类完全地联系起来了。

个人关系是人际关系的微观缩影，而诚实则是它的宏观世界。

在我们当代的西方世界里，道德自主是我们使自已服从千道德准

则道德权威的决定。 在任何“第一时间”之后，社会和政治规范的权威

和正义规则的权威体现了道德权威（或者只体现道德权威） 。 这是我们

的最佳自由，并且我们不应该比这样更加自由。在同一个世界里，我们 320

在个人联系中自由地选择我们的他律，因此，我们使自已服从千爱的力

量。 我们可能比它更自由，并且一个人也不能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因为

不参与爱的关系并不构成违背道德，但是，即使我们可能更自由，我们

也不可能变得更有人情味。

事实上，权威无处不在，并且，根据定义，所有形式的权威都制约自

我。但是，要使摆脱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威就如同使我们自已摆脱我们

的自我。“道德法则＂的权威使自我同质化；爱的力量使之成为一个仁

慈的和完全的自我。如果权威表现出具有统治性的本质，它是极其有

害的。 但是社会和政治的权威并没有自动地等同于统治。

启蒙工程中的一个要素的确受到了误解。 这就是绝对自由、绝对

自主以及“把人神化＂的思想。 我们不能超越人类的条件而前进。 人性

就是人际的关系。 我们身处责任的联系之中，我们身处爱的联系之中。

如若抛弃这些关系，我们只能变成魔鬼或者蠕虫病毒。 但是，这个设计

还存在着另一个构思很好的要素。 这就是人际关系之自由和自觉构建

的思想，是统治力量和人道力量（我指的是人道，不是指的人）之间的正

确区分的思想，是人类团结的思想。 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具

有所有道德的和个人的内涵，是启蒙的一个产物，在《新爱洛依丝》的第

一卷中（《飞行前进》），在狄德罗追求的一个新的含义中，在莱辛的《明

智的内森里》一书中所构建的“权威人类化＂的乌托邦中。 没有人知道

这个构思很好的计划是否会失败，但它还没有失败。 每一个不完备的

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都是它存在的一个证明。

331 



超越正义

四、迳又正义

善良超越正义。 然而，由于正义总是有一个道德成分，一个人的善

良包括正义的美德及其这个美德的践行。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除发

展道德天赋之外）与正义无关——至少在我的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

正义模型之中无关。 这同样适用于个人联系。 “至少，在我的不完备的

321 伦理－政治的正义模型之中无关＂，这一限制十分重要。 在前现代社

会，无论是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还是个人联系都被社会所规制，继而通

过上下级关系的规范和规则被转嫁于不同群体的成员 。 因此，这些事

情都与（形式的）正义有关，尽管程度不同。 我们现代的正义感认为不

应该如此，并且现代的男人和女人基本上都同意”将社会－政治规范应

用于个人联系和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是不正义的”这个使之失效的判

断。 坦白地说，这意味着与一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发生联系，或发展一

个天赋而不是另一个，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完全个人的和私己的事情。

行为决定和态度，如果没有被社会－政治的规范调控，就不是正义的

事情。

“三位一体”模型中所描述的现代性中最为重要的现实性，是以从

天赋发展成为才能和个人联系（情感强度的）的社会规制放松不断增加

和扩展为特征的。 然而，社会规制的解除并没有带来社会约束的放松，

或者，如果它是如此的话，后者与前者也不成比例。 在讨论”分配正义”

时我已经指出，如果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正如它不是这种情况一

样），那么只要涉及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现实仍将给我们的选择带来

压力。 这种压力不是规范化的，而是务实的－工具性的。不过，这是压

力，而且还是沉重的压力。 它同样适用于个人联系，只是作了如下一个

修正：社会压力尽管仍然具有务实的－工具的性质，但它呈现出一个伪

规范化的特性。 存在着“时髦的”和＂过时的“个人联系，追逐”时髦＂

（当然始终都在变化）的压力相当强大。 由于放松规制的不断增加，在

这两种情况下的选择都被认为是纯粹个人的，但它与以前相比并不被

认为是更加个人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此。然而，由于社会规制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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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与才能和联系的选择相继而来的不适应、灾难、不满以及失败就被

归咎于个人了。 我们最为重要的现实意识形态认为，我们的生活是我

们自已创造的，因此我们的灾难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或者，是其他人

创造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发展成为才能的天赋不是自己最好

的天赋，我们过去或现在把情感以错误的方式投入到错误的人身上，我

们通常会责备个体的选择，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的那些选择，并且 322

我们在谴责自我和谴责他人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知道的社会约束越

多；我们决定不遵从它们的也越多；我们的天赋成为才能的发展机会越

多，我们个人联系的选择也就越可能是真正个人的和个体的。然后我

们有更好的机会去避免绝望、神经质以及人格危机，并且也有更好的机

会过上良善生活。

我已经列举了良善生活的三个主要方面：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把某
些天赋发展成为才能（我们能意识到的最好的天赋）以及形成密切的个

人联系。 在超越正义的领域内我已经强调过我们选择的独特的和个人

的特点。 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梳理。

强调选择的个性并不违背世界主体间结构的理论准则。 我们只能

在事实上存在的这些选择、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它们是社

会所＂赋予＂的，虽然我们有可能通过作出的选择来修改它们。 每一个

单独的人能够作出实存选择（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既然现今确实

存在诚实的人，善与恶之间的区分也仍然存在。我们只知道那些天赋，

从这些天赋到才能的发展至少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的认知或

实践范围内已经很明显。

在讨论正义的时候，我已经提到“笛卡儿时刻＂ 。 如果我们超越正

义，＂笛卡儿时刻”就不是一个理论的态度（一般怀疑的态度），而是一

种意志行为：它是基本的有意行为的时刻。在生活中不仅仅只有一个

基本的有意的行为，而是存在一些这样的行为，虽然数量很少。如果我

们选择发展某种天赋成为才能，随后又通过作出另一个选择而撤回了

这个特定的选择，我们就已经实施了两项基本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过

于频繁地这样做，我们的行为将不再是基本的，并且行为的时刻将不再

是＂笛卡儿时刻”了。在个人联系方面，它不是涉及“笛卡儿时刻＂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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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联系的一个或另一个主体－客体选择，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选择这

个词的适当含义，而是简单地”提出＂ 。 笛卡儿时刻（基本的有意识行

为）是我们投人在人际关系中的特性选择，这样一个笛卡儿时刻也不能

323 重复太多次。 世界主体间的结构范式不必把单独的个人降级到纯粹现

象的领域，如果不存在笛卡儿时刻，那么这个人的确存在千纯粹现象的

范围内。

既然诚实是良善生活的首要因素，实存的选择是所有笛卡儿时刻

以及所有基本选择的最终根基。基本选择并不取决千实存的选择（如

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将不是基本的，并且＂笛卡儿时刻“将是虚假的）。

“根基＂的概念既包括一个限制又包括一个动机。 选择自已成为一个诚

实的人意味着在知识上不选择那几套在其指导下行动将会作出伤害他

人的事悄的准则，正如同它意味若不选择发展那些其践行将由于原则

理性而伤害到他人的天赋，如同不形成那种由千原则理性另一方将忍

受冤屈的社会联系。 选择我们自已成为诚实的人可以激发我们去选择

那些规范，这些规范责成我们帮助他人井减轻他人痛苦，责成我们选择

将那些其他人最需要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责成我们寻求最高的善，选

择以慷慨善良为基础的个人联系。 每一个诚实人的实存选择以这些方

式限定了所有的基本选择。 但是并非每个作出实存选择的诚实的人都

会用刚才描述的方法来激发所有的基本选择。如果诚实的实存选择同

时在我们所有的基本选择中激发我们，我们的正直达到很高的程度：那

么我们的正直是超乎义务的和跨文化的了。

良善生活是超越正义的。这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不完备的伦理政

治的正义概念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遵循着启

蒙的一种趋势前进。 它反映了现代性的具体人类状况，同时知晓一般

状况下人类状况的可能性和有限性。 它被规范化地建立于＂黄金法则“

的普遍化之上，动态正义的普遍准则之上，以及生命和自由的普遍价值

之上。 理论的规范基础是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

界的规范基础，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每个文化都试图通过彼此互

惠的纽带与其他所有文化联结起来。 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其

中的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法律）是通过正义程序（价值商谈）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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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良善生活的条件。 但是，良善生活本身是超越正义的。 324 

在我的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框架内 ，＂美好生活”必须

在多元化视阔中被审视。 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都是美好的，并且可能

是同等程度美好的。 然而，对一个人有益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对另一

个人无益。 生活方式的真正多元化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能美好的条件。

在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里，良善生活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实存

选择和基本选择。但是，即使每个人的良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

良善生活依赖于实存选择和基本选择，它也不是一个“孤独的事业”，并

且也不可能是。 良善生活的三个要素全都根植于“团结＂ 。 实存的选

择和个人联系的选择类型是人类关系的选择。 除非通过与他人合作，

否则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 选择我们自已意味着选择

人类关系和人类合作；这是其他人的选择。 通过选择一种形式的良善

生活，我们就选择了一种形式的团结。 我们所实践的团结形式存在千

具体的规范和习俗中，存在于社区、社会和团体的各种形式的交往中。

良善生活总是共享的。 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共享我们生活的人类共

同体的选择。 虽然每个人的良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同时又被

一个社区 、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所分享。 然而，在不完备的伦

理政治的正义概念的模型中，所有这些分享的生活方式又是独特的：它

们不能够被排序和比较。 就它们可以同样地为其成员提供美好的生活

来讲，它们是同样的美好。 并且，再一点，有一些东西是被所有的生活

方式、团体、社会和社区所共享的一一即准备参与价值商谈。 这就是为

什么每个人的善良都包括正义的美德，以及该美德在公共领域的运用

就是追求公共幸福。 并且在不违背善良的人必须是正义的人的指令的

所有生活方式中，那个好人也可以在公共领域内超越正义。

由千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模型的抽象性质，我们不能给

出＂诚实”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正义这个问题的一般答案。 这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诚实的人的特定生活方式。 积极的和慷慨的善良总是超越

了正义。 同理心 、同情心、宽宏心、仁慈心 、乐于助人、安慰、劝告一一所

有这些都是超越正义的善良态度和行为。 然而，如前所述，在一个最佳 3巧

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里，一个“仅仅“是良好公民的人同样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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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诚实的）人。这样一个人将不会在他或她的善良中超越正义。

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做出不义的事情，但是可能忍受不义的对待，这种事

情甚至在最佳的可能的杜会－政治世界（虽然，按照定义，不是作为一

项规则）里也可能总是发生。

我们当今世界的居民，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有时没有超越正义

就不可能成为诚实的人。一个为了不背叛一位朋友的信任而忍受诽谤

的人超越了正义；一个人对受到不义迫害的寻求保护的人不忍心置之

不理，而是冒着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帮助这个人，那么他就超越了正义；

一个表达他的思想而且知道如此会危及工作或社会地位的人超越了正

义；一个在家庭纠纷中给予好的劝告和冒着被所有相关当事人憎恨的

风险的人超越了正义。

一个人可以说，如果对他人实施了某些形式的不义，我们通过向受

害者伸出援助之手就超过它，我们没有超越正义，而是恢复正义。一个

人可以说，这正是一个诚实的人所做的事，然而一个同样正直的人（达

到了成为一个跨文化好人的水平）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与超越千这个。

这些“更为正直＂的人（达到了成为一个跨文化善良的人的水平）在其

善良中是“超乎其义务＂的，正是因为积极的善良所包含的要比＂矫正不

义”更多。 这个论断大致是正确的。在另一方面，诚实的人所做的要比

＂矫正不义”更多。 此人可以受到跨群体的道德规范的指导（正如在例

子 1 中所述） 。 她或他也可以诉诸跨群体的道德规范并且进而使现有

的社会政治规则失效。这是在我们的第二个例子中的情况。 很多时

候，一种形式的迫害就相应国家的法律而言可能不是不义的（正如在纳

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合法＂迫害），但是从人们所承诺的道德和（可选

的）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却是不义。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不义”（在第

二个例子中）就形式的正义概念而言（正义的准则）是不义的。 有时，诚

实的人可以纠正那些因有效的社会和政治规则之错误应用而导致的不

义。尽管它不必然是，但它可能是我们在第四个例子中提到的情况。

然而，如果是这种情况，诚实的人并没有超越正义。 无论如何，今天我

们不能成为诚实的人，除非我们偶尔超越了正义。

326 然而，“超越正义”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行为或选择问题。善良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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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变成品质。诚实的人的品质有不同的种类，因为被同质化的自我是

独一无二的。 但所有诚实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光环＂，这个光环

值得信任。 它要求对诚实的人所选择的那些规范所规制的生活中各个

方面的信任。 正直的人也能被信任，但却是在一个更狭窄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她或他将适当地应用有效的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 这是

诚实的人的“光环＂，即他或她的品质，它们使得这个人超越了正义。

诚实的人是超越正义的想法需要论证，即使只是简单地论证。 为

了证明我们的天赋向才能的发展以及我们个人联系的情感强度无法与

正义联系起来，任何相似的争论都是不必要的。 因为我们的天赋向才

能的发展以及我们个人联系的形成所受的社会管制已经在减少，至少

在现代西方世界中是如此，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 社会约

束，虽然仍很有效，但不是规则。我们不再作出那种评价式论断，即一

个天赋的发展是正义的，或者与另一个天赋的发展相比更正义，并且，

我们将爱中没有正义作为一个”当然之事＂ 。

诚实（善良、正直）超越正义。但“超越”有“更高＂的内涵，而不仅

仅是＂成为不同的＂。我们的天赋到才能的发展以及我们个人联系的特

征都与正义无关。 “没有什么事可做＂包含了＂成为不同的＂的意思，而

不是“更高＂的意思。

良善生活有三个要素：诚实、将我们最好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以及

我们个人联系的强度。 在这三个要素中，诚实（善良）是首要的因紊。

把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美好的生活作为一个不能分割的和无法分割

的整体，是超越正义的。

人人的生命机会平等，人人平等自由，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

界的规则思想也可以作为一个目标来构想。 然而，这个目标仍然是一

种手段。 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的目标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

是所有人的良善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 不作为手段的唯一目标就是所

有人的良善生活。 正义的目标是超越正义。

而且，实际上，事实一直如此。 每当人们反对特定的不公正并对正

义提出要求时，他们同时也提出了为某些人争取更好生活的要求。 他 327

们将这个要求置千道德权利之上（群体间的道德规范的遵守），并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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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和生命价值的特定理解。 在任何解释中，自由和生命不仅包含

”为谁＂的意思，而且也包括”为了什么＂的意思。

确实如此， ＂ 良善生活＂的定义各有不同。 但是，虽然有不同的内容

和不同的编排，它们都包含上述所列举的良善生活的三个要素。 因此，

借助讨论这三个要素，我并没有创造或者谈到任何新的事物。 我所做

的唯一事情就是回答了在今天一个诚实的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并且

重申对良善生活另外两个方面减少管制。 在这个过程中，我将把良善

生活重新定义为一个普遍的正义程序的适当目标。如此定义的良善生

活是一个正义程序的目标：它超越了正义程序。

一个正义程序的普遍化已经被放置在普遍的（最终的）“第一时

间”里。 这里的“第一时间”存在千任何的“第一时间”之中。 但普遍

的（最终的）“第一时间”仍存在千未来。未来的载体已经被决定了：它

只能是人类。未来的位置也已经被决定：地球必须是它的中心地区。

但是未来的时间一—这仍是未定的。 在一个实践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这一无限无法通过“无限的进程”来掌握。 我们自己的文化可能是注定

了的，我们在与生活作斗争的“讨价还价＂中接受了这个可能性。每一

个特定的｀第一时间“都可能为我所接受，动态的正义概念也可能如此。

智力的理性亦可能如此。

有鉴于此，不完备的伦理政治的正义概念支持启蒙的誓言，认为后

者并没有失败，虽然它可能失败。 对于这一立场只有两个选项：世界末

日的预言，以及救赎的预言，但两者都是轻浮愚蠢的。 轻浮与哲学不能

混为一谈。也许为成为诚实的人说出充分的理由是过时的，但至少这

样做时并没有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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